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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基本理论

导 论

一、法治评估的国际国内背景

当今世界，正如美国学者塔玛纳哈所说：“时事多变，新的全球性裂痕现已暴

露并被加深……，面对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在一点且只在一点中出现了一种超越

所有裂痕的普遍共识：法治有益于所有人”。
①
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国家得到

认可与适用，《民主与价值观念宣言》宣称：“我们相信法治，它公正地尊重和保

护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治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秩序等价值的基

础条件。

法治全球化浪潮层峦迭起，国际间经济贸易、政治合作与交往、区域争执与

矛盾的消解，甚至人道主义的国际救助与扶贫领域等都是孕育法治、承载法治的

土壤。法治建设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法治还具有渐进的生长规律，

法治的发育、法治的困难不能凭借话语表述建构去实现，仍要回应社会，并在现

实生活中寻找解答。由此，在国际层面，不同国家、地区法治状况受到相当多的

关注，客观和准确地评估一国法治状况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具体到一国、地区

内部，法治发展水平不仅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综合国力、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也

是各国极力推进的重要治理工程，并期望通过法治解决本国面临的各类社会矛盾

与冲突。

中国是法治全球化进程中重要成员之一。自 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确立

依法治国方略以来，法治建设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顺应时代需要而进行大

量的法律移植与应用，使得中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积累大量依法治国的经验与

教训，在这些成功抑或挫折的法治进程片段背后，“自上而下的法治建构”与“自

下而上的法治普及”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却愈演愈烈，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法治的

专职主义与法治的群众路线的冲突”，并将中国法治道路的内在动力归结为“两

种法治理念的对立统一，两条法治路径的二元变奏”。

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急切的选择立场或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尽可

能准确的、全面的展现当前中国法治困境的普遍性、复杂性与根本性。如何在纷

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较为准确的评价现有法治的发展状况？如何发掘并展现中

国法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种种困难？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体察和关注真实的

法治状况与法治生活，对法治进行评估是诸多方案中的一种，也可能是一种较为

① [美]布雷恩.Z. 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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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的选择。

从法治评估或评价活动产生到今天，已经发展并衍生出很多类别的评估类

型，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也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例如，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

能够用来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水平，可以比较不同地区或国家在法治水平

上的差异，但我们很难通过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来发现某个评估地区或国家面

临的法治困难或问题或者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建设进程进行检讨。而“中国

法治政府报告”、“司法文明指数”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法治建设的成绩与不足，

但本身又具有局部性，无法对中国法治的普遍性问题、整体性问题进行深度关照。

这也是开启法治评估项目时所面临的的一项难题。如何选择法治评估工具，如何

保证选择的评估工具是有效的、合理的和科学的，成为法治评估研究者密切关注

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014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

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①
其中，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因为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备是为了

给法治实施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或规范基础，法治监督体系的严密也是为了保证

法治实施的顺利进行，并及时剔除其中违反或阻碍法治实施继续进行的各种障

碍。同样，法治保障的得力与否也是给法治实施提供更高给养，使得法治实施得

以有效的进行和开展，进而实现《决定》中所指明的“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②
的治理目标。

以上正是本调研课题研究的基本背景。

二、法治评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如前所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的任务，但法治实施体系是否达到高效之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规范的完备与否就

可作出判断的，而必须通过对现今中国不同地方法治实施的全盘考察才能进行基

本评判。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借助法治实施评估对中国地方法治实施的状况、法

治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全面的衡量和测算，这也就构成了法治实施体系研究的

一个重要问题域，即法治实施评估或评价。然而，现今虽有形色各异的法治评估

指标体系，但尚未有针对法治实施效能的评估研究，也没有一套关于不同地方皆

可使用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思路与操作准则，因此，本课题组将

视线聚焦至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上来，将形成关于中

① 详见新华社于 2014年 10月 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ë �Î �í �x 7- ,´ Aõ ?ñ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958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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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方法治实施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操作准则的研究报告。

我们认为，建立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是理性认识地方法治实

践成效并突破法治实施困境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对提升不同地方的法治实施效

能，真正建立高效高质的法治实施体系，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制度和实

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法治实施效能评价体系也是法治中国建设实施评

估机制的有效形式与载体，其意义或价值主要体现于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

第一，从理论层面而言：首先，通过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价值标准的界定，

明确法治建设的理论重点，为法治实践各环节的科学运行与合理实施提供理论支

撑和价值引导。其次，建立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可以深挖地方法治建设

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并通过总结地方法治实践的得失成败，为

法治实施达到高效高能提供保障。再次，建立规范统一的法治实施效能指标体系，

使更具适用性的法治实施方略得以推行，保障法治建设蓝图的科学与合理，并不

断丰富现有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第二，从实践层面而言：首先，通过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价值标准的确立，

明确法治实施所遵循的法治价值与精神，有助于引导法治实施及评价实践的科学

与合理定位与走向。其次，建立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的规范维度框架，将法治规范

体系与法治实施体系衔接起来，使评估立足规范与制度，面向法治现实与法治运

行，明晰现有法治实施中任务或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对效能评价指标的建立、

效能评价对象的选择、效能评价方法的选用、效能评价主体的确立，提出建设性

的更正意见；再次，通过实证资料分析，找出影响地方法治实施的地方性要素，

并依此作出不同类型的效能评价指标，实现不同地区在法治实施总目标上的可比

较与可测。最后，设置社会公众参与环节，使法治实施效能评价与公众参与相结

合，保证公众民主权益的实现及法治生活的提升。最终保证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科

学有效，为中国法治建设走向实践、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全面推进提供经验性素材

与标准化评估模式。

三、本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本调研报告正文共分为上、下两编，含导论和五章正文，另加两个重要附录。

上编为基本理论，除导论外，共分三章：

第一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评估理论概述”，主要对法治评估基本问题作出

阐明，主要包括“法治实施的概念界定”、“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定义与辨别”、“法

治实施评估的特征、构成与价值”三个小节，分别对“法治与法治实施的基本涵

义”、“评估视野中法治实施的基本条件”、“评估与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定义”、“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与治理评估、立法后评估的辨析”、“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特征、

构成要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价值与定位”等问题作出详细的阐释。

第二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标准”，主要讨论中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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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实施评估应当坚持的价值准则，主要包括“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价值

标准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提出法治实施评估指标体系中价值基准的衡量标准

与尺度，包括“契合良法之治的价值向度”、“符合法治的一般性原则，兼顾中国

地方性法治特征”、“建立与法治评估中的制度维度的匹配和转换关系”。并从理

论上建立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价值标准，具体包括“法律至

上与法制健全”、“权力规制与权利保护”、“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实质正义与

合道德性”等四组价值要素。

第三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规范维度”，主要讨论中国地方法治实

施效能评估规范维度的衡量标准，提出法治规范维度应当承载法治价值标准的基

本要求、保持层级规齐与结构完整、反映法治实施的规划部署和具有纵向可操作

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规范维度，即“依

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权利依法可获得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法

治监督科学有效”、“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环境保护科学合理”、“法治教育增强

与法治意识提升”、“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等八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规范维度范围。

下编为指标设计与操作方法，主要包括第四、五两章。

第四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的设计”，主要讨论中国地方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法治实施效能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包括“兼顾信度与

效度要求”、“可回答并可实现数字化”等指标设计的一般原则，同时也包括“规

范性指标”、“实施性指标”、“效果性指标”相结合的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特殊设计

原则。以这些设计原则为指导依据，围绕着“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权利依法

可获得保障”等八个规范维度，分四节进行具体的指标创设实验，并形成相应领

域法治实施的四级评估指标体系。

第五章“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操作准则与方法”，主要讨论“国

内外法治相关评估项目操作方法引介”、“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操作准

则”以及“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方法与技术运用”，涉及到地方“法治实施”效

能评估的主体与对象、标准与要求、范围与构成、程序与步骤以及技术与方法应

用，等等。

此外，本研究报告另有附录两则，分别详细列出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

指标体系及操作细则。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建议稿，提炼出

四级法治实施评估指标。包括一级指标 8 项；二级指标 43 项；三级指标共 180

项；四级指标 共 656 项。

总之，通过本课题所展示的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操作方

法，我们期望为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或评估提供更多的资讯和方法供给，

同时也希望通过建构指标体系和设定操作准则，为法治实施评估进入实证、实践

的层面，奠定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评估方案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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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理论概述

第一节 法治与法治实施的概念界定

一、法治的词义与历史源流

“法治”词义可以从国内外工具书的解释中获知：我国《辞海》将“法治”

解释为两层含义，其一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其二是“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

思想，主张以法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
①
《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

(Rule of Law)是“一个无比重要，但却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定义的概念。它

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②

“法治”并非单纯的法律治理，而是以法律统治为核心的长期系统工程，该

词的正式提出首推戴雪，戴雪在 1885 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中率先使用了“法

治”术语，并提出了法治应当符合“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个人

权利由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词汇背后蕴含的

思想片段却可追溯至更加遥远的年代。
③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在其《法律篇》中提倡法治国（Law State）的观点，

认为统治者与臣民都应服从法律，并提出“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

的奴仆，那么形势就会充满希望，人们沐浴着众神赐予国家的福分”。
④
亚里士多

德则在其《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法治的两重含义是“已

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本身制订良好的法律”；
⑤

他还认为“法律为优良时就应具有至上性”，反映他确有对良法与善治的提倡。

倘若将法治界定为“为实现某种价值体系设计出来的一系列技术和规则的总

和”，古代中国的“相法而治”、“垂法而治”、“缘法而治”也具有重要的法治价

值，可概括为：第一，法律是公布的；韩非指出“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

计，布之于百姓者也”，强调法律应公开颁布。第二，法律是普遍适用的；商鞅

提出“任法而国治”，慎到也提出“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反对“越法”与“背

① http://tool.gaofen.com/cihai/fazhi11.htm，2014年 11月 18日。

② [英]戴维.M.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北京社会与科学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第 790页。

③ 笔者对法治源流的远古追溯并非是将法治历史延展至古希腊或中国春秋战国之前，而是强调有关法治的

思想在更为久远的历史洪流中早有谈及，或有一些思想的火花。并非确定古希腊、古中国时期的法治与现代

法治之间必然的延续性，塔玛那哈提出古代“是其后各时期的典型模式、激励和权威”，这点必须解释清楚。

④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卷四。转引自江绪林：《Plato《法律篇（Laws）》摘要》，豆瓣读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58311/。2015年 6月 30日访问。

⑤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 199页。

http://tool.gaofen.com/cihai/fazhi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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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强调法律的普遍与平等。第三，法律具有明确和稳定的。韩非曾提出“言

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不轨于法者必禁”、“法禁数易”，突出强调法令的明

确性与稳定性。第四，法律协调统一；商鞅提出“壹刑”，韩非提出“不一其宪

令，则奸故多”，统一适用成为法律实施的准则。

源头阶段法治的讨论中，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理解存在较多的分歧，古希腊

强调民主、法治及二者之间关系，而古代中国偏重于法治形式的规范与合法。无

论怎样，“理论家们关于法治的解说连同自然法、自然权利和民主的思想为锻造

近代法治概念……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其中，“希腊的法治思想最好被

理解为其后各时期的典型模式、激励和权威”，中国法家的法治思想则被理解为

中国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给现代社会中法治的勾勒提供了丰富的给养。

二、法治与法治实施的基本涵义

（一）法治的基本涵义

法治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是在雅典全盛时期以后的 1000 多年才开始

生根的。此处“法治”是指现代法治而非古希腊时期法治，主要是指近代自由主

义以后产生的各种法治版本。自由主义时期，学者们对法治的理解主要是一种法

治正当性及法治实质价值理想的追求，哈林顿提出“法治建立于自由之上”、“法

律的至上性”等。始自戴雪，学者们的解读与界定转向法治内在品质即形式法治

的勾勒，戴雪提出“法治三原则”、哈耶克提出“法治三个属性”，富勒也提出“法

治的八项道德要求”、拉兹又提出“法治的八项标准”等，使得组成形式法治的

各种形式规则，包括形式正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依法行政、程序公正

等不断的细化与丰富，这个时期的法治更注重法治本身的价值。

此外，瑞兹将伦理价值带入法治内涵中，把法治的外在品质作为法治的组成

部分，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德沃金也提出法治权利观，

这一观念下的法治是依据有关个人权利的合格公众观念进行治理的理想，法治的

实质价值再次进入法治涵义的视野中。毛雷尔这样界定实质法治：“实质意义的

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国家接受法律的约束，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的正当性”。
①
相比较西方法治的自生长规律，现代中国接受法治这个概念主要是基于西方的

法理，更多是在法律移植过程中作出的适应与调整。

中国学者关于法治涵义的论述也非常多。张文显教授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目标”
②
，李步云提出“法治的十项基本原则”、卓泽渊教授提出“法治国家

的八项特征”、夏勇教授总结的“法治十大规诫”
③
，王人博教授提出“最低限度

①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德国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 105页。

②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目标，包括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的执法制度、公

正的司法制度、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等。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 93—95
页。

③ 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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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概念”等，其中主要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也可归纳为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

治的中国应用。

由世界范围内法治历时演进的脉络分析或可发现，“‘法治’似乎主要意味着

由基本原则与价值组成的体系，它们一起给予法律秩序以某种稳定性和连贯性”
①，现代法治主要包括两条主线：第一，形式法治的界定；形式法治是指由一套明

确、抽象亦可操作的形式规则组成，同时要求专门性司法组织执行和保障
②
，围

绕着形式法治产生出包括宪法与法律具有至上性、法律规范是普遍、公开而明确

的、政府公权受到制约、司法是独立的、法律可操作与可实施性在内的一系列形

式规则。其次，实质法治的界定；实质法治强调的是规则的理性、弹性、适度性，

而非强求规则的完整性与机械性
③
，法治所追求的社会价值成为法治涵义的必要

构成，现已达成共识的实质法治要素包括法律是良善之法，保护财产、自由、人

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是法治应有之义、不同法治国家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虽

不总是相同，但大体相似……，上述原则、制度和程序对于个人抵制专断政府、

对于个人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至关重要”
④
，等等。由于形式规则的具体设置

与实质价值的准确内容并非处在一种绝对稳定状态，尤其是实质价值要素往往会

因地因时发生添附，就现代法治作出放之四海的界定并不现实，但从根本上来看，

现代法治的阐释也基本上可理解为形式法治方面的诸要素与实质法治方面的诸

要素之间的有机统合。

（二）法治实施的基本涵义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方针或法制纲领。而按照吴邦国委员长宣布的到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开始由有法

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等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新的法治十六字

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可称其为新时期中国

法治的纲领，其中后三项内容都指向法律的实施问题。可以说，建立高效的法治

实施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议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

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正如本研究报告在导论中所分析论证的，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已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

① [英]T.R.S.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成协中、江菁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

第 28页。

② 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07页。

③ 转引自刘平：《法治与法治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37页。

④ 转引自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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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①
这也反映

出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提出构建“以党内法规实

施、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规范实施、道德伦理规范实施以及乡规民约等社会生活

规范实施构成的法治实施体系”
②
，实则是强调法治实施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

和现实性，最终促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的圆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我们以往强调“法制”，重在法律和制度，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法治”还要遵循“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当然内容中也应包括法治监督。所以，

不同于以往的“法制体系”，今天的“法治体系”其内容更加明确，具体划分为

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此外，作为党的

文件，也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上述内容还表明，法治体系比法制体系的范

围更广，增加了实施、监督、保障等诸环节体系，并将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问题

同时与国法运行并列提出，以彰显全面从严治党之信念；法治体系中各内涵之间

关系更加协调、统一，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是前提和基础，实施体系的高效和公

正是重点，科学严密有力的监督和保障体系是关键。

“法制”，顾名思义，就是“法律和制度”的简称，它通常表达的是一个静

态的概念。法治则是指人民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旨在有效地制约和合

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并最终保障人民权利和根

本利益的实现。法治通常表达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

程度和过程。现代法治包括法律至上、法律平等、立法完备、执法严明、司法公

正、程序正当，通过这一系列的法治要素，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

障等价值追求。法制则不然，它并不必然地具有上述内涵和价值。通常而言，只

要有法律和制度存在就有法制存在，但不一定就是法治。因为在中外的历史和现

实中，“法制”之“法”常常被工具化，它可能是保障民主权利、促进社会进步

之“良法”，也可能是损害民主权利、妨碍社会进步之“劣法”。而现代的“法治”

之“法”则被赋予价值合理性，它非一般之法，而是特指“良法”,因为非良法而

不能实现“善治”。“良法”当然也有形式和实质之分，形式上的良法是指在技术

上制作精良规范之法；而实质上的良法，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体现

民意、制约公权力、维护公平与正义之法。

事实上，法治的核心是制定良法并使之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遵行，如果法律

得不到实施，那就形同一纸空文，它不仅会损害法治的权威，也无法实现法治目

① 信息来源：新华网，《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10/28/c_1113015372.htm，2015年 5月 3日访问。

② 周强：《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人民法院报》2014年 11月 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10/28/c_1113015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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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①
正如十八届四全会的决定所说：“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当然，法治实施

是指不完全等同于法律实施，不仅仅包括从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或

者说实在法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施行，同时还包括法的基本价值的实现，即

法律所维护的自由、权利等核心价值要素的落实。

三、评估视野中法治实施的基本条件

旨在法治实施的评估必然要求我们聚焦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法治实施内

容的明确，此处的法治实施内容并非一种抽象形态的理论解释，而是基于评估地

区或国家的法治现实作出的。然而，法治实施内容广泛，在具体评估项目的法治

实施界定面临着多重选择，我们不反对评估选用的法治实施内容在形式上的局部

差异，但基于保证法治评估的科学性、持续性与可完成性之需要，评估视野中的

法治还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构成条件：

（一）可供评估的法治实施必须蕴含明确的实质价值指向

蔡枢衡先生曾说：“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它可以和君主同居，也可以

和民主结合，还可以和独裁握手”
②
，这与拉兹所说的“法律可以……设立奴隶

制而不违背法治”
③
之意思相近似，从法治一般内涵特别是形式内涵的界定来看，

这种观点没有错。但倘若将这种认识带入法治评估，则意味着我们似乎可建立一

套无须实质价值的评估系统，在这样的评估系统中，评估项目关注与衡量的仅仅

是评估地区或国家的法律是否普遍、明确以及司法程序是否执行等形式事项，无

法辨别与衡量评估地区或国家的实质价值以及其实现程度。“法治的所有规范设

计、制度选择、组织机构与设施的组建……至始至终体现出对人的生活的保障，

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关照”
④
，纯粹性的法治也仅在概念层面存在，而现实中法

治实践总是与法治理想与价值的追求相联系。作为辅助法治实施的工具，法治实

施评估主要是衡量评估地区的法治形式科学与否，同时还对不同地区或国家所崇

尚和支持的法治实质价值是否落实作出认定。

（二）可供评估的法治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配置

如果将法治的实现过程理解为法治理想的规范化过程与法治规范的现实化

过程，
⑤
那么，法治实施评估主要应用于法治规范现实化的阶段。诚然，法治评

估的目标和宗旨存在差异，甚至有的评估项目为扩大指标体系的应用范围而直接

放弃从制度中提炼指标，例如，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的指标大都是通

过向公众或专家提问方式获悉。但是，就法治实施而言，“评估标准反映了基本

的价值选择，直接把对这些价值选择的明晰表述与特定评估项目的结果联系起来

① 马怀德：《依法治国制度建设向法治实施转移》，《法制日报》2014年 10月 25日。

②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58页。

③ 转引自[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 120页。

④ 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10-11页。

⑤ 吴德星：《法治的理想形态与实现过程》，《法学研究》199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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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险之举”
①
，除非在二者之间确立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由其承担衔接功能。

法律规范拥有成文法、习惯法、判例法和学理法几种渊源，这几种法律形式在不

同地区或国家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与互相转化，使得一个地区或国家法律有较为

合理的结构，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②
，建立出有效地法律制度形式，也使得对

法治实施的评估成为可能。

（三）可供评估的法治实施必须能够映射法治资源与地方国情

李桂林教授认为，“民主法治应当有多种模式，而不应仅仅是西方美国的模

式”③，评估地区或国家也应找到适合地方性知识的法治发展模式。就中国而言，

法治实施评估必须反射出法治生活的资源要素。这些资源要素并非单纯来自中国

历史或传统的积淀，也不能局限于苏力所述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

度”
④
，而是已融入到中国法治实施实践中的，包括“中国传统的、苏联的乃至

西方的法律传统的全面的改造和从新组合”
⑤
等。从外部移植还是从挖掘自身的

法治资源，倘若已经证实其在本土法治实施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有理由成为

评估中法治实施的重要构成。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文明都以它自己的方式经验

世界”
⑥
，不同经验方式意味着法律适用的地方差异。“现代生活的分化和断裂乃

是确凿的事实，法律欲维持其效力，就必须对这些事实进行探索”
⑦
，这些法律

之外的事实因素也是评估法治时所应密切关注的。“许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

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无一不十分注重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并以此

为基础来探索本国的法治道路”
⑧
，评估适用的法治要素、标准等唯有与中国国

情，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等各方面达成吻合，才能保证评估项目的

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第二节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定义与辨别

一、“评估”的定义

什么是“评估”？《辞海》对此作出解释，指出“评估”是一种“评价和估

量”，但是这种定义既没有评估目的，也未反映出评估对象，更未突出评估的方

① C.尼古拉斯.泰勒、C.霍布森.布莱恩、科林.G.古德里奇：《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葛道顺译，重

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7页。

② 严存生：《法治的观念与体制---法治国家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584页。

③ 李桂林：《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政法论坛》2012年第 3期。

④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15页。

⑤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124页。

⑥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第 62页。

⑦ 克利福德.吉尔兹，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

释》，三联书店，1994年，第 130页。

⑧ 袁曙宏：《社会变革中的行政法治》，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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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技术，并非一种科学与完整的解读方式，评估
①
的定义实则仍不清晰，有人

甚至断言“评估是个多义词，评估意味着多种形式的评价”，“评估”的界定也成

为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其实，许多学者在“评估”界定上也提出不同的观点，

这些关于“评估”的界定表述固然存有各自的不足，但同样也有各自的特点与优

势，并为“评估”的科学界定带来启示。有学者由评估目的出发界定评估，例如，

唐纳.梅尔滕斯提出“评估就是为了减少作决定时的不确定因素而对客体的优势

或价值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②
，斯克利芬将评估界定为“对事物的优势或价值

的确定过程或者这一过程的产品”，在以上两个定义中可看到对客体也就是评估

对象“优势或价值”的评价。还有学者“评估”定义中还详列了评估的目标，例

如，巴顿提出“项目评估是对有关项目的活动、特性和成效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

以便对项目作出判断，改进项目的效能和告知未来项目设计的决定”，林肯和古

巴提出“评估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调查研究…以便改进或改良评估对象或评价它的

影响”。还有一些定义引入方法的元素，例如，Michael Scriven 和 Evaluation
Thesaurus提出“评估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搜集资料，另一方面是整理和鉴

别资料的相对价值和标准”。
③

在以上表述，“评估”包含以下几项基本要素：其一，具有经验素材与资讯

的评估对象；比如医疗、经济、教育及绩效项目等诸如此类相关的事物。其二、

客观化信息收集方法或技术；通常采用的量化统计技术、问卷资料收集、结构访

谈等方式都属此类。其三，科学的、严格的评估标准；评估通常包括评价标准的

设定，并依此标准衡量经验材料的合理性。第四，一定的、明确的评估目标；根

据评估目标的设定，以便为评估对象提供决策的参考服务。

通过对以上基本要素的综合归纳，我们大致可提炼出“评估”的定义。评估

就是为了一定的目标，由有能力的评估者根据已经确定且公开的标准，通过客观

化的信息资讯收集方法，对现实运行且存在经验资料的评估对象进行信息采集，

并借助系统的比较分析方法进行描述、解释和评价，以便提供改进或改良建议的

过程。尽管这个定义的设定尽可能兼顾以往一些界定中的各方要素，但这个“评

估”定义也非绝对固定的，尤其是近年来评估学大放异彩，评估的内涵也会随着

时间的推进与新类型评估项目的创新而日趋丰富，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新的修正与

调整。

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定义

事关法治评估的各类定义可散见于不同法治评估项目中，譬如，世界正义工

① 此处将“评估（Evaluation）”与“评估研究（Evaluationsforschung）”作为同义词使用。二者的区别主要

是评估强调活动本身，而评估研究是对评估行为的各方面的综合考察。Wottawa.H ,Thierau.H,Lehrbuch
Evaluation. Bern:Huber,1998,p.13.
② 参见[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2012年，第 67页。

③ Michael Scriven,Evaluation Thesaurus,London:SAGE ,1991,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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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WJP）法治指数项目将之界定为“运用量化统计技术，建立一个可适用于不

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化统一规范的评价系统，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

的标准或程度，并用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
①
香港

法治指数项目将法治评估理解为“为改善香港法治提供资讯及实现香港与其他法

治地区的比较，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评价政府是否透过法律和在法律

之下行事”。
②
余杭法治实验将法治评估界定为“将评估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现

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评估原理、考核思想及量化技术综合引入到社会管理领域，

借助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对社会管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综合考

量”。
③
法治湖北考核项目将其界定为“反映法律制度本体与运行状况的结构性量

化指标为表征，用以判断评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化进程的

一种评价体系及其实施状态”。
④
不同评估项目对法治评估基本含义的理解都有其

合理性，但因各自评估项目的特定性、评估活动的专属性及评估方法的针对性而

存在差异。

就本课题关注的法治实施而言，研究更关注于现有的各种法治规范在现实生

活中的运行与运行的效果，而无法直接援引世界正义工程对评估地区法治实现程

度的表述，也无法等同于香港地区，考究政府是否在法律下行事，更不能依循法

治价值作出标准的设定，而应当建立自身的概念表述。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主要包

括两个部分，首先是法治实施；评估项目关注的是法治实施，对评估项目而言，

法治实施主要从两个角度理解，其一，在制度规范层面上法律是否得到适用、运

行及成效；其二，在价值层面上法治的基本价值与精神是否在法治实践中得到正

确的反馈、积极的响应和有效的实现。其次是效能评估；效能是反应工作结果的

参照表，效率、效果、效益是效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依据。衡量效能的根本目的

是借助各种科学合理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提高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

使得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不同于一般的评估，它是有着

明确目标性，既包括对法治实施效率的考察，同时也包括对法治实施质量的考量，

简单可概括为效能评估=效率评估 X 质量评估。之所以提出效能模式，与十八届

四中全会作出《决定》中提出“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相关的，此处的“高

效”不能简单解释为效率高，而应当包括“执法的高效率和实施后的好效果”。⑤

故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构成要素应当包括：其一，评估目标；法治实施

的目标比较具体，应当包括评价现行法律规范的缺失与不足、描述法治运行现实

及发现法治问题。其二、评估方法与技术；格林尼将评估按照认识论的差别分为

① 世界正义工程并未直书法治评估的概念，但在其评估目的及方法应用的表述中已经暗含研究者对法治评

估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将其概括总结为上文内容。参见Mark Agrast, Juan Carlos Botero, and Alejandro
Ponce,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1，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11,p.8.
② 戴耀廷：《香港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③ 钱弘道：《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 1页。

④ 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法治湖北建设指标体系（试行）（草案）》，未刊，第 3页。

⑤ 陈奇彪：《如何理解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乌鲁木齐晚报》2014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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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与“解释主义、建构主义”，而定量法治评估与定性法治评估就是

这两种认识论在方法技术层面的反映。就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而言，偏重量化

方法的适用。其三，评估主体。不同评估项目的主体是有差异的，例如，世界正

义工程（WJP）法治评估主体是国际中间组织，香港法治评估的主体是当地社团

组织，余杭等地多为地方政府及其委托的三方。第四、评估结论应用。不同的法

治相关评估项目，有的结论仅作为衡量或比较不同法治国家或地区法治差异的工

具，有的则直接作用于评估地区的法治规划与建设，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主要作为

法治建设或部署的参考依据使用。

就此，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定义可概括为“由不同机构主持的，运用不同类

型的实证方法或技术，用来反映评估地区法治规范不足、描述法治现实或法治问

题，并依此为评估地区法治现实发展提供资讯或建议的过程”。当然，在具体至

一个特定法治评估项目中时，这个承载信息丰富的定义还需做“减法”简化，保

证在评估操作中主体的明确性、目标的针对性、方法的具体性等，这个“减法”

也要视不同法治评估项目作出，不能一概而论。

三、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与治理评估、立法后评估的联系与区别

（一）治理评估

“治理评估”是指“通过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对世界各国或各地

区的治理状况进行测量，使得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有一个衡量治理状况的共同尺

度，借此可以对各国的治理水平与民主法治状况进行比较”。
①
结合中国的本土情

境，俞可平教授提出当前“治理评估”的“普遍标准”其实就是西方标准，并认

同建立基于国别的国家治理评估系统，其提出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可理解为

是这种思路的推进与延展。

“治理评估”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兴起与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密切相关。首

先，通过计量方法的应用，“治理评估”可实现对本土国情，特别是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的清晰描述和写实，使国家治理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现实

处境得以充分的呈现。其次，“治理评估”可以为改善评估国家或地区的治理、

推进评估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进程提供详实和准确的资讯，引导社会治理各方面改

革的方向。其次，“治理评估”的提出有助于抗衡国际组织的各项治理评估项目，

掌握“治理”评估及其结论应用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②

（二）立法后评估

“立法后评估”又称“立法跟踪评估”，是指“在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以后，

由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及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采用社会调查、定量分析、成

本与效益计算等多种方式，对法律法规在实施中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针对法律

① 参见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第 5页。

② 参见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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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自身的缺陷及时加以矫正和修缮”。
①
周旺生将其称之为“立法评价”，认为

是“在法律事实一定时间后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实施效果的评论估价和在此基础

上对整个立法质量、价值的评论估价”。
②

“立法后评估”具有以下几项特征：其一是事后性；该评估项目一般安排至

法律、法规规范实施一段时间以后进行。其二是特定性；特定性主要是指评估主

体多为规范文件制定机关的法治们或指定的其他部门。其三是实效性。评估所得

结论直接应用与该法律文件的修改及配套制度的完善。由此，“立法后评估”的

重点也多集中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法律实施的实际成效”、“法律

法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有操作性”等事项上。通过“立法后评估”项目的开

展，法律规范的存、废、改活动可得到更为合理的推进，也便于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规范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三）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与治理评估、立法后评估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三种不同的评估类型，“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治理评估”与“立法后

评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法治实施要素是“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国际与国内治理评估中往往将“法治实施”作为“社会治理”的构成

维度对待。“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与“立法后评估”同样重视法律规范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但二者在操作与实施上又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而言：

其中，共通之处是：其一，评估内容的交叉与重叠；以俞可平提出的“中国

治理评估框架”为例，该框架包括“法治”在内的 12 项评估维度，其中在法治

维度中提出关于法治实施的“立法”、“司法”等关注点，这些内容无疑是法治实

施效能评估的重点。而“立法后评估”所针对的特定法律规范也往往是“法治实

施效能评估”在“科学立法”、“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维度中所评测的内容。

其二，评估方法的相似或相同。三种评估模式都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

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指标操作和量化统计方法，在三种类型的评估实践中都得到较

为广泛的使用。

与此同时，三者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其一，评估主体不同；“法治实施效能

评估”和“治理评估”在国际层面主要是由中间组织实施，而在国家层面主要应

由所在地政府部门组织或委托其他中间机构。“立法后评估”主要是由制定该法

律法规的机关的法制部门负责。其二，评估目标不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

目标主要是对评估地区的法治状况及法治实施存在的问题作出的评价和测量，这

种测量不局限至某项法律规范，而突出反映评估地区的整体法治运行。“治理评

估”的范围更为广泛，其目标主要是评估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治理整体状况。而“立

法后评估”则仅关注所评估法律法规自身存在的问题。其三，评估功能不同。“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功能主要是为评估地区或国家法治建设提供资讯和对法治状

① 高勇：《法规质量评估，走向立法前台》，《人民之声报》2006年 7月 13日。

② 周旺生、张建华：《立法技术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 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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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作出描述，“治理评估”则服务于评估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整体治理或发展过程，

而“立法后评估”的目标非常具体，针对所评价的特定法律法规作出修正或添补

建议。

第三节 法治实施评估的特征、构成与价值地位

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基本特征

（一）目标性

“目标性”是指评估项目所指涉的目标，“评估要解决的问题必然针对项目的

特殊性质”。
①
任何法治评估项目，在其评测程序推进的过程中最先的步骤就是确

定目标。作为一项具体的评估实践，法治效能评估项目必须完成研究者或委托者

赋予该评估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不是抽象或宽泛的法治描述或解释，而是服务

于评估者的特定法治目的或需求。

（二）实证性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主要遵循“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原

则上所有知名的经验研究方法都可以应用于评估”。
②
通常来讲，可供法治实施效

能评估使用的实证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定量方法，该方法注重效率、

可说明性及成本—效益，主要通过调查、实验或准实验等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实施，

评估结论具有普遍性、概观性和整体性。第二种方法是定量或质性方法，该方法

重视对法治特殊要素的提炼与解释，并具有较强的价值倾向，往往采用个案研究、

开放式访谈和观察、记录回顾等方式，所得结论具有价值指向功能。结合当前国

内外法治评估实践而言，定量方法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式，而

定性方法主要作为定量方法的补充。

（三）实效/时效性

“社会发展绝不是一个永动机，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驾驭它朝向‘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前进”
③
，法治建设亦是如此。但要对法治变革产生影响，就必须了

解对它产生影响的决定因素与效应关系。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适合用来在既定框架

中通过测量与考核来获知相关因素与实践不足，为拟定和转换新的有效措施、法

律、政策与战略提供资讯。此外，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还具有时效性。法治实施效

能评估项目，从立项到实施再到得出结论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以便为即时性

① [美]C.尼古拉斯.泰勒、C.霍布森.布莱恩、科林.G.古德里奇：《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葛道顺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39页。

② [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93页。

③ 参见[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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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改进提供资讯，延迟或滞后的评估结论效用不大。

（四）有限性

当量化法治被赋予更多功能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法治实施效能评

估的有效性，避免陷入“评估万能论”的泥潭。首先，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无法覆

盖所有的法治现象与问题；法治的多维性以及法治现实运行的多变与复杂，决定

了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无法完整的衡量评估地区法治实施的完整样态。其次，法治

实施效能评估只能描述法治现实而无法提供直接的参考建议；法治实施效能评估

所使用的计量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更大程度上是价值无涉的，这种数字技术的优势

在于描述一个较为普遍和直观的法治景象，而对法治规划的战略蓝图却无力为

之。其三，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无法避免研究者主观价值判断。实证技术是价值中

立的，但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标准的设立、各项评估维度与测量指标的选取等都

无法摆脱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甚至在计量结论上不同的价值判断也可能产生对法

治现实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基本构成要素

（一）评估主体

评估主体主要指由谁来组织、推行和实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即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的组织者、实施者。“从原则上，评估可以有内部或外部的专家实施”
①
，

内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是指由实施法治评估项目和计划的同个部门或同个机构

的不同部门组织推行，如果是由同个部门负责，也可理解为一种自我评估。外部

评估是由不属于资金提供者或法治评估对象的其他机构或组织负责实施的，外部

评估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很强的方法能力及专业知识背景。无论是内部还是

外部评估主体，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活动中都要负责从指标体系及问卷设计、调

研方案、技术监督、成本控制、资金供给及队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评估客体

评估的客体就是所要评估的项目。评估项目在内容、范围和时间上有可能存

在着较大的模糊性，这些都必须明确评估开启之前作出澄清，严格的评估研究是

复杂的和费时费力的，只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的项目时才采用这种方法
②
，根据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目标，评估的内容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即对法治的运行过程进

行详细和充分的描述，准确了解法治的发展态势，也可以是总结性的，即对法治

运行的结果进行总结和比较，评价其社会价值，为其进一步的改善和完善提供参

考建议。

（三）评估目标

法治实施的目标比较具体，应当包括评价现行法律规范的缺失与不足、描述

① [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89页。

② 参见张晓林：《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 135、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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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运行现实及发现法治问题。

（四）评估方法与技术

法治实施包括多维复杂的内容，只有用严格系统的评估方法才能对其进行准

确的测量评价。此处所述的评估方法与技术，仅限于调查、统计与分析的方法技

术，而不包括评估内容的设计方法。评估主要采用定量方法，研究者可通过设计

法治指标体系，将法治评估内容化约为具有经验可考性的指标组合，通过社会统

计资料与问卷的发放回收，汇集数据资料，借助统计技术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

行编码、录入与分析。

(五)实施监督与样本复核

评估研究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研究者在设计、实施和评价研究时自觉和充

分的对测量内容、数据、方法过程和工具进行严格的效度和信度的监督和检验。

对整个评估过程实施监督，指标投入使用后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复核是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能够有效的可靠的测量的重要保证。在实施监督方面，监督的主要任务

是研究者对内容设计的规范性、实证调研的真实性及统计分析的科学性的监督管

理。而样本复核主要是针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与文本资料的再

次核对，对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数据或文本资料予以剔除，对可补充的数据或文本

资料予以补充的过程，以保证评估使用资料的可靠性，最终使法治实施效能评估

得以科学实现。复核的过程是可以重复的，也即使用同一种手段和工具去评测，

得到的结果具有稳定性，这样保证了评估研究的效度。

三、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理论、实践与方法价值

（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提出形成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这些法治理论的塑造并非单靠纯粹的批判或引介，而是立足

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立在中国普遍和根本法治现实

问题的探索之上的“内外互动的两种资源的合流”。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在其间发

挥重大功效，通过中国法治实践现状的真实描述与客观评价，给法治理论的更新

提供详实的信息资讯，使得国际先进法治理论的借鉴与本土法治理论的建构始终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现实国情相结合，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法治建设这个主

题。

（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有助于革新或改进社会主义法治规范与制度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当

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是专职法治与民主法治的并行相悖”
①
，继受西方的法制模

式与地方法治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匹配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制度规范

的实施上存在有重大的断裂与背离。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通过评估地区的大样本数

① 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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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并进行地区间的比较，发现地方法治实践运行中制度与现实的落差，提

炼出“有法无治”的具体面向及其间存在的制度缺陷，并以此为据进行深入的剖

析和验证，明确那些无效或效能较低的制度或规范，进而进行制度或规范的废止

与革新。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与“高效的法治实

施体系”，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正是通过法治实施反馈法律规范的优劣得当与否，

以实施状况来衡量和革新法律规范、制度的不足，最终来推进法治实施的全面发

展。

（三）法治评估有助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方法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也可理解为随着法治现代化孕生的工具理性的产物。法治

实施效能评估以可计量性为前提，通过实践途径来确认法治治理手段的有效与

否，并通过数字计量分析法治现实与法治理想之间的差距并发现与这些差距相关

的问题和缺陷，使法治建设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具有嵌入性

特质
①
，而“卷入”至中国法治进程中并非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的，执政者

与公众也可凭借该方法对中国法治现实建立更为透彻的认识。法治实施效能评估

的出现，与其说是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借鉴与模仿，倒不如说是与中国法治自我反

省的渠道尚且不畅，国家层面的法治规划往往无法上行下效以及法律规范实施中

经常出现事与愿违之局面，使得评估法治现实、理解法治全貌和剖析法治真相成

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四、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合理定位

（一）妥善对待法治建设与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主辅关系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

准”，并将之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
②
，这一正式表述首肯了法治相关

评估项目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位置，指明法治评估作为法治建设的辅助性工

具的功能。法治建设与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处于主辅关系当中，二者之间的主辅关

系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的模式，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之外，

还包括“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健

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等多种辅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手段，法治实施效能评估

的非唯一性决定了其服务于法治建设时必须谨慎的应用，其结论也多是对之前法

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汇总，是后续法治建设的参考依据而非行动指南。

（二）正确认识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在“法治政府、国家与社会一体建设”的

作用

① 波兰尼将提出“嵌入性”用于解释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因深刻而抽象而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法治评估不能脱离法治，不能脱离法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也相互作用。[英]卡尔·波兰尼: 《大

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49—50页。

②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决定》第九部分“法治中国建设”中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

标准”的，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 11月 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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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中国，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郭道晖教授就指出“法治国家是国家机器的法治化和民主化，

法治社会则是整个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同时也要求法治社会

的形成”
①
，在法治实践过程中，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而非截然分开的。法治实

施效能评估在这个一体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在于从法治实施的角度分别表达了法

治建设的不同面向，通过建立围绕着法治中国主题的指标体系，将法治政府与法

治国家、法治社会关注的共同点作为评估面向，同时也将三者的不同点分列为不

同的评估重点，建立出相对完整与统一的法治中国实施评估系统。将已认识到的

法治关键部分与尚未受到重视的法治要点纳入评估，建立而来的评估系统可为法

治中国提供最具代表性与普遍性的资讯，客观上推动了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均衡、协调发展。

（二）理性审视法治评估的“能”与“不能”

作为将量化技术引入法治领域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在给长期处于定性

分析的法学研究带来新的触动的同时，也极有可能会产生“法治科学化”的过高

期待。从本质上讲，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使用的包括数据收集、统计技术在内的各

种方法，从未摆脱研究者价值认识的制约和影响，甚至研究者的意图也会左右或

干预评估活动的不同环节。因此，我们仍应理性看待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明确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功能所及与其不能所及之处：首先，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发现问

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主要功能是查找法治运行中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但并不反映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这点也可形象的

称之为“听诊不看病”。其次，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能用于勘验规划路线的正确性，

但是不能成为法治建设的永动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之于法治建设规划，更多时

是以旁观者身份审视、判断法治建设是否符合预期构想，并及时向决策者作出反

馈。但是，法治实施评估本身不直接推动法治，更多是服务法治实施的辅助性工

具，对于评估者而言，唯有清楚认识到法治实施评估的能力之所限，准确定位法

治实施评估，才能保证法治实施评估在高效法治实施体系建设中发挥正常功能，

不被误用或滥用。

① 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政法论丛》200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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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标准

第一节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价值标准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标准是指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选择法治

基本维度，制定法治测量指标时所贯彻的、使用的法治价值要素，这些价值要素

既包括形式价值也包括实质价值，是一个社会中法治得以运行的基础性的法治价

值要素所构成的组合。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中，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科

学与规范的价值标准？而在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中，是否有能力、有条件建立这

个价值标准？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设立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与可行与否，值

得作出探讨。

一、建立法治价值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科学的价值标准是评估指标体系成立的必要条件

“法治状态或理想的实现，不仅仅是在制度的已有上而言的，它还需要信仰

领域的支持”
①
，而法治价值恰为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确立法治价值标准主

要用于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法治概念操作化的基本方式与策略。

主要发生于采用价值性进路开展的法治评估活动中，研究者通过选择法治价值要

素勾勒出一个由不同法治价值要素组合而成的标准，并通过对这个价值基准来衡

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所处地域法治水平的认知和感受。例如，世界正义工

程旨在“衡量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法治水平的差距”
②
，之所以该项目能够突破

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制多样限制，实现不同地区比较，是因为研究者确立的法治测

量指标都是围绕着较为普遍和通用的法治价值基准展开，最终所有的数据资料都

服务和展现评估地区法治与这个法治价值标准之间的数字距离。其二，为法治评

估指标体系设立价值层面的方向性指引。对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而言，尽管评

估的维度与测量指标以法治制度的设置与运行为重点，但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价值

上的判断与选择，香港法治评估研究者就以“司法复核个案数的上升数字与法治

程度高低的关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结论，而选择哪种判断结论的

关键就是该评估项目所依托的法治价值基准。法治测量指标是价值无涉的，但这

种价值无涉也是在遵循法治价值基准的前提下得以继续，否则即便得出较高的数

字结论也无法衡量评估地区的法治形态和水平。现代社会的法治制度规范具有多

样性，在现实生活中法治运行更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而相对而言，法治价值标

① 仇延平：《社会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53页。

② 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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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稳定性较强，通过法治价值标准的应用，可以保证法治评估中经验性的维度

或指标围绕着法治价值的基本要求而不至于偏离法治的基本道路。

当前，大多数中国地方法治评估项目主要是通过制度性进路的策略展开的，

这点已经在余杭、湖北、四川等地的法治评估实践得到验证，这点也与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的关注点相似。在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中，法治基本维度的设定

过程中，法治价值要素并不以显性形式存在于不同维度或指标中，而是以一种潜

在的、内蕴的方式指导着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由点到面、由抽象到经验的纵向演绎

过程。以余杭法治实验为例，研究者提出“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

两项价值标准，而这两项价值标准在九项法治目标（维度）中成为“考评内容”

的主要标准，而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一栏中对行政权的法定行使、加强执

法监督、公众满意度等可归于这两项价值标准的部分体现。
①
事实上，推行依法

治国几十年的时间内，我们创建了数以千计的各项法治制度并产生衍生出复杂的

法治现实景观，给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提炼和建设造成很大的干扰与混

乱。建立合理的价值标准，法治实施评估才有可能从繁琐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真正

抽离出反映当前中国法治价值与精神的相关内容，并将之作为法治测量指标制定

的主要参考依据，使法治实施评估真正能实现其评价、预测和指引中国法治现实

及发展的功能。

（二）规范的价值基准是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实需要

伴随着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发展，西方法治文明历经自由意志的演进与生

长的历史过程，法治价值包括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讨论从分歧也开始走向融合
②
，而围绕着法治价值和理念展开的制度配置也不断丰富，渗透至法治各个方面，

包括从立法、司法到执法的各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相对

普遍的、主要的法治价值或原则的组合，在法治评估中基本上做到维度、测量指

标与法治价值标准的统一，法治价值标准也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评估者在法治

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中不同步骤、不同阶段的理性选择。

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法治进程中，大量西方法律制度引入至国内，通过本土

性的改造而逐渐建构出一个门类相对齐全、制度形式丰富的法治规范体系，正如

萨维尼所言“古代民族的发展，一个国族的独立发展，通常并非绝对循沿大自然

所已然昭示于现代人的那种既定轨程亦步亦趋……拥有一个外来的、一般的法律

体系，亦未非不自然”
③
，通过法律制度的移植与改造加速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然而，相对制度改造的便利与快捷，中国法治价值却一直是“交织着西方法律文

化价值的东进与冲突…….逐步吸收了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因素”
④
，同时隶属

① 钱弘道：《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 3、100、101页。

② 参见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 108页。

③ [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④ 张孝文、申巧红：《中国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础与路径选择》，《东南学术》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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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特的法治价值仍处于不断挖掘和培养的过程的。苏力教授提出“只有等市

场经济基本定型，法治才能定型”，那么，在市场经济尚未定型的今天，追求中

国法治价值的定型也必然困难重重。

然而，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倘若研究者可随意选择法治价值要素作为项目

的价值方向引导或者不涉及法治价值而径行评估，法治评估的方向性与科学性也

就无从得到保证。考虑到中国法治虽尚未定型，但是处于核心位置的法治原则、

理念已经得到认识并应用于现实法治实践中。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可以提炼并汇集

这些已经对法治现实产生影响并反映现代法治基本特征的核心价值要素，并以组

合形式建立一套规范的价值基本标准。这个价值基准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精神一脉相承，体现当代中国人对法治的正当追求与理想生活，同时还能衡量和

判断法治评估维度、指标等要素是否科学得当。而且，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规范统

一的价值基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跨地区的法治评估奠定基础，能够促使国家层面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成为可能，对当前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长期发展来讲是十

分必要的任务。

二、建立中国地方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价值标准的现实条件

（一）现代法治理论的长足发展为中国法治价值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撑

法治价值标来自法治理论的历史积淀，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提出的法治三

原则
①
之前，亚里士多德就“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两项价值要素展开了详

细的讨论
②
，而到了自由主义时期，哈林顿、洛克、卢梭对自由、平等与权利的

讨论再次将法治实质价值的范围和种类拓宽。
③
在此之后，坚守形式法治传统的

学者也就形式法治的价值要素作出梳理和概括，例如，富勒关于法律内在道德的

八项标准
④
、拉兹关于法律合法性模式的八项原则、菲尼斯的法治八项要件即法

不溯及既往、明确性等。
⑤
主张实质法治的学者又提出对实质价值的关照，德沃

金在法治中纳入了个人权利，并认为那些道德与政治权利应该在实在法中得到确

认
⑥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讨论中提出的平等与差别原则

⑦
，瑞兹提出法治的意义在

于使法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指针，以实现尊重个人尊严及自主性的理想
⑧
等，形

成相对全面而内涵丰富的现代法治价值的基本范围。

“中国法治理论与制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继受和学习西方法学理论与法律模

① 即没有事先的法律规定就不得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

参见[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3页。

②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良法与善治本身蕴含着对权利的保护与权力的限制。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 199页。

③ 参见刘平：《法治与法治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12-18页。

④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 55-96页。

⑤ 参见[美]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16页。

⑥ 转引自[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 131页。

⑦ 参见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 70页。

⑧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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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过程”
①
，这些现代法治价值在进入中国以后碰撞、冲突与融合之后，也成

为中国法治价值的基本构成，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观点。例如，

李步云提出的“法制完备”、“主权在民”等法治国家的十项原则和要求
②
，张文

显提出“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的执法制度”等

实现法治国家的技术条件
③
，卓泽渊提出法治国家应具有“民主完善”、“人权保

障”等八项特征等。
④
这些法治价值要素虽无法覆盖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全部价

值特征，但却为中国法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由核心法治价值要素构成的法治理

想样态。总的看来，这些法治理论的成熟和丰富也为我们提出法治实施效能评价

指标体系的价值标准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国法治评估价值标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证

法治价值基准能否应用于评估指标体系，关键在于评估地区是否具有以这些

法治价值标为前提的法治制度安排和配置或者说与这些法治价值基准相契合的

法治规范。就中国来讲，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广泛

地吸收和借鉴了外国法和国际惯例，这些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在长期适用中不断修

改和增补，逐渐融合中国本土法治现实和法治 法原则义

例

外期治建设的核心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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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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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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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价值基准的衡量标准与尺度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的双重意义以来，特别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盛行，

大量法治价值理论学说随之产生，诸如富勒、拉兹等学者都提出自己的法治价值

观。
①
在中国，李步云、夏勇、卓泽渊等学者也分别提出各自对法治价值的认识。

②
“如何从纷繁的法治价值理论中找到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基准，问题的关

键不在与作出毅然决然的判断，而在于辨别的依据可在”。
③
因此，我们应当建立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中价值基准的认定依据，并按照这些设定的依据与条

件对法治价值的组成要素进行筛选，具体而言：

一、契合良法之治的价值向度

“作为治道的法治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因此法治在实践中会呈现多样性”
④
，

而不同的法治实践形态背后都蕴含着对该法治模式的价值评判。不同社会体制下

的法治之道会有法治价值类型的相似，尤其是关于法治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类

型划分和由此展开的讨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也广泛存在。倘若将法治评估指标体

系的价值基准拘于形式价值的度量，法治仅仅作为一种立场中立的治理机制，而

必然不包括人权、自由等现代民主法治国的价值追求。例如，弗里德曼认为“法

治是指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法西斯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于法治下”
⑤
，拉兹也提出“法治……不应与

民主、正义、平等、人权或个人尊严相混淆”。
⑥
按照这个标准与尺度，我们所建

立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基准仅仅包括法治的工具性价值要素，而并不必然

反映伦理性、实质性价值要素。比如伊斯兰国家以“法律思想是为了发现神圣的

思想通过古兰经以及先知默罕默德的思想和行动……人类行为的最终的目标被

安拉所决定”作为其法律思想的实质追求，而在法律形式上也“以西方风格的原

则来取代穆斯林犯罪教法，但是与西方人权的理念毫无关系”。
⑦
如果仅从法治的

形式价值而论，这也是一种纯粹的法治之道。然而，“纯粹的形式法治包含着走

① 富勒提出法治的内在道德即法治的八项标准，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55-96页；而拉兹提出合法性模式的八项构成要素，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

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 187-190页。

② 李步云提出法治的十个方面，包括法治价值的基本认识，参见李步云：《论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第 63—66页；夏勇提出的法治的十项规诫，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

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4期；卓泽渊也提出了法治国家的八项特征，其中多为法治价值性要素，参见卓泽

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44-68页。

③ 参见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29页。

④ 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16页。

⑤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 66页。

⑥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11.
⑦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Press,1988,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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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反面的必然性”
①
，实质法治价值的匮乏会导致评估指标体系丧失识别和评判

法治正当性的道德力量，不仅无法给现有法治建设的规划提供科学与正确的指

引，相反还可能会出现专制暴匿国家的法治程度较高之结论，对中国法治建设也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因此，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不能建立一种无须伦理或实质法治价值规制的

价值标准，这样的价值标准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引是薄弱的，甚至是无效的。相

反，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定位于一种“良法之治”，这也是夏勇

所强调的“法治是一种培育自由、遏制权势的方法，看作人类作为负责任的道德

主体或自由意志主体所从事的道德实践”。
②
这种“良法之治”要求我们在制定价

值基准时要关注法治的权威性，包括主要包括“法律至上”、“法律颁布”以及“法

律明确、普遍、可预测”等工具性要素，同时更应当关注法治的正当性，要审视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价值基准要素组合是否包括那些具有根本性的

法治伦理或实质的要素，例如，是否包括权力的制衡、自由与民主的维护，平等

与秩序的实现等。事实上，也只有从“良法之治”的向度度量，法治实施效能评

估指标体系的价值基准才会不流于形式和表面。

二、符合法治的一般性原则并兼顾中国地方性法治特征

“法治是世界人类文明的构成元素之一，毫无疑问其所表征的乃是人类共同的

生活经验与生活理想，因此其当然的也就具有人类主体、世界空间与古今延续的

普世性与普适性”
③
，这种观点直指法治发展的规律性。如同“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一样，中国法治建设的前进道路也应遵循这种基本规律，否则就很容易陷

入一种法治建设的实践误区。例如，以良法促善治，以善治推改革，这是完善市

场经济体系的根本途径，如果忽视这个规律，法治搞不好，市场经济也无法得以

发展。再例如，个人权利从历史初期的普遍忽视到后来的有限保障，再到现在世

界各国对人权问题的重视，这就是法治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中价值基准的设定也应当反映法治的基本规律，包括西方法治和中国传统法律的

治理都应当成为我们总结这个规律的历史渊源。例如，2009年“世界正义工程

(WJP)”提出“政府及其官员依法行事”、“法律是明确、公开和稳定的”、“法律

是公正的，且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等判断标准
④
，可归于“法律至上与依法而治”、

“法治的形式合法性”、“基本权利保护”等基本法治价值，而这些价值已经在各

国法治实践中验证过的具有规律属性的构成要素。

① 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84页。

② 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4期。

③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 5期
④ 之所以选择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报告 2009年（2.0版）》，是因为后续版本的指标调试过程中，部分

下位指标因其社会影响的全球显性化程度增加，被视为关键性要素而上升为上级指标。但是，仅就从价值基

准的确立角度来看，2009年的版本与法治价值标准有更明晰的对应关系，所以选择这个版本进行例证。参

见 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visit on 11/5/2014.

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2014年5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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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基准也应当考虑到自身的

地方性法治特征。近代改革图新以来，中国大量移植和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成果，

并在不少地方形成符合当地法治环境的经验作法和习惯规则，进而促使具有普适

性的法治价值要素获得中国本土化的转换性调整，成为中国法治价值的重要组

成。但是，具有相似性的法治价值要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程度也会因区域

法治的不同而有差别。例如，富勒、拉兹等人十分强调法治形式价值的重要性，

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自近代自由主义以来对实质法治的长期关注，是“把正义看

作法治隐匿的当然前提不予严明和强调”
①
，法治实质价值理所当然的被认同、

被接受和被运用。中国在长期历史的人治传统中并未树立和培育自由、民主为导

向的实质法治观，相反亲亲尊尊、父父子子的家族伦理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法治在建立法治形式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和重视法治伦理

性价值的培养，而这种地方性法治特征的差异也必须在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

价值基准中得到相应的反映。这也是国际法治评估普遍较少谈及法治实质价值而

中国法治评估实践必须着重关注法治实质价值的原因，而且，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在法治实践中所提炼的本土资源要素是否可融入到

现有法治价值当中，是产生了增添抑或是改变，都应当成为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

标体系价值基准的制定所必须考虑的事项。

三、建立法治效能评估制度与价值的匹配关系

蒋立山教授在谈及法治相关评估项目时提出，“国际社会的法治指数对应的主

要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而现阶段国内的法治指数应该主要对应正在成长的法治国

家。”
②
通常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法治评估受到评估地区的经济、文化等现实条件

的制约，而在法治测量指标设计上作出的因地制宜之策略或选择。但是，如果放

到法治实施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基准设立上来看，各种法治价值要素的提炼必须综

合考虑评估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制度、规范的发展程度。塔玛纳哈在提出法治理论

构想时提到“社会福利—实质平等、福利和共同体的延续”，并其作为最高层级

的法治实质价值要素，从理论上作出构思并无不妥，但如果将这种法治价值融入

到中国法治评估价值基准中，就会因中国法治自身尚不具备而导致这个价值要素

本身效用不显。“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所指涉价值基准并没有覆盖过多

的、过高的实质价值要素，而是采用联合国作出的一个中等水平的衡量标准，一

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将法治理想尤其是在规范或制度层面尚未得以推行的

价值追求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强行设立一个脱离评估地区现实的价值标准，评估

地区的法治规范必然无法与评估使用的价值基准达成一致，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

标体系的信度也会由此而大大下降。

① 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87页。

② 蒋立山：《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法学家》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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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法治价值标准与法治规范或制度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因为法治的

实现过程可理解为法治理想的规范化过程和法治规范的现实化过程。
①
按照制度

性进路的规定，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置是以法治制度为中间变量/维度建构

而出的法治理想样态与法治现实状况之间的纵向关系。法治评估活动正是通过围

绕着法治制度/规范的创设、实施过程及成效等测量指标的组合形式来评测评估地

区法治现实究竟呈现怎样的存在样态及法治发展程度的。

作为法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法律以上位阶的法治制度/规范的创设

在国内大陆的不同地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不同地方性法规也是在上位法的范围

内制定的，即便是不同地区的地方性法规也是符合国家整体的法治制度/规范，在

这些法治制度/规范背后所蕴含的法治价值与精神也是相同或相似的。这就给法治

实施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基准设立一个必要条件，法治价值标准中所有要素不能脱

离中国法治制度建设的现实，甚至必须能在评估地区的法治制度/规范层面找到具

有相同或相似性质和功能的法律制度与机构配置。这也是保证中国地方法治实施

评估指标体系可行性与实用性的关键所在。

第三节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价值要素

中国近代法治建设始于对西方法治的“移植与继受”的变法历程，而变法与

普法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②
，移植而来的法治理论与制度规范在我国法治发展的

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在得到不断的改造与适应，从而使源

于西方的法治理论和先进的规范制度在我国具体法制环境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然而法律移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当避免不加选择地盲目移植国外的法治

理念，从而选择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法律进行移植。同时移植的法律要

与我国整体的法律系统之间具有同构性和兼容性，并且更要注意移植到我国的法

律应有适当的超前性，从而不断地适应和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向前发展。而在法治

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世界先进的法治理念和法律价值要素应融入其中，并

不断地促进法治实施效能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前沿性。与此同时，法治实施效能

指标体系应当准确地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的改革与调整，且必须认识和把握中国法

治生态环境中蕴含和持续发挥作用的价值与理念。这些至今仍然充满生命力的价

值要素构成了中国法治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价值标

准的必选项。具体而言，它包括四组法治标准价值：

① 吴德星：《法治的理想形态与实现过程》，《法学研究》1996年第 5期。

② 参见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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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至上与法制健全

法治，作为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或根本方略，也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

最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早已为世人所熟悉。然而，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法

治化，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其最终实现需要凭

借很多主客观条件，而法律至上和法制健全是法治实现的两个首要的前提条件。

“法律至上”最早渊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

德指出:“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至

上的权威，执法人员和公民团体……都不该侵犯法律。”
①
古罗马时期，西赛罗也

强调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他同时主张法律的至上依赖其自身的正义性

和正当理性，而并不依赖于皇帝或罗马统治者的任意性。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们也分别对“法治”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尽管观点表述各异，但他们

对法律的权威性与至上性均予以充分的关注。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就曾充分肯

定法律的至上性，他说：“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

律的制裁；也不可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

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
②
，潘

恩则在其《常识》中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在自由国家中法

律应该成为国王。”戴雪则指出“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要服从

国家一般法律” 。
③
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至上”的观念的感召下，孕育

出了现代西方发达的法治文明，也使之成为现代法治制度形态与法治精神的基本

原则。

我国自 1997年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

将其确定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略。可以说，宪法法

律至上原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石。当然，其法律依据是《宪法》

第五条
④
所确立的法律权威地位。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制定中，法律至

上原则可从两个角度理解：其一是以宪法至上为根本的法律位阶关系；宪法在我

国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和根本法的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律规范都不能违

反宪法的规定；如果任何形式的法律规范违反了宪法，其法律效力将归根于无效，

所以宪法在整个法治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法律同样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

法的基本原则，一旦出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其效力时无法实现的。因

此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各项要素的设定不得违背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这

个规则，如果出现了下位法违反上位法，那么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体系将不具有可

操作性和科学性，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其二是法律规范优于其他社会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 199页。

②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 59页。

③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 243页-245页。

④ 参见《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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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在评估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发生矛盾或冲突问题上，法律规范优先适

用也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遵守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只有遵守了法律规

范优先于社会规范这一原则，才能使得其指标体系内部称为一个有序统一有机的

整体。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设置过程中，从政府行为方面考虑，党政部

门和司法部门的评估重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法有明文规定必须为”，而

从公民行为方面言之，对民众的考察重点则是“法不禁止即为自由”。

法律至上原则的贯彻需要健全的法制作出保证。“法制是指一国以法律制度

为基础的，包括法律组织及其运行机制在内的法的整体”
①
，只有坚持法制健全

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法治调整系统的完整性，才能使法律至上原则富有价

值与生命力，可以说，法制健全是法治得以正常运行的形式要件；如果一国的法

制不健全，法治的建设就失去了制度基础，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法治。对于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尤其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法制健全是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成行和纵向推进的基础，具体可从两个层面理解法制健全

的标准，其一是法律规范的覆盖面；法律规范应当做到门类齐全、结构严谨、体

例科学、协调发展，能够满足社会对法治制度建设的需求。其二是已制定的法律

规范具有公开性、普遍性、确定性。拉兹提出“法律必须能够指导行为主体的行

为”
②
，法律规范做到公开可知、普遍通行、明确稳定是其指导功能正常发挥的

前提与保证。就我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设定来看，2011年已形成的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初步达到法制健全的基本要求，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

问题、新情况，也会就此对法律规范作出立废改的举措，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

标体系也必须循时对法制新领域、新问题作出相应的测量指标。此外，业已制定

的各类法律规范能否得到有效的适用，比如新法生效后是否有效取代旧法的适用

等，都可成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重要评测面向。

二、权力规制与权利保护

何谓权力？为何要规制权力？罗素在其《权力论》中将权力定义为有意努力

的产物：“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因此，权力是一个量的

概念。”
③
他还说：“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和荣誉欲。”

④
正如有

的辞书所定义的：“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

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
⑤
所以，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按照主体的意志去

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意志具有支配性或强迫性，可以支配他

人改变其行为，或使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因此，在权力欲的支配下，绝对权

①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56页。

②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 214.
③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 26页。

④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 3页。

⑤ [英]A·布洛克等编: 《现代思潮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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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拥有者常常支配或统治被支配者，而被支配者则没有多少自由可言。中国封建

时代流行的观点可以作为佐证：“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民主和法治的

社会强调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因为如果权力不被制约，就容易被滥用。

正如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①
，国家权

力之行使必须在法律之下，实现彼此间的监督与牵制，否则容易产生权力失控与

滥用。孟德斯鸠也很早就指出：“任何无限制的权力，不可能是合法的，因为这

种权力决不能有合法的根源。”
②
博登海默也说：“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是约束和

限制权力…权力的行使受到规则的阻碍，迫使掌权者按照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
③
，强调的是法治制约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规制原则是衡量和判断法治国家的重

要标尺，受到世界各法治国的普遍重视，无论是英美的分权制衡还是我国的权力

监督模式都是该原则的制度形式。尤其是当前我国提出的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有效制约公权力也是其内容的关键部分，我国《宪法》第

二条、第三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对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等公权

机关的监督，力促权力运行的合理与正当。为此，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必

须从权力规制原则出发，法治测量指标也应蕴含对公权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以及权

力监督的考核，特别围绕着当前因权力规制不到位而引发的贪腐、渎职案件设置

指标时，该项价值要素的应用尤为重要。也只有有效的控制和限制公权力，才能

使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体现民主与法治的价值。

与此同时，权利保护与权力规制乃是法治价值观念中一对内含实同形异的综

合体，权力规制的核心意义与目的还在于实现人权，保障权利。正象权利和义务

一样，权利和权力也是法学的一对核心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

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需要正视和重要解决的根本法治课题。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

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根本目的和基本边界。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等一切权力的配置和运作，都应当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权力源于权利，任何公权力主体或“准公权力主体”均无权做出与人民权利

相冲突的决定，不允许出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然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

具体行使的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力量，如果没有依法受到合理制约，就极可能

使它蜕化成权力者谋私利或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因此人民或公民权利保护的首

要问题就是依法合理限制国家公权力，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扩张、侵犯公民个

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哈耶克认为，“法治之法是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的法律”
④
，拉扎列夫也提出：“人的权利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

① [英] 约翰.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 251页。

② [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 109页。

③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358
页。

④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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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①
，都强调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权利保护作为法治国家的立国之基，

我国十八大报告在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论述中提出，“法治中国以对权力的制约

和监督为手段，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依归”。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也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人权发展战略因此将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作

为重点；宪法还在第三十四条至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对自由、平等、诉讼等方面

权利的保护。因此，将权利的实现程度作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标

准，有助于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摆脱评价形式法治而不测量实质法治的禁锢，使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真正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作为。我们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

标体系的设置过程中，应当立基于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赋权规定，对公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财产权、尊严权、隐私权、政治参与权及个人自治（含合同自治）等方

面配置相应的法治测量指标，准确反映出我国公民各项权利保护规则的实施情

况，并查找和发现已有权利保护规范与制度的疏漏，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

三、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

��Ã保ֳ “实由准“实 等由相对应的以程保正以述实我
�Ï �È

。的《自由大宪述》“

正律由，实展为实国宪法现大保，并制制明为宪法“ 正由漏。为，护为，程疏正尊述于我国置为法人 “制正等由漏
。

程疏正隐国法治国 ，я对立法、法和在法的隐国要锢
。

有含保我律法律了，律对公民的人进自 实财产对，，于量正律程疏五标估述制ὀ略为
。 因此 ，

程疏正要的，权价值与漏等国制Ԓ，为过ὀ 的公正程疏保障实有正价值的实； 并由，程疏正略价值Ӣ形式人生实现程疏的公平和正 。
有要立法指出

， “我现疏的Ԓ
法律的正

，系指法律为了保条查，法以作的保条大而的作的反方”，而程作正以在过 中，在实大正作方面 出现的
，现为 ， “反程作公正法及现为现正法治国约要同的价值了由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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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效能评估关注的实施及成效的测量是相吻合的。其二，程序正当与实质法治具

有关联性；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

泼的领域，法律程序具有过程性和交涉性，由正当法律程序发展出来的程序性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实质正义的实现情况，而且正当法律程序纳入至指标设置

中也便于测量。特别是当前的行政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程序瑕疵与偏误，能够通

过程序规则的执行作出实证层面的计量与判断。

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均属于形式法治的重要组成。较之程序正当，形式平等

主要关注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形式平等则意味着法律和制度以及公平正义的原

则平等地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所有个人，而不管这种正义原则的实质内容是

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典型的形式平等和形式正义，其在人类文明史

的作用与意义毋庸置疑。

佩雷尔曼就将形式平等理解为“对每个人同等的对待”
①
，这被他称之为形

式正义的一般原则。虽然形式平等不代表实质上的平等，但倘若没有形式平等，

实质平等更无从谈起。形式平等主要包括通过法律明文规定，承认所有的人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在享有法律权利和履行法律义务上给以相同的对待，并且

禁止有特权式的保护或者有差别待遇的歧视性对待。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一致。这也是形式平等原

则的表现。因此，我们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中，也应将形式

平等作为衡量现代法治实施状况的重要原则。而其中衡量的重点内容是权利平

等，包括立法过程中公众的平等参与、司法过程中禁止基于经济或社会地位的歧

视及司法资源的可接近与平等使用、行政执法过程的信息公开、听证及咨询中对

公众参与权利的保护，等等。因此在法治实施效能指标体系中，必须充分体现形

式平等这一法治价值元素，从而更好地评估我国法治实施效能的实际状况。

四、实质正义与合道德性

实质正义同实质平等相对应。由于形式正义只保证一种原则上的公正平等,
所以不可能在每种结果上都是正义的。同实质平等一样，实质正义注重结果上的

平等，它对于什么是平等和不平等已有先在的评判标准，而这种标准往往诉求于

道德的直觉。因此，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都是从结果上来看待是否正义或平等。

对于分配正义来说，实质平等关心基本善的分配在结果上是否平等，而不是形式

上是否平等。实质平等要求善或福利被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现代社会中人们

对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要求和主张比以往有了更深层次的追求。理论界也在

不断讨论社会各领域人们是否存在真正的机会平等。其中，医疗、教育、住房以

及社会保障等权利在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平等享有，被上升为一个社会制度正当

与否的基本判断标准。这些内容也因此成为政治领域密切关注的主要民生问题。

① 转引自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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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道德性”，与“合正义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是人们对国家法的评价

中最基本的一种评价。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律的实际意义

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①
正义是道德的精髓和

核心，因此“合道德性”就是对某种法律或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性或是否符合道德

性进行基本评析，以回答其是否良善、是否正义。当然，法律究竟是否符合正义

与良善的标准，需要运用法律实质价值或目的评价准则来具体分析。这些价值标

准通常以人权、人道或社会福利等为核心来构建其核心价值评价体系。

1959年《德里宣言》提出法治概念时认为，“法律本身应基于对人的个性至

高价值的尊重……，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
②
，实则强调法治应当符合正义与道

德之准则。“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轩然大波甚至使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
③
，足以呈

现法治合道德性的重要价值。但是，“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④
，作为颇具主观意蕴的价值概

念，不同的人也会依循所处情境对实质正义和合道德性作出不同的判定。尤其是

当前社会转型面临的价值多元形态，包括实质正义与合道德性在内的法治价值必

须得到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才不致使中国法治偏离预期的方向。除了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达成共识的自由、个人尊严等实质正义要素之外，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相关内容或可为法治正义与合道德性提供更加清晰的价值指引。简

单来讲，自由、平等与公正可理解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正义与合道德性的基本标

准，敬业、诚信和友爱也可理解为关涉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价值要求，也必然

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弘扬与引导的重点。

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尽管无法对实质正义与合道德性作出精确

的内容限定，但也要尽可能的融入一些法治实质价值的要素，使法治实质价值的

引导功能在评估中有所呈现。譬如，评估可将特定人群作为对象，设置主观性指

标评测执法行为、司法裁判行为中是否坚持职业伦理价值的基本标准，同时以不

特定人群为对象，设置主观指标测量评估地区公众的法治认知和法治行为选择的

合正义性与合道德性程度。严格地讲，实质正义和合道德性这个价值要素究竟如

何在法治评估中应用，还有在多大程度上应用都尚未有定数，还处于摸索与讨论

阶段，但无可否认，这组价值要素也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走向实质法治评估、走

向全方位法治评估的一种积极探索。事实上，倘若说法治形式价值即法治的内在

品质历经漫长时期的诸多学者作出的深入剖析，已经达成认知层面的初步共识，

足以支撑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中形式价值标准之需求。那么，法治的实质

价值要素还处于一种开放和不确定状态，还有待于在中国法治进程推进中不断挖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 111页。

② 转引自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77页。

③ 参见方乐：《司法如何面对道德？》，《中外法学》2010年第 2期。

④ 转引自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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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积累、吸收本土法治伦理价值元素与西方现代法治价值中的活跃因子，使搭

建的法治价值基准框架得以不断地增添、丰富，并趋至完善。

总体来看，尽管上述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四组价值标准并不能涵盖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部理想规划，也并非一种完整意义上法治理想样态的

价值表述。但是，就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而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

缺的关键性法治价值要素的提炼与整合，至少在国家层面建立出一个立相对普遍

的、贯通于不同地区的价值标准，给我们不断将目光往返于法治价值与法治测量

指标之间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认知标准，使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不致因偏重不

同地区的地方差异而忽视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不致因强调法治制度层面的评价而

忽视了对法治价值品质的追寻与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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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规范维度

第一节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规范维度的衡量标准

一、承载法治价值标准的基本要求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基准是判断法治规范维度有效性的重要

标准，“法治理想不等于政治现实，更不能用来粉饰现实”，法治价值理想唯有转

换为法律制度或规范后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策略与方式，同样，法律规范必须承

载法治价值基准，才能保持自身的稳定与统一。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的价值标准可概括为“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法制健全”、“程序正当”、“民

主与形式平等”、“权利保护”、“正义和合道德性”等必选项，法治规范维度要素

的提炼应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要求。相应地，法治规范维度也不能逾越价值标准

所划定的界限；法治价值标准给法治规范维度选择圈定了范围，避免法治制度维

度选择超越法治应有之界限。通过法治价值标的度衡，有助于消解无限度扩展法

治实施效能评估覆盖范围的作法。

二、保持层级规齐与结构完整

“法律规范体系是对一国法律的结构性描述的概念，天然的意蕴着结构与层

次”
①
，法治规范诸维度之间也要求保持层级上的规齐与结构上的完整。法治规

范维度还应保持基本结构关系的完整。这种结构完整并非指法治规范维度必须覆

盖评估地区或国家的法治全貌，而是强调法治规范维度对核心制度要素收集和提

炼上的周全。考虑到所评估法治实施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法治规范维度应当覆盖

法治的主要面向，反映出地方法治建设的重点，并通过这些关键点来呈现地方法

治样态的整体性，这也是全面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一项基本要求。

三、反映法治实施相关的规划部署

公权力机关在推动法治发展过程采取的方式体现较多的政治动员或强制推

行，而法治建设规划与部署则为这种法治推行模式提供事先预设的路径与具体内

容。
②
法治规范维度必须符合中国法治规划的部署与安排，才能实现对关键性规

① 庞正：《法律体系基本理论问题的再澄清》，《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② 西方法治像一颗大树一样是从树根（三权分立、权力控制、司法独立等）开始生长而来的，而中国法治

更像盖房子，是在基本的“法治蓝图”（包括发展阶段、目标等）指引下逐步推进的。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法

治实践没有预期规划，而是说中国的法治更加依赖于预先设定的法治建设的规划与部署。参见四川省司法厅

课题组：《四川省“法治指数”构成与法治环境评估体系》，2011年 4月，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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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素的提取和整合，才能对中国法治建设作出合理的测算与评判。与此同时，

法治制度维度与法治建设规划与部署的契合关系也是有条件限制，并非所有规划

与部署都必然构筑法治制度维度，而应当是那些已构成法律制度建设重点领域的

规划与部署，也就是说法治建设的规划或部署已经创设出相关法律制度文本，同

时这些制度文本已经进入制度运行过程中。否则即便作出看似科学的评估，也很

可能会得出不科学甚至错误的结论，无法为现行法治建设提供真正有效的资讯或

指引。

四、具有转换为法治评测指标的纵向可操作性

法治规范维度主要指法治的若干具体且可指明的方面，转换的维度不具备直

接评测功能，仅是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变量，不仅向上承接法治的价值内涵与特

征，向下也必须具有进一步操作的可能性。通常而言，这种纵向可操作性主要反

映法治规范维度能否“有效地”转化为若干法治测量指标，这种转化的有效性包

括两个方面的衡量：其一是法治规范维度必须有能力转换为相对充分和完整的法

治评测指标；法治规范维度转化为法治评测指标才能实现精准测量，转化而来法

治评测指标组合能够较为完整的反映处其上位的法治规范维度是其关键。其二是

法治规范维度必须能够准确转换为相应的法治评测指标；法治规范维度在纵向操

作中是否能够形成与之契合程度较高的法治评测指标也是选择法治规范维度的

重要考量因素。

第二节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规范维度与

维度范围（一）①

法治实施的规范配置内容丰富且层次多样，需要以法治实施的核心规范制度组

建法治制度维度，还要在不同法治制度维度之下界定该维度的主要范围。
②
其中，

法治规范维度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引，

通过“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划与部署”对法治实施的规划或部署作出判定，实现法治

规范诸维度与中国法治实践的深层契合。在维度范围选定上，以历年法治实施建设

与法治规划、规范文本为重点，明确维度范围。

① 考虑到法治规范维度及其范围的论述篇幅较大，将之分为两个部分为宜。

② 这点在本章第一节法治制度维度概念界定时已经谈及，法治制度维度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中国法治建设

的不同制度面向，还应考虑到不同面向之下的法律制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以保证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继续向

下推进。





38

3.政府信息内容准确，且符合法定标准

4.信息公开意识的健全程度

5.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培训

5. 行政救济高效有序

1.告知权的保障

2.回避权的履行

3.程序公开性

4.时限法定

6. 行政执法权责明晰

1.建立执法决定审核制

2.执法主体适格与权限清晰

3.执法依据规范合理

4.确定执法责任

5.罚缴分离制度有效

7. 行政问责合理得当

1.行政问责制度有效建立

2.行政问责事项符合法定要求

3.行政问责方式规范

4.行政问责程序完备

表 3—1：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评估维度分解表

行政与法治政府虽为两个不同概念，但是二者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行政

是构建法治政府的手段和过程，法治政府则是依法行政最终实现的目标，所以二者

关系不可割裂。依法行政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始于 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皆

以法律作为行事准则，即政府的权力应该在法律授权内行使。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法治政府必须“在法

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

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

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我国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所以构建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的法治测

量指标应以合法律性作为主要考量标准。

合法行政不仅要求主体具有合法资格，还要求行政立法、行政程序、行政执法

等方面都符合法定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着力强调立法的重要性并提出“深入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法规规章作为行政行为发生依据，其立法效果将对

各类行政行为及其程序、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立法应经过科学、民主的方式才

能确保立法质量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政府机构人员超编、机构设置繁冗或部

门职能重复等现象成为近年来行政机构效率低下、消耗过多财政收入、懒政庸政甚

至行政不作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精简的行政机构可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节约大

量人力财力资源，明确部门间的权责，能够从行政机构内部预防腐败的滋生，有利

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行政决策体现国家的意志，国家公权力保障其实施，其目的是为了社会利益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3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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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会主题报告；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使“人权”由一个政治

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一项原则;2007

年，中共十七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写入党章；2009 年 4 月，国务院公开发

布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一 2010 年)》，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

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这一系列事件都标志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2012 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人权行

动计划(2012-2015)年》中，再一次强调了人权保护的重要性并要求不断的落实和

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完

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并对此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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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律师制度任务并制定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补充范围和法律援助办案

补贴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2011 年制定《法律援助事业“十二五”时期发展

规划》，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省级法律援

助专项资金，成立法律援助管理工作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

是我们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一个重要节点。

综上所述，公民基本权利的依法保障不仅要实现立法静态层面公民权利的实

现，更要从动态层面的法律援助制度给予保障。因此“基本权利依法可获得保障”

进行现实的法治评估时需要包括以下八个维度要素：1、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

犯；2、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得到尊重；3、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保障；4、文化权利

得到有效实现；5、特定群体权利得到维护；6、法律援助质效得到提升。

三、“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维度与维度范围

维度 维度要素

1、司法活动独立免受干预

1、司法权行使不受外界干预

2、司法权行使不受到上级机关干预

3、司法权行使不受到同级机关或人员干预

4、防止干预司法活动机制建设

2、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得到

保障

1、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

2、诉讼当参与人的辩护、代理权利受到保护

3、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受到刑讯逼供

4、诉讼活动中证据来源合法、证明过程规范合理

5、司法救助制度完善

3、司法程序公正合法

1、司法主体权力运行合法合理，相互制约

2、司法管辖制度管理完善

3、司法程序合法有序

4、司法机关案件质量追责机制建设完善

4、司法裁判公正有效、司法

权威得到树立

1、司法裁判的公正性

2、司法裁判有效及时执行

3、刑事案件量刑规范

4、司法裁判得到普遍服从

5、司法信息公开有效

1、司法信息公开平台建立

2、审判流程依法公开

3、司法判决文书准确公开

4、执行信息及时公开

6、公众司法参与权得到保障

1、人民监督员及人民陪审员主体适格

2、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办理进行有效监督

3、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庭审及合议庭评议，能够独立提出

意见

4、司法调解、听证、涉诉信访中公民参与有序

6、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

1、法律职业人员适格

2、法律职业人员获得职业培训

3、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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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从业者分类管理制度完善

表 3—3：“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提升”维度分解表

社会的运作并非总是井井有条，“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 ，由于人们所处的客

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不同，因而在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发生纠纷。”
①

为解决纠纷，人们创设了各种救济机制，可依照救济介入方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

济、与公力救济；其中公力救济由国家公权力保障实施，依照法律强制性解决纠纷、

保障合法权益的实现，是最正式、最权威、最规范的一种方法，即司法救济途径。

一般认为，司法活动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方面，主要是体现法的规范职能中的“法的

适用”，如果司法活动存在问题，那么法律的实施就得不到保障，法的规范职能也

就无法得到实现。

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于法治所创设的定义是，“法治应包含两重

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

的法律。”
②
这里的普遍服从有守法的含义，但更深一层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

和依赖，换而言之就是法律权威的树立，或谓其法之公信力。有学者认为，“法治

的公信力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公众是否相信法律本身是公平正义的,

二是他们是否相信法律有足够的力量按它自己的逻辑发生作用。”
③
简而言之，对

于公信力的考察就是对于法律权威性的考察，人们信任和依赖法律的程度。而公民

对于法律权威性的认识，往往来源于其对司法判决结果的判断，司法活动也是公民

直接接触法律的活动，故而对于司法公信力的考察，对于考察法律权威而言是非常

有必要的。

世界正义工程
④
对于司法活动考察设置了“民事司法”

⑤
、“刑事司法”

⑥
以及

“非正式司法活动”
⑦
三个维度，在我国学者进行的《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4》

中设置了十个一级考察指标
⑧
的。不过就我们将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作为考察的

① 蔡虹，《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3页
② 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 199页。

③ 郑成良，《法治公信力与司法公信力》，《法学研究》，2007年第 4期，第 115页。

④ 以下见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Rule of Law Index 2014, p.8.
⑤ 考察以下 7项内容：(1)人们能够进入民事司法程序并支付其费用（People can access and afford civil
justice）；(2)民事司法活动杜绝歧视性现象（Civil justice is free of discrimination）；(3)民事司法活动杜绝腐败

（Civil justice is free of corruption）；(4)民事司法活动杜绝政府的不当干预（Civil justice is free of corruption）
(5)民事司法活动不受无理由的拖延而被搁置（Civil justice is not subject to unreasonable delays）；(6)民事司法

通过有效的强制力保证实现（Civil justice is effectively enforced）；(7)替代性争端机制启动便利，中立，且实

际有效（ADR is accessible, impartial, and effective）。
⑥ 考察以下 7项内容：(1)刑事侦查体系有效率（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is effective）；(2)刑事判决体系

及时有效（Criminal adjudication system is timely and effective）；(3)矫正机制对减少犯罪行为发生实际有效

（Correctional system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criminal behavior）；(4)刑事司法体制中立（Criminal system is
impartial）；(5)、刑事司法体制杜绝贪腐（Criminal system is free of corruption）；(6)刑事司法审判制度杜绝受

到政府的不当干涉（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free of improper government influence）；(7)保障法律程序正当与

被告权利受到保护（Due process of law and rights of the accused）。
⑦ 考察以下 3项内容：(1)非正式司法及时有效（Informal justice is timely and effective）；(2)非正式司法活动

中立且不受到不正当干预（Informal justice is impartial and free of improper influence）；(3)非正式司法活动尊

重和保护基本权利（Informal justice respects and protects fundamental rights）
⑧ 这十个一级指标分别是：（1）司法相关权利 ；（2）当事人诉讼权利；（3）民事司法程序；（4）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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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世界正义工程的“非正式司法活动”并非我们考察的重点；而在《中国司法

文明指数报告2014》的考察中，则是以证据规则为主线进行的，与本研究报告的指

标设计维度依然有所差别。因此，就司法活动的时序、主体为线索，凸显对于“司

法公正”的考察，笔者拟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察：

(一)司法活动独立免受干预。司法活动免受干预，是为了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

案件时独立行使司法权，从而保障在侦查、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客观事实进

行，在程序上保持司法的公正性。司法权力独立行使，在诸法治国家内都得到了宪

法的确立与可定，我国也不例外，《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

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并表明了

司法活动的独立不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外部干预；《人民法

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对于法院及检察院的独立行使职权进行了规

范。除了外部独立之外，司法权的独立还包括内部独立，如《宪法》第一百二十七

条即规定了“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于这种内部独立性

的规定则有利于保证司法活动能够基于事实而非来自于部门内的行政命令而进行。

对于司法活动独立免受干预的考察，是对于司法公正在制度上的重要考察维度；参

与司法活动的司法检侦机关独立运作不受到干预，是司法公正的最基本条件。

（二）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诉讼参与人是司法活动的主要活动主体，

其包括诉讼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员等。在我国的《刑事诉讼

法》第十四条
①
对于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予以保护，《民事诉讼法》第八条

②
对于诉讼

当事人的权利明确予以保障。司法活动是纠纷当事人实现司法救济的过程，为了实

现其合法的实体权利，其程序权利受到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中，提出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对于司法活动中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权利予以保护。对于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考察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

指标，对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司法程序公正合法。程序公正是结果正义的基础保证，不正义的程序无法

保障结果的正义，在司法活动领域，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必然无法得到实体上的正义。

在规范司法活动程序上，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较多：在我国的三大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对于具体的诉讼程序有着

详尽的规范表述，通过程序法明确了各主体的任务和程序规范；而在《法官法》、

《检察官法》、《律师法》等职业法规中也对于法律职业者的资格、诉讼活动中的权

利与义务进行了规定；而诸如《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

程序；(5)行政司法程序；(6)证据制度；(7)职业伦理与腐败遏制；(8)司法公开与公信力；(9)法律职业化及其

保障；(10)司法文化

①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② 《民事诉讼法》第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使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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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也对于司法程序中的具体问题

进行了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

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等有关政策性

文件也对于程序正义进行了规范。

（四）司法裁判公正有效、司法权威得到树立。对于司法的实体公正问题，因

为“公正”并非一个具有准确标准的概念，是“个人权利的理性感受，是正当权利

顺利实现的理念评价，属主观的范畴”，
①
不同于程序问题有具体的法规进行规定。

但是并不能因为难以考察而放弃对于司法裁判实体公正的考察。鉴于《民事诉讼法》

及第二条之规定
②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

③
，笔者认为，对于实体正义的考

察应当从“事实认定正确”与“法律适用准确”两个角度来考察。司法公信力就是

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得到尊重、服从和信任，但是权威也是相对主观的标准，我

们很难直接去考察公民内心对法律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司法制度建设层面

对影响公民对于司法信任与否的因素来进行考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

要靠人民维护。”而人民权益通过司法手段得以保护的方式就是通过诉讼来实现合

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如果裁判结果不正确，就会对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损

害。因此笔者拟将司法裁判公正与司法权威的树立设置为同一个考察维度。

（五）司法信息公开有效。如同在上一个小节中所提到的那样，司法公信力就

是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得到尊重、服从和信任，这一切依赖于公民对于司法活动

的接触、对于司法运作状况的知才能达成。加强群众对于司法信息的了解，也需要

司法机关的行动，司法机关依法公开审理案件和主动公布信息则能够进一步增加公

民对于司法活动的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还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

司法”、“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只有当人民群众实际

能够接触或者知悉司法活动，才能够基于认识产生信任。

（六）公众司法参与权得到保障。除了由司法机关主动公开信息之外，人民群

众主动参与司法也是人们群众接触司法、了解司法的重要途径。而人民群众参与司

法的途径，主要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
④
、《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

⑤
以

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⑥
之规定，作为人民监督员以及在审判的过程中以人

① 张林海，《法制的衡量与实现—法治指标体系及应用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139页。

② 《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

③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

人不受刑事追究。

④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

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⑤ 《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⑥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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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陪审员的身份来参与案件的审理。此外，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活

动中，公众亦可参与其中。

（七）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司法职业是专业性较强的职业，行业准入标准较

高，司法队伍的建设情况，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95102/2295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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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而言，自秦汉起就建立了系统的监督机构，如秦朝的御史，汉朝的御史、

地方的刺史；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唐宋的监督机构形成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的

体系，如唐代的台院、察院分别是对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的监督；明清时期集权专

制加强，不仅缩小地方的权力还加大对地方的监督，如明朝的总督、巡抚制，在此

之下设督察御史，外设皇帝直接领导的厂卫锦衣卫特务机构。清朝的监督举报制度

发展更为严密，人们的言论在文字狱盛行时期管制最为严厉。可见，历朝各代统治

者为巩固权力对监督的重视。但是，这种高度集权化的高压监督并不适用于以权利

为中心的法治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代表者。这就决定了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构为民服务的宗旨。建国初期，我国从党内外各方面构

建现代监督体系。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

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指出纪律检查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审理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

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 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十九条
①
规定设立人民检察机关及其目的。同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

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下设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 年 10 月政务院正式批准《政

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试行组织条例》。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并颁布后，人

民监察委员会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组织简

则》为工作准则。然而，1959 年，监察部及各级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相继被撤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监督体系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发

展，我国监督体系逐步形成并完善。在内忧外患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

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十二大通过了《关于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十三大会议审查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十四大提出要依靠法制来把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对待。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党的十六大继续提出“对

执法活动的监督”。2002 年 11 月，中共第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并要求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

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大提

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

监督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

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九条：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

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人民和人民团体有

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079769/136002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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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全和完善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的机制

4.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 1、营造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

2、市场监管责任的完善

3、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5.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1、市场主体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

2、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

表 3—5：“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维度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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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的门槛，丰富了市场主体的类型，为了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状态创造了

前提和基础。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给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与退出提供了全面的规范

依据，公民参与市场活动与投资的渠道由此得以拓宽，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持久

的活力和动力支持。

当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赋予市场主体相应的权能，还必须有赖于规范

有序的市场秩序的确立。《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给所有的市场

主体和相关的行业领域树立了应当遵守的“游戏规则”。作为规范市场活动的基本

法，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公平运作，公平和社会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构成了管理市场经济的特别法，确立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的行

业监督制度，维护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序

发展，除了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地位外，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监管，而从立法的

变迁中，也体现出政府的监管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趋

势。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当提高法律干预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从行政调控

到法律调控的转变。
①
国家先后制定出《预算法》、《审计法》、《政府采购法》、《价

格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小企业促进

法》等法律，在充分发挥着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逐渐实现以法律手段促

进市场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理念调整以及立法的变迁内容中，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转。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的表述。《决定》提出了几个重要方向，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

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围绕着这

一顶层设计，从“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的维度衡量市场经济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

集中体现为以下维度要素：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2、市场公平交易得到保障；3、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4、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5、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

二、“环境保护科学合理”维度与维度范围

维度 维度要素

1、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

1、环境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情况

2、环境政治考核有效

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严格高效

4、环境监督检查严格

5、环境财政投入充分

6、环境信息公开全面

2、公民环境参与权利的保障 1、提高公众的环保知识及意识普及程度

① 陈婉玲：《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现代法学》，2007年第 6期，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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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 NGO活跃

3、公众投诉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处理及时

4、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与听证充分

5、环境公益诉讼受案情况

3、企业自觉守法

1、排污达标

2、提高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程度

3、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4、环境服务市场的完善

1、重要类别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程度

2、环境税费情况

3、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4、提高环境标志产品比重

5、环境质量状况

1、改善公民切身环境状况

2、保障饮用水安全，提高水环境质量

3、提供公民绿化面积，保护生态绿地

表 3—6：“环境保护合理与科学”维度表

我国 1978 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

是国家第一次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宪法地位。1979 年 9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开始建立。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

染和其他公害。”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保护环境的宪法基础。1989 年 12 月，第七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标志着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走

向成熟。四十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

响评价法》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30 余部，以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自

然保护区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 90 余部，以及一大批环境保护

地方性法规。各项重大环保制度依法建立，环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门法之首。环境法

律法规的制定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此

外，我国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标准近 1500 项。环境标准和技术性规范的要求越来越

严格，弥补了传统环境管制手段的不足。
①

从现行的环境法规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环境法的实施涉及三方主体政府、公

民、排污企业，分别对应了环境法体系中的行政管制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市场调

节机制，其中连接和协调上述中主体和三中机制就是环境质量状况。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和推动者，承担着

制定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作出生态文明建设决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保障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等重要职能。从制度规范的角度来看，环

境质量作为典型的公物主要有各级政府负责，具体表现为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责、财

政投入职责、环保宣传和舆论监督职责，其中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责最为基础也最为

① 孙佑海：《如何使环境法治真正管用——我国环境法治 40 年回顾和建议》，《环境教育》，201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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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涉及环保规划、环境标准及检测、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许可等。
①
新《环保

法》在规范层面已经有所体现，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环境质量负责”，各级政府既要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更要对地方的环境质量负

责，让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流域性、区域性的农

业面源、水和大气等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要建立区域联防

联控机制；在法律责任之前增设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公益诉讼专章，明确各级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依法公

开环境公共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企业违法类信息的义务。《大气

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

《水法》等单行立法也均在总则部分规定了政府环境监管的第一职责，并在分则中

规定了环境监管的具体内容及法律责任。因此，政府环境责任是否落实是考察我国

及地方环境法治情况的重要维度。

其次，公民环境参与权利的实现。公民环境参与权实际上是公民民主权利在

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国家让公众了解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吸收公

众参与国家环境管理是维护公民环境权益的有效手段。
②
综观各国环境立法，公民

环境参与权具体包括这些内容：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参加开发利

用的环境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参与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示范和

推广等；组成环境保护的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实施公共性环境保护行

为；参与环境纠纷的调节等。公民环境参与权是联系集体环境权与个人环境权的纽

带。
③
新《环境保护法》虽然依然倚重于政府的环境行政管制，但是，它摆脱了单

一的政府行政管制思路，开启了以公众知情、参与、监督、诉讼等程序性法律权利

为基础的环境公共治理机制和法律监督、约束和督促机制。具体地，修订后的《环

境保护法》不仅在总则中确立了公众参与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第五十六条中规定

了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的专章，保障了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诉讼权等公民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

基本权利。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

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则进一步规定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此外，第九条第三

款则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对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无论从环境法治的要求，还是环境法治的规范来看，公众环

境参与权是否得到有效实现是评估国家和地方环境法治状况的重要维度。

① 汪劲：《中国环境法治失灵的因素分析——析执政因素对我国环境法治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1期。

② 柯坚：《环境行政管制困局的立法破解———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解读》，《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2015年第 5期。

③ 张明芳、张世增：《论公民环境权的性质》，中国法院网，http://old.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6321；
访问时间 2015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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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企业自觉守法。“良法”和“普遍服从”视为法治的两大基本内核。其

中，“良法”是前提，“普遍服从”则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也成为了判断法

治是否实现的形式标准。仅仅依靠行政执法、司法、立法等外部强制措施使企业被

动守法并非法治的直接追求，而应是企业对环境法律产生敬畏和信仰，企业能够自

觉遵守法律。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

切实建立“谁执法谁普法”的环保普法责任制，不断创新环保宣传手段，完善环保

普法制度，推进环境道德建设，加强环保普法队伍建设，为全民守法提供良好的基

础条件和外部环境。2014 年，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制定的

《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将直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引导和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建立绿色供应链，实现绿色发

展和循环经济。为加快整个社会诚信评价体系的形成。2014 年新《环境保护法》，

还在第五十四条直接规定了环保黑名单制度，要求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的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对于促进守

法习惯的养成意义深远。从地方实践来看，企业自觉守法情况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反

映出地方环境法治直接效果，是环境法治评估的又一重要维度。

第四，环境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也称环境市场机制，

或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或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环境市场机制的实质就是通过创

建、利用市场，恢复价格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机制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因此

环境市场机制也称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手段，并不能满足日

益纷繁的环境管理需求，同时行政公权力的运作成本高、效率低，现代国家治理要

求综合运用行政与市场手段。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同样离不开市场的有效调节。2002

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家鼓励和促进清洁生产，2008 年制定了循环经

济促进法，国家鼓励和引导公民使用节能、节水、节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

《环境保护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绿色消费；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鼓

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国家还积极培育环境服务市场，使环境不再是无价值的无主

物，而是能够通过市场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切实利益，我国目前正积极探索生态补偿

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生态补偿条例正在起草当中。应当说环境市场机制是否完

善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法治情况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五，环境质量状况。前述政府责任落实、公民环境参与权保障、企业自觉守

法、环境市场完善等几个维度，均是从环境法治过程性、手段性维度进行的考量，

事实上环境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良、充分的环境公物，那么环境本身质

量状况的好坏则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公民环境惠益享有、地区政府环境管理最直接、

也是最终标准。从环境质量要求来看，仅有《水法》规定了水功能区划制度，对水

域的环境质量状况，按照水域功能划分提出明确的最低质量要求。这是我国环境立

① 王会、王奇、詹贤达：《基于文明生态化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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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面的一个缺憾。但这并不妨碍环境质量状况成为考察区域环境法治状况的一个

重要维度。故而，从法治实施角度，环境保护科学合理包括：1、政府环境责任的

落实；2、公民环境参与权利的实现；3、企业自觉守法；4、环境市场机制完善；5、

企业自觉守法。

三、“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维度与维度范围

维度 维度要素

1、法治教育加强

1、法律职业教育制度及职业伦理教育制度完善

2、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落实

3、普法宣传形式多样化

4、国家机关普法宣传队伍建设

5、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与奖惩机制建设

2、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建设

1、树立权责统一意识

2、形成勤政习惯与公仆意识

3、决策合理科学

4、决策程序民主

5、行政行为合法、诚信

3、群众法治意识建设

1、公民权利义务意识建设

2、公民拥有依法维权意识

3、公民依法表达诉求

4、社会公众规范使用法律术语

表 3—7：“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维度表

纵观近代西方的法律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变革往往是

起源于最基本的法律哲学观念的改变，而法律哲学观念的核心部分就是如何认识法

律和如何认识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对于基督教传统国家而言，这种变革是从新

教改革开始的，人的价值被予以确立，在宗教观念上的变化使得更为世俗的权利本

位思想得以萌芽。尽管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中，“法的功能在理论上日

益被确定为国家的重要工具，借助法律应控制在劳动日益分化和技术提高过程中发

生的复杂经济过程”，但是我们仍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仍然对于一些在社

会生产之外的法律价值予以了肯定与保护。而我们对于法治状况的考察，最基本的

关注点就应当是法律的诸价值及规范被如何被看待并被运用，在以下章节中就将对

于法治意识及法律教育方面进行考察。

对于法治意识的定义，有不少观点，在此我们选取如下定义，其是指“作为独立

主体的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成，

是符合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看法和对法律规

范的认同的自觉程度最高的一种意识。法治意识反映公民对法律的认知水平以及基

于这种认知所形成对法律、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态度和信任、依赖程度。”在

此则需要提及与法治意识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即法治思维。如果我们认为法治意识

主要是指人们对于法治的“认识”，那么法治思维则是主要涉及人们对于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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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逻辑的运用模式。简而言之拥有一定的法治意识是建立一套法治世界观，而法

治思维则是行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对于法治思维的考察亦能从一个方面来反映考察

主体的法治意识情况。

我们对于公民的法治意识考察可以从两个思路来进行:一个思路是考察公民对

于其社会角色的定位与认知情况——即反映在法治意识中公民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另一个思路则是考察在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在社会上运用状况——即

反映在法治意识中公民在社会交往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与法律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是

基于一定的逻辑思维体系，有学者将人们的行为所基于的判断分为“ethic judgment
（伦理判断）”与“moral judgment（道德判断）”，分别来对应人们对于个人价值追

求以及社会交往追求的规范体系。进行一个伦理判断即是发布一个声明，有关于人

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过得不错：他们应当选取什么作为生活中的目标以及如何达成

生活中的目标；而进行一个道德判断，则是发表一个有关于人们必须怎样对待其他

人的声明。 从公民的自我认知与社会价值定位而言，信任且依赖法律并建立一定

法律观念的公民则会从基于法治的要求来确认自身的社会价值；而从公民的社会交

往规范角度来说，拥有一定法治意识的公民会以法律作为最为主要的行为规范来指

导行为。意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即便是所处同一个法治环境，其发展的“法治意

识”也往往无法完全一致，我们所能考察的也只是公民对于法律的重视程度。法治

意识并非是先天性的意识，是后天形成的，其状态往往取决于所处环境的法治传统

以及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对于法治意识的考察，我们仍然还是要从法律教育与

法治意识两个方面进行。

（一）法律教育加强。在对于法律教育制度建设的方面，仅仅从制度建设来考

察，法律教育的实施效果难以直接考察。对于法治教育制度的考察，主要基于对不

同教育对象的区分来进行，一方面是专业法律的职业教育考察，另外则是一般性的

普法教育考察。首先，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

意识”的要求，并从各个角度对于树立法治意识予以规范；其次，各法律职业本身

的相关管理规范就对于其入职门槛、受法律教育情况予以了规范；最后，全国普法

办公室每年都会发布本年度的普法要求文件，各地区亦有相应的普法方向重点文

件。尽管除了法律职业教育及法学教育外，多是以政策性文件而非具有法律效力的

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于法律教育予以规范，但是这仍然是我们考察法律教育制度建设

的一个重要考察依据。只有在根本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教育教育制度，才能够

保障法治意识的形成。

（二）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建设。尽管将领导干部的单独从公民中

列出来单独进行考察并不有利于平等对待的观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某一地区的

某方面的发展情况取决于该方面秉权者的个人素质及行为模式。因此我们考察领导

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则是最为便利的角度来考察当地行政状况中的法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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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于制度的设计，领导干部的任选并不将专业法律知识水平作为标准，因此我

们常看到的状况是领导干部仍然是“普法对象”，因此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的树立以

及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的培养是尤为重要的。

（三）群众法治意识建设。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而群众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或

社会概念，当我们划分出领导干部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时，对于公民法治意识的另一

个考察对象就成了群众。群众是一个集体概念，但是集体的心理和状态无法精确的

掌握或感知，因此在我们使用群众这一概念时，所指的是身处“群众”这一社会角色

的一般公民。对于群众的法治意识建设问题，并没有直接的法律文件作为制度性标

准，而法治意识也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在考察的过程中，往往是以学理或以

法治意识的概念作为考察标准而进行的。正如在前文中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那样，法治也意味着良好的法律被尊重与服从，群众的法治意识则是最直接体现法

治状况的考察对象，尽管这种心理状态更多的只是群众对于法律主观性的认识。

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维度与维度范围

维度 维度要素

1.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1、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

2、依法惩治经济犯罪、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

3、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

4、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5、定期举办多部门联合专项打击犯罪活动

6、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满意度

2.社会矛盾与冲突得到及时化解

1、加大矛盾排查力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2、调解组织网络健全

3、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3. 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不

断推进

1、各级部门加强协调，为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和社会保

障提供服务和指导

2、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

4.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

1、治安防控网络的完善，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2、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

3、加大对治安防控体系网络建设经费的保障力度

4、建立严格考核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

5.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护

1、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机制的建立

2、外来人员落脚点和活动场所的管理

3、加强流动人员的服务和宣传工作

4、各级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履行

表 3—8：“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维度分解表

“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明确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
①
。“安定有序”是其中的核心要义，是构建社会主义

①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04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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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安定是指社会处于平稳和安定状态；有序是指社

会处于组织程度较高的有秩序状态。社会的安定有序，依靠的是不同利益群体各尽

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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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通过对上

述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到“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基本内涵的高频词进行分析发现，实

际上在法治层面上探讨“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基本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社

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

的和谐。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就是要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而这也是法

治所欲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近年来司法系统发布的典型案例和案件的具体查办

发现，法治实施的各个领域均要着力于服务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既

要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也要关注社会的状态，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供给公平，重

点关注特殊人群的管理和创新，做好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加强流动人口的管

理和服务。

我国《刑法》规定其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①，而其基本任务也

包含“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②，可见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维持社会秩序的

重要一环。只有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维护人民合法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检验一个社会的法治发展水平，

必须把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法制化轨道，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行使

权力。法律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在事后对于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制裁的根本目的是预

防新的纠纷发生。考察上述会议文件，我们不难看到党中央清楚的认识社会矛盾的

问题；结合对法的规范职能考察，预测作用的法无疑也是意在化解潜在的社会冲突。

因此，不难判断，防止社会性冲突的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定程

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也是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的必要条件。

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是社会中重点人群，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隐患，做

好对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对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健全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

告中提出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其实质是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运

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及时对违法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

多环节防治，根本目的是立足预防，从源头上进行防范和治理，不断减少和消除产

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

制和减少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长期稳定。

当前，大量自由流动的人口，对社会治安、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以及社会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

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

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

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0187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83744&ss_c=ssc.citiao.link


59

建设与发展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治安乱点，

给社会的治理造成了巨大压力，特别是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和部分城郊乡镇流动

人口集聚、两极分化比较突出的问题，给社会管理与服务带来了一系列难题，这两

种情况都极易滋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和创新流动

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管理并服务好流动人口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

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难点，也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重要面向。

综上，本研究报告围绕着中国法治实施的建设重点共计创建八项法治规范维度

并设定维度的相应范围。艾尔·巴比曾指出“当对变量进行操作化时，人们常常会

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对变量的哪些维度感兴趣……重要的是要清楚哪些维

度对研究更重要”
①
，凭借关键的法治规范维度及维度范围，地方法治评估指标体

系才可能朝着更为合理和科学的方向发展。此外，法治制度维度及维度要素的选择

和提取过程中势必会导致部分有价值的制度面向及相关重要资讯要素的流失，但这

是评估设计无法回避的缺憾，唯有通过反复评估减少其间的误差与不足，并保持制

度维度及维度节点的开放性与接纳性，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不断的调整与改造。

因此，我们设计这样五个维度对于社会秩序和谐稳定进行考察: 1、依法惩治

犯罪、保护基本人权；2、社会矛盾与冲突得到及时化解；3、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

工作不断推进；4、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得以建立；5、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

护。

事实上，只有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维护人民合法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检验一个社会的法治发展水

平，必须把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法制化轨道，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

行使权力。只有实行法治，才能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为对抗和冲突；只有实行法治，

使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定程序表达自己

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

社会的安定有序。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是社会中重点人群，是一支灰色大军，

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做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监管和刑释解教人员这一

特殊群体的安置帮教工作，对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健全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要“完善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其实质是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

及时对违法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多环节防治，根本

目的是立足预防，从源头上进行防范和治理，不断减少和消除产生社会治安问题、

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长期稳定。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当前，大量自由流动的人口，对社

①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 181页、第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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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编 指标设计与方法

第四章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设计

第一节 法治实施效能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不存在所谓绝对完美和准确的操作化指标。因为在

设计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路径，
①
而任何选择既

要满足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自身的稳定性，同时还应契合自身法治评估特征与

需求，既要符合具有普遍性适用性的设计原则，同时还要结合中国制度性法治评

估的特征，促使法治评估项目中的指标建构活动趋于科学，趋于合理与规范。

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的创设原则与设计规则

测量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科学价值只有从工具论的角度才能得到欣赏，这时

我们会问，测量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在科学情境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调查研究

中它发挥什么功能。
②
作为反映法治实施状况的测量工具的法治实施效能指标之

创建必须遵循指标设计的科学规律，“指标设计所面临的各种数据、社会现象之

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联系需要理论的指导”。
③
同时，法治实施效能指标需要有

效衔接法治理论、法治规范配置、法治现象以及各种相关数据之间的联系，而要

做到这一点，法治测量指标设计就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遵循法治评估指标创设的一般性原则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属于法治评估指标的一种，而且是目前在中国本土评

估实践中最具可行性和适用性的一种，拙作《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中专门

就当前中国采取法治评估的途径进行分析，指出制度性进路开展法治评估的重要

性和不可或缺性，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就属于制度性法治评估的一种。因此，在

法治实施效能指标创设上，我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创设必须具有代表性与可区分性

“选择测量指标就要选择那些区分出各个个体好坏、高低的差别的指标”
④
，

法治测量指标的设计犹是如此。中国地广人多，不同地区的地方环境比较复杂，

不同区域的法治生态，甚至是同个区域不同人群的法治生活或认知上都存在着或

① 笔者曾专门探讨过制度性路径、价值性路径等，亦提出综合性路径的可能性。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

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 4期。

② Abraham Kaplan，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ural Science，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P. 171.
③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 49页。

④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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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治实施效能指标是可回答并可实现数字化

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表述是大众化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明确界定时却

显得含糊不清、存有歧义，例如，你觉得中国司法活动是否公平？宪法和法律至

上是否得到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等。也许有些指标提供的问题或许可回答，

但是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主观指标方面）或数据资料（客观指标

方面），现在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譬如，现在给予司法人员的法律业务培训，能

否帮助他们在刑事量刑中做到量刑规范化？业务培训与量刑规范的因果关系显

然不是非专业人士所能回答的问题。为了让法治测量指标指涉的每个问题都可由

受访者作出回应，研究者必须事前收集现实信息，明确测量标准，界定调查对象，

使资料讯息的收集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法治实施效能指标才具有可回答性。而

且，将法治测量指标通过专家意见、公众反映等方式给予不同指标以数字化的分

值，通过分值的高低判断法治实现程度与其中的现实问题，这是包括世界正义工

程、余杭法治实验等诸多法治评估实践中采取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法治实施效

能指标采取数字化的主要途径。

二、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设计规则

如果将法治实施效能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作出对指标创设基本规律的尊重

和理解，那么，评估技术进入到中国地方法治视野中，特别是我们围绕着法治实

施效能作出的评估项目中，产生了效能指标创设的特殊性操作规则，这些设计规

则给地方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使中国地方法治实

施效能指标的设计更加符合法治中国的特征与评估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的需

要。具体而言：

（一）建立法治实施效能的规范性指标组合

有别于以往研究者根据评估内容作出的结果指标、行为指标和能力指标
①
，

笔者将法治测量指标分为规范性指标、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
②
之所以提出

制度性指标，缘于中国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特殊性，该评估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

法治实施所依赖的各类规范制度的实施及实施效果的考察，发现法治实施的现

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尽管这个过程中也必须结合法治价值要素的评

判和认定，笔者在之前的第二章曾专门就价值标准做出解释；但是，指标设置的

基础和起点始终是规范与制度，尤其是那些已经制定、投入使用、正在运行并对

当前中国法治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的规范性要素，是我们考察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的基础。在进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设置中，我们应建立相对完善的

规范性指标组合，这个组合应当覆盖当前中国法治实施包括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① 参见钱弘道：《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2013年，297页。

② 规范性指标主要反映特定或相关制度配置与机构设置是否建立健全等情况，实施性指标主要是指法律规

范、制度、政策的实施与机构的履职与运行情况，而结果性指标主要是对制度执行或实施效果的评价，三者

构成逻辑完整的指标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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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数法治面向，并凸显出法治实施中的重点细节。

（二）建立法治实施效能的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组合

法治实施效能指标是以规范性指标的创设为基础的，但是仅测量是否设立相

应规范、是否规范完善并不能对法治实施的状况作出深刻而全面的洞察，实际上

评估的重点仍然是这些规范是否得以运行？运行的怎么样？成效如何？等一系

列问题。过程性指标指围绕着已有法律制度或规范运行的考察，包括已有制度或

规范是否实施和落实等，这些规范要素实施和运行的情况如何成为该类指标的重

点。同理，结果性指标主要指法治实施实践产生的效益，重视对法治实施的塑造

与培养以及社会成效如何做出评价。从整体来看，实施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是彼

此相互依存的指标组合，通过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而存在，没有对实施过程的评判

就无法对实施效果做出更好的衡量，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实施过程的考察上，就很

容易导致无法明确规范是否实现对法治中国的推进和发展，无法实现进一步的法

治部署与安排，无法将评估与中国法治进程相结合。

（三）以规范性指标为基础，以实施性指标与效果性指标为考察重点

规范性指标、实施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指标组合，三类指

标之间必须保持结构上的平衡，才能实现评估内容的完整与科学。规范性指标构

成了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的基础与保证，没有法律制度或规范的确立，相关

的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也就无从谈起。尤其是中国“有法无治”的处境已达

成认识层面的共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来解决这个问题，法治实施的状态及效果成为接下来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而法

治实施是否高效也是以法律规范体系是否完备为基础的。在法治实施效能指标设

计中，规范的基础性地位仍应当受到重视，规范性指标也必须成为其他类型指标

设计的基础，这一基础作用并非指规范性指标必须显性存在于指标体系中，甚至

在有些情况下规范性指标也会成为不言自明的“隐性指标”，而是强调在实施性

指标与结果性指标设计时必须考虑是否存有与之相关的规范性指标。过程性指标

可揭示出评估地区形式法治的遵循程度，而结果性指标则能更多的反映出评估地

区法治实施的实际状态和真实水平，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治实施效能的评价来

反映当前我国法治实施过程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而为法治建设新阶段的全景勾勒

提供充分而详实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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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地方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

创设实验（一）

众所周知，无论是上文中重点强调法治评估的一般性原则还是中国地方法治

实施效能指标的设立规则，更多的是在指标操作方法层面上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

指标体系的确立提供一定的方向性指引，尽管这种指引在一定程度上为指标设计

兼顾质效提供了科学的标准，但是，法治实施效能指标必须经历研究者的创设实

验，才能在“试错”过程中得到产生、提炼并逐步走向完善。本研究共涉及八项

规范维度，根据不同规范维度的内在关系，以及考虑到行文篇幅的合理，笔者将

其两两分组，进行指标设计实验。

本部分主要是围绕着法治实施中最为基础的两项维度进行指标设立，其一是

旨在反映公权力受到制约的“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维度，通过此项维度及维度

下的诸要素的指标创设，课题组借此反映与测量在当前中国地方法治实施中，行

政机关行使权力是否达到法治实施的标准与要求。其二是基本权利依法可获得保

障，此点属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实现，也是权力限制的目的所在，通过对该项内

容的考察，有助于明确法治实施中对于权利实现的关注和发展程度。

一、“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维度的指标创设

从“依法行政”到“法治政府”，反映了中国政府法治政策的变化，表明中

国法治建设任务目标的日渐明晰化。“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及政府公务人员遵纪

守法，不能侵害相对人的利益；而“法治政府”则要求政府更加积极有为地提供

公共服务、维护法治秩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保障公民权利。
①

（一）行政立法科学民主

行政机关获得法律授权或依据法律规定可制定行政规章，但行政机关制定的

规章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即规章法律位阶低于法律。由于其他行政活动依赖于行

政规章而展开，所以其规范性和合法性对行政活动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1、行政立法质量提高。行政立法质量的提高首先表现为在权限内立法，不

得与上位法冲突。《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提高政府立法质量立法质量。关乎法律的实施与执行，是

影响法律效果的直接因素。2015 年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因此制度层面相

关指标无需考核，从实施性指标与效果性指标考核即可。指标设计可考虑备案审

查及地方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审查问题，所以拟设定指标为：（1）地方规章有无备

案、审查；（2）地方规章与上位法冲突的数量；（3）地方规章重复立法率；（4）

①燕继荣，程熙：《从“依法行政”到“法治政府”》，《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 5期，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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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章重大修改率。

2、行政立法技术规范。规范立法技术是提高立法质量进而构建法治政府的

一个重要途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立法技术规范性指

标可参考《立法技术规范》，所以无需考虑制度性指标。重点从地方规章结构、

条文表述以及修订等方面设立实施性指标与效果性指标：（1）地方规章结构是否

符合法定要求；（2）条文表述修改率；（3）专业术语是否运用合理；（4） 地方

规章年平均修订次数；（5）法律废止形式是否规范。

3、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制度实行情况。《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与法律

抵触的规章等应送专门委员会审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此进行了

规定。
②
提出“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严格审

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

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合法性审查制度是为了防止法律法规间发生抵触

而设置的提前预防程序，也是行政机关内部一个自我纠错的程序。我国地方合法

性审查制度还未全面建立，所以应从制度层面、实施层面与效果层面考察制度的

建立、文件是否全面进行审查及审查合格情况等问题，所以拟设立以下指标：（1）

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制度是否建立；（2）规范性文件送审率；（3）文件审查合格

率；（4）审查结果年均公开数量。

4、行政规章的清理情况。行政规章的实施必须针对国情，符合实际需求，

当行政规章不再起做作用时就应及时修改或废除以避免过度法律化。《关于开展

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通知》对清理法规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③
。《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因此，

这一指标设立应从制度性指标、实施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综合考虑清理制度的建

立情况、清理结果等问题，所以拟设定以下指标：（1）地方规章清理制度是否建

立；（2）单项清理、专项清理和全面清理次数；（3） 地方规章废除率；（4）清

理结果公开次数；（5）清理后反馈意见处理是否及时。

5、公民参与情况。《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对公民参与政府

立法给与了意见。
④
公民参与立法能够有效反应与表达关乎自身利益的需求与迫

切的愿望。由于相关制度已较为健全，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公民代表

的选举、参与等情况，可设计以下指标：（1）公民代表是否民主选举产生；（2）

①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行政法规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

洁，具有可操作性。”

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严格审

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③ 《关于开展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及时清理行政法规、规章是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要求和重要措施。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

隔 5年、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 2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

④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政府立法要……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完善公众参与

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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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立法人员数；（3）公民意见采纳率；（4）立法结果公开次数；（5）公民

意见平均处理周期。

（二）行政机构精简合理

科学的机构设置要求行政机构设置精简，权责明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

施纲要》提出“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

编制的法定化。”

1、地方上级机构不得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

制管理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上级机关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将会导致部门间扯

皮推诿现象发生，降低行政效率，增加行政相对人办事成本。部门间权责明确能

够高效地找出问题所在，提高行政问责效率。扰乱机构设置管理秩序不仅会降低

行政效率、减损行政权威，还会增加行政负担、不利于政府职能和依法行政的实

现。拟设定以下指标：（1）规章中是否规定不得干预的原则；（2）业务对口行政

机构数量；（3） 业务对口的机构编制增加量；（4）机构设置是否经过机构编制

部门专项办理。

2、实有人员与批准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

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要求政府结构精简、避免同职能部门重复

设置，降低或杜绝“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的现象，合理利用财政资金。行政机

构超编现象在我国较为普遍。由于立法涉及不多，地方超编现象重视不够，所以

从制度层面、实施层面和效果层面考察制度的建立、审查情况等问题，可设置以

下指标：（1）是否颁布规章规定政府超编应担责任；（2）审查超编情况的年均次

数；（3）机构超编率；（4）超编机构百分比。

3、地方机构设置与审批的行政机构相一致。机构的设置、编排、改变等都

要依据既有规定进行，不得私自因个人利益而违规进行变动。2007 年实施的《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
②
。依法行政的基础

是政府组织机构必须依法设置，这些机构承担的职责和实际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

律规范。因此，从制度性指标、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综合考量制度的建立、

机构设置审批等情况，拟设置以下指标：（1）地方规章是否规定行政机构设置事

项；（2）行政机构设置送审率；（3）行政机构设置合法审批率；（4）对违规设置

机构的处罚是否公开。

4、行政机构稳定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八条

规定：“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行政机构的稳定性能够保障其权威性与高效率。 行政机构的变化会导致政府职

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行政机构不得干预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

的设置和编制管理工作，不得要求下级人民政府设立与其业务对口的行政机构。”

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机构实有人员不得突破规定的编制。禁止

擅自设置机构和增加编制。对擅自设置机构和增加编制的，不得核拨财政资金或者挪用其他资金安排其经

费。”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1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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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员数量和运作方式的改变，所以稳定的职能机构能够提高行政效率，维持

行政机关的权威。目前，我国对行政编制的设立等动态性问题规定较为全面，对

行政机关的稳定性重视度还不够，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制度

的建立、稳定性等情况，可设置以下指标：（1）是否把行政机关稳定性纳入制度

规范中；（2）考核机构变动率的频次；（3）一届政府任期内机构的实际变动率。

（三）行政决策民主规范

行政决策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及社会的稳定。因此，严格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作出行政决策是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科学地制定行政

决策能最大程度地维护人民利益，协调各方关系。

1、公众有效参与。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完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

立健全公众参与的决策程序，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对同群众利益

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公众对行政决策提供建议、

表达诉求也是一种监督方式，可以防止决策过程中领导独断专行、为己谋私、擅

自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等情况发生。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制

度的建立、公众实际参与情况等问题，可设置以下指标：（1）公民参与行政决策

是否纳入规章中；（2）重大决策听证次数；（3）参与决策公民数量是否达到民主

要求；（4）决策结果公布数量。

2、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地方政府规章也有相应规定：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 3名以上专家或者研究咨询机构对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草案

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论证。专家进行论证后，应当出具书面论证意见，

由专家签名确认。专家对论证意见的科学性负责。
①
重大决策专家论证制度能够

科学地论证相关决策实施带来的优劣势及专业地评估决策方案的风险。所以从制

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制度的建立、专家实际参与等情况，指标可设置

为：（1）是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参与制度；（2）专家在决策人员中的比例；

（3）专家智库更新频率；（4）参与决策的专家人数达标率；（5）是否制定专家

意见责任制。

3、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行政机关决策合法性审

查机制。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查是对决策合法性的保障。党和国家要求决策法律审

查的常态化，但这一制度并未全面实施，所以从指标设置上应从制度性指标、实

施性指标与效果性指标综合考察制度的建立、审查实施等情况，拟设立以下指标：

（1）重大决策法律审查是否形成制度规定；（2）重大决策送审率；（3）重大决

策是否都出具书面审查意见；（4）重大决策审查通过率。

① 引自 2008年实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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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

要求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程序的公正并

不意味着行政决策必定成功，但不公正程序做出的行政决策必然是不成功的。科

学的决策能够推动社会稳定与进步，因此这就要求行政决策程序必须合法、民主，

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要义。所以指标设置上应从制度性指标、实施性指标与效果性

指标综合考察程序制度的制定、程序的公开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规章

是否规定行政决策具体操作过程；（2）决策议题公布率；（3）决策执行跟踪率；

（4）决策反馈纠偏处理周期；（4）决策过程的公开方式是否为人知悉。

5、行政决策结果公开与信息跟踪反馈。《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做出了相关规定。
②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结果的公开是对民意的尊重，其后期执行

的跟踪反馈能够了解决策结果实施情况并及时纠正不利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已有

相应规定，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结果公布、信息跟踪等情况，可设立

以下指标：（1）决策结果公开率；（2）结果公布方式是否常规；（3）决策信息跟

踪反馈制度是否建立；（4）决策结果跟踪周期；（5）跟踪反馈信息是否及时公开。

（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

政府信息是否能够有效获取是衡量法治政府的一个关键考核指标。信息透明

化有利于监督的实行，减少行政违规行为，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并能加深公民

与政府的信任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1、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效建设。《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对

此进行了规定。
③
《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规定了“政府应主动公开信息的渠道”。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应积极构建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但部分地方政府建

立了信息公开平台却未真正投入使用，群众仍无法获取信息。政府应充分整合信

息公开平台，明确公布可获取信息的渠道，以便有效地保持信息的畅通。鉴于相

关制度规定已完备，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信息平台的建立、使用等情

况，可设立如下指标：（1）是否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平台；（2）政府信息平台可使

用率；（3）是否建立信息反馈机制；（4）信息准确率。

2、政府信息公开及时。《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政府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第二十四条规定了答复要求公开信息者的

时间期限为“当场答复、收到申请 15 个工作日、延长答复期为在此之前基础上

的 15 个工作日”，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例行公开日期为每年 3月 31 日等。信息公

开的不及时会导致信息价值减损，为了保障信息的时效性，法律专门规定了信息

①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②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规定：“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

门做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要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存在的问题，

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③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规定：“发挥各类信息公开平台和渠道作用。扩大政府信息传

播范围，提高信息到达率。加强不同平台和渠道发布信息的衔接协调，确保公开内容准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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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时限。制度规定已相对完善，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信息公开的

态度、时限等问题，可设立指标如下：（1）政府主动公开信息比例；（2）政府信

息更新周期；（3）超期答复行政相对人比率。

3、政府信息内容准确，且符合法定标准。信息公开的内容不仅需要全面还

需准确，否则将误导行政机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章例举了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重点公开的信息、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内

容。”《201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中重点强调了财政资金信息、公共

资源配置信息等方面的信息公开项目。《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进一步扩展了信息公开的内容，并明确规定了九大信息公开工作：行政权力清单

公开、财政资金信息等。信息法定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选择性地公开行政信息内

容。诸多规章已例举政府应公开内容，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信息协调

机制、公开的准确程度等问题，拟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建立信息协调机制；

（2） 信息公开清单法定事项数目；（3）；选择性公开比率；（4）公开过程中，

是否存在侵犯个人隐私情况。

4、信息公开意识的健全程度。行政机关应树立主动公开的意识，除保密信

息以外的其他信息应主动公开。《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了“行政机

关应主动向相关单位提供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意识不仅指行政机关，公民对关

乎自身利益的信息也应具有申请公开的意识。《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

“公民或法人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依申请可公开的内容”，

如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与行政

相对人具备健全的信息公开意识有利于政府信息透明度的提高。鉴于制度规定已

相对完善，仅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行政人员对信息公开了解的程度等情

况，所以可设立以下指标：（1）行政机关主动向相关单位提供信息比例；（2）行

政人员是否掌握信息公开标准；（3）行政人员是否了解违反《信息公开条例》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4）本单位信息公开的渠道数；（5）回复公民反馈信息比率。

5、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培训。国务院 2013 年印发的《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

点工作安排》
①
对培训工作进行了规定。由于我国信息公开培训工作未形成大规

模的统一制度要求，所以应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培训工作相应规

定、举办等情况，拟设立以下指标：（1）规章是否规定信息培训工作；（2）信息

培训工作年均举办次数；（3）培训考核合格率；（4）培训后，行政人员信息公开

意识是否有所提升。

（五）行政救济高效有序

行政救济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造成自己合法

① 国务院 2013年印发的《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规定：“逐步普及政府信息公开理念及基本知

识。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通过举办培训班、以会代训等形式，加强工作培训，不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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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损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包括对违法或不当

行政行为加以纠正,以及对于因行政行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弥补等多项内

容。
①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

济渠道和方式。”此为该项内容的纲领性依据。

1、告知权的保障。行政活动中常涉及听证程序，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行为，因此听证程序的规范化是衡量行政程序合法的一个重要指标。《行政许可

法》规定了听证程序中 “对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告知权”；《行政复议法》第

十七、十八条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告知权及时限；《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

九条规定了“材料不齐全下行政机关的告知权”；《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规定了

“关于起诉状需补充的材料告知权”；《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应告知信访人

“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告知权法定能够提高行政人员服务意

识，提升行政效率，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悉权。考虑相关法律规定已完善，所以从

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告知权的履行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主动告知

行政相对人相关信息比率；（2）行政相对人询问，是否进行一次性全面告知；（3）

告知信息准确率；（4）重复告知比率。

2、回避权的履行。《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申请人、利害关系有权

申请回避；《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被申请机关的回避权；《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自行回避和当事人申请回避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详细规定了适用回避制度的人

员。行政程序中，相关人员的回避能够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行政程序的公正性。

相关制度对回避事项规定已完善，所以仅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回避权的形

式等情况，可设立如下指标：（1）是否告知回避权及申请程序；（2）受理回避权

超期率；（3）是否说明拒绝回避的理由；（4）恶意申请回避次数。

3、程序公开性（涉密除外）。《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必须听证事件”、“程

序应公开（涉密案件除外）”；《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确定了行政复议机关应当遵

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行

政诉讼程序公开的情况”。
②
程序公开能够保障公民对程序的监督，实现程序正义，

维护程序的公正。由于相关制度已完备，仅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程序各个

环节的公开情况，拟设立以下指标（1）程序依据公开率；（2）程序过程公开次

数；（3）是否存在涉密事件公开的情况；（4）是否规定违反公开原则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4、时限法定。《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听证组织时限（20 日内）”； 《行政

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申请复议的时间（自知道之日起 60 天）；《行政诉讼法》

① 参见林莉红：《行政救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 1期，第 42页。

② 见《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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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复议接诉讼的时限（收到复议决定书 15 日内可诉讼）；《信访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

予以登记，并区分情况，在 15 日内分别进行处理”。程序中时限规定是对程序效

率的保障，行政人员超过时限规定应承担相应责任。由于相关制度已完备，仅从

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时限的执行等情况，拟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告知行

政相对人相关程序的时限；（2）超期处理率；（3）是否给予超期情况以合理解释；

（4）超期投诉率。

（六）行政执法权责明晰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将影响行政执法最终的结果，因此执法程序的公正

是对实现结果公正的保障。考察其合法与公众必须从执法前的审核、执法中的主

体适格、依据规范等方面考察。

1、建立执法决定法律审核制。《交通行政执法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

度》第三、七条分别规定“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的次日起 15 日内报上

一级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执法决定法律审核制属于事前监督的制度，能够

在执法实施前就发现执法决定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以防止不利结果发生。从制

度性、实施性和效果性指标来考察制度的建立、法律审查的实施等情况，可设立

以下指标：（1）是否建立执法决定法律审核制；（2）执法决定送审率；（3） 执

法决定审核通过率。

2、执法主体适格与权限清晰。执法权的范围来自于法律规定，滥用执法权，

超出规定的执法行为必定滋生腐败。超出执法权限的行为属无效执法，即越权无

效。执法权限不明确、执法范围界定混乱可能会导致过度执法、重复执法等现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
①
行

政执法主体资格必须是法律赋予的或者获得有效授权而具备执法资格。我国对执

法主体的规定很完备，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执法主体公告、执法行为

等问题，可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建立执法主体公告制度；（2）执法主体越权

执法率；（3）执法主体是否明确具有的执法权限；（4） 执法过程佩戴有效证件

比率；（5）执法主体是否知晓违法执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执法依据规范合理。《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对执

法依据进行梳理，确保执法依据合法且应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规

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规范相衔接。执法依据的规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执法部门

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执法效率。鉴于相关制度已完善，所以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

标考察执法依据的时效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执法依据与上位法抵触的

数量；（2）执法依据有效率；（3）执法依据定期梳理周期；（4）执法依据是否具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适当形式明确

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执法责任，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采取适当形式明确各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具体执法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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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操作性。

4、确定执法责任。《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执法责任进行

了规定。
①
确定执法责任能够提高执法水平，保障规章的有效落实，为进一步追

责提供依据。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制度的建立、责任意识的树立

等情况，可设立如下指标：（1）是否建立执法责任评估制；（2）执法人员年均培

训次数；（3）执法流程公开率；（4）执法过程记载率；（5）执法结果是否可查询。

5、罚缴分离制度有效。《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和《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对此进行了规定。
②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提出了罚缴分离制度。
③
罚缴分离是从经济上预防腐败的发生，国家能够有效利

用罚缴费用进行再投入。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制度的设立、

罚缴费用的分离等情况，可设立如下指标：（1）是否建立罚缴分离制度；（2）上

级机关下达罚缴指标率；（3）罚没收入全额进入国库率；（4）是否存在截留、私

分罚款情况；（5）向行政相对人出具罚款单或缴费单频率。

（七）行政问责合理得当

行政问责制明确要求厘清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层级间责任界定

清晰。我国行政机关采取集体决策、集体承担的原则，但有的领导人个人决策导

致的损害以集体决策为挡箭牌而要求集体承担。因此，分清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

是追究具体责任的前提。行政问责所追求的是约束行政权在法律和道德范围内行

使，使这种权力得到充分的行使，这样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

为民所谋”。
④

1、行政问责制度有效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意味着行政责任人有法可

依，是对责任人与受害人的双重保护。目前，我国还未出台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

法，当前行政问责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

规定的应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况严重的应受行政处分、第七十七条规定了行

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应受处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规定了对会议决议、决定的询问和质询，罢免、撤换不称职的委员、常委；《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七条规定了对违反党纪的处罚及奉行的原则；《公

务员法》第九章详细规定了公务员违反职责应受到的惩戒及担责方式。权力伴随

着责任的产生，但是职责明确是承担责任的前提。由于行政问责制度并未全面建

①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要求“行政执法部门任何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

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根据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

其应当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内容。”

② 《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 与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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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利就没有基础和保障，其具体包括生命健康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等。我国《宪

法》、《民法通则》、《刑法》等法律都从不同视角对公民人身权利做出了规定。我

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①
《刑

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侵犯人身自由需要承担刑罚。因此，在对我国“公

民基本权利依法获得保障”进行评估时，公民的人身权利必须是首要的也是基础

性的评估维度节点。其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节点进行操作：

1、公民身体不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公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

享受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公民有权在其意志支配下自由行动，不受非法逮捕、

拘禁。《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具体指标拟定为：（1）

公安机关是否存在非经法定程序而拘留和逮捕公民的行为；（2）检察机关是否存

在非经法定程序而拘留和逮捕公民的行为；（3）法院是否存在非经法定程序而拘

留和逮捕公民的行为。（4）公民身体受到非法拘禁是否得到国家赔偿。

2、侦讯机关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结合现实，在对此项维度节点进

行评估时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指标。具体指标拟定为：（1）侦讯机关工作人

员录制口供时是否有录音录像；（2）侦讯机关刑讯逼供案件数量；（3）犯罪嫌疑

人是否就刑讯逼供造成的伤害提起申告。

3、侵犯人身的刑事犯罪得到有效控制。公民身体除了容易受到国家公权力

的侵害之外，主要来自于刑事犯罪。侵犯人身的刑事犯罪主要通过故意杀人或者

过失杀人等两种方式，因此在设立指标时主要考虑故意杀人案件数量的多少以及

过失侵犯人身健康的犯罪案件的数量。具体指标拟定为：（1）故意杀人犯罪案件

数量；（2）过失侵犯人身犯罪案件的数量；（3）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刑法处罚。

4、依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和肖像权。在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公

民的隐私权、名誉权和肖像权往往容易受到非法侵害。因此必须依法保护公民的

隐私权、名誉权和肖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一百三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对

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的保护做出了规定。
②
具体指标拟定为：（1）隐私权、

名誉权和肖像权案件占民事纠纷案件比例；（2）人民法院处理隐私权、名誉权和

肖像权案件上诉率；（3）当事人对隐私权、名誉权和肖像权侵权案件处理结果是

否满意。

5、禁止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未经住宅主人许可或有权机关未依法定程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

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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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的规定
①
。那么在该项内容指标设定时，实施性

指标可以将在网络管理中国家公权力机关是否有强制删帖行为考虑进来；效果性

指标可以从国家赔偿的角度进行设立。具体指标拟定为：（1）公民的正当网络言

论是否遭到有关部门的删除；（2）公民因正当网络言论是否遭到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打击和报复；（3）公民在网络上因合法言论获罪是否得到国家赔偿。

4、禁止压制报复公民的检举控告行为。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

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

的检举控告权。
②
在实施性指标方面主要考虑压制报复公民的检举控告案件的数

量；效果性指标可以考虑公民的检举控告行为受到打击报复后是否得到国家赔偿

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违法行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具体指标拟定为：（1）压

制报复公民的检举控告案件的数量；（2）公民的检举控告行为受到打击报复后是

否得到国家赔偿；（3）国家工作人员的打击报复行为是否被追究法律责任。

（三）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保障

社会经济权利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财产

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离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我国宪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③

1、依法合理补偿因国家征收造成公民的财产损失。公民的财产权是社会经

济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我国

《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等也有进

一步规定。国家依法对公民的财产征收时需要对公民进行补偿。实施性指标从法

定程序进行考量；效果性指标主要从国家补偿案件的数量以及公民满意程度等角

度来考量。具体指标拟定为：（1）国家补偿行为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2）国

家对其征收行为给予补偿的案件数量；（3）公民对国家补偿行为是否满意；（4）

国家补偿行为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现象。

2、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报酬。劳动权，即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参与社会

劳动和领取相应的报酬的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④
在规范

性指标方面，主要考量是否建立针对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待遇的制度；在效果性指

标的设计上，可以主要考量待遇和报酬提高的比例以及劳动者对提高幅度的满意

程度。具体指标拟定为：（1）是否建立针对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待遇的制度；（2）

劳动者的待遇和报报酬每年提高的比例；（3）劳动者对于其待遇和报酬提高幅度

的满意程度。

① 见注释二。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

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

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④ 见注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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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农村养老问题比较突出，需要不断扩大农

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经有针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规定，

故不再设立规范性指标，故仅对实施与效果方面给予设定指标。具体指标拟定为：

（1）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2）农村养老保险投入经费占政府财政比例；（3）

农民对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整体性评价。

4、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公民生活保障的最低标准需要根据国家和当地

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从而保障公民更好的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成

果。规范性指标可以考量具体制度；实施性指标可以考量是否提高农村贫困地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效果性指标可以从政府投入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等角度考

量。具体指标拟定为：（1）是否建立合理的最低生活保障具体制度；（2）是否提

高农村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政府投入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的比例；（4）

被救助的公民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整体性评价。

5、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

供给数量直接影响着救助公民的住房问题。在规范性指标设计时，主要应考量当

地是否建立具体保障制度；而效果性指标主要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投

入的财政比例等层面进行考量。具体指标拟定为：（1）是否建立经济适用房、廉

租房和公租房保障制度；（2）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投入的财政比例；（3）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数量；（4）救助公民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

房供给的满意程度。

（四）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有效实现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是人权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

旨。它通常包括公民个人的表现自由、创作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国际文化

合作原则宣言》、《关于扩大人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倡议书》和《关于

艺术家状况的倡议书》和我国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文化权利。公民的文化权利的

实现首先依赖于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而其中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又是教育大计

中重要的的两个环节；同时文化权利中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也需要国家加大扶

持力度。

1、杜绝义务教育失学现象。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可以接受教育机构提供教

育并且可以获得国家和政府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九条
①
和第十条

②

对此进行了规定。规范性指标的设立可以从相关保障制度出发；实施性指标的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

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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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主要从财政投入比例方面给予考虑，而效果性指标的设置可以从行政责任角度

出发。具体指标拟定为：（1）是否建立监督学生失学的管理制度；（2）义务教育

财政投入比例；（3）学校是否采取措施避免学生辍学现象的发生；（4）有关教育

主管是否承担应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失学的行政责任。

2、高等教育机构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高等教育机构有义务采取必要

的措施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在设置规范性指标可以从高等教育机构是否建

立监督高校违法行为的具体制度角度设置；实施性指标可以考虑高校招生是否存

在徇私舞弊现象；效果性指标可以考虑高校违法案件数量以及高校是否存在乱收

费现象等视角进行设置。具体指标拟定为：（1）高等教育机构是否建立监督高校

违法行为的具体制度；（2）高等教育机构违反教育法的案件数量；（3）高校招生

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现象；（4）高校是否存在乱收费现象；（5）受教育者对高校维

护学生权益行为的整体性评价。

3、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

必须予以严厉打击。我国有关保护著作权和打击著作权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故

在此不再设置规范性指标；实施性指标和效果性指标可以从著作权侵权行为数

量、法院受理著作权案件的数量、损害赔偿权以及公众满意程度几个方面设置。

具体指标拟定为：（1）著作权侵权行为数量；（2）法院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数

量；（3）著作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得到实现；（4）公众对打击盗版等侵权

行为的满意程度。

（五）特定群体权利得到维护

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依然是权利保障的重点和难点。

在我国目前的法治实践中，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面临着更加突出

的问题。弱势群体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法治建设的顺利推

进，所以在法治实施评估过程中，需要将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维

度节点去评估。在此，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中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保障和维护了这些特定群体的权利。

1、禁止用工单位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被雇佣劳动会影响其身心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
①
规定一切用人单位不得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女童。我国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

法规均规定了关于禁止雇佣未成年人的规定且比较系统，故在此不在设置规范性

指标。具体指标拟定为：（1）雇佣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案件数量；（2）招收未成

年的违法行为是否受到法律制裁；（3）公众对打击雇佣未成年的违法行为的整体

性评价。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录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国家另

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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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对妇女儿童施加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严重影响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

必须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
①

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人施加家庭暴力。我国有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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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2015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法律援

助制度的意见》，就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等相关问题给出了意

见和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从法律援助的范围、法

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以及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

进行了规定，具体保障了法律援助效率的提升。

1、法律援助经费的增加和落实。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和执行需要一定的经

济基础做保障，法律援助制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保护权利人的积极价值和意义。

法律援助经费的增加和落实需要监督制度进行保障，故其作为规范性指标主要考

量的对象。实施性指标主要考量法律援助经费落实过程中是否存在贪污腐败现

象。效果性指标涉及的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财政投入比例。具体指标拟定为：（1）

是否建立法律援助经费监督制度；（2）法律援助经费的财政投入比例；（3）法律

援助经费落实过程中是否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2、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素质的提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

以及法律素养直接关系着法律援助工作是否可以有效的开展，直接关系着法律援

助申请人的权利是否依法获得保障。实施性指标的设置主要考量工作人员是否定

期培训和学习。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作业务考核通过率和司法考试通过率可

以有效地评判工作人员法律素质的高低，故效果性指标主要考量这两个方面；同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法规已经对工作人员素质问题进行了

规定，故在此不再设置规范性指标。具体指标拟定为：（1）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

否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和学习；（2）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工作业务考核通过率；（3）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

3、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和回复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人员需要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及时有效的办理申请人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建立法律援助审查和回复的监督机

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和回复工作的开展，故规范性指标主要考量

监督机制；实施性指标和效果性指标主要考量法律援助机构违法审查和回复援助

申请的案件数量和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两个方面。具体指标拟定为：（1）是

否建立了法律援助审查和回复的监督机制；（2）法律援助机构违法审查和回复援

助申请的案件数量；（3）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违法审查和回复行为是否承担了法

律责任。

4、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除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

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

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

机关、单位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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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法律援助工作以外，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二条对此进行了相关规定。
①
在法律

援助工作开展中，建立监督违法行为的监督制度至关重要，所以在规范性指标设

置时应当重视从监督出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如果在工作中违法收取申请人的任

何财物，就既违反了法律，又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故实施性指标主要考

量这个方面；效果性指标主要考量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满意程度。具体指标拟定为：

（1）是否建立法律援助工作违法行为监督制度；（2）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在办案

中是否存在违法收取申请人财物的行为；（3）法律援助申请人对援助工作人员遵

守职业道德和纪律的满意程度。

5、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处分违法法律援助办案人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如果

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就要受到司法行政工作机关的处分，并依法追究其

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法律援助

工作人员需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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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监督体系，
①
将之与司法公

正与公信力问题放在一起，并不是二者间具有逻辑上的合理对应关系，而是二者

都涉及到公权力的使用与监督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指标设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提升

（一）司法活动独立且免受干预

司法活动免受干预，是为了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独立行使司法权，从

而保障在侦查、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在程序上保持司法的

公正性。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与“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这是司法活动免受干预的

重要法律保证。对于司法活动独立免受干预这一维度的考察，将以下方面作为重

点：1、司法权行使不受外界干预；2、司法权行使不受到上级机关干预；3、司

法权行使不受到同级机关及人员干预；4、防止干预司法活动机制建设。

1、司法权行使不受外界干预。司法权的行使具有外部独立性，这是司法活

动免受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
②
，法院行使审判权

不受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干涉；《民事诉讼法》第六条、《刑事诉讼法》

第5条分别规定“审判权与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随

着社会的发展，舆论媒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以

“公意”之名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施加压力，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产生影响。在《决

定》中也提出了“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的意见。在

考量司法权的外部独立性时，除了传统的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外，要添加对于防

止舆论媒体干预的内容。因此，拟定具体指标为：（1）是否制定外界干预司法活

动担责规范；（2）司法案件受外界影响改判比例；（3）法检受外界干预错误立案

或者错误撤诉的比率；（4）司法人员接受非司法人员受贿产生的冤假错案数量。

2、司法权行使不受到上级机关干预。司法权的行使也具有内部独立性，笔

者在此将内部独立性分为“不受上级机关干预”以及“不受到同级机关或人员

干预”两个点来进行考察。而司法权的内部独立，主要是法院的审判独立，因为

检察院的结构性质，在法律上规定上级对下级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故主

要考察法院。不受上级机关的干预，实际上就是法院在审级上的独立。根据我国

《宪法》第127条之规定
③
，《法院组织法》第17条之规定

④
，在人民法院内部，上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

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② 《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

③ 《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

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④ 《法院组织法》第十七条：“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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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只有监督的权力，而不能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

考虑指标拟为：（1）是否建立上级干预下级办案追责机制；（2）因上级干预而在

审判中枉法渎职的案件量；（3）因上级机关批示或干预而导致错误的案件数量。

3、司法权行使不受到同级机关及人员干预。司法权的形式不受到同级机关

或人员的干预，是对于当前通过施加影响力、“打招呼”等形式对于当前处于审

理阶段的案件产生干预而提出的。对于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过问和干

预，实际上就是对于办案人员独立判断和认识的影响，容易使司法活动失去公正

性。拟定具体指标为：（1）是否建立保障独立办案的机制；（2）因同事“人情”

而徇私办理案件的数量；（3）管辖权推诿或争夺而导致的错误管辖案件数；（4）

同级干预导致错案发生的数量。

4、防止干预司法活动机制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相关制度进行了规定
①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深化改革意

见》中，也提出相应要求。
②
因此，对于这样的机制建设考察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机制的建立，使得可能发生的干预有迹可循，使得事后调查、追责便利，从

而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拟定指标为：（1）是否建立了干预司法惩罚制度；

（2）司法干预监督员数量；（3）干预机制是否得到有效实施；（4）防止干预机

制建设前后的错案数量比。

（二）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诉讼参与人是一个内涵比较广的概念，

除了诉讼当事人之外，还应当包括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员等，相

对于法院与检察院两大司法机关，他们在诉讼中的权利更需要受到保护，对于他

们诉讼权利的保护，就是对司法程序的严格遵循，从而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基础

保障。

1、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是对于“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这一方面体现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则是体

现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我国法律对于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都予以了保护，对于是否能够启动诉讼程序，是能否保护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主要

考察标准；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需要居于中立的地位，而对于诉讼当事人

的平等诉讼地位的保护，有助于法律保持中立，从而更为恰当的审理案件，从而

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拟定指标为：（1）诉讼中是否存在特权现象；（2）庭审中双

方当事人及代理人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否受到平等保护；（3）因法官区别对待当事

人而导致不公正的案件数。

①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② 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

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



85

2、诉讼参与人的辩护、代理权利受到保护。具体案件的当事人或许并非是

法律专业人士，而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往往需要法律专业人

士来进行，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他们尤其需要得到专业法律人的服务，其

合法权利才能在诉讼活动中得到保障。而辩护人、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同样需要进

行保护，对于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落实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拟定指标

为：（1）刑事案件司法援助派遣律师的数量；（2）诉律师探视当事人是否免受

监听；（3）是否存在无理将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逐出法庭的情况；（4）因为恶

意剥夺诉讼参与人发言权利而错误的案件数量。

3、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受到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常

见的一种现象，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

组成部分，尤其重要的是要保护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权利的保护。防止被告

不受到刑讯逼供，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从而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五十条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
①
拟定指标为：（1）审讯中是否进行拍摄

取证；（2）是否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施以暴力或压力使其作伪证；（3）因刑讯逼

供而导致的错误案件数量；（4）刑讯逼供行为是否依法受到惩处。

4、诉讼活动中证据来源合法、证明过程规范合理。刑事案件的证据绝大多

数来自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取得，而侦查机关工作人员传统的行事方式

往往根据其“心证”，因此为了保障刑事案件被告的合法权益，对于行使公权力

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应当提出取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而法官在审理

案件时也容易根据其“心证”进行，因此，对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有利于更

好地还原法律事实，从而更为合理准确地判断事实，形成正确合理的判决，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利，彰显“疑罪从无”的精神。拟定指标为：（1）是否审查证据来

源的合法性；（2）庭审中举证过程是否规范合理；（3）因为非法证据未得到排除

而产生的错误案件量。

5、司法救助制度完善。在实际的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着“执行不能”的

情况，多见于交通事故或其他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故，被执行人无法提供可执行财

产，但是另一方却是处于急需用钱的情况。虽然法院依法给予了正当的裁判，但

是胜诉方的合法权利却无法通过判决得到救济，此时，就需要国家承担起更多的

义务，给予救济。对于这一问题，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进行司法救济、如何进行司

法救济，是考察的重点。因此，拟定指标为：（1）是否制订了司法救助标准及实

施细则；（2）司法救助是否及时有效；（3）司法救助案件量。

（三）司法程序公正合法

①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进行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

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

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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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主要是指从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民事案件立案起诉、行政诉讼立案

起诉直到宣判、执行或最后终局裁决的执行这一过程。虽然内容很多，但是我们

仍然可以从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找到与司法公正紧密相关的角度进行考察。

1、司法主体权力运行合法合理，相互制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相关制度进行了规定。
①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

主体的权力分工也有明确规定。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一般并不直接参民事和行政诉

讼，但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权力的运行情况仍需考量。拟定指标为：（1）公检法是

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2）不同机关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影响案

件结果；（3）因三机关失职而导致错案冤案量。

2、司法管辖制度管理完善。司法管辖制度主要指的是法院的管辖制度，在

这里就有着同级机关的地域管辖管理问题以及上下级机关的层级管辖问题。在《

最高人民法院深化改革意见》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规定新的管辖制度，要求“建立

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完善审级制度。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

件级别管辖制度。”管辖制度是为了让民众更方便的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更好

的体现司法的公正性。拟定指标为：（1）审级、管辖错误的案件量；（2）因管辖

争议而提起上诉的案件量；（3）是否及时告知当事人管辖权权限事宜。

3、司法程序合法有序。案件的各个程序都是有法可依的，在《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规范案件的程序，依照法律

要求进行司法活动，就能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也能够更好的确保司法活动能够保

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拟定指标为：（1）诉讼程序是否按照既定规定严格进行；

（2）诉讼程序是否公开透明；（3）简易程序适用发生错误的案件量；（4）因为

程序非法而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量。

5、司法机关案件质量追责机制建设完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进行了规定。
②
司法机关案件质量追责机制是为了让

冤假错案以及适用法律不当的案件有迹可循，能够寻找得到出现错误的原因，这

也是当代法治的要求。拟定指标为：（1）是否建立了案件质量追责机制；（2）案

件办理过程是否全程备案记录；（3）是否对于错误案件的责任人予以追究；（4）

是否追责已经离职的错误案件责任人；（5）追责案件数量。

（四）司法裁判公正有效、司法权威得到树立

司法裁判，是通过裁判的形式确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是司法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体现。考察其公正与否是非常困难的，笔者

认为，可以从诉讼任务实现情况入手，验证其任务是否达成，来考察司法裁判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

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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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

1、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事实认定是做出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审理案件的

法官并非当事人，唯有尽量还原一个更为可信的法律事实，才能对案件进行合理

的裁判。对于法律的适用以及具体法律关系的分析论证，都是判决的重要组成部

分。即便认定事实正确，但是适用法律不准确或不恰当，都会直接影响判决的内

容，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因此，拟设计指标为：（1）上诉案件数量；（2）申

诉案件数量；（3）执行案件数量；（4）发改案件率。

2、司法裁判有效及时执行。通过司法途径，案件当事人是为了使自己的合

法权利得到实现，因此，认定一个判决是否实体上公正，从实际结果上，主要还

是要看当事人的权利实现——即司法裁判的执行情况。因此，在考察这一问题时

，就需要考察判决执行的有效性和时效性，真正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拟设

立指标为：（1）执行结案率；（2）当事人对执行案件的满意度；（3）执行超期案

件量。

3、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刑事立法中对同类性质的犯罪往往因不同情节、不

同主观恶性等，规定有不同的量刑幅度，从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具体犯罪的量刑

有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被告人所受的刑

罚。合理的刑罚可以起到教育、警示作用；畸轻畸重则不同，畸重的刑罚裁判会

使人们畏惧、憎恶而非尊重法律，畸轻的刑罚则会使人们因过少的犯罪成本而蔑

视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亦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对于该问题予以限

定，因此量刑规范、缓刑适用是否得当，就直接反映判决的公正与否，以及判决

的公信力。拟设置指标为：（1）案件审理中是否存在同案不同量刑标准的情形；

（2）因量刑不当发回重审的案件数量；（3）违规适用缓刑的案件量。

4、司法裁判得到普遍服从。一个好的判决应当是有理有据、可以被接受的

判决。在法院依法作出裁判或终局性裁判时，当事人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采取上

诉、申诉以外的其他方式，如因为对终审判决不满而采用信访等手段来实现其目

的。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的司法裁判制度，尽管亦设置了再审制度来防止二审出

现错误判决，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能够在二审的终局性裁判中解决。对于法律的

服从往往体现为对于司法裁判的服从，而司法裁判得到普遍的服从可以折射出司

法是否公正，因为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被案件当事人服从。因此对于司法裁判是

否得到普遍服从的考察，是对于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的主要考察标准。对于此

问题，拟设置指标为：（1）服判息诉率；（2）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3）上诉案

件率。

（五）司法信息公开有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

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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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

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①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②
亦要求：“到 2015 年

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

制。”司法机关主动司法信息的公开，是民众知悉法律、了解司法运行情况的重

要途径，信息的公开情况直接关联着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

1、司法信息公开平台建立。建立一个好的司法信息公开平台，使得民众可

以透过平台来知悉司法运作情况，而信息化建设则是为了依托网络更好的为民众

提供司法信息，以达到司法信息公开，公民对司法知悉、信任。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就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2014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也明确提出

人民检察院应当公开程序性信息、重要案件信息、法律文书以及其他案件信息。。

司法信息不公开或未能及时公开则会对于案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实现造成障碍。

拟设置指标为：（1）是否建立了司法信息公开平台；（2）法院、检察院网站更新

频次；（3）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是否公开；（4）因信息未依法公开而

影响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案件数量。

2、审判流程依法公开。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

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审判流程的公开，有利于让

民众了解司法的运作方式，从了解司法开始进而信任和依赖司法。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尤其提出了“建立庭审全称录音录

像机制”，以此进一步加强审判流程的公开程度。在拟设置指标为：（1）起诉案

件是否有效公开；（2）实现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全程化的案件数；（3）执行情况是

否对外公开；（4）是否合理保障依法不公开案件的信息。

4、司法判决文书准确公开。司法判决文书的公开，是群众接触司法活动的

重要途径，将判决与执行直接公开给群众，有利于人民直接监督司法活动、了解

司法活动，从而形成对于司法的信任；反过来而言，也有利于对于人民法院的司

法裁判进行社会监督。拟设置指标为：（1）司法判决文书是否有效公开；（2）判

决文书公开内容是否准确；（3）是否建立错误信息的录入篡改追查机制。

5、执行信息及时公开。执行信息的公开亦是司法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③
而根据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要求：“到 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

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

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

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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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

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

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①
拟设置指标为：（1）执行

信息公开渠道是否畅通；（2）是否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发现错误信息是

否及时修正。

（六）公众司法参与权得到保障

公众除了获取司法信息之外，还有一定的司法参与权。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 39 条
②
、《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

③
以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

④
之规定，适

格的公民可以作为人民监督员以及在审判的过程中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来参与

案件的审理。除此之外，司法调解、司法听证以及涉诉信访也是公众参与司法的

途径。

1、人民监督员及人民陪审员主体适格。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院工作、人民

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工作，这是我国司法监督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

的完成监督及陪审任务，对于其主体资格的考察是有必要的。我国的《法院组织法院组

十六�§��� 
ˆ -� �ð ?ô �Ê"A �ê �Ä �•1\ �0 �‘
。

具

作 格员主具 、人布院组信员监具 主民具民单“

适具院组民民�9 �õ
�l �l

,´ )à KI B�2�Å信 员 监 院 适 格具 作定检 适�‘#� L �x �j
：

（2、人民，当将任务当将司法审信被院组2发现错误发现错误 格的公陪信及
� )à KI B L’ 4ô

��

） ；将任务将司法审信被

�ƒ�©发现错 员及人民陪文任务信信信部分�œ �G L” �¶ �¾ �¦ �s �Ä �Í#` )à KI B�5 �¾ �¦ �k �6 �+ �Ñ督及任 分件的审督督资格当将任务审任Ⱦ公众除了 对于其主务信资格信必众除1

正资格当将任务审信

Lš �Ñ 
ˆ �) �¾ �¦ 诉讼院组信员监具 主民具民单“适法资惩戒�Ä 对于其主当将任务 书审员参院适 履条



90

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未采纳多数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意见,经反馈说明后,多数

人民监督员仍有异议的,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复议一次。”拟设置指标为：（1）

是否制定明确的监督实施细则来指导人民监督员监督；（2）人民监督员是否对

于案件办理进行了有效监督；（3）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复议率。

3、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庭审及合议庭评议，并能够独立提出意见。人民陪

审员的任务不仅仅是以民众的身份来监督庭审的正常运行，还包括对于案件事实

的认定。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人民陪审员往往处于陪而不审的尴尬境地，因此，

需要对其陪审权进行保障。尽管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有简单的规定，但随着

时代的发展，人民陪审员的改革势在必行。《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方案》对此就

提出更为更高的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决定》第十一条也提出了要求。
①
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实际发挥作用，拟设置指

标为：（1）人民陪审员是否参与庭审并有发言权利；（2）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

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是否写入笔录；（3）陪审员是否对于案件事实认定产生实

际影响；（4）由于陪审员恶意错误认定的案件是否存在追责情况。

10、司法调解、听证、涉诉信访中公民参与有序。《决定》中提出“在司法

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人民群众参与司

法活动的途径很有限，保障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渠道的畅通，才能使民众对于司法

活动产生信任和依赖。拟设置指标为：（1）是否公开信息让公民广泛参与；（2）

选择、邀请参与的公民资格如何、是否适格；（3）是否为便利或具体意图而指定

特定公民参与活动；（4）公民参与是否影响司法活动结果。

（七）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

《决定》提出了加强专门法治队伍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

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并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②
司法队伍质量的考察，

也是我们对于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考察重要标准之一。

1、法律职业人员适格。我国法律规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才能

够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而没有相应资格的应当只能从事部分“法律服务”。在

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标准被大打折扣，设法提高这样区域的法律职业人员资质，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法律职业人员是否适格，是考察法律职业化的最基本条

件。拟设置指标为：（1）司法部门中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比例；（2）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一条提出“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

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入笔录，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

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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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律师占法律服务行业人员比率；（3）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从业人员是否拥有

执业能力。

2、法律职业人员获得职业培训。法律职业除了入门门槛高之外，还有着接

受入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义务。特别是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例如在少数民族地

区培养双语法官、培养专业法官等，都会对于当地的法治情况有所助益。对于法

律职业人员职业培训的保障，也是考察当地法治情况的重要标准。在《最高院深

化改革意见》中，“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的章节，特别提到了“大力加强基

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对该问题拟设置指标为：（1）

是否进行了入职培训；（2）是否落实了继续教育以及续职教育；（3）职业培训内

容的满意度；（4）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法官、检察官培训次数。

3、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是司

法活动合理有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职业操守，清廉司

法；另一方面是律师提高职业道德，依法办事，杜绝行贿的发生。拟设置指标为：

（1）是否进行了职业伦理教育；（2）司法职业者行贿受贿的案件数量；（3）司

法人员是否严格保守职业秘密；（4）司法人员玩忽职守、渎职的处罚数量。

4、法律从业者分类管理制度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深化改革意见》提出“推

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

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

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

担……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

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

判辅助人员配置、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
①
对

于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管理制度和管理结构，有利于法院更好的

行使审判职能。这一点对于其他司法机关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拟设置指标为：

（1）在司法机关内部是否制订了详细的分类管理制度；（2）法院内部员额制是

否得到落实；（3）分类管理后办案数量提升比。

二、法治监督科学有效

（一）完善党内监督

党内监督不仅能够保持党内的纯洁性，还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党内监督的规范化也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表现之一。

1、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有效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提出“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

罢免制。” 《党内监督条例》第十五、十八条条分别规定了中央委员会，党的各

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重大事项通报事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8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83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51649/8516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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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属于事前监督的一种方式，能够有效控制重大事项实施前

的不利影响、提前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综

合考察制度的建立、执行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否

建立；（2）已报告的重大事项数量；（3）重大事项备案率；（4）重大事项报告后

是否及时处理。

2、述职述廉报告定期举行。《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述

职述廉报告是一种常态化监督的方式，能够及时把握党内行政人员的动态与行政

活动的执行情况。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综合考察制度的建立、实

施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建立述职述廉报告制度；（2）党员述职述

廉报告的周期；（3）群众代表参加报告会议所占比例；（4）述职述廉报告备案率。

3、党内信访处理及时得当。《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对此

相关制度进行了规定。
②
信访是公民表达诉求的方式之一，党内信访更是一个了

解人民需求的重要渠道。鉴于信访制度已有明确规定，所以此处主要从实施性与

效果性指标考察信访的处理、监督等问题，可设立以下指标：（1）处理党内信访

信息的时限；（2）上级党组织检查下级频次；（3）党内信访监督方式是否明确；

（4）处理结果告知率。

4、设立党风廉政考核指标。党风廉政考核指标是对党员干部廉政的量化考

核，能有直观、有效地呈现廉政程序并及时反映腐败问题，所以从制度性、实施

性与效果性指标综合考察制度的建立、实施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

设立党风廉政考核指标；（2）考核党员实际比例 ；（3）党风廉政指标考核的周

期；（4）考核结果公开率。

（二）增强权力机关监督

我国权力机关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权力

机关的监督主要指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法律已明

确规定了权力机关监督的内容、方式，监督者应按照法定规则行使监督权。公正

的监督程序能够保障监督结果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1、监督主客体明确。权力机关监督主体主要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监督对象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此外，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还享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的权利。

① 《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党员干部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基层党

干部，每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② 《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

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第二十六

条规定：“凡向党组织检举党员或下级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以及党员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

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95102/22951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5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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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权力机关的监督主客体必须明确，防止权力机关滥用监督权及有利于保持

监督权责的一致性。权力机关的监督主客体明确是明确监督权责的基础，能够有

效防止监督权力的滥用。由于监督主客体在现有规范中已完善，所以从实施性与

效果性指标考察主客体权限等问题，可设立以下指标：（1）本级人大撤销本级政

府不适当决定数；（2）本级人大罢免法院、检察院人数；（3）地方人大是否公开

监督结果。

2、监督方式科学。权力监督的方式应该科学有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权力机关的监督方式具有多元化特征。从《宪法》规定中可看出地方权力机关可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监督：第一，审查和批准。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

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第二，改变或撤销。改变或者撤销地方政府不适当

的决定；第三，罢免。对本级行政领导的罢免，如市长、副市长、法院院长、检

察院检察长等；第四，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地方政府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

做工作报告；第五，审查和撤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审查或撤销与法律相

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科学的监督方式能够有效执行监督活动，确保监

督活动在法定方式内运行，保障被监督人的合法权益。鉴于监督方式在《宪法》

和《监督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拟设定以下指标：（1） 监督方式符合《宪

法》和《监督法》规定且不与法律冲突；（2） 监督是否经过调查、论证；（3） 越

权监督权发生率。

3、监督程序公正。每一种监督方式都有特定的监督程序。但是所有监督程

序的履行都必须保持程序过程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维护程序的公正性，以保护被

监督人的合法权益。监督程序的公正是结果公正的有效保障，所以监督程序必须

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考虑地方监督程序未全面建立，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

果性指标综合考察监督程序的建立、实施等情况，可设立以下指标：（1）监督程

序是否法定化；（2）监督过程备案率；（3）监督反馈信息处理时限；（4）监督程

序公开率。

4、监督结果公开。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进行监督，其实质意义是以权力制约

权力，所以权力机关的监督结果应向社会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但涉及秘密

的除外。《监督法》第七条对此也有相关的规定。
①
监督结果的公开不仅是对被监

督机关负责，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鉴于相关法律规定已完善，所以仅从实

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监督结果公开的原则、渠道等问题，拟设立以下指标：（1）

监督结果是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监督结果公开渠道数；

（3）是否建立监督结果反馈机制；（4）监督结果备案率;（5）监督结果选择性

公开的比例。

（三）加大行政机关监督

① 《监督法》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2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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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督的内部监督对象即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因此，对重大行政决策、行

政执法的监督、行政层级的监督、专门监督制度的建立能够反映出行政机关监督

的有效程度。

1、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一般有立法听政、价格听政、决策听政、

调查听政等种类。听证会的举行，具有使社会公民和团体了解政府行为过程和信

息，参与决策，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地方规章指出“各级监察机关对重大行政

决策听证工作依法进行监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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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①
权力清

单的建立和公布是对行政权力的公开，能够约束公权力的形式并接受公民的监

督，所以综合考察权力清单制的建立和实施等问题，拟设立以下指标：（1）是否

建立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制度；（2）权力清单集中审核率；(3)权力清单合法审查

次数；（4）权力清单是否向社会公布。

（四）强化司法机关监督

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指司法机关通过各种形式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的

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②

1、监督主体适格。司法机关的监督，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具体分为检察

机关的监督和审判机关的监督两种。司法行政机关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不属

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所以，我国司法机关监督主体指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

院。 司法机关监督的主体必须具备法定的监督资格才能行使司法监督权。由于

相关法律对司法监督主体已做明确规定，所以仅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司法

监督主体的权责情况，拟设立以下指标：（1）司法监督中其他机关越权监督次数；

（2）检查监督的频率；（3）行政案件数量。

2、监督程序法定。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诉讼程序进行。我国《刑事诉

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程序已有严格且成熟的规定。法院主要通过一审

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进行监督，检察院则通过起诉、抗诉进行监督。司法

监督程序主要是在诉讼中进行，对行政案件判决不满意可通过向上级法院上诉、

检察院抗诉进行。由于相关制度已完善，所以仅从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监督

程序的进行、规范性等问题，可设立以下指标：（1）行政案件上诉率；（2）是否

如实告知当事人上诉、抗诉条件；（3）行政案件抗诉数量；（4）执行程序违规率。

3、监督方式多元。除开主要的诉讼监督方式，还应拓展非诉讼的监督方式，

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如非诉调解等。虽然行政诉讼案件不得

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案件确是例外。所以，应充分发挥调解方式以减轻司

法负担。司法监督方式多元化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所以从制度性、

实施性和效果性指标综合考察监督方式的种类、发展等情况，可设置以下指标：

（1）监督方式种类；（2）调解案件数量；（3）纠正违法通知发放数。

4、监督结果公开。司法监督的实质是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最终目的是约

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①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权力清单的任务有“全面梳理现

有行政职权”、“大力清理调整行政职权”、“依法律法规审核确认”、“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公布权力清单”。

②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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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公权力滥用，为人民服务，所以监督的结果应公之于众。《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四条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宣告

判决，一律公开进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

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监督结果的公开是对司法机关

监督工作的检验，也是保障公民对司法监督工作的知情权。所以从制度性、实施

性与效果性指标考察监督结果公开制度的建立、实施等情况，可实质以下指标：

（1）是否立法要求公开监督结果；（2）监督结果公开比例；（3）监督结果公开

时限；（4）监督结果公开方式是否合规。

（五）拓展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有多种形式，如舆论监督、信访监督、新闻监督、审计监督等。社

会监督也是对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补充，与其形成我国完整的

监督体系。

1、舆论监督适当。《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的言论集会示威等政治自由。

第四十一规定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舆论监督的适当性指的是既要保障公民舆论的自由，又要约束非法言论的传播。

考虑舆论监督立法尚未健全，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与效果性指标考核制度的设

立、法律责任等问题，可设立以下指标：（1）舆论监督机制是否建立；（2）舆论

担责方式是否明确规定；（3）非法舆论监督数量；（4）舆论监督处理结果公开率。

2、信访监督及时。《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二十六

条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为“通过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群众来访，受理

检举、控告和申诉”；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对受理的检举、控告

和申诉，应及时办理，不得延误。对应由上级处理的问题，应迅速报告上级处理；

对应由本级处理的问题，本级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应及时处理；对应由下级处理

的问题，应迅速转交下级处理。”《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第十、十三条分别规

定“监察机关设立举报电话、举报接待室、设立举报箱应向社会公布。”“对举报

信函和提交的书面材料要及时处理。”信访监督及时是对信访工作效率的保障，

也是为民服务的体现。鉴于地方信访立法还未全面普及，所以从制度性、实施性

与效果性指标综合考察信访法规的建立、实施情况等问题，拟设定以下指标：（1）

信访监督是否纳入规章；（2）信访及时回复率；（3）信访信息与上下级沟通时限；

（4）信访方式是否向社会公布。

3、新闻监督法治化。目前，我国还未出台《新闻法》。随着媒体的发展，新

闻舆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新闻舆论监督主要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

发内参等。其中，新闻报道对法制意识的宣传、腐败的揭发等效果显著，但不实

的新闻报道也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新闻法的缺失导致追责无法可依，因此，

新闻监督应尽快纳入法制轨道。新闻监督是影响力较大的监督方式之一，而我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9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5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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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未就新闻进行专门立法，所以从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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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从

根本上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和意志自由。市场主体的法治建设是市场经济健康运

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能够成为法治市场的合格主体时，

市场经济就能够在健康的轨道上稳定、快速的发展。纵观近年来市场经济法治化

的制度变迁，国家正在逐步放宽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妥善维护市场主体的意思自

治。因而，市场规则的规范化及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成为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法治

关系的重点。该制度领域可主要考察以下方面：1、赋予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财产

权、经营自主权；2、市场主体准入服务体系的完善；3、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

的地位；4、各类市场主体享有自治权利。

1、赋予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财产权、经营自主权

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赋予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财产权、经营决策权，党

中央的文件和国家法律都明确指出要通过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产权法律制度
①
来保

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通过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同规则，给市场活

动确立了明确、清晰的规范，通过限制、规范、约束各级政府及其政府部门的权

力，防止其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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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

法律要确认和保障不同类型的主体的平等地位，无歧视地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的财产权、收益权、公平交易等权利。在市场经济法治的层面，衡量法治实施的

真实效果，必须关注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是否享有平等的地位。要想培育健康成

熟的市场体系，必须提供公平竞争的规则和环境，让更多的市场主体通过自由竞

争创造财富。

《物权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

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①
从公司法的历次修订内容来看，旨在培养

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经营权、所有

权，促进公有制主体和非公有制主体独立行使权利，独立承担责任。我国《民法

通则》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的法律地位。
②
从市场主体权

利平等保护的程度看，本节点可设定以下指标：（1）中小企业贷款成功率；（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数量；（3）关联方交易是否披露；（4）涉外投资案件数量；

（5）企业改制纠纷案件数量。

（二）市场公平交易得到保障

市场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潜伏着各种风险的领域，参与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

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应该致力于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市场的道德秩序，不应当容许有任何的假冒伪劣、坑蒙

拐骗、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行为。比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

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③
该法第十七条还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④
创

造统一、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

完善的法治基础。必须关注如下具体面向：1、竞争与交易法律规范得到遵守；2、

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的确立；3、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得到保障。

1、竞争与交易法律规范得到遵守

衡量法治实施的真实效果，必须关注竞争与交易法律规范能否得到遵守，对

偏离市场轨道的经济基础行为能否得到纠正和惩治。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界

定了市场主体的经营和交易规则，《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

济运行效率，矫正和克服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和有限理性所附随的固有缺陷，对偏

①详见《物权法》第三条。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③详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

④详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七条。

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249/
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249/
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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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市场轨道的经济基础行为进行纠正和惩治。主要设定以下指标：（1）经济违

法案件发生率；（2）商品和服务投诉率；（3）消费者投诉问题解决率。

2、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得到维护

《合同法》第三、四、五条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①
市场活动参加者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反观现

实生活，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和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

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才能够创造出统一、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具体设定以下指标：（1）经济活动中合同的签约率；（2）是否开展不公平合同

格式条款的专项治理；（3）是否推行行业和专业合同示范文本。

3、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的确立

我国目前信用立法还不够完善，法律保障不够有力，这是信用缺失的关键。

具体设定以下指标：（1）是否出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文件；（2）

是否建立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3）是否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4）

是否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公平的竞争机制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力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保障。

199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分别经历了 2009 年、2013

年的两次修订，其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定消费者享有的权利，规范经

营者的行为，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2007 年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对于预防和制止垄断

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提炼

的基础上，结合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若干意

见》，可以梳理出如下具体要素：1、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2、竞争对手不

得使用达成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实施垄断；3、健全和完善国有经济

参与市场的机制。

1、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垄断法》都明确规定通过对市场竞争实

行强制干预和管制，严格有效地监管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从严查处各种不正当

竞争行为，监督、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严查处各种不

正当竞争的行为，监督、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建设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具体指标如下：（1）有无定期举办法制宣

传活动；（2）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是否建立；（3）虚假诉讼和“问

题借贷”案件裁判的审结率；（4）有无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

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5）审结商事案件的数量。

①详见《合同法》第三、四、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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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使用达成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实施垄断

我国的《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公平竞争的共同规则，按照《反

垄断法》第三条的规定，禁止如下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

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①
具体指标如下：（1）人民法院审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案件审结率；（2）行业

协会有无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3）人民法院审理垄断协议反垄断

案件审结率；（4）人民法院审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审结率；（5）人民法院

审理行政垄断案件审结率。

3、健全和完善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的机制

保障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取得

控制地位，是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控制地位的

行业中，同样要推进国有资产重组，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引导、促进不同经营者

进行公平竞争，形成竞争性市场格局。国家对这些行业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给

予保护的同时，又要对其经营行为及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

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的进步。只有打破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相互

关联的行政垄断，畅通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有效

规范市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秩序，使得市场竞争更加公允与公平。具体指标如下：

（1）国有资产重组审核通过率；（2）国有资本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率；（3）

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是否公开；（4）国有企业市场化选聘比例。

（四）改革市场监管体系

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治基础。政府对经

济的管理手段由行政手段向法治手段转变，以法治的原则约束国家权力，对政府

干预的范围加以限制，保护市场免受任意的政府行为的干预。市场监管职责范围

主要包括：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2、市场监管责任的完

善；3、对于市场监管对象、市场监管程序和步骤给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4、政

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1、营造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②
营造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制定

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创新适应市场经济、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规则，要

放宽对价格的直接控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使得价

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要素的全部成本，纠正价格信号对投资和消费的扭曲和

误导。政府制定刺激经济增长的配套法规，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支持跨所有制、

① 详见《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

②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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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的产权和资本流动，执行节能、环保的技术标准，引导和促使企业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加速产业升级进度。政府要站在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的航向上，

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打破市场分割与地域垄

断，创造出有竞争力的环境。因此，主要设定以下指标：（1）是否出台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的意见；（2）经济违法违章案件数量；（3)民营企业对市场竞争环境的

满意度；（4）垄断案件的审结率。

2、市场监管责任的完善

政府享有对所有社会经济事务管理控制权力的同时，承担对其进行法律规制

的责任。责任则是法治政府的核心所在。加强以责任为核心的法治政府建设，特

别要注意解决政府职责不清、责任不明、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问题。市场监管主体

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并承担着市场监管的职责，如果社会公共利益、个体利益、

私人利益或者是权利受到损害，政府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后

果。尤其是政府对治理社会、监管市场过程中所出现的缺位、越位、不遵守法治

程序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指标如下：（1）有无公布权力清单；

（2）有无编制责任清单；（3）企业及公众对市场监管的满意度；（4）经济违法

案件发生率。

3、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

要保障。
①
政府要加大制度供给的力度，全面履行提供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

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职责，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市场自发运作产生的缺陷，为市场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因此，设定具体指标如下：（1）政府公共服

务平台是否开通；（2）民生保障是否到位以及是否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如辖区是

否存在因政府救济不到位而产生民生灾难现象，以及用于民生保障的预算投入比

例不够）；（3）财政支出中购买公共服务的比例；（4）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②
明确提出

了“社会共治”的理念，强调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行业组织的自律作

用、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实现社会共同治理，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

诚信经营。因此，本节点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主体贯彻安全生产责

任制；2、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3、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4、建立企业

信用体系。

1、企业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

①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2014年 10月 23日。

② 国务院 2014年颁布的《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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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
①
对于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

全面的规范，依法确认和保护生产经营者、从业人员对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监

管执法的权利，又明确了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结合规范

性指标设置的必要以及实施性和效果性指标的考察，拟设置指标如下：（1）有

无制定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2）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经费是否得到

保障；（3）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4）有无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

治工作；（5）企业是否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2、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989 年颁布实施的《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规定了生产企业应当遵

守的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产使用）以及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
②
该法律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清洁生产

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现代生产者的责任，依据着《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国家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三同时”制度，强化

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监管，严格建设项目

环评质量关，切实控制新增污染源，做到一切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具体指标如下：（1）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行政处罚数量；（2）污染治

理投入占企业投资的比重；（3）是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

3、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

知识产权的成文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行政法规包括《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2002 年修订版），《专利法实施细则》，《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2003 年修订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1 年修订版）和《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保护条例》等；政府部门规章包括《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因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涵盖了农业、工业、

商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许多的领域。此外，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国际贸易

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都拓展了知识产权保护

的法律体系。我国形成了要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显著降

低企业和个人的维权成本，营造安全放心的知识产权软环境，形成良好的尊重和

保护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可设定具体指标如下：（1）专利申请数量；（2）社

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以及法律意识；（3）私营企业维权意识；（4）群

体性侵权行为发生数量；（5）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否及时性以及能否足额。

4、建立企业信用体系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2014年 12月 21日。

② 详见《环境保护法》第十九、二十、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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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实行）》、《关于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

作的意见》等规定了领导干部的考核。《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二十七条均规

定了绩效考核制度。①在指标设计上，环境政绩考核地方规范是考察区域环境整

治绩效考核制度制度化、规范化的前提。实施性指标主要体现为生态保护工作占

整个政绩考核的比重。制度是否有效实施，则主要是通过环境政治绩效考核是否

追责或者奖励公务人员，涉及人数越多，说明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越明显。因此，

评估指标如下：（1）环境政绩考核地方规范是否制定；（2）生态环保工作占党政

实绩考核的比例；（3）环境政绩考核追责人数；（4）环境政绩考核奖励人数。

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严格高效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管理制度中的核心。环评制度贯穿在整个污染防治

和环境破坏防治领域。《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有关环评制度的制度设计、程序安排、责任规定俯拾皆是。在指标设计

上，对环评制度的考察主要侧重于其实施效果层面的考察。针对环评中出现的补

环评现象，可以说一个地区补环评案件的数量与地区环评制度执行效果成直接的

负相关，数量越多，说明地区环评执行效果越差。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补

环评许可案件的数量；（2）规划环评率；（3）环评通过率。

4、环境监督检查频次

环境行政监督检查是指环境执法机关为实现环境管理的职能，对相对人是否

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具体行政决定所进行的监督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专门规定了监督检查制度。
②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

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均有相关规定。

环境监督检查制度作为事后监督的重要手段，是保障排污单位合法排污的有力促

进手段，环境监督检查是否到位是政府环境责任落实的重要考察点。从实施效果

来看，主要考察环境监督检查是否有足够的频次，但同时频次亦不能太多，否则

影响企业的日常生产。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日常环境检查频次；（2）环境

抽查频次；（3）企业是否认为监督检查过度。

5、环境保护财政投入比重

财政投入是进行政府环境管理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运用市场机制激励企业

环境行为的有效手段。《环境保护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五

① 第二十六条：“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

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对发生的重

大环境事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依法接受监督。”

② 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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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规定均有所规定。实践中资金投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资金闲置，应当注重

对财政资金的优化使用，使其获得最佳的使用效益。在指标设计上，政府环境财

政投入的衡量指标主要是看政府财政投入的实际数额，同时亦需要考察投入数额

较之其他公共事业的投入比重。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环境保护支出比例；

（2）环境保护实际支出金额；农村环境保护支出比例。

6、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信息公开是对行政监管力量有限、行政管理效果参差不齐等现状的反思，也

是对社会公众环境关切的回应。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

定了环境主管部门的信息公开义务。考察信息公开情况不存在规范性方面的考

察，重点考察环境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行政部门环

境网站是否畅通；（2）重大环境信息是否公开的比例；（3）环境质量信息公报是

否定期公开；（4）地方环境行政决定公开比例；（5）企业违法信息公开比例。

（二）公民环境参与权利的实现
①

公民环境参与权利从从环保法规定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公民依法

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公民举报监督环境违法行为、公民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三个方面。
②
此外，公众环保知识及意识的普及程度成为环境参与权利实现的一

个重要方面。同时，环保社会组织是链接公民与政府的重要纽带，其活跃程度是

考察一个地区环境法治情况的一个方面。综上，我国重点选取以下几个方面来考

察公民环境参与权利实现：1、公众的环保知识及意识普及程度；2、环保 NGO 活

跃；3、对公众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处理及时妥当；4、重大建设项目的环

境论证与听证充分；5、环境公益诉讼受案情况。

1、公众的环保知识及意识普及程度

公众参与能力最主要体现在公民环保知识储备和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

为保障公民环境参与的能力建设，《环保法》第九条规定了国家的环保宣传、营

造社会风气的义务，那么公民环保知识与意识程度的量化就成为公民环境参与权

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国家环境保护职责落实的重要指标。在指标设计上，公众

的环保知识及意识的普及程度属于社会层面的考察，一般仅做结果方面的考察。

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中小学环境宣传教育课程开课率；（2）社区环境宣传

教育普及率；（3）环保志愿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4）市民环境公益活动参与率。

2、环保 NGO 建设情况

① 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同时在公民环境权的立法确认方式及其与具体实务之间尚存在较大距

离，公民环境权与原有权利体系的冲突，公民环境权主体的广泛性对其性质界定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争

议。因此，并未选择环境权作为连接点，而选择了立法中体现较为明显，学理理论较为清晰的环境参与权作

为讨论的节点。

② 柯坚：《环境行政管制困局的立法破解———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解读》，《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201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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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社会组织在环境法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环境保护法》第九

条、第五十八条均规定了环保社会组织。
①
其可以针对环境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

讼，这是公民环境参与权在诉权中的最主要体现，也是公民通过司法途径参与环

境管理、环境监督的唯一方式。福建南平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在某种意

义上体现了我国环境公益组织开始利用司法途径对环境保护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环保 NGO 的发展程度可以作为我国公民环境参与权保障的又一重要节点。环保社

会组织的建设情况亦属于法律社会层面的考察，暂不做规范性指标考察。根据环

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环保组织如进行诉讼，必须满足依法登记和 5年以上

工作期限。因此，环保组织的登记情况与 5年以上环保组织的比例，就成为地区

环保组织活跃程度的重要内容。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登

记率；（2）环保公益组织数量；（3）环保公益组织 5年以上比例。

3、公众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处理及时妥当

公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是公众环境参与权的重要体现。对公众举报不仅仅在

《环境保护法》中有所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

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法》、《草原法》中均有规定。无论从规范层面，还

是实际监督效果来看，公众举报的监督行为是我国公众环境参与权在监督权保障

方面体现的重要节点。在指标设计上，对其考察侧重于具体实施效果性的指标考

察。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公民对违法案件处理情况的满意率；（2）举报案

件得到有效处理占所有举报案件的比例；（3）举报案件得到有效处理的平均时间。

4、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与听证情况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论证的内容。
②
此外，我国还

制定了专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其中，详细规定了公众参与行政决

策的程序、法律责任、权利内容。因此，以环评制度中的环境论证和听证作为公

众参与权利保障的节点再合适不过了。考察侧重于地区制度实施结果层面上的考

察。一般来说，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经过环境论证，同时必须在行政决策举行听证

会。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的比例；（2）重大建设

项目听证的比例；（3）听证人对重大建设项目听证的满意比例。

5、环境公益诉讼受案情况

① 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第五十八条规

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

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② 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

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后，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外，应当全文公开；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应当

责成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



108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自此拉开了中国环境

公益诉讼的序幕，2014 年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对公益诉讼中有关社会组织的起诉

资格进行了衔接性的规定。2015 年最高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进行

了具体的阐述。故选此为公民环境参与权利保障的重要节点之一。在环境公益诉

讼受案率较低的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受案率就成为衡量环境公益诉讼在地区实

现情况好坏的关键性指标。因此，评估指标拟设置为：（1）环境公益诉讼受案率；

（2）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案数量；（3）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上诉率；（4）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执行结案率。

（三）企业自觉守法

企业自觉守法是考察地区环境法治状况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保护法》第

四十二条、五十五条规定了企业的达标排放和信息公开的强制义务。此外，法律

鼓励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执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基于此，有关企业自

觉守法，选择以下节点：（1）排污达标；（2）提高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程度；（3）

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1、企业排污达标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直接规定了排污企业事业单位的污染防治义务。

达标排放是企业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最核心的基本社会责任。在指标设计上，主

要侧重于从企业的角度考察法律规定的排污基本义务是否执行。因此，评估指标

如下：（1）企业达标排污率；（2）违法排污企业数量。

2、提高环境信息公开企业比重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企业信息公开义务。
①
实践证明，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在促进企业自觉减少排污、增强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

指标设计上，有必要从规范层面考察，区域是否有企业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

除此之外，还包括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际落实情况，即企业进行信息公开在全

部企业的比重。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是否存在企业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

（2）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的比例；（3）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比

例。

3、提高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比例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07 年国

家颁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地方立法层面有 20 部地方

性法规鼓励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定。因此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

业比例应当是衡量地区企业守法自觉性的重要连接点。在指标设计上，有必要从

规范层面考察，是否存在环境责任保险规范性文件，而投保环境责任保险企业的

① 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

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109

比例则具体体现出区域环境责任保险法律规定实施的效果。因此，评估指标如下：

（1）是否存在环境责任保险的地方规定；（2）投保环境责任保险企业的比重；（3）

投保企业投保平均额度。

（四）完善环境服务市场

市场机制的条件是否完备决定了环境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参与市场机制。产权

明晰是环境市场机制的重要前提，这里我们将法律及地方层面的环境资源产权交

易机制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产权明晰的重要前提，同时亦反映出地区环境资源价值

化体现。
①
环境税费是重要的经济刺激杠杆，属于市场交易组织及市场体系，也

是环境市场机制的重要方面。我国有关环境资源价值化的规定，除上述两个方面

之外，还包括政府绿色采购和环保标志，均属于绿色商品在环境市场中消费与生

产，是环境资源价值化的重要方面。
②
综上，结合规范性文件和评估的可行性，

拟选择以下节点考察环境服务市场完善程度：（１）重要类别环境资源产权交易

市场完善程度；（２）环境税费情况；（３）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４）提高

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

1、重要类别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程度

我国《物权法》对有关土地产权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关于水权、排污权、

生态补偿等环境产权并未涉及。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生态补偿

制度，《生态补偿条例》也正在积极起草当中。目前我国地方层面开展了大量环

境资源产权交易的实践，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水权交易几乎各个省都有地方

实践案例。可以说，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是否建立是衡量一个地方环境服务市

场完善的重要指标。故将重要类别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程度作为完善环

境服务市场的重要节点。考虑环境产权交易机制是环境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的前

提，因此必须要考察地区环境产权交易机制的规范性指标。从地方实践来看，地

方存在产权交易机制，则相关的环境产权市场也随即建立，主要包括生态补偿、

排污权交易、碳汇三种市场机制。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生态补偿机制是否

建立；（2）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建立；（3）碳汇交易机制是否建立。

2、环境税费情况

环境税费是政府进行市场调节的重要经济杠杆，环境税费直接反映出地区环

保压力和环保财政盈缺状况。《环境保护法》四十三条规定了环境税费。
③
在环境

市场中对环境税费的考察仅作为一种效果性指标考察。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

环境费总金额；（2）环境税总金额；（3）环境税占比。

① 黄万华、刘渝：《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运行机理、条件、发展趋势及评价》，《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
年第 1期。

② 刘登娟、黄勤、邓玲：《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贵

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 2期。

③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缴纳排污费。排污费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依

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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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政府作为环境公物的提供者，在公共财政开支方面应当引导公众绿色消费，

我国《环境保护法》对此进行了规定。
①
因此，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是考察地

区环境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区域内是否存在有关政府绿色采购

的规范性规定，就成为考察政府绿色采购的重要规范性指标。同时绿色采购的占

比亦是重要的效果性指标。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是否存在有关政府采购节

能环保产品的规定；（2）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占所有政府采购产品的比例；（3）

政府采购环保产品的实际支出金额。

4、提高环境标志产品比例

环境保护标志属于鼓励性市场制度，仅在少数领域强制使用，例如《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再如《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无论是

强制还是非强制环保标志制度，环保标志产品在市场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地区环境法治水平。环境标志产品比重作为考察环境市场的一个重要维度要

素，主要侧重于效果层面上，规范性指标不做考察。因此，评估指标拟设置为：

（1）环境标志产品在市场中的比重；（2）环境标志产品的数量；（3）公民消费

环境标志产品的平均数额。

（五）改善环境质量状况

环境质量状况是衡量地区环境法治水平的最终标准，也是环境法治的最终目

标。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公民密切相关的环境状况，包括噪声、大气

污染、生活垃圾，此类环境污染多由公民自身生活所产生，且与公民生活保持较

高的相关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状况的首要标准。其次是水环境质量，一

方面包括饮用水安全，另一方面包括除饮用水之外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再次是土

壤环境质量，这里主要指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绿地面积和生态绿地，

以及农村的土壤环境质量。因此，改善环境质量状况应包括三个方面：

1、改善公民切身环境状况

公民切身环境状况是公民最为关注的环境，这类环境不同于其他自然环境，

一方面由千万个公民自身行为而产生的面源污染而影响；另一方面，由公民所立

刻感知的外在污染而产生直接影响。公民对环境法治情况的直接感受是周遭的切

身大气环境、生活环境等是否达标，是否被污染。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所针对的问

题往往也集中于这些公民切身感受的环境状况。因此，公民切身环境状况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大气污染、噪声、生活垃圾等。从质量效果来看，评估指标

如下：（1）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空气污染指数年平均值；（3）中心城区

环境噪声达标率；（4）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达标率；（5）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比

例。

① 《环境保护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组织应当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

节水、节材等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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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饮用水安全，提高水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状况是环境质量状况的另一重要方面。《水法》、《水污染防治法》

均规定了政府对饮用水安全保障、水环境保护的责任。饮用水安全不仅仅是环境

法治的要求，更是公民生命健康权保障、社会秩序安定有序的要求。除饮用水之

外，水环境还包括景观用水、生态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娱乐用水，因此

水功能区划达标成为衡量水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指标。水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饮用水安全，二是其他用水保护。从效果性指标来看，饮用水安全主要

指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而其他用水的保护主要是从水功能区划角度来讲，考

察水功能区划的达标率。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2）

水功能区达标率。

3、提高城市绿化面积，保护生态绿地，保护农村土壤质量

除水环境之外，土地环境也十分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

市绿化条例》均规定了城市中绿地的最低比例。在此，有关环境质量状况中土地

环境的考量，主要侧重于对公民感同身受的城市绿化面积、生态保护地面积的考

量，使指标的创设能够尽可能与公众的切实感觉保持一致性。因此这里考察的重

点不单纯是土壤污染或土地环境生物多样性，更是侧重于城市绿地与生态保护地

数量上的考察，以及农村土壤质量。土地环境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与公民密切相

关的城市绿地，二是除绿地外的生态保护地，三是农村土壤污染问题。对这些指

标的考察主要侧重数量的考察。因此，评估指标如下：（1）生态保护地面积比例；

（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3）城区绿化覆盖率；（4）农村的土壤环境污染程度。

第五节 法治意识与社会秩序：地方法治实施效能指标的

创设实验（四）

本节将“法治教育加强与法治意识提升”和“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放在八项

规范维度中的最后两项进行指标创设，主要是因为法治教育与法治意识层面的指

标难以通过规范要素直接提出或确定，而更多的偏重于受众的主观感受和认识，

是在权力受到制约（如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而且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上不

断提升而来的，可以产生出结果性指标，这些指标不仅反映当前法治教育与法治

意识的水平和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法治实施是否为法治意识的培育提供

了较好的生存发育之土壤，因此，在指标设计的最后部后作专门的讨论是很有价

值的。与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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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领域不断提升和完善的基础上产生的结果。所以，考虑将此二组维度放在一

起进行指标的设计更加合适。

一、法治教育加强与法治意识提升

（一）法治教育加强

该维度主要是针对法律职业者的专门教育以及一般公民的普法宣传教育的

考察。因此，法治教育着重从以下方面考察：1、法律职业教育制度及职业伦理

教育制度完善；2、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落实；3、普法宣传形式多样化实；4、

国家机关普法宣传队伍建设；5、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与奖惩机制建设。

1、法律职业教育制度及职业伦理教育制度。法律职业教育制度指的是法律

职业者的入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情况，在司法公正及司法公信力章节中，已经对

司法职业队伍建设进行了考察，故不再重复考察。在此，我们可以单纯从教学的

层面来考察这一制度的实施与落实。法律职业者的伦理教育问题，也是值得考量

的问题，如果说法律水平决定了职业者的职业水平，那么伦理教育决定了法律执

业者的职业态度和方式。对于法律职业的伦理教育的落实，有利于对社会主义良

好风气的维护和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的保障。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

如下：（1）法律职业教育培训次数；（2）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否连续性开展；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察结果是否作为继续从业的资质。

2、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落实。每一个法域内，所依循的主要法律理论与

法律逻辑都不相一致，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法治文化的宣传则尤为需要

注意。只有宣传符合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的法治文化，才最有利于社会法治社会的

建设，从而在公民之中广泛的树立法治意识。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

下：（1）法治宣传内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治要求；（2）是否存在假借法治宣传

而进行的其他非法宣传活动；（3）是否有法治宣传实施文件规范法治宣传内容。

3、普法宣传形式多样化与媒体公益普法制度规范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

进行普法宣传的渠道也在不断扩宽，尤其是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

了凸显。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就提出了“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

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作为非官方机构的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作用

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公益普法制度的建设，有利于更为规范的进行普法活动，从

而提升普法效果。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是否建立了本地区

的媒体公益普法规范；（2）是否开展多渠道的普法活动；（3）普法宣传渠道的数

量。

4、国家机关普法宣传队伍建设。普法宣传队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志愿者

所进行的，但是志愿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有相关

的规定
①
。可以说是从一个方面对于普法队伍予以了规范，更便于民众更为直观

①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普法宣传团队的建设要求是“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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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法律知识。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相对应职能机关是

否建立了普法队伍宣传制度；（2）是否为普法宣传开展提供物质性保障；（3）是

否对于群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

5、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与奖惩机制建设。十八大四中全会《决定》

提出：“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健全公民和组织

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罚机制，使尊法守法成

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①
虽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并非是普法宣传的工

作，但是这一机制的实现和运作，是与普法宣传密不可分的。只有人们通过普法

教育，知悉了法律精神之后，才能够守法。因此，这一机制的建设和实施情况直

接就反映了普法宣传的工作成果。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公

民与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建设情况；（2）这一纪录系统与公民诚信档案是否衔

接；（3）奖惩机制是否合理有效。

（二）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建设

对于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考察主要是通过对其法治思维的考察进行的，而为

便利考察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则不对一般的行政行为予以考察，而主要是领导

干部的角色意识以及决策的合法性予以考察。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1、

树立权责统一意识；2、形成勤政习惯与公仆意识；3、内容上科学决策；4、程

序上民主决策；5、行政行为合法、诚信。

1、树立权责统一意识。权力与责任是职责的两个面，秉权者往往在被赋予

权力的同时也会寻求逃离责任的途径，如同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一样，权力的实现

必然伴随着责任。对于领导干部权责统一意识的考察，主要是集中于考察其决策

指导思路以及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

如下：（1）是否建立了离职、退休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机制；（2）是否建立领导干

部问责制；（3）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培训频率。

2、形成勤政习惯与公仆意识。对于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要求和意识要求，

在以往以来的各类文件中都不断变化与充实。而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6 月的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用 20 字勾勒了好干部应当满足的标准，即“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此，结合近年来治庸活动的开展，

我们将领导干部的勤政习惯和公仆意识作为一个考察方面，主要对于领导干部的

工作习惯和自身角色认识进行考察。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

领导干部是否因不作为受到举报；（2）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次数；（3）领导干部的

待遇是否在规定之内；（4）是否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至上。

3、决策合理科学。在合法决策、依法决策这一方面，首先要提及的是内容

上的科学决策。科学决策就是避免领导干部拍脑门，乱决策、不理性决策。合理

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支援者队伍建设。”

① 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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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智囊团队和相关专业的专门人士的意见，尊重事实规律，会在内容上保证

决策合理正确，这也是领导干部脱离个人专权主义，而建立法治意识的要求。对

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决策内容是否依法起草；（2）专家决策

者的数量；（3）本地区因为不合理决策而导致公共资源浪费的事件数量。

4、决策程序民主。在决策并非是领导干部一下子做出的，其需要进行谨慎

的讨论与商量才能得出，考察决策程序的民主性，是从另一个方面对于领导干部

合法决策进行考察。在民主决策方面，一方面是需要广泛的倾听社会意见，另一

方面则是需要谨慎的讨论。因此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集中于，听证制度以及

决策过程的各方参与讨论的情况。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是

否依法建立民主决策程序的制度；（2）重大决策是否举行听证会；（3）对于所收

集的社会意见是否进行有效的处理；（4）与决策内容相关的部门是否参与决策讨

论。

5、行政行为合法、诚信。作为公民来说领导干部应当遵循一般要求诚实守

信，而且其作为国家机关或国家权力的直接代理人其一言一行更具有影响力和示

范作用。领导干部诚实守信主要是体现在其决策和行政上的守信，其决定往往影

响较大，领导干部失信会失去人心，使民众丧失对于政府的信任。因此对于领导

干部的诚实守信与否也是对于领导干部法治意识的重要考察标准。对于这一维度

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行政行为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做”；（2）领导干部是

否存在政策“白条”；（3）行政命令或政策修改频率；（4）领导干部行政行为失

误或违约次。

（三）群众法治意识建设

结合法治意识的概念，对于群众法治意识的考察，和考察法律的权威性比较

类似，一方面需要考察群众对于法律的知悉、信任和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则是需

要考察群众是否拥有法治思维，能够合理的运用自己被赋予的权利。对于这一维

度，拟从“重考察 ：1、公民权利 务意识建设 ；2、公民拥有依法维权

意识；3、公民依法表达诉求；4、社会公众规范使用法律术语。

1、公民权利 义务意识建设。公民的权利 义务意识是最为基本的法律意识，

也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法治观念，只有公民将其自身认知为政治共同体的一份子享

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 务，才能够接受这个政治共同体内的规范制度。但是

对于公民权利 务意识的考察 ，不仅仅应当从日常的权利 务角度进行考察 ，对

于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与对国家事务关注程度的考察，也是对于公民政治身份

认知的考察。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是否开展公民权利 务

普法教育宣传；（2）公民是否知晓其被宪法赋予的权利与 务；（3）公民是否知

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主要机关的构成情况；（4）当地的选举情况公民是否积极有

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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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民拥有依法维权意识。在一个社会当中，并非仅仅有法律一套纠纷解

决机制，司法途径解决社会纠纷具有较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在解决某

些社会纠纷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诸如信访、动用某些社会力量、制造舆论

压力等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些方法中，不乏有与法律规定与法治精神背道

而驰的，引导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解决纠纷，从而让公民自觉运用法律

途径来表达诉求、维护权利，这是公民依赖、信任法律的集中体现。而要求公民

首选法律来解决纠纷，则是需要建设与完善一套有效、全面的维权、纠纷化解机

制做为基本保障。假如没有为群众提供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和维护自身权利的通

道，那么要求群众来依赖和信任法律也就只是空谈。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

指标如下：（1）寻求违法救济途径的案件数量；（2）公民对于司法途径外的合法

纠纷救济途径的知悉程度；（3）对于法律救济方式的宣传次数。

3、公民依法表达诉求。公民表达诉求的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会、游行、或

某些不理智不合法的表达形式，公民首选法律表达诉求体现了拱了对于法律的信

任以及依赖程度。和公民拥有依法维权意识一样，只有树立了法治意识，才会选

择法律表达正当诉求。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主要是从是否存在非法表达意见的

现象来进行考察。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非法的不理性意见

表达事件数量；（2）公安机关接受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等的处理情况；（3）相

关机关是否及时有效处理公民诉求。

4、社会公众规范使用法律术语。考察公民们对于法律文本的理解状况与使

用法律术语的规范程度，是衡量公民认知法律程度的一个有效考察标准。德沃金

在讨论解释问题时提及到，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使用一种语言系统即意味着共同体

成员们在分享一定的“标准型概念”，而法律概念中不少抽象概念往往属于“解

释性概念”，这一类概念的特点是，它们会“鼓励我们去反思并且争论，我们已

经构建出来的某些实践是什么样的要求。”
①
考察这一点能够反映两个重要的问

题:其一，在立法过程中，是否使用了社会上被广泛认知的概念，其语句、内容

是否能够被一般民众正确理解；其二，公民对于常见或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公知

的法律概念的理解情况，直接反映了普法教育、法治宣传的落实情况，判断这类

教育、宣传是否仅仅流于形式，还是确实提高了国民的法治意识。对于这一维度

的考察，评估指标如下：（1）媒体在新闻或宣传中是否正确使用法律术语；（2）

在出版物种法律术语及概念的使用情况；（3）公民是否知悉一般的法律术语含义。

二、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一）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当前，中国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就是

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转变成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公平

① 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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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必须预防和打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满

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针对近年来高发危害的刑事犯罪，不断加大惩戒

力度，先后出台一系列刑法修正案，加大对事关人民群众安全的犯罪的惩治力度，

也保障了公民的人权。这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

也有鲜明体现。在“依法惩治犯罪，保护人权”这一具体维度要素层面，重点考

量如下方面：1、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2、依法惩治经济犯罪、贪污贿赂

和渎职犯罪；3、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4、坚决防止和纠正冤

假错案；5、多部门依法联合开展专项打击犯罪活动； 6、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

满意度。

1、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从当前惩治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犯罪的现有的法律规定看比较完备，故对此

维度法治实施状况的衡量主要是从实施和效果的层面进行衡量，具体体现在如下

方面：（1）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数量；（2）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

（3）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抢劫犯罪数量；（4）公众对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活动

成效的满意度。

2、依法惩治经济犯罪、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

腐败问题也成为了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现行刑法分则的第八

章
①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和量刑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十八届四中全

会勾勒除了法治反腐的蓝图
②
，同时不断加大职务犯罪的力度，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结合近年来两高报告中所涉及到的经济犯罪、贪污犯罪

和职务犯罪中的重点惩治领域，以及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最直接、最为现实的利

益问题，具体指标设计如下：（1）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数量；（2）职务犯罪案件数

量；（3）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4）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

等犯罪案件数量；（5）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

3、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
③
对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

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充分体

现了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程度与民主法制的进步。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破

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指个人或单位故意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污染或破坏环境资

源，造成或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触犯刑法并应

受刑事惩罚的行为，主要涉及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

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耕地罪、

①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 8章。

②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2014年 10月 23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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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出

台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
①
，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

件 1.6 万件。②就“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维度要素而言，拟从

实施层面和效果层面进行衡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1）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审结率；（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审结率；（3）食品安全公

众满意度；（4）公众对环境保护满意度。

4、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惩罚犯罪，提高司法公信

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严格遵守刑法各项法定原则和相关的诉讼。就“坚

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维度而言，从实施层面和效果角度立足于规范性文件，

从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角度梳理出如下具体要素内容：（1）裁判文书是否依法

公开；（2）是否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3）是

否因为地方“维稳”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案件数量；（4）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再审改判案件数量。

5、依法举办多部门联合专项打击犯罪活动

依法开展联合专项行动，不仅对改善当前法治实施环境、有效打击犯罪，充

分发挥司法保护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而且对强化社会诚信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各个部

门出台的规范文件涉及的专项整治的领域进行梳理，以及具体实施的过程和专项

整治的效果进行考量，提炼出如下具体指标：（1）有无出台多部门联合专项打击

犯罪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2）是否开展专项打击犯罪活动的宣传活动；（3）专

项整治行动中破获违法犯罪案件数量；（4）人民群众对于专项打击犯罪活动的满

意度。

6、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满意度

200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中国建设的意见》。《意见》阐释了平安

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完善社会治安

形势评估预警和政法部门配合制约等工作机制，构建有效预防和及时发现打击各

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强调要通过组织专项行动，加大防范打击

力度，坚持把抢劫、抢夺、盗窃、诈骗和拐卖儿童、妇女等犯罪多发高发的态势

压下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③
主要涉及到如下的具体方面：（1）有

无出台平安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2）所属辖区的流窜作案数量；（3）

①2014 年 7 月 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公布涉及环境资源保护的 9个典型案例。

②《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工作报告》。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

安建设的意见》，200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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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4)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度。

（二）社会矛盾与冲突得到及时化解

以依法治国为核心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利用法治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提升全民法治观念、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意识。
①
基于此，可将“社会秩序和

谐稳定”这一维度从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受理、接待、调解、分流、督办到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具体分解为如下的维度要素：

1、加大矛盾排查力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2、调解工作网络健全；3、多

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1、加大矛盾排查力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

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排查调处纠纷时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预防和减少犯罪以及群体性事件的首要环节，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有无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及具体实施中

着力排查的矛盾重点以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效果层面出发，归纳出如下的

具体指标：（1）有无出台矛盾纠纷调处排查工作实施方案；（2）有无设置矛盾纠

纷调处排查中心；（3）是否制定群体性事件管控制度并明确责任部门；（4）本年

度辖区内是否出现过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次数；（5）是否有针对性的部署，并有

效避免了事件扩大化。

2、调解组织网络健全

1989 年实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 2002 年实行的《人民调解工

作若干规定》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地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工作

网络，在巩固完善原有人民调解组织的基础上，结合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积

极扩展丰富组织形式，在流动人口聚居区、行业协会、大型集贸市场、经济开发

区、物业管理小区、宗教活动场所及行政事业等单位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扩

大工作覆盖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就“调解组织网络健全”这一维度要素而言，

必须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地位，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人民

调解工作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是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基于此，

要着眼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1）是否建立健全“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中心；（2）是否建立人民调解经费专项补贴机制；（3）人民调解组织数量；（4）

是否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

3、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2011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
②
，该法第三十三条第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 11月 8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0年 8月
28日通过，2011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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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2011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①
，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

院对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程序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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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

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安置、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无脱管、漏管现象。

在对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基础上，结合当前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中

的工作的重心，加强教育和挽救工作，通过为他们提供就业和服务，帮助他们重

新回归社会，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1）有无制定方案为刑释解教

人员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提供指导；（2）是否组织主题宣传月活动；（3）是否做好

过渡性安置实体基地的登机认证、规范管理工作；(4)是否创立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5)帮教安置、社区矫正的安置率。

2、切实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规定，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是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做好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刑释人员安置帮教

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组织领导。在对现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安

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中实施中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帮教组织网络，

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秩序良性循环。具体要从如下

方面进行考量：（1）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期满人员的重新犯案率；（2）是否

制作安置帮教档案，定期复查并归档记录；（3）社区矫正机构是否有稳定的经费

来源与保障；（4）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是否有定期考核与准入制度；(5)刑释

人员对所处帮教矫正机构工作效果的主观评价。

（四）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要

求。但如何依法建立集“打、防、管、控、处”各种职能为一体、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和全面覆盖网上网下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是深化平安建设、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1 年 3

月 2 日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①
这就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构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奠定了基

础。当然，当代中国社会更应当强化以人民利益保障为核心的法治化治理模式与

思路。通过对上述规范性文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的具体内容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一维度主要包含建立和完善铺满社会面的治

安防控网络、加强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加大建设经费的保障力度、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因此，可以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

面具体归纳和提炼评价要素：1、治安防控网络的完善，提高应急反应能力；2、

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3、加大对治安防控体系网络建设经费的

保障力度；4、建立严格考核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 3月 2日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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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网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

意见》对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网建设制度做出了相关意见。
①
具体指标设置如下：

（1）是否依法执行早晚高峰等时间节点人员密集场所重点勤务工作机制；（2）

公共交通工具的暴力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数量；（3）是否开展社

会治安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专项活动。

2、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网建设

厂矿、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加强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活动，保障正常生产、工作、教

育、科研和生活秩序。2004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

例》中规定各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各级公安机关对

规定的贯彻实施负责检查监督。基于该条例所涉及的治安防范重点，以及近年来

治安防控工作中的难点、重点将具体指标设置如下：（1）有无制定企事业单位内

部的治安防范具体工作细则；（2）是否为企业内部治安保卫人员配置专项的经费

用以进行定期培训、装备更新；（3）是否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提高职工的警惕性；

（4）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数量。

3、加大对治安防控网建设经费的保障力度

经费投入同级财政预算，尤其是要落实专职保安队员、流动人口协管员以财

政保障为主的保障措施；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防控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按照各级

管理、各级负担的原则和现行经费开支渠道，落实防控体系建设经费，尤其是保

安人员工资待遇、社区警务室办公用房、重点部位技防设施、巡逻车辆等所需经

费。都要按照上级要求建立以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保安队员、流动人口协管员

工资由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各按 50%承担。因政府财政投入不到位致使治安

防控体系网络建设滞后的追究有关领导的行政责任；造成了严重的治安后果的，

追求刑事责任。具体将指标设计为：（1）治安防控网建设经费是否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2）治安防控基础设施投入经费（社区警务室办公用房、重点部位技防设

施、巡逻车辆等）；（3）是否追究因财政投入不足造成防控网建设的领导行政责

任。

4、建立严格考核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

各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下发全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考核

办法中都有类似规定，考核成绩将纳入年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中。各地也要

围绕着工作目标制定细化的考核标准。对于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网

建设。根据人口密度、治安状况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科学划分巡逻区域，优化防控力量布局，加强公安与武

警联勤武装巡逻，建立健全指挥和保障机制，完善早晚高峰等节点人员密集场所重点勤务工作机制，减少死

角和盲区，提升社会面动态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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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表彰奖励；要制定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在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中不作为，造成局部地区治安混乱又长期得不到整治的责任人；年内发案

率居高不下，群众满意度低的责任人；有案不报有案不查故意弄虚作假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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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违法犯罪数量；（3）对外来人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数量；（4）开展对

外来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次数；

3、加强流动人员的服务和宣传工作

对流动人口要坚持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一视同仁。《国务院关于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对加强农民工的服务和宣传工作给出了意见
①
。具

体指标设置如下：（1）是否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工具等方式宣传公共服务

优惠政策； （2）开展对外来人口进行政策法规、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活动的频

次；（3）是否对外来人口中的优秀人物进行宣传表彰；（4）流动人口专管员的数

量；

4、国家、政府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履行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1995

年 9 月 19 日）
②
规定了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劳动部门负责

对流动就业人员的劳动管理和就业服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外来人员从事

个体经营活动的管理。具体指标设置如下：（1）公安机关查处流窜犯罪案件数量；

（2）劳动部门处理劳动争议的数量；（3）工商行政部门对外来人员进行职业道

德和遵纪守法教育活动次数；（4）司法行政部门纠纷调解率。

地的行政管理和群众自治的工作范围之内，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2）重点清理和整顿外来人员聚居区

的治安、卫生、计划生育、非法经营情况；（3）整治外来人员聚居区的非法地方势力和带有黑社会形式的行

帮组织。

①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

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

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作用，为农民工生活与劳动创造良好环

境和有利条件。特别是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要切实做好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和教育工作，对于他们在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其中的优秀人物以及作出突出贡献要大力宣传表彰，建立健

全激励制约机制，增强他们对流入地建设发展的责任感。

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1995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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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操作准则与方法

第一节 国内外法治相关评估项目操作方法引介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科学而且严谨的过程，是否具有说

服力，直接取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操作准则与方法是否科学。要使得评价指标体

系科学合理，就必须依据法治的基本理论和法治实施的具体状况，作出科学合理

的设计。作为外来的评价模式，在中国法治实施的具体场景中必然面临着的本土

化的“南橘北枳”的担忧，在对外来模式的引入和借鉴的过程中必然难以回避针

对具体实施的改造和适应，使其真正能够关照当下现实，而非是沦为一时兴起的

政绩工程，通过梳理国内外法治评估的方法与技术，结合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

作出科学而合理的设计。

一、国外法治相关评估项目的操作准则与技术应用

近年来伴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法治评估也日渐兴起，涌现出了世界银

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联合国法治指标体

系等法治评估方案。本研究选取上述这些代表性的法治评估项目
①
，在吸取世界

范围内的法治评估项目的经验时，侧重于从“操作准则与技术应用”
②
角度为地

方法治效能评价指标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构想和建议。

（一）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

就操作规则而言，“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主要是包括如下方面：1、评估

主体与对象方面，该项目是由美国律师协会发起的，为了有效评估世界各国的法

治发展状况，从而为了政策制定者、商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提供一个可

靠独立的数据来源，以评价一个国家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法治的遵守程度，分析各

国比较优势和缺点并跟踪其发展变化的态势。2、在评估的标准与要求方面，“世

界正义工程”通过开发出一种量化评估方法——世界法治指数，该指数为世界各

国在实践中的坚守法治的程度提供了一个综合图景。3、在评估的范围和构成方

面，“世界正义工程”的因子体系测量的是法治的效果，这些效果可以归纳为如

下三个方面：政府以及官员的负责程度、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接近正义的

①之所以选择上述代表性的法治评估项目，在于以世界正义工程法治评估项目为代表的国外法治评估方案在

方法论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手段，值得借鉴。而国内的法治评估项目由于主要是由法学界引

领，指数的理论和方法应用方面十分欠缺，因而从已有的评估项目中总结经验教训，弥补不足，更加需要从

指数方法和操作准则着手。

②对于操作规则部分主要是从“主体与对象的确定”、“评估的标准与要求”、“评估的范围与构成”、“评估的

程序与步骤”，而技术应用主要是涉及到运用到哪些方法，下文中评估项目的阐述均围绕着这一思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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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九个因子
①
之间构成了一个衔接递进的完整体系，测量了法律主体遵守法

律的程度、相互之间的沟通关系、法律实施的效果，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法治图景，

基本上符合着互斥性、穷尽性和单项性的指数属性要求。
②4、在评估的程序与步

骤方面，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操作流程如下：一是界定法治的含义，提炼出

法治的 9大领域并将其分解为 47个具体指标（根据 2015年的 7.0版本统计），与

全球的学者、参与者、社区领导协商，创立评价的概念框架。二是开发基于概念

框架的调查问卷，对专家和一般公众展开问卷调查。每个国家由于当地的调查公

司在三个最大城市总选取 1000个代表样本进行调查。如中国大陆选取了北京、

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三是每个国家选取了超过 300个专家，委托了当地最为优

质的调查公司开展调查。专家主要包括当地民法、商法、刑事审判、劳动法和公

共卫生的参与者和学者。四是调查公司对于公众进行预调查，与世界正义工程团

队协商调查结果，并确定最后的调查工作。五是将调查问卷分发给当地的专家并

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六是收集数据并将其标注在 52个具体指标上。七是通过 5
个步骤合成为最终得分。具体包括：（1）将问卷上的选项转化为得分；（2）通过

汇总问卷得分来求得每个国家的原始分；（3）将国家的原始分进行标准化处理，

（4）使用简单平均的方式加总标准化后的得分；（5）最终得到各个国家的得分

排名。八是对数据继续一系列的测试，以鉴定其中可能存在着偏差和错误。九是

由欧洲联合研究中心的计量经济学家和应用统计学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该团队

一起评估最终结果的可靠性。最后，将所有的数据转化为报告、图表和数字，以

利于展示和理解。
③

在技术应用方面，指数构造的各个步骤都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方法手段，

一般不外乎发展理论框架、概念化与操作化、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权重与聚合、

统计审查等等几大环节。
④
对于地方法治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而言，世界正义工程

的法治指数操作准则同样值得借鉴，比如在操作化的环节指数的得分通过权重的

均等分配和线性计算加总而成；指数的信度、协调性和稳健性等等也都接受了外

部的统计审查，以保障其科学性和公信力，建构方法值得借鉴。

（二）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与对象的确定”方

面，世界银行构建了全球治理指标体系（World 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简称为

WGI），WGI的数据源自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企业、市民、专家、思

想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调查，目的是为测量、研究各国的治理绩效，反

①近年来世界正义工程编制的各版法治体系的具体内容一致在变动，根据最新的 2015年 7.0版本因子体系，

其具体内容包括如下的 9个方面：有限的政府权力、消除腐败、开放的政府、基本的权利、秩序与安全、监

管执行、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非正式司法。

②参见【美】劳伦斯·纽曼、拉里·克罗伊格：《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刘梦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30-231页。

③本部分内容编译自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Index Report (2012-2013)。
④OECD/ECJRC,Handbook o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icators:Methodology and User Guide.Paris:OECD.2008.



126

映了公众、专家、非政府组织、商业公司和公共部门对于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治理

绩效的认识和评价。2、就评估的标准与要求而言，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的评

价内容涵盖了法治的形式、程序和实质三个方面，以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以及跨

国组织工作人员对于所在国法治情况的感受与体会为主要的数据来源，着重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的社会后果。3、就“评估的范围与构成”方面，WGI体
系的法治评价内容涵盖了基本权利的保护情况、司法独立性、警察与法院的责任

和公正性、社会安全和秩序、对于政府机构的信心程度和社会规则的遵守情况等

维度，内容较为全面。 4、就评估程序与步骤方面，WGI的数据来自于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大量企业、市民和专家、思想库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调查，

涵盖了全球超过两百个国家。

自 1996年以来各个领域的治理数据，“WGI 采用综合聚类方法形成的六项

指标覆盖了言论自由和责任，政治稳定和消除暴力（恐怖主义）、行政效能、监

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等 6个指标，较之单独数据来源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让治理问题的相关探讨更加实证化”。
①

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世界银行采用的是主观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公众、

商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领域专家的看法，依靠的是基于感知的数据，对于各国

的法治绩效进行评价。但是世界银行并非是自行组织开展调查，而是直接使用相

关权威机构采集的、成熟有公信力的调查数据。

全球治理指数收集和汇总了 30多个权威机构的数据来源，涵盖了市民、企

业家、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专家的观点和经历，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法治绩

效的总体质量。收集到了数据以后，接着就是汇总数据，全球治理指数的数据汇

总工作通过以下步骤展开：

第一，将不同的数据来源分配到各个指标。

第二，将每个数据换算成为分值 0到 1。分值越高，结果越好。例如，某个

调查问题的分值区间为 1到 4分，假设得分为 2分，就需要将 2换算成为 0.33.
具体方法是：（2-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2-1）/（4-1）=0.33。当某个数

据涉及到多个问题时，通常取得分的简单平均数。

第三，对于每个指标使用非观测成分模型构建一个加权平均数。作为统计学

工具的非观测成分模型可以使得换算后的 0到 1的分值能在不同的国家质检进行

比较。非观测成分模型假设每个被观测的数据都是政府绩效的一个线性函数。因

此，对于不同来源的数据，线性函数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的，这样可以提高不同数

据的可比性。指标分值采用加权平均法汇总，以反映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这种

由非观测成分模型而产生的综合测量结果呈现出正态分布，平均值为 0，标准方

差为 1，并且必须要在-2.5和 2.5之间进行变动，数据越高表明了绩效的结果信度

①D．Kaufmann ＆ A．Kraay，GovernanceIndicators: Where Are We，Where Should We BeGoing?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 23，No． 1，2008，pp． 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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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
①

在技术应用上，WGI 采用统计学上比较合理的路径，注重精确性，并计算

和强调了指标估算(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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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治状况作出的总体评价。其次，在客观评价方面，分别收集相关指标的官

方数据、内部数据、文件查阅。官方数据是指由于刑事和司法机构、国际组织、

社会团体公布的数据。主观评价是联合国法治绩效评价的最为重要的方法。通过

公众调查和专家调查获得数据的指标占指标总数的 76%。其中，最为常见的评价

方法是专家调查法。由专家调查产生的数据构成了 135个指标中的 78个。专家

调研的成功开展很显然是整个评价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公众调查获

得的数据的指标数量为 24个，而通过官方和内部数据以及文件查阅获得的数据

的分别是 17个和 16个指标。内部数据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依赖于联合

国外勤人员对于各国官方数据的收集。

二、国内法治相关评估项目的操作准则与技术应用

伴随着世界法治评估的兴起，中国的各种法治评估方案也在纷纷出笼，台湾

公共治理指标体系、香港法治指数、余杭法治指数、司法文明指数、中国法治政

府评估指标体系，等等。这些国内法治相关评估项目的操作准则和技术应用，同

样值得引入与借鉴。

（一）香港法治指数

香港法治指数是 2005年由香港联合会委托香港大学组织实施的。香港法治

指数一共有七项一级指标，在理论来源上应该是借鉴了美国法学家富勒对于法治

标准的定义：“法律的基本要求”、“依法的政府”、“不许有任意权力”、“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公正地施行法律”、“司法公义人人可及”、“程序公义”。
①

具体而言，该法治指数有以下特点：1、在评估主体与对象方面，该指数由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予以扶持，旨在衡量香港法治发展的真实状况。2、在评估的

标准和要求方面，该指数采用体制性的进路，侧重于观测政府是否依循法律依法

办事，通过采用质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式来测量香港的阿志指数。
② 3、在评

估内容的范围与构成上，该指数可以适用在不同的范畴上，既可以是法治发展的

指标设计，也可以是法治发展的可靠资讯，同时也能够进行相关的横向比较的共

同基础。4、在评估的步骤与程序上面，香港法治指数采用了质化和量化的混合

方法来制定法治指数。项目通过搜集一系列与法治有关且可量化的能够决定法治

实施程度好坏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直接转化为指数，因为即便是同一套

数据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除了客观数据，那些来自于公众自身的主观方面

的感受的数据也被纳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是行内专家的知识，

参加评估的专家都是随机挑选的政府官员和法律界人士。同时该项目也采用了传

统的外来专家的意见作为参考标准。具体步骤为参加评审者根据其对香港法治的

理解打分，其为每项香港的法治原则打分同时结合每项原则所给的比重，汇总得

① Lon.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46-94.
②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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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数。此外，另有一群独立人士也被挑选组成一个比较组别。他们与前面所述

参加评审者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如果出入较大则需要进行验证。每项条件的加

权平均分数和加权平均重要性，是从评审者所给予的分数计算出来的。将所有七

项条件的加权平均数加起来便能制定出评审者的指数
①
。另外，此项研究亦举行

了一次聚焦小组讨论，邀请了来自不同界别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参与。项目组向聚

焦小组提供了描述法治的七个条件的文件，邀请他们就个人对法治的感受提供意

见和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香港法治指数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评价方案中的咨询方法采用定性和定量

方法相结合，采用行内专家测评并辅以外来专家进行检视，并设置了聚焦小组进

行讨论，从市民的角度，以此来提出改进法治的具体建议，而且香港法治指数设

计之初尽管也预设了不同法治原则的权重，但是最终的衡量结果发现对于评估法

治的重要性而言，不同的法治条件其实是适当的，并无太大的差别。

（二）司法文明指数

我国目前的司法文明指数是由“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重

大研究任务，其内容主要包括：1、在评估的主体与对象方面，司法文明指数由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组织专家学者负责实施的，“司法文明指数”旨在通过对

于司法运行的实际情况而进行测量，并为全国司法文明现状提供一种量化评估工

具。2、在评估的标准和要求上，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开发了一系列体现司

法文明指数概念的框架、领域、维度和命题的调查项目，坚持大众和行业人士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评估。3、在评估的步骤和程序上，司法文明指数的产生可以用

如下的六个工作步骤来加以完成：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指标的变量和调查问卷

编制；实地问卷调查和回收；总体数据说明；调查问卷的整理和数据统计；主成

分分析和信度分析；客观指标以及计算；客观指标收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在技术方法和运用上，该任务开辟的新的领域和方法是，将一般司法原则量

化，从中衍生出一套 10个维度和 50个指标组成的司法指标体系，按照这些指标

设计的调查问卷，并在全国 31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通

过对 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 31个省市自治区司法文明指数的排

名，来显示该省市自治区司法文明的程度，从定量的层面了解到司法文明建设项

目的现状、不足和成绩。
②

（三）余杭法治实验

①香港法治指数的计算平均分数以及方法如下：（a)1.计算每一法治条件的得分加权平均值的方法从各法治条

件(j, j=1, ..., 7)所得分数中， 选取最高及最低的得分 2.把最高及最低的得分剔除, 把余下分数作一简单的平

均数以得出每一条件的分数加权平均值 sj；(b)计算每一法治条件的比重加权平均值的方法 3.从各法治条件(j,
j=1, ..., 7)所得的比重分数中, 选取最高及最低的比重分数，4.把最高及最低的比重分数剔除, 把余下比重分

数作一简单的平均数以得出每一条件的串重加权平均值；(c)把各法治条件的加权分数及加权比重分数组合起

来以得出法治指数的方法 5.就各法治条件以该程序计算一个比重的分数: 6.以此程序计算一个加权的法治指

数。参见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② 《“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2013-2016）》，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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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法治实验始于 2006年，由余杭区委委托浙江大学法学院组织实施，其

内容包括：1、评估的主体与对象方面，余杭法治指数采用的是“中国特色的第

三方评估”模式，由专家主导、政府推进，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评估，

从多源头获取评估信息。2、就评估的标准与要求而言，余杭法治指数的研究立

足于法治研究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力求比较准确地衡量出本地区的法治实施的效

果，进而进行横向比较。余杭法治指数的具体运行过程，是通过制定出来的法治

评估指标体系，在对人民进行满意度调查的基础上，抽取出内部组和外部组成员

的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和打分。3、就评估的内容和范围方面，余杭法治指数主要

是围绕着“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相关的

数据、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相关的数据、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

社会平安和谐”九个方面展开，并根据九项指标，明晰法治建设重点，进一步分

解法治目标和确定指标的标准。4、余杭法治指数评审的基本程序：其法治指数

的评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数据收集。主要包括两组数据：一组是

与余杭法治指数密切相关的数据，另外一组是余杭根据评估体系进行考评的数

据。第二步，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余杭委托中立机构开展 9项满意度问卷调查。

第三步，内部组的评估。内部评估组随机抽取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构中直

接参与法律工作的成员组成，对 9 项评估指标进行权重选择和评估。第四步，外

部组的评估。外部评估组是由不直接参与党委、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法律工作

的人员组成，对 9 项评估指标进行权重选择。
①

通过对法治评估国内外经验和作法之引介，我们发现，不同的评估项目各有

其具体的操作规则和技术方法运用的重点。在操作规则方面，围绕着“评估的主

体和对象”、“评估的标准和要求”、“评估的范围和构成”、“评估的步骤和程序”

等方面进行解析，以及在操作规则中不同技术方法的运用等，可以总结出法治评

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1、实证化的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同时搭配

相应的指数方法论。2、对于“议题”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使其分解为可以量

化的变量。3、收集各个变量的的数据，具体包括调查的方法、标准打分的方法、

统计事件的方法等等。4、为每个指标分配权重。权重分配的方法很多，主要是

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法。5、根据相关的计算规则，对于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法治指数，计算规则主要是采用线性计算法和几何计算

法。5、对于指数进行审查，包括信度、效度、协调性、稳健性等等方面，以上

大致构成了该项法治评估项目的完整流程。

总而言之，通过不同法治相关评估项目的梳理和整合，我们可发现法治相关

评估项目所适用的操作技术与方法，这对我们开展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也是非常有

帮助，关注和借鉴评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运用，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实施评估

① 参见胡虎林：《法治指数量化评估的探索与思考—一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法治研究》2012年第 10期，

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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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第二节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操作准则

准确地讲，科学而合理的操作规则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得以推行的关

键，也是一项法治相关评估项目是否真正达成预设目标、产生助推地方法治建设

实效的基础条件。否则，即便我们报以最大的期待，也未必制定出科学的指标体

系，即便制定出科学与完善的指标体系，也无法保证评估落在实处，最终也可能

使被寄予厚望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落在虚处，产生不了任何实际的作用和影响。

当然，这也是任何法治评估项目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本课题组也建立出关

于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操作准则，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法治实施效

能评估主体明确、评估的标准与要求、评估内容的范围界定以及评估的程序与步

骤，等等。

一、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主体与对象

（一）明确评估主体

评估主体事项历来是法治评估项目设置的重点，任何评估项目都无法回避对

评估主体的明确，汪全胜教授在将法治评估的主体分为组织者、实施者与参与者
①
。而评估主体也可理解为组织者和实施者，之所以将主体进行分离，是因为往

往对法治相关评估有需求的组织或机构本身不具有社会调查的基础或科学研究

的方法，这些方法或技术发展到今天，分工已经相当细化，组织者负责评估项目

的启动、目标规划、资金筹备，队伍建设等。实施者主要是负责指标设计、抽样

规划与操作、调研实施和资料回收，以及统计分析和资料复核。

当前，国外法治相关评估的组织者多为跨国中间组织，例如，“世界正义工

程”法治指数是由世界正义论坛组织的，自由指数是由自由之家组织的、全球廉

政指标是全球廉政机构组织的，而实施者方面这些组织大多聘请专业团队或专家

进行。相比较国外法治评估的“社会型”特质，当前中国法治评估的官方性色彩

较为浓厚，地方政府自行制定评估方案并实施法治评估的评估项目很多，极少有

非盈利性中间机构自行组织。即便部分法治评估项目是由专业团队协作实施，但

项目负责人和决策者均为组织者本身，就此导致法治评估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饱受

质疑，甚至会产生“评估者既是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的争议。

本课题组结合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特点，以及当前中国地方法治环境的

现实状态，在评估主体选择问题上做了深入的考量与分析，提出以下主体选择策

① 汪全胜：《法治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法治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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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首先，以项目立项资助引导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的多面开展；当前，国内

真正就相关法治评估通过数据调研来落实的评估项目共有 3项，包括钱弘道组织

的“余杭法治实验”、马怀德组织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以及张保生组织

的“司法文明指数”。而这三项法治评估活动的开展均来自地方政府或国家资助，

譬如，余杭实验是浙江余杭区委资助的，而司法文明指数是由国家拨款的司法协

调创新中心资助的。众多其它相关法治评估项目之所以仍停留在纸面，除了指标

设置和方法设计的不合适之外，重要原因就是评估经费和研究队伍无法保证，这

也与相关法治评估项目所推崇的大范围、大数据思路相关。所以，法治实施效能

评估必须以项目立项为基础，保证评估的顺利开展。其次，丰富和完善实施队伍

的组成结构；当前法治相关评估项目多由法学专家、学者负责，这种作法有其科

学性和合理性，但是，评估现已成为一种科学方法甚至于学科分类，如果缺乏相

应的问卷设置、抽样及统计专业人士，无法保证评估的真实性与深入性。同时，

法治相关评估中的综合性评估中也包括大量经济学、环境科学乃至社会学科的知

识。以至于现有评估项目中数据运用和深度挖掘上引起的一系列争议与评估实施

者构成方面存在的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所以，本课题组提出，法治实施

效能评估项目应建立以法学专家为主，同时建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统计

学的专家库和基础队伍，进而保证评估过程与结论的可靠性与科学性。

（二）确定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即评估客体的某种属性或特征，实际上，在任何一种评估项目中，

我们所测量的对象虽然是某一客体，但所涉及的评估对象并不是客体本身，而是

这一客体的特征或属性。比如，桌子是我们的测量客体，而桌子本身我们却无法

测量，只有桌子的各种特征，比如它的高度、宽度、重量、颜色等等，才能构成

评估的对象。对于任何评估项目，确定评估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在法治相关评估

项目中，研究者也纷纷就各自就各自项目作出评估对象的设定，例如，余杭法治

实验的研究者将评估对象定位于“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

平正义”等九个面向，“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平正义”就成为该项目评

价“党委”、“政府”及“司法”的基本指向，也就是该项目的评估对象。而在湖

北法治评估项目中，研究者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全面推进立法科学”

等九项二级指标，执政的合法性与立法的科学性成为该项评估的对象选择。

在本课题组组织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中，评估对象也是比较明确的，首先，

评估的总对象是地方法治实施状况，通过不同、核心规范在地区法治实践中的运

行及实施效果的考察，描述和总结法治实施是否兼顾了效率与效果？是否实现了

法治国家建设的预期目标？已有的法治建设规划与预判是否可行合理？等等。其

次，在评估地方法治实施效能的总对象框架下，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部署，提出以“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司法公正与公信力提升”、“环境保护合理得当”等八项维度，在更为细节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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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明确了研究的目标与对象。为此，围绕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本课题组拟定

对象可分解为“依法行政的落实与法治政府的建设”、“司法实践的公正、司法权

威与公信力的树立与提升”、“公民权利可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社会秩序实现

和谐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合理的规范”、“法治监督得以推广与落实”、

“环境保护得到合理而得当的落实”、“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

二、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标准与要求

（一）主要标准

1、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指标须建立价值准则的指导。

“法治状态或理想的实现，不仅仅是在制度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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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估复核机制。

在法治评估中，“变量的操作化、样本的删除等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导致结

果很大的差异”
①
，法治评估的科学化和常态化更需要良好的监督与复核机制。

首先，样本数据的质量监控方面；针对法治评估的客观数据，研究者根据被调查

机关提供的数据，可以通过对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福德定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

数据进行识别，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数据提供机构进行数据原始材料的复核；而

主观数据则可以通过随机抽取问卷进行回访作出复核。其次，对法治评估活动本

身的复核；研究者作为法治评估的主体，其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活动也应具

有复核评估性，这点在美国的定量研究领域已经广为提倡,例如《美国经济学评论》

要求作者必须提供论文相关的数据和程序代码
②
。法治评估建立数据公开和开源

机制，可以排除研究者倾向于特定模型而推导出符合自己意向结论的嫌疑，也有

助于避免“数据游戏”的出现。而且，数据公开机制也有助于多元主体以各种方

式参与到法治评估研究中，促使法治评估内容的丰富和多维，更有益于形成法治

评估活动的民主色彩。

（二）基本要求

衡量法治实施效能主要通过设计反映法治内容的指标对地方进行测评来实

现其量化过程。分析法治数据间关系与结构能够发现其中的地方法治建设的现

状，其最终目的是希望总结过去与现在法治建设不足，改善地方法治未来。本研

究报告就效能指标体系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1、评估实施过程结合地方实情展开。相比于世界正义工程或中国已实施的

大面积、全面铺开进行的法治指数评估工程，本课题更注重法治评估的实际效能，

而非政治成绩。因此，在进行正式评估前，课题组将从地方提供的信息和自主搜

集的信息两方面对地方法治发展进行初步了解及预判断。随后，课题组还将进行

小范围的预评估。预评估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可以快速有效地证实预判断的结果；

另一方面可以高效地锁定正式评估内容的重点。评估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还将进

行适当的访谈以进一步了解评估对象的发展情况。课题组所持有的立场并非自上

而下的行政检测，而是实证性的客观评估。因此，评估对象也会涉及法学专家、

法律从业者（律师等人群）和人民群众。对上述对象的测评并不会只停留在对其

简单的满意度的评价上，而是全程参与地融入评估中，可以更全面地反应地方法

治发展状况，做到从下而上自发地参与进评估活动中。

2、综合应用各种统计方法，拓展分析技术的使用深度。从现有的法治指数

评估方法可看出，大部分评估项目都采用了最为基础的赋值法计算均值，如 2013

年中国法治政府评估的结果显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的

测评结果显示：此次评估结果显示，总分排名第一的广州市得分 234.43 分，得

陈云松、吴晓刚：《复制性研究——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新趋势》，《评价与管理》2012年第 4期。

陈云松、吴晓刚：《复制性研究——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新趋势》，《评价与管理》2012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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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只有 78.14% ；53 个城市的平均分为 188.87 分，平均得分率仅为 62.95% ；

53 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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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整合，搭建中国地方法治指标体系的规范维度框架。本课题

组提出的规范维度包括“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司法公平正义”、“法律监督的

完备与有效”、“权利依法保障”、“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法

制宣传与公众法制教育”、“环境保护合理得当”，进而明确了“法治实施”评估

的基本范围。

在不同维度的范围中，课题组分别对各项规范维度提出更为明确的范围限

定，聚焦至各维度中的具体面向：

1、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1）行政立法方面；（2）行政机构精简方面；（3）

行政决策方面；（4）政府信息公开方面；（5）行政救济方面；（6）行政执法方面；

（7）行政问责方面。

2、司法公正与公信力提升：（1）司法程序方面；（2）司法独立方面；（3）

诉讼权利方面；（4）司法权威方面；（5）信息公开方面；（6）队伍建设方面；（7）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方面。

3、公民权利可获得保障：（1）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2）公民政治权利

与自由得到尊重；（3）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保障；（4）文化权利得到有效实现：（5）

特定群体权利得到维护；（6）法律援助质效得到提升。

4、市场经济规范有序：（1）产权制度方面；（2市场交易秩序方面；（3）竞

争环境方面；（4）市场监管方面；（5）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5、环境保护合理得当：（1）政府环境责任方面；（2）公民环境参与权方面；

（3）企业守法方面；（4）环境市场机制方面；（5）企业守法方面。

6、法治监督科学有效：（1）党内监督方面；（2）权力机关监督方面；（3）

行政机关监督方面；（4）司法机关监督方面；（5）社会监督方面。

7、社会秩序和谐稳定：(1)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2、社会矛盾冲突化

解方面；3、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方面；4、社会治安防控方面；5、流动人口权

益保护方面。

8、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1）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方面；（2）

法治宣传方面；（3）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思维方面；（4）群众法治意识方面。

四、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程序与步骤

就整个评估过程而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程序可分为“评估准备”、“评估实

施”和“评估完成”三个阶段。其中，评估准备阶段主要包括确定评估目的、设

计评估方案、准备评估材料、了解评估对象；评估实施阶段主要包括确定评估对

象、选择评估方法、实地执行评估方案、整理与分析评估资料；评估完成阶段主

要包括处理反馈信息、撰写评估报告、公开评估结论。在前期准备工作准备就绪，

包括评估对象大致确定、评估方法业已明确、法治指标初始设计完成、评估人员

培训结束之后，实地操作可从以下步骤依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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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收集评估地区法治信息。在正式开展评估工作前，评估小组必须全面

了解地方法治建设与发展情况。各地由于经济发展、风土人情等不同，法律法规

制定的针对性与重点也不一样，法治建设的侧重点也会各有重点。有的地方条件

已经成熟，作为法治建设试点，先行于中央政府。少数民族地区针对当地文化、

风俗制定的法律法规具有当地特色，对国家法也是一种补充。所以，地方法治评

估前，应结合法治指数评估的八大内容，即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充分了解地方

法治发展情况，有的放矢地测评其法治状况。法治指数的评估结果应能如实地反

应地方法治发展水平与特点。

其二，筛选优化预设评估指标。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

治的方方面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法治建设的总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

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

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不

可能把所有法治相关问题都纳入评估范围，而是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能反应实

际问题的进行指标创设，但是，尽管从理论、规范层面做到尽可能的全面，指标

组合中仍然存在重叠、混乱甚至冲突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指标使用的效能降低，

依法治至存致问突尽种冲府X�Á M’Aî�˜ �§�• 
� �¼，治发展选优化

治建设 导混乱治信息选优化，行，数评˿建治发展 治法律法规的文治展有代
。

果际水

平

与

。管从理设低，治障二问律法规文估ᴔ选优化问是设已前可化，的的管从理 地民族。中国共管从理依法
“果展

也设，尽管从理中，有代律估依法治至地存指致问突标实地设。依法 性“可二，治发展治政府估
。

治建设 水平与特点混乱

Ǿ

依法 有重，坚持中国问突标特治障纳是估管从理设，是选择降低选优化 设。。有重能 范层面为发展内容治政府是，纳是估是问， 可有重标二的法 律法规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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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及时调整评估指标，有效地运用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发现地方法治发展中的效

能状况及新近出现的问题，及时并与时俱进的为后续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其四，正式评估调研与数据收集。正式评估调研主要是确定抽样方案和采集

数据资料，项目开启后，研究者应当设定调研对象确定法治人员、公民和专家依

次所占的比例，后在总抽样框内随机抽取。这样既可保持评估对象的稳定性也可

保证其随机性。评估主体在评估中不可干扰评估对象的判断，不能设置诱导性问

题，应保持中立态度。面对不同主体对法治指数的理解，评估主体可适当予以解

释，如公民对法言法语的理解不够，可进行适当解释以达到考核目的。评估主体

回收问卷后应及时检查问卷填答的完整性，如有缺失值应马上请评估对象补充作

答以保持问卷的完整性。缺失值会造成最终统计信息的不完整，将无法完整反映

最终的评估结果，浪费评估资源，丢失重要的评估信息。所以，评估主体在评估

过程中应确保问卷的质量，最终得出较为稳定的、可靠的统计资料与文本资料。

其五，分析评估资料数据。分析评估数据的前提是有效问卷回收率应达到一

定阈值。地方法治指数效能评估的有效回收率可设置为 80%。当然，有效回收率

越高越能反应问题。这就要求评估主体对评估过程的把握。分析评估数据首先要

完整录入评估数据，而后选择一定的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以世界正义工程

为例，其法治评估得分通过权重的均等分配和线性计算法加总而成，采取了调查

研究最常见的量化方法——李克特量表，计算方法是简单的均值计算法。更具科

学性的是，世界正义工程还会接受外部统计审查指数的信度、协调性和稳健性等，

其结果可以揭示指标设计是否科学，为下一次评估提供调整方案。地方评估中，

具体采取哪种分析方法可结合回收的问卷决定，但一个地区中的分析方法最好保

持稳定，即一旦选定就一直沿用，以避免技术误差影响评估结果。

其六，撰写评估报告。完成数据分析后应严格根据分析结果撰写评估告。法

治指数评估报告仅客观描述评估结果，不做对策分析或提出建议。报告中应如实

描述评估前、评估中和评估后的各事项。调查前应明确评估目的、原则；调查中

的评估对象选择、评估内容、评估抽样设计原理、数据处理方法和过程；调查后

的反馈，如评估过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评估的问卷也应附在报告后，接受监督

及意见。最后，评估报告应及时送达评估对象处，维护评估结论的时效性和可用

性。

概言之，整个评估程序与步骤都应贯彻公正客观、公开透明、科学有效的评

估原则，以便获得真实、准确、客观的评估结果。需要明确的是，地方法治指数

效能的评估并不主要用于地方间的法治水平比较，而是挖掘出地方法治的具体发

展情况，从而为将来法治建设提供合理参考，法治指数获得高分可继续保持，获

得较低分数则应花大力气进行改进。同时，区域间法治水平的良性比较也可促进

地方间互相借鉴，扬长补短。地方法治指数效能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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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效能，更科学地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第三节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方法与技术运用

构建法治实施效能评价体系，评价方法与技术应用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选择

恰当的评价方法与运用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也可以节约评

价的成本。同时，不论是建立评价的技术体系，还是获取评价的信息，都有赖于

现代技术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评价方法的复杂

性。实际上对于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研究工作开展中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环节，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涉及相同或者是相近的方法，但是侧重点不

同，对于方法的选择要遵循着如下的基本原则：根据评估的价值目标选择方法；

根据评估所处的阶段选择方法；根据评估所拥有的评估数据的特点选择方法，根

据法治实施的真实情况选择方法，等等。

一、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方法论基础——概念评价模型

对于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方法论的构建而言，必须充分了解评估构造的各个步

骤中如何运用方法，一般不外乎是发展理论框架、概念化和操作化、数据的收集

和处理、权重和聚合、统计审查等几大环节，而技术方法的运用则是体现在具体

的操作流程中。从系统论、方法论的角度，依据数理统计方法和原理建立评价的

概念模型，反映了被评价对象的效能结果与影响效能的各种因子之间的数量关

系，既具有直观、精确以及便于作适当调整的功效，又可以整体监控评价过程。

本项目借鉴模型构建的理念和方法，引申到效能评估中，并就概念模型中的关键

因素进行改良，形成了实证化研究的技术方案。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模型是衡量法治实施效能的量化分析工具，其构建过程必

须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与推导。按照科学的统计分析研究成果，规范概念模型构

建一般包括五个步骤：内涵界定与结构分析、具体指标选择、权重系数确定、评

分标准设计、信度和效度检验。概念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模方法，用于

实现从真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抽象，是对真实世界中问题域内事物的描述。概念

模型具有着解释现象、优化选择和预测趋势等三大功能。基于法治实施效能评价

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其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涉及到指标结构、层级、

数据源以及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权重系数确定依赖于专家咨询的调查结

果；评价标准语指标属性密不可分，等等。如果没有预设的模型，就很难把握效

能与其影响因子的复杂关系，更不能够测量这种关系，相反，构建概念模型，将

评价体系中的基本要素和结构进行模型简化以及逻辑抽象，凸显出了矛盾，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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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方案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推导之上。从理论的角度，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概念模

型是一种用来理解和构建评价活动过程的逻辑框架，它将评价活动中涉及到的各

种事物抽象为不同的概念对象，并将这些概念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

评价体系。详见下图 5-1：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模型

确定评价对象和方法 建立评价技术体系 评价实施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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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模型

从图 5-1 的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概念模型可以看出，在评估的准备阶段，倾向

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而在评估的结果分析阶段，需要进行具体的数据处理和分

析，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在评估的准备阶段，主要是涉及定性

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在法治效能评价的过程中，评价技术

体系涉及到的主要是定量研究方法，包括逻辑框架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

法、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评价的实施和结果的分析阶段，主要涉及

到的是定量的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法、描述统计法、交叉分析法、聚类分

析法等，而到了结论阶段，又必须将定量分析的结果转化为定性的语言描述。在

调查的数据和指数结果出来以后，还必须进行指数结果的审查，以此来检验指数

的信度、协调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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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技术与方法应用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评价方法的复杂性。从评估的步骤和流程

的视角，我们可以将法治实施效能评估分为如下的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倾

向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二是评价的中间环

节中，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方法主要是定量研究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方法、

主成分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模糊综合分析方法；三是在评价实施和评价结

果分析的阶段，主要涉及到的方法为定量研究方法，包括频数分析法、描述统计

法、交叉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等。最后，还要对指数进行审

查，包括信度、效度、协调性、稳健性等等方面。

（一）评估准备阶段的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

构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方案，要明确界定问题，为定量分析、方案执行提供

指南，必须对涉及到的评价体系进行定性论证，常用的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专家

深度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就是搜集和研究各种现存的文献资料，并从中选出有价

值的资料，对这些资料做出恰当的分析，并依据所研究的问题使用其中的相关信

息，以此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是一项有着很强的

理论创新和实践操作性的系统性工程。理论的创新性要求拥有资料和评价方法；

实践的操作要求拥有具有丰富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并且能够得到验证。这就决定

了法治实施效能评价在收集资料层面不能少的了专家的配合和指导。而专家深度

访谈正是进行这一方面的重要尝试，通过专家深访能够汇集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

的智慧，共同探讨法治实施效能评价评估理论与方法。根据专家的意见可以极大

地改善评价指标的质量，增强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①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运用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是以衡量法治实施的真实状况为目的方向，通

过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选取具体精确的测量法治实施的观测点，从而最终能够

达到衡量一个地区法治实施的水平的科学指标体系。
②

基本的步骤包括：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设置指标权重，并计算综合指数。

涉及的方法主要是有逻辑框架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方法、公众满意度评

价法等等。

1、逻辑框架法

逻辑框架（Log Frame and Application，简称为 LFA），是国际组织经常使

用的一种项目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及绩效考核的工具，LFA 为公共项目计

划和评价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该框架能够充分体现出其组成的各项内容之间

①郑方辉、冯健鹏：《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新华出版社 2014年第 1版，第 187页。

②郑方辉、冯健鹏：《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新华出版社 2014年第 1版，第 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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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关系，可以用来分析项目预期的目标、各种目标的层次、目标的各项评价

指标等，用以来评价项目的效果、作用和影响。法治实施效能评价评价指标体系

的逻辑框架是一种方法、结构和工具，用来组织和构建地方法治化测评的各种指

标，它可以对许多的评价议题和项目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划分。目前通用的逻辑框

架主要是平衡计分卡。“平衡计分卡”（The Balanced Score Card）源自于哈佛

大学卡普兰教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事的“未来组织绩效衡量方法”研究计划。

一个结构严谨的平衡计分卡，应该是包含着一连串的目标和亮度。实践中，公共

部门应该是综合考虑所处的环境、自身劣势、发展的阶段、规模与实力等因素实

施的平衡计分卡考核，尤其是要注意：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愿景与战略的建立和

倡导。采用绩效衡量指标体现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愿景和战略。二是绩效指标体

系的设计和建立。根据法治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三是加强了部门内部的沟通和

教育。四是确定每年、每季、每月的绩效衡量指标的具体数字，并与部门的计划

和预算进行结合。最后，要关注已设计指标的不合理之处，经过反复的认真改进，

使得平衡计分卡能够更好地为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战略目标而服务。

2、公众满意度调查法

法治政府建设无法兼顾所有人的利益，即使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会存在着

长远的利益与短期的利益冲突的可能。但是，法治政府的建设应当是尽可能使得

社会福利最大化，让尽可能多的公众能够享受到利益。这里的公众是指法治政府

建设的受益者，包括法治政府建设辐射区域范围之内的绝大多数的个人或者人

群。能否让公众满意，是法治实施效能评价评价的核心标准。

从理论上来讲，满意度调查应当更加具体，指标设计也应当尽可能地贴近公

众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并且方便操作。根据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的基本理念与评价

准则，我们试图构建熔主客观指标于一体的法治实施效能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①
，

其中，客观指标包含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等四个维度。主

观指标为公众满意度，指向公众对于政府建设的“法治政府”成效的满意度。它

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指标：其一，与“法治政府”直接关联的政府作为，

如政策公平、执法公正、政务公开满意度等；其二，对于“法治政府”要求的政

府具体表现满意度，如政府的服务度、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廉洁、市场监管满意

度；其三，对于“法治政府”产出关联较大的社会状态与政府的总体表现满意度，

比如社会治安、政府总体表现满意度。

一般来说，进行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众满意度评价主要是集中体现在如下的方

面：一是通过公众满意度的定量评价法治政府建设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进行法

治政府建设内部的经济性的评价，从结果和过程的两个方面来保证评价的全面

性；二是政府可以获得更加完全和真实的公众需求的信息，并及时找出了运行中

① 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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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政府的公众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三是通过

公众满意度评价反馈制度提升政府的责任感，提高公共服务体系的开放性和回应

性，四是公众满意度评价是参与式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集中体现出了民众政治

的内涵。

（三）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方法

指标表明哪些因素对于评价有着价值，权重则表明这些因素的价值相对有多

大。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和指标数据的计算是指标体系应用的最后

环节，合理分配权重是量化评价的关键。在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可以将标准

化的值直接带入绩效评价模型，就可以得到绩效评价的最终结论。因此，权重的

构成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评价工作的科学性。目前，国内外关于指标权重系数

的确定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根据计算权重系数时原始数据来源以及计算过程的不

同，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的三类：一类为主观赋权法，一类为客观赋权法，

一类为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具体包括：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

析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为 AHP。是将复杂的评价

对象排列为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的整体，然后在各个评价指标之间进行两两

比较、判断，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系数，即权重。在法治实施效能评

估中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利用一定的方法对于各个指标作预处理，构建综合评估模型求得综合评价

值，据此现象总体进行比较，分类和排名。一般步骤包括：

首先，确定指标的量化标准模型。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构造合理并且一致的判

断矩阵，其合理性主要在于“标度”的合理性的影响。所谓标度是指评价者对于

各个评价指标（或者项目）重要性等级差异的量化概念。在这方面，比较常用的

方法有：比例标度法和指数标度法。
①

其次，确定初始权数。初始权数的确定常常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互

结合的方法。一般由所聘请的专家给出自己的判断数据，再综合形成初始值。具

体操作方法包括：

（1）将分析研究的目的、已经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初步确定指标重要性

的量化标准发给各位专家，请专家们根据比例标度值表所提供的等级重要性系

数，独立地对各个评价指标给出相应的权重。

（2）根据专家给出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计算各个指标权重的平均数和

标准差。

（3）将所得出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的资料反馈给各位专家，并请专家再次提

① 具体参见：郑方辉、冯健鹏：《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新华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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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改意见或者是更改指标权重数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权重系数。

（4）重复以上的步骤，直到各个专家能够给各个评价项目所确定的权数一

致，或者是专家对于自己意见不再有修改为止，这个最后的结果就会作为初始的

权数。

第三，对初始权数进行处理。

（1）建立判断矩阵 A。通过专家对评价指标的评价，进行两两比较，其初始

权数形成了判断矩阵 A，判断矩阵 A中第 i行和第 j列的元素 Xij 表示指标 Xi 与

Xj 比较后得到的标度系数。

（2）计算判断矩阵 A中的每一行各标度数据的几何平均数，记作 W1。

（3）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是利用公式计算，依据计算结果确定各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4）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指需要确定权重的

指标较多时，矩阵内的初始权数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对于阶段较高的判

断矩阵，难以直接判断其一致性，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致性的检验。
①

2、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就是采用函询调查，对于所预测的问题向有关专家分别提出问题，

而后根据他们回答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归纳和匿名反馈给各个专家，再次征

求意见，然后再加以综合与反馈。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循环，而后得到一个比较一

致其具有可靠性较大的意见。一般来说，完整地运用德尔菲法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1）明确预测的目标，提出预测项目，这里要注意所涉及的问题是能够预

测的，而且要保证能够找到足够的专家参加应答。

（2）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为了能够使得预测工作有效开展，需要成立专

门的机构，复杂专家的选择、调查表的设计以及结果的统计分析和整理。

（3）设计函询调查表。函询调查表要对调查项目和德尔菲法作出说明，并

向专家提供背景资料。德尔菲法中使用的函询调查表应当是满足无歧义的、无条

件的，用概率来表示预测事件的可能性、针对性、简明性和非诱导性等要求。

（4）确定专家名单。可以说专家的选族是运用德尔菲成败的至关重要的环

节。如果应邀专家不具备与决策对象有关的广博知识，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意见

和有价值的判断。在选择专家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被邀请的专家应

当是与问题相关的专家，最好是与直接相关的专家。在许多的情况下，专家的专

业权威程度与预测精度存在着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专家的选取，还应该注重知识

结构的合理性。一方面要注意选择那些精通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另外一个方面也

要包括边缘学科，社会学以及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专家小组的规模要适度。专家

小组的人数要根据预测事件的性质和要解决问题的复杂程度而定，人数一般以 20

①郑方辉、冯健鹏：《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新华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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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 人为宜。如果人数太少，就很难保证预测的精度；但是如果人数太多，又

会出现难以组织的局面。

（5）发出和收回函询调查表。首先，向专家们发出函询表，专家们在互不

通气的情况下，各自独立作出自己的回答，然后将自己的预测意见，以无记名的

方式反馈给调查机构。其次，组织机构汇总专家们的意见，进行统计分析，然后

将统计分析的结果反馈给专家。专家们根据反馈给资料，重新考虑原先的预测意

见，即可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可坚持原来的意见。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反馈给调

查机构，这样，循环往复，经过三四轮反馈，预测意见就逐步集中，最后形成集

体的预测结论。

（6）分析统计结果。在函询阶段结束后，组织者还需要对预测结果的价值

取向和可信度进行评价，决定是否将其作为政策依据或者是参考。德尔菲法研究

结果的表述，可以采用文字进行表述，也可以采用表格或者是图示。表格或者图

示的方法较为常用。

德尔菲法可供引入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意义在于，直接由专家评判出指标权

重的大小，仅仅是依靠着专家的书面意见，参加者可能会分布很广的地区，通过

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归纳、综合，进行多次信息反馈使得意见逐步集中，

从而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方法直接可靠，具有匿名性、反复性、统计性三

大特征，能够很好地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3、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各类评选活动中的一个比较简单而且是有效的和常

用的定量方法，它通过一组指标，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评价一个对象（通常称之

为指标评分），最后再根据各个指标的权重将这些指标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形成

对该对象的综合评价（通常称之为总分）。该方法所涉及的指标可以是定量指标

也可以是定性指标，前者需要归一化和无量纲化，后者则需要量化，其量化方法

一般是称之为指标分档打分。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S=W1S1+W2S2+…+WnSn,

W1+W2+……Wn=1,0≤Wi≤1,i=1,2,……，n

这里，si、wi 分别是对于某对象第 i个指标的评分和权重，S是对该对象的

评估总分。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常被用于由同一个人群对于同一个对象组进行评

估，且对象数量众多并需要相互比较的情况，对象比较的依据则是其评估总分。

该方法的两个技术关键分别是指标设计和指标权重设计，指标权重是否合理将影

响到评估活动的导向以及评估结论（总分）是否合理。
①

4、统计平均法

统计平均数法（Statistical average method）是根据所选择的各位专家对

①申来津：《法治政府的构建：理论与运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1版，第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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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项评价指标所赋予的相对重要性系数分别求其算数平均值，计算出来的平均

数作为各项指标的权重。其基本的步骤如下：

（1）确定专家。通常选择本行业或者本领域中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际

工作经验，并且公平公正的专家；

（2）专家初评。将待定权数的指标提交给专家，让其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前

提下独立地给出各项指标的权数值。

（3）回收专家意见。将数据收回后计算各项指标的权数均值和标准差；

（4）分别计算各项指标权重的平均数。
①

在进行统计时，应当注意：如果第一轮专家意见比较集中，并且均值的离差

在控制的范围之内，即可以利用均值确定指标权数。如果第一轮专家的意见比较

分散，则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计算。

5、均值赋分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介绍了当前众多的对于指标权重配置的方法，但是统计

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都已经明确指出，权重的配置通常需要采用的是均等分配的方

式，除非有着确切的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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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结论。

对于评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常用的定量方法有着基本的统计和多元统计方

法。基本统计方法是进行深入统计分析的前提，可以对分析的数据的总体特征有

着比较准确地把握，从而能够选择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方法。基本的统计分析方

法主要包括：频数分析、描述统计、交互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统计分析主要

是包括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下面对于常见的评价结果分析方法予以简单的介

绍。

其一，相关性分析。就广义而言，相关关系是指社会经济现象中最为普遍存

在着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制约关系，在数量分析中，这种相互依存的制约关系通常

是可以通过数量关系来表现出来的。但是变量与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并不只是

前面所谈论的单个变量的某些孤立的特性，如均值、方差等的特性。我们所要了

解的是变量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即狭义的相关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对于某一个变量的每一个数值，都会有另外一个变量的确定

值与之相对应，而且这种关系一般都可以用一个数字表达反映出来，例如 y=rf(x),

其中 r为相关系数。计算相关系数 r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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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y为样本指标， x、 y为样本指标均值

R取值在-1 和 1 之间。如果两者是正相关的，r=1 时完全正相关，如果两者

呈现出负相关那么 r则会呈现出负值，而 r=1 时为完全负相关。当 r完全正相关

或者是负相关时，所有 r点都在一条直线上；如果 r点的分布在直线回归上下且

较为离散时，则 r的绝对值越小，而当 r=0 时，说明 x和 y两个变量之间并没有

线性关系。

其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侧重于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伴随关系，并通过一

定的数学表达方式将这种关系描述出来，进而确定一个或者几个变量的变化对于

另一特定变量的影响程度。

回归分析解决问题的大致方法包括：其一，收集一组包含着因变量和自变量

的数据；其二，选定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模型，利用数据按照最小二乘准则计

算模型中的系数；其三，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不同模型进行比较，找出与数据拟

合得最好的模型；其四，判断得到的模型是否适合于这组数据；其五，利用模型

对因变量作出预测或者解释。

（五）评价指标体系结果的审查——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调查数据和指数结果出来以后，不会“万事大吉”，还面临着如下的挑战：

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再次进行抽样调查，等否得出相同的答案，各个因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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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指数的单项性要求，指数的排名是否可靠。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对

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果进行统计审查，以此来检验指数的信度、协调性和稳健性。

对于法治效能评估的指标体系而言，页必须对于统计结果进行审查，以提升其科

学性和严谨性。其一，信度的审查。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是指采用

同一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调查时，问卷调查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即测量工具（问

卷或者量表）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者是变量。
①
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的信

度是判断评价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之一。它是实施评价指标的可靠性、稳定性以

及一致性程度。如果评价的信度很低，其结果就缺乏可靠性。

其二，效度的审查。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的有效程度以及测量的正

确性，也就是一个测验能够实现的测量特性的具体程度。效能评价指标效度是评

价指标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评价对象的特征范畴并反映了评价目的，即评价指标

反映了评价对象客观要素的准确程度。
②
检验效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内容

效度；二是准则效度；三是建构效度。所谓内容效度就是旨在系统地检查测量内

容的适当性，检验由概念到指标的经验推演是否符合逻辑以及有效。而准则效度

则是指被假设或者是定义为有效的测量标准，符合这种标准的测量工具是可以作

为测量某一特定现象或者是概念的效标。而所谓建构效度就是要了解测量工具是

否是反映了概念和命题的内部结构，这种方法常常在理论研究中被加以使用，因

此也被称之为理论效度。效度系数的意义在于衡量出某一指标体系在评价对象时

产生的认知偏差程度。
③

其三，内部协调性的审查。也就是指标单项性的审查。如前所述，构成指标

的各个因子应该是搭配恰当、具有相关性、分别测量法治实施效能评估的不同维

度内容。相应的审查方法是系数，包括 C-alpha 系数，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等

等。其中，C-alpha 系数从各个因子得分结果的角度检验内部协调性：如果某一

个因子的得分很高，那么与其同属一个事物的另外一个因子的得分也会较高；

Spearman 系数是从各个因子得分排名顺序的角度测量协调性。

其四，外部协调性的审查。可以将法治实施效能评估与法治相关因子进行评

估，如果得出的数据与其他结构的结论相差甚远，那么结果就会变得相当可疑。

为了证实其调查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可以参考第三方相关数据，对其自身的数据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可以将外部指数与自身指数相对应的因子和因子进行

Spearman 系数的分析，只有调查的结果与其他调查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着正相

关和统计的显著性，才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五，稳健性审查。指标因子、具体变量、缺失值的插补、权重的分配、计

①申来津：《法治政府的构建：理论与运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1版，第 176页。

②申来津：《法治政府的构建：理论与运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1版，第 176页。

③该系数绝对值越小，表明各个专家对于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认识越是趋向一致，指标体系的有效性越高，

反之，则有效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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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等等都是选择地结果，如果改变其中的某一个选择，指数的得分和排序也

会相应的发生了变动。在指标因子等等稳定的情况下，改变缺失值的插补方法、

权重分配、计算方法等等，都会影响到评估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总之，“法治的定义在于法律怎样被制定、实施和理解，而不是停留在任何

特定的法律文本上”
①
,法治实施效能评估是法治由抽象理论走向具体实践的一

种尝试，也是法治的自反性监控的有效形式，有益于中国法治的自我塑造和完善。

法治实施效能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法治经历了理论——制度安排——指标的全过

程，实现了从文本法治到实施法治的演进。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纵深推进，法治

实施效能评估必然进入更深层次的评价空间，其指标体系的承载内容也会愈加丰

富与多元，而其在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逻辑及方法准则上却是相对

稳定和持久的。也恰是由此，才保证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不会在发展进程

中偏离预期方向，为法治中国的理想蓝图添砖加瓦。

① Kathryn Hendley: Assessing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 ,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14 Cardozo,2006,pp.34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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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的操作细则（建议稿）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保证客观、公正的评价地方法治实施效能之状况，准确发现地方法治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法治评估或评价项目开启、实施及推广的合理与科学，

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各省市地方法治实施效能的评价与考核项目。

第三条 评估主体

法治实施由政府委派项目，以项目立项方式委派高校或研究所，评估组成人

员应当包括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专家、行业人员。

第四条 评估对象

本细则评估的对象集中于我国地方法治实施体系规划落实情况，包括“依法

行政的落实与法治政府的建设”、“司法实践的公正与否、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树

立与提升”、“公民权利可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社会秩序实现和谐稳定”、“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合理的规范”、“法治监督得以推广与落实”、“环境保护得到

合理而得当的落实”、“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情况”。

第五条 评估标准

坚持以法律至上与法制健全、权利规制与权利保护、正当程序与形式平等、

正义与合道德性作为评估指标创设的价值指引。项目结合实际，确定分层多段随

机抽样方案并及时公布。评估资料收集后经过复核和验证机制检验后，作出数据

开源公布。

第六条 项目要求

评估项目实施过程结合地方实情展开，综合应用各种统计方法，拓展分析技

术的使用深度，提升评估结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参考性。

第七条 评估范围与构成

（一）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重点包括行政立法方面、行政机构精简方面、

行政决策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方面、行政救济方面、行政执法方面、行政问责方

面。

（二）司法公正与公信力提升：重点包括司法程序方面、司法独立方面、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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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权利方面、司法权威方面、信息公开方面、队伍建设方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

制方面。

（三）公民权利可获得保障：重点包括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公民政治权

利与自由得到尊重、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保障、文化权利得到有效实现、特定群体

权利得到维护、法律援助质效得到提升。

（四）市场经济规范有序：重点包括产权制度方面、市场交易秩序方面、竞

争环境方面、市场监管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五）环境保护合理得当：重点包括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公民环境参与权方

面、企业守法方面、环境市场机制方面、企业守法方面。

（六）法治监督科学有效：重点包括党内监督方面、权力机关监督方面、行

政机关监督方面、司法机关监督方面、社会监督方面。

（七）社会秩序和谐稳定：重点包括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社会矛盾冲

突化解方面、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方面、社会治安防控方面、流动人口权益保护

方面。

（八）法治教育增强与法治意识提升：重点包括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方

面、法治宣传方面、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思维方面、群众法治意识方面。

第八条 评估步骤与程序

（一）收集评估地区法治信息。

（二）筛选优化预设评估指标，设置指标权重。

（三）预评估实验并调整与修正评估指标。

（四）正式评估调研与数据收集。

（五）评估资料数据分析。

（六）撰写评估报告。

第九条 评估结论应用

提交地方上级管理部门，作为第二年法治建设规划与部署的调整依据，不建

议直接作为表彰、批评的依据。

第十条 补充事项

本细则由法治实施效能评估项目组负责解释，未尽事项可结合项目的具体目

标作出增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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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建议稿）
①

经过充分调研与分析论证，课题组形成了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或评估指标体

系建议稿，包括：一级指标 8项；二级指标 43 项；三级指标共 180 项；四级指标 共 656 项。

设定 400 分的总分，按照均等赋值原则，八个一级指标平均附分，每个 50 分。其下级指标

也依此原则平均附分。

I．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50 分）

1.1 行政立法科学民主

1.1.1 行政立法质量提高

1.1.1.1 地方规章与上位法冲突的数量；

1.1.1.2 地方规章中保障地方民生与发展规范数量；

1.1.1.3 地方规章重复立法率；

1.1.1.4 地方规章重大修改率。

1.1.2 行政立法技术规范

1.1.2.1 地方规章结构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1.1.2.2 条文表述修改率；

1.1.2.3 专业术语是否运用合理；

1.1.2.4 地方规章年平均修订次数；

1.1.2.5 法律废止形式是否规范。

1.1.3 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制度实行情况

1.1.3.1 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制度是否建立；

1.1.3.2 规范性文件送审率；

1.1.3.3 文件审查合格率；

1.1.3.4 审查结果年均公开数量。

1.1.4 行政规章的清理情况

1.1.4.1 地方规章清理制度是否建立；

1.1.4.2 单项清理、专项清理和全面清理次数；

1.1.4.3 地方规章废除率；

1.1.4.4 清理结果公开次数；

1.1.4.5 清理后反馈意见处理是否及时。

① 中国地方法治实施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按八个维度设定 8个一级指标，每一具体维度下设置维度要素（即

二级指标），在维度要素中又进一步细分出三级和四级指标具体指标。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指标体系采用均

等赋分的方式，八个一级指标均等赋分 50 分，共计 400 分(总分)。同样，在一级指标之下的各级具体指标

也采用均等赋值原则，分别赋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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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民众参与情况

1.1.5.1.公民代表是否民主选举产生；

1.1.5.2 公民参与立法人员数；

1.1.5.3 公民意见采纳率；

1.1.5.4 立法结果公开次数；

1.1.5.5 公民意见平均处理周期。

1.2 行政机构精简合理

1.2.1 上级机构不得干预下级机构设置

1.2.1.1 规章中是否规定不得干预的原则；

1.2.1.2 业务对口行政机构数量；

1.2.1.3 业务对口的机构编制增加量；

1.2.1.4 机构设置是否经过机构编制部门专项办理。

1.2.2 实有人员与批准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

1.2.2.1 是否颁布规章规定政府超编应担责任；

1.2.2.2 审查超编情况的年均次数；

1.2.2.3 机构超编率；

1.2.2.4 超编机构百分比。

1.2.3 机构设置与审批的行政机构相一致

1.2.3.1 地方规章是否规定行政机构设置事项；

1.2.3.2 行政机构设置送审率；

1.2.3.3 行政机构设置合法审批率；

1.2.3.4 对违规设置机构的处罚是否公开。

1.2.4 行政机构稳定性

1.2.4.1 是否把行政机关稳定性纳入制度规范中；

1.2.4.2 考核机构变动率的频次；

1.2.4.3 一届政府任期内机构的实际变动率。

1.3 行政决策民主规范

1.3.1 公众有效参与

1.3.1.1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否纳入规章中；

1.3.1.2 重大决策听证次数；

1.3.1.3 参与决策公民数量是否达到民主要求；

1.3.1.4 决策结果公布数量。

1.3.2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

1.3.2.1 重大决策法律审查是否形成制度规定；

1.3.2.2 重大决策送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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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重大决策是否都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1.3.2.4 重大决策审查通过率。

1.3.3 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查

1.3.3.1 是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参与制度；

1.3.3.2 专家在决策人员中的比例；

1.3.3.3 专家智库更新频率；

1.3.3.4 参与决策的专家人数达标率；

1.3.3.5 是否制定专家意见责任制。

1.3.4 决策过程公开透明

1.3.4.1 规章是否规定行政决策具体操作过程；

1.3.4.2 决策议题公布率；

1.3.4.3 决策执行跟踪率；

1.3.4.4 决策反馈纠偏处理周期；

1.3.4.5 决策过程的公开方式是否为人知悉。

1.3.5 行政决策结果公开与信息跟踪反馈

1.3.5.1 决策结果公开率；

1.3.5.2 结果公布方式是否常规；

1.3.5.3 决策信息跟踪反馈制度是否建立；

1.3.5.4 决策结果跟踪周期；

1.3.5.5 跟踪反馈信息是否及时公开。

1.4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

1.4.1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效建设

1.4.1.1 是否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1.4.1.2 政府信息平台可使用率；

1.4.1.3 是否建立信息反馈机制；

1.4.1.4 信息准确率。

1.4.2 政府信息公开及时

1.4.2.1 政府主动公开信息比例；

1.4.2.2 政府信息更新周期；

1.4.2.3 超期答复行政相对人比率。

1.4.3 政府信息内容准确，且符合法定标准

1.4.3.1 是否建立信息协调机制；

1.4.3.2 信息公开清单法定事项数目；

1.4.3.3 选择性公开比率；

1.4.3.4 公开过程中，是否存在侵犯个人隐私情况。

1.4.4 信息公开意识的健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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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行政机关主动向相关单位提供信息比例；

1.4.4.2 行政人员是否掌握信息公开标准；

1.4.4.3 行政人员是否了解违反《信息公开条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4.4.4 本单位信息公开的渠道数；

1.4.4.5 回复公民反馈信息比率。

1.4.5 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培训

1.4.5.1 规章是否规定信息培训工作；

1.4.5.2 信息培训工作年均举办次数；

1.4.5.3 培训考核合格率；

1.4.5.4 培训后，行政人员信息公开意识是否有所提升。

1.5 行政救济高效有序

1.5.1 告知权的保障

1.5.1.1 主动告知行政相对人相关信息比率；

1.5.1.2 行政相对人询问时是否进行一次性全面告知；

1.5.1.3 告知信息准确率；

1.5.1.4 重复告知比率。

1.5. 2 回避权的履行

1.5.2.1 是否告知回避权及申请程序;

1.5.2.2 受理回避权超期率；

1.5.2.3 是否说明拒绝回避的理由；

1.5.2.4 恶意申请回避次数。

1.5. 3 程序公开性

1.5.3.1 救济程序依据公开率；

1.5.3.2 救济程序公开次数；

1.5 3.3 是否存在涉密事件公开的情况；

1.5.3.4 是否规定违反公开原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5. 4 时限法定

1.5.4.1 是否告知行政相对人相关程序的时限；

1.5.4.2 超期处理率；

1.5.4.3 是否给予超期情况以合理解释；

1.5.4.4 超期投诉率。

1.6 行政执法权责明晰

1.6.1 建立执法决定审核制

1.6.1.1 是否建立执法决定法律审核制；

1.6.1.2 执法决定送审率；

1.6.1.3 执法决定审核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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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行政问责程序完备

1.7.4.1 行政问责程序是否进行立法规定；

1.7.4.2 陈述、申辩权的听取频率；

1.7.4.3 复核申诉比率

1.7.4.4 问责调查人员数；

1.7.4.5 出具问责决定书的比例。

II．基本权利依法可获得保障（50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3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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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妇女在地方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2.2.1.3 妇女对人大代表选举结果是否满意。

2.2.2 依照法定程序选举地方各级人大代表

2.2.2.1.选举委员会是否公布选举信息；

2.2.2.2.是否依法划定选区和分配代表名额；

2.2.2.3 地方人大代表是否受到原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

2.2.2.4 选民对选举结果的整体性评价。

2.2.3 依法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

2.2.3.1 公民的正当网络言论是否遭到有关部门的删除；

2.2.3.2 公民因正当网络言论是否遭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打击和报复；

2.2.3.3 公民在网络上因合法言论获罪是否得到国家赔偿。

2.2.4 禁止压制报复公民的检举控告行为

2.2.4.1 压制报复公民的检举控告案件的数量；

2.2.4.2 检举控告行为受到打击报复后是否得到国家赔偿；

2.2.4.3 国家工作人员的打击报复行为是否被追求法律责任。

2.3 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保障

2.3.1 依法合理补偿因国家征收造成公民的财产损失

2.3.1.1 国家补偿行为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2.3.1.2 国家对其征收行为给予补偿的案件数量；

2.3.1.3 公民对国家补偿行为是否满意；

2.3.1.4 国家补偿行为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现象。

2.3.2 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报酬

2.3.2.1 是否建立针对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待遇的制度；

2.3.2.2 劳动者的待遇和报报酬每年提高的比例；

2.3.2.3 劳动者对于其待遇和报酬提高幅度的满意程度。

2.3.3 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2.3.3.1 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

2.3.3.2 农村养老保险投入经费占政府财政比例；

2.3.3.3 农民对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整体性评价。

2.3.4 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3.4.1 是否建立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具体制度；

2.3.4.2 是否提高农村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3.4.3 政府投入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的比例；

2.3.4.4 获得救助的公民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整体性评价。

2.3.5 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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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是否建立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保障制度；

2.3.5.2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投入的财政比例；

2.3.5.3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数量；

2.3.5.4 救助公民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的满意程度。

2.4 文化权利得到有效实现

2.4.1 杜绝义务教育失学现象

2.4.1.1 是否建立监督学生失学的制度；

2.4.1.2 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比例；

2.4.1.3 学校是否采取措施避免学生辍学现象的发生；

2.4.1.4 有关教育主管机关是否承担学生失学的行政责任。

2.4.2 高等教育机构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2.4.2.1 高等教育机构是否建立监督高校违法行为的制度；

2.4.2.2 高等教育机构违反教育法的案件数量；

2.4.2.3 高校招生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现象；

2.4.2.4 高校是否存在乱收费现象；

2.4.2.5 受教育者对高校维护学生权益行为的整体性评价。

2.4.3 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

2.4.3.1 著作权侵权行为数量；

2.4.3.2 法院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数量；

2.4.3.3 著作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得到实现；

2.4.3.4 公众对打击盗版等侵权行为的满意程度。

2.5 特定群体权利得到维护

2.5.1 禁止用工单位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2.5.1.1 雇佣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案件数量；

2.5.1.2 招收未成年的违法行为是否受到法律制裁；

2.5.1.3 公众对打击雇佣未成年的违法行为的整体性评价。

2.5.2 禁止对妇女儿童施加家庭暴力

2.5.2.1 对妇女儿童施加家庭暴力案件的数量；

2.5.2.2 施加暴力行为是否受到法律制裁；

2.5.2.3 公众对禁止家庭暴力行为的整体性评价。

2.5.3 学校不得体罚儿童和侮辱人格尊严

2.5.3.1 学校是否建立保障儿童身体和人格尊严的制度；

2.5.3.2 学校违法体罚学生案件的数量；

2.5.3.3 违法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是否受到处罚；

2.5.3.4 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的学生给予心理治疗案件的数量；

2.5.3.5 家长对学校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力度的整体性评价。



160

2.5.4 犯罪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

2.5.4.1 犯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一起关押的案件数量；

2.5.4.2 一起关押犯罪成年人与未成年行为是否追究法律责任；

2.5.4.3 是否建立监督犯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一起关押行为的制度。

2.5.5 各级政府设立残疾人康复机构和公益性岗位

2.5.5.1 政府设立康复机构和公益性岗位是否存在贪赃枉法行为；

2.5.5.2 设立的康复机构和公益性岗位的数量；

2.5.5.3 残疾人对康复机构和公益性岗位的满意程度；

2.5.5.4 是否建立公益性岗位和康复机构设立行为的监督制度。

2.6 法律援助质效得到提升

2.6.1 法律援助经费的增加和落实

2.6.1.1 是否建立法律援助经费监督制度；

2.6.1.2 法律援助经费的财政投入比例；

2.6.1.3 援助经费落实过程中是否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2.6.2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素质的提升

2.6.2.1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否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和学习；

2.6.2.1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工作业务考核通过率；

2.6.2.3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

2.6.3 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和回复法律援助申请

2.6.3.1 是否建立了法律援助审查和回复的监督机制；

2.6.3.2 法律援助机构违法审查和回复援助申请的案件数量；

2.6.3.3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违法审查和回复行为是否承担了法律责任。

2.6.4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2.6.4.1 是否建立法律援助工作违法行为监督制度；

2.6.4.2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收取申请人财物的行为；

2.6.4.3 法律援助申请人对援助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的满意程度。

2.6.5 司法行政部门处分违法的法律援助办案人员

2.6.5.1 处分法律援助办案人员的案件数量；

2.6.5.2 司法行政部门是否责令办案人员退还违法收取的财物；

2.6.5.3 法律援助申请人对处分办案人员行为的整体性评价。

III．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50 分）

3.1 司法活动独立免受干预

3.1.1 司法权行使不受外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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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是否制定外界干预司法活动担责规范；

3.1.1.2 司法案件受外界影响改判比例；

3.1.1.3 法检受外界干预错误立案或者错误撤诉的比率；

3.1.1.4 司法人员接受社会人员贿赂而产生的冤假错案数量。

3.1.2 司法权行使不受上级机关干预

3.1.2.1 是否建立上级干预下级办案追责机制；

3.1.2.2 因上级干预而在审判中枉法渎职的案件量；

3.1.2.3 因上级机关批示或干预而导致错误的案件数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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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因为非法证据未得到排除而产生的错案量。

3.2.5 司法救助制度完善

3.2.5.1 是否制订了司法救助标准及实施细则；

3.2.5.2 司法救助是否及时有效；

3.2.5.3 司法救助案件量。

3.3 司法程序公正合法

3.3.1 司法主体权力运行合法合理，相互制约

3.3.1.1 公检法是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3.3.1.2 不同机关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影响案件结果；

3.3.1.3 因三机关失职而导致的错案冤案量。

3.3.2 司法管辖制度管理完善

3.3.2.1 审级、管辖错误的案件量；

3.3.2.2 因管辖争议而提起上诉的案件量；

3.3.2.3 是否及时告知当事人管辖权权限事宜。

3.3.3 司法程序合法有序

3.3.3.1 诉讼程序是否按照既定规定严格进行；

3.3.3.2 诉讼程序是否公开透明；

3.3.3.3 简易程序适用发生错误的案件量；

3.3.3.4 因为程序非法而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量。

3.3.4 司法机关案件质量追责机制建设完善

3.3.4.1 是否建立了案件质量追责机制；

3.3.4.2 案件办理过程是否全程备案记录；

3.3.4.3 是否对于错误案件的责任人予以追究；

3.3.4.4 是否追责已经离职的错误案件责任人；

3.3.4.5 追责案件量。

3.4 司法裁判公正有效、司法权威得到树立

3.4.1 司法裁判的公正性

3.4.1.1 上诉案件量；

3.4.1.2 申诉案件量；

3.4.1.3 执行案件量；

3.4.1.4 发改案件率。

3.4.2 司法裁判有效及时执行

3.4.2.1 执行结案率；

3.4.2.2 当事人对执行案件的满意度；

3.4.2.3 执行超期案件量。

3.4.3 刑事案件量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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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案件审理中是否存在同案不同量刑标准的情形；

3.4.3.2 因量刑不当发回重审案件量；

3.4.3.3 违规适用缓刑的案件量。

3.4.4 司法裁判得到普遍服从

3.4.4.1 服判息诉率；

3.4.4.2 社会法涉诉信访案件量；

3.4.4.3 上诉案件率。

3.5 司法信息公开有效

3.5.1 司法信息公开平台建立

3.5.1.1 是否建立了司法信息公开平台；

3.5.1.2 法院、检察院网站更新频次；

3.5.1.3 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是否公开；

3.5.1.4 因信息未依法公开而影响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案件量。

3.5.2 审判流程依法公开

3.5.2.1 起诉案件是否有效公开；

3.5.2.2 实现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全程化的案件量；

3.5.2.3 判决结果是否依法公开；

3.5.2.4 是否合理保障依法不公开案件的信息。

3.5.3 司法判决文书准确公开

3.5.3.1 司法判决文书是否有效公开；

3.5.3.2 判决文书公开内容是否准确；

3.5.3.3 是否建立错误信息的录入篡改追查机制。

3.5.4 执行信息及时公开

3.5.4.1 执行信息公开渠道是否畅通；

3.5.4.2 是否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5.4.3 发现错误信息是否及时修正。

3.6 公众司法参与权得到保障

3.6.1 人民监督员及人民陪审员主体适格

3.5.7.1 人民监督员及人民陪审员是否适格；

3.5.7.2 是否存在不适格或未回避的情况；

3.5.7.3 人民监督员、陪审员是否抵达法定数额。

3.6.2 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办理进行有效监督

3.6.2.1 是否制定明确的监督实施细则来指导人民监督员监督；

3.6.2.2 人民监督员是否对于案件办理进行了有效监督；

3.6.2.3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复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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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庭审及合议庭评议，能够独立提出意见

3.6.3.1 人民陪审员是否参与庭审并有发言权利；

3.6.3.2 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是否写入笔录；

3.6.3.3 陪审员是否对于案件事实认定产生实际影响；

3.6.3.4 由于陪审员恶意错误认定的案件是否存在追责情况。

3.6.4 司法调解、听证、涉诉信访中公民参与有序

3.6.4.1 是否公开信息让公民广泛参与；

3.6.4.2 选择、邀请参与的公民是否适格；

3.6.4.3 是否为便利或具体意图而指定特定公民参与活动；

3.6.4.4 公民参与是否影响司法活动结果。

3.7 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

3.7.1 法律职业人员适格

3.7.1.1 司法部门中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比例；

3.7.1.2 执业律师占法律服务行业人员比率；

3.7.1.3 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从业人员是否拥有执业能力。

3.7.2 法律职业人员获得职业培训

3.7.2.1 是否进行了入职培训；

3.7.2.2 是否落实了继续教育以及续职教育；

3.7.2.3 职业培训内容的满意度；

3.7.2.4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法官、检察官培训次数。

3.7.3 法律职业人员遵守职业伦理规范

3.7.3.1 是否进行了职业伦理教育；

3.7.3.2 司法职业者行贿受贿的案件数量；

3.7.3.3 司法人员是否严格保守职业秘密；

3.7.3.4 司法人员玩忽职守、渎职的处罚数量。

3.7.4 法律从业者分类管理制度完善

3.7.4.1 在司法机关内部是否制订了详细的分类管理制度；

3.7.4.2 机关或部门内部专业化水平；

3.7.4.3 分类管理后办案数量提升比。

IV．法治监督严密高效（50 分）

4.1 完善党内监督

4.1.1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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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否建立；

4.1.1.2 已报告的重大事项数量；

4.1.1.3 重大事项备案率；

4.1.1.4 重大事项报告是否及时处理。

4.1.2 党内信访处理及时得当

4.1.2.1 处理党内信访信息的时限；

4.1.2.2 上级党组织检查下级频次；

4.1.2.3 党内信访监督渠道是否畅通；

4.1.2.4 处理结果告知率。

4.1.3 述职述廉报告定期举行

4.1.3.1 是否建立述职述廉报告制度；

4.1.3.2 党员述职述廉报告的周期；

4.1.3.3 群众代表参加报告会议所占比例；

4.1.3.4 述职述廉报告备案率。

4.1.4 设立党风廉政考核指标况

4.1.4.1 是否设立党风廉政考核指标；

4.1.4.2 考核党员实际比例 ；

4.1.4.3 党风廉政指标考核的周期；

4.1.4.4 考核结果公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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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是否建立监督结果反馈机制；

4.2.4.4 监督结果备案率;

4.2.4.5 监督结果选择性公开的比例。

4.3 加大行政机关监督

4.3.1 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4.3.1.1 是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4.3.1.2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频率；

4.3.1.3 听证过程公民参与率；

4.3.1.4 政府法制机构和监察机关参与听证人数。

4.3.2 执法监督符合法定程序

4.3.2.1 是否建立执法监督制度；

4.3.2.2 执法主体越权执法率；

4.3.2.3 执法程序违法数；

4.3.2.4 违法行政行为是否及时处理；

4.3.2.5 执法监督结果备案上报率。

4.3.3 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有效

4.3.3.1 是否建立专门监督机构；

4.3.3.2 上级机关监督发现违规案件数；

4.3.3.3 专门监督上报率；

4.3.3.4 专门监督权限是否明确。

4.3.4 审计监督独立

4.3.4.1 是否依法建立审计监督责任制；

4.3.4.2 审计监督受不法干预的案件数；

4.3.4.3 审计监督报告准确率；

4.3.4.4 审计监督结果公示率。

4.3.5 推进与公布权力清单

4.3.5.1 是否依法建立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制度；

4.3.5.2 权力清单集中审核率；

4.3.5.3 权力清单合法审查次数；

4.3.5.4 权力清单是否向社会公布。

4.4 强化司法机关监督

4.4.1 监督主体适格

4.4.1.1 司法监督中其他机关越权监督次数；

4.4.1.2 检查监督的频率；

4.4.1.3 行政案件数量。

4.4.2 监督程序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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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行政案件上诉率；

4.4.2.2 是否如实告知当事人上诉、抗诉条件；

4.4.2.3 行政案件抗诉数量；

4.4.2.4 执行程序违规率。

4.4.3 监督方式多元

4.4.3.1 监督方式种类；

4.4.3.2 调解案件数量；

4.4.3.3 纠正违法通知发放数。

4.4.4 监督结果公开

4.4.4.1 是否立法要求公开监督结果；

4.4.4.2 监督结果公开比例；

4.4.4.3 监督结果公开时限；

4.4.4.4 监督结果公开方式是否合规。

4.5 拓展社会监督

4.5.1 舆论监督适当

4.5.1.1 舆论监督机制是否建立；

4.5.1.2 舆论担责方式是否明确规定；

4.5.1.3 非法舆论监督数量；

4.5.1.4 舆论监督处理结果公开率。

4.5.2 信访监督及时

4.5.2.1 信访监督是否纳入规章；

4.5.2.2 信访及时回复率；

4.5.2.3 信访信息与上下级沟通时限；

4.5.2.4 信访方式是否向社会公布。

4.5.3 新闻监督法治化

4.5.3.1 新闻监督制度是否依法建立；

4.5.3.2 新闻监督方式法定类型；

4.5.3.3 新闻内容准确率；

4.5.3.4 不实新闻责任追究制度是否建立。

4.5.4 社团监督广泛化

4.5.4.1 社团监督机制是否建立；

4.5.4.2 工会年均提交意见书数量；

4.5.4.3 妇联举办监督培训次数；

4.5.4.4 居委会接受居民投诉数量。

V．市场经济规范有序（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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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5.1.1 赋予市场主体以独立财产权、经营自主权

5.1.1.1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引入民间投资比例；

5.1.1.2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5.1.1.3 民营企业公司化改革的程度；

5.1.1.4 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率；

5.1.1.5 经济活动中合同的履约率。

5.1.2 市场主体准入服务体系的完善

5.1.2.1 是否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5.1.2.2 对外商投资是否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5.1.2.3 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是否便利。

5.1.3 不同类型市场主体享有平等地位

5.1.3.1 中小企业贷款成功率；

5.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数量；

5.1.3.3 关联方交易是否披露；

5.1.3.4 涉外投资案件数量；

5.1.3.5 企业改制纠纷案件数量。

5.2.市场公平交易得到保障

5.2.1 竞争与交易法律规范得到遵守

5.2.1.1 经济违法案件发生率；

5.2.1.2 商品和服务投诉率；

5.2.1.3 消费者投诉问题解决率 。

5.2.2 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确立

5.2.2.1 是否出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5.2.2.2 是否建立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5. 2.2.3 是否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5. 2.2.4 是否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3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5.3.1 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

5.3.1.1 有无定期举办法制宣传活动；

5.3.1.2 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是否建立；

5.3.1.3 虚假诉讼和“问题借贷”案件裁判的审结率；

5.3.1.4 开展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次数；

5.3.1.5 审结商事案件的数量。

5.3.2 禁止使用达成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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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人民法院审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案件审结率；

5.3.2.2 行业协会有无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5.3.2.3 人民法院审理垄断协议反垄断案件审结率；

5.3.2.4 人民法院审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审结率；

5.3.2.5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垄断案件审结率。

5.3.3 健全和完善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的机制

5.3.3.1 国有资产重组审核通过率；

5.3.3.2 国有资本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率；

5.3.3.3 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是否公开；

5.3.3.4 国有企业中市场化选聘比。

5.4 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

5.4.1 营造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

5.4.1.1 是否出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

5.4.1.2 经济违法违章案件数量；

5.4.1.3 民营企业对市场竞争环境的满意度；

5.4.1.4 垄断案件的审结率。

5.4.2 市场监管责任的完善

5.2.1 有无公布权力清单；

5.2.2 有无编制责任清单；

5.2.3 企业及公众对市场监管的满意度；

5.2.4 经济违法案件发生率。

5.4 3 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5.4.3.1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是否开通；

5.4.3.2 民生保障是否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5.4.3.3 财政支出中购买公共服务的比例；

5.4.3.4 公私合营模式（PPP）合同签约率；

5.4.3.5 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5.5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5.5.1 市场主体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

5.5.1.1 有无制定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5.5.1.2 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经费是否落实到位；

5.5.1.3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频次；

5.5.1.4 企业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的频次。

5.5.1.5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

5.5.2 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5.5.2.1 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行政处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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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污染治理投入占企业投资的比重；

5.5.2.3 是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5.5.3 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

5.5.3.1 专利申请数量；

5.5.3.2 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以及法律意识；

5.5.3.3 私营企业维权意识；

5.5.3.4 群体性侵权行为发生数量 ；

5.5.3.5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否及时性以及能否足额。

5.5.4 建立企业信用体系

5.5.4.1 统一信用市场是否建立；

5.5.4.2 重点领域信用奖惩机制是否建立；

5.5.4.3 本地区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和发布平台是否建立；

5.5.4.4 失信重大事件发生数量。

VI．环境保护合理得当（50 分）

6.1 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

6.1.1 环境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情况

6.1.1.1 是否存在联席会议、联合执法地方规定；

6.1.1.2 是否存在区域间环境行政合作协议数量；

6.1.1.3 部门间联席会议频次；

6.1.1.4 部门联合执法频次；

6.1.1.5 区域间联合执法频次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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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 环境保护支出比例；

6.1.5.2 环境保护实际支出金额；

6.1.5.3 农村环境保护支出比例。

6.1.6 环境信息公开全面

6.1.6.1 行政部门环境网站是否畅通；

6.6.1.2 重大环境信息是否公开与公开比例；

6.6.1.3 环境质量信息公报是否定期公开；

6.6.1.4 地方环境行政决定公开比例；

6.6.1.5 企业违法信息公开比例。

6.2 公民环境参与权利的保障

6.2.1 公众的环保知识及意识普及程度

6.2.1.1 中小学环境宣传教育课程开课率；

6.2.2.2 社区环境宣传教育普及率；

6.2.2.3 环保志愿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

6.2.2.4 市民环境公益活动参与率。

6.2.2 环保 NGO 建设情况

6.2.2.1 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登记率；

6.2.2.2 环保公益组织数量；

6.2.2.3 环保公益组织 5年以上比例。

6.2.3 公众投诉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处理及时

6.2.3.1 公民对违法案件处理情况的满意率；

6.2.3.2 举报案件得到有效处理占所有举报案件的比例；

6.2.3.3 举报案件得到有效处理的平均时间。

6.2.4 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与听证充分

6.2.4.1 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论证的比例；

6.2.4.2 重大建设项目听证的比例；

6.2.4.3 听证人对重大建设项目听证的满意比例。

6.2.5 环境公益诉讼受案情况

6.2.5.1 环境公益诉讼受案率；

6.2.5.2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案数量；

6.2.5.3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上诉率；

6.2.5.4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执行结案率。

6.3 企业自觉守法

6.3.1 企业排污达标

6.3.1.1 企业达标排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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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违法排污企业数量。

6.3.2 提高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程度

6.3.2.1 是否存在企业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

6.3.2.2 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的比例；

6.3.2.3 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比例

6.3.3 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6.3.3.1 是否有关环境责任保险的地方规定；

6.3.3.2 投保环境责任保险企业的比重；

6.3.3.3 投保企业投保平均额度。

6.4 环境服务市场的完善

6.4.1 重要类别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程度

6.4.1.1 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建立；

6.4.1.2 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建立；

6.4.1.3 碳汇交易机制是否建立。

6.4.2 环境税费情况

6.4.2.1 环境费总金额；

6.4.2.2 环境税总金额；

6.4.2.3 环境税占比。

6.4.3 2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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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6.5.2.2 水功能区达标率。

6.5.3 提供公民绿化面积，保护生态绿地和农村土壤质量

6.5.3.1 生态保护地面积比例；

6.5.3.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6.5.3.3 城区绿化覆盖率；

6.5.3.4 农村的土壤环境污染程度。

VII 法治教育加强与法治意识提升（50 分）

7.1 法治教育加强

7.1.1 法律职业教育制度及职业伦理教育制度完善

7.1.1.1 法律职业教育培训次数；

7.1.1.2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否连续性开展；

7.1.1.3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察结果是否作为继续从业的资质。

7.1.2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落实

7.1.2.1 法治宣传内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治要求；

7.1．2.2 是否存在假借法治宣传而进行的非法宣传活动；

7.1.2.3 是否有法治宣传实施文件规范法治宣传内容。

7.1.3 普法宣传形式多样化

7.1.3.1 是否建立了本地区的媒体公益普法规范；

7.1.3.2 是否开展多渠道的普法活动；

7.1.3.3 普法宣传渠道的数量。

7.1.4 国家机关普法宣传队伍建设

7.1.4.1 相对应职能机关是否建立了普法队伍宣传制度；

7.1.4.2 是否为普法宣传开展提供物质性保障；

7.1.4.3 是否对于群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

7.1.5 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与奖惩机制建设

7.1.5.1 是否建立公民与组织守法信用记录系统；

7.1.5.2 信用纪录系统与公民诚信档案是否衔接；

7.1.5.3 奖惩机制是否合理有效。

7.2 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建设

7.2.1.树立权责统一意识

7.2.1.1 是否建立了离职、退休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机制；

7.2.1.2 是否建立领导干部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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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培训频率。

7.2.2 形成勤政习惯与公仆意识

7.2.2.1 领导干部是否因不作为受到举报；

7.2.2.2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次数；

7.2.2.3 领导干部的待遇是否在规定之内；

7.2.2.4 是否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至上。

7.2.3 决策合理科学

7.2.3.1 决策内容是否依法起草；

7.2.3.2 专家决策者的数量；

7.2.3.3 因不合理决策而导致公共资源浪费的事件数量。

7.2.4 决策程序民主

7.2.4.1 是否依法建立民主决策程序的制度；

7.2.4.2 重大决策是否举行听证会；

7.2.4.3 对于所收集的社会意见是否进行有效的处理；

7.2.4.4 与决策内容相关的部门是否参与决策讨论。

7.2.5 行政行为合法、诚信

7.2.5.1 行政行为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做出；

7.2.5.2 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政策“白条”；

7.2.5.3 行政命令或政策修改频率；

7.2.5.4 领导干部行政行为失误或违约次数。

7.3 群众法治意识建设

7.3.1 公民权利义务意识建设

7.3.1．1是否开展公民权利义务普法教育宣传；

7.3.1.2 公民是否知晓其被宪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

7.3.1.3 公民是否知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主要机关的构成情况；

7.3.1.4 当地的选举活动公民是否积极有效参与。

7.3.2 公民拥有依法维权意识

7.3.2.1 寻求违法救济途径的案件数量；

7.3.2.2 公民对于司法途径外的合法救济途径的知悉程度；

7.3.2.3 对于法律救济方式的宣传次数。

7.3.3 公民依法表达诉求

7.3.3.1 非法不理性意见表达的事件数量；

7.3.3.2 公安机关接受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等的次数；

7.3.3.3 相关机关是否及时有效处理公民诉求。

7.3.4 社会公众规范使用法律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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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 媒体在新闻或宣传中是否正确使用法律术语；

7.3.4.2 在出版物中法律术语级概念的使用是否规范；

7.3.4.3 公民是否知悉一般的法律术语含义。

VIII．社会秩序和谐稳定（50 分）

8.1 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8.1.1 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8.1.1.1 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数量；

8.1.1.2 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

8.1.1.3 公共场所发生的抢劫犯罪数量；

8.1.1.4 公众对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活动成效的满意度。

8.1.2 依法惩治经济犯罪、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

8.1.2.1 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数量；

8.1.2.2 职务犯罪案件数量；

8.1.2.3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 ；

8.1.2.4 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案件数量。

8.1.3 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

8.1.3.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审结率；

8.1.3.2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审结率；

8.1.3.4 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

8.1.3.5 环境保护公众满意度。

8.1.4. 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8.1.4.1 裁判文书是否依法公开；

8.1.4.2 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8.1.4.3 是否因为地方“维稳”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8.1.4.4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案件数量。

8.1.5 是否依法组织多部门联合专项打击犯罪活动

8.1.5.1 是否依法开展专项打击犯罪活动的宣传活动；

8.1.5.2 依法专项整治行动中破获违法犯罪案件数量；

8.1.5.3 人民群众对于专项打击犯罪活动的满意度。

8.1.6 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满意度

8.1.6.1 有无出台平安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

8.1.6.2 所属辖区的流窜作案数量；

8.1.6.3 有无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

8.1.6.4 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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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社会矛盾与冲突得到及时化解

8.2.1 加大矛盾排查力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8.2.1.1 有无出台矛盾纠纷调处排查工作实施方案；

8.2.2.2 有无设置矛盾纠纷调处排查中心；

8.2.2.3 是否制定群体性事件管控制度并明确责任部门；

8.2.2.4 本年度辖区内是否出现过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次数

8.2.2.5 是否有针对性的部署，并有效避免事件扩大化。

8.2.2 调解组织网络健全

8.2.2.1 是否建立健全“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8.2.2.2 是否建立人民调解经费专项补贴机制；

8.2.2.3 人民调解组织的数量；

8.2.2.4 是否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8.2.3 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8.2.3.1 是否建立联席会议以及联络员制度；

8.2.3.2.人民调解成功率；

8.2.3.3 司法调解成功率；

8.2.3.4 行政调解成功率；

8.2.3.5 社团、行业调解成功率 。

8.3 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不断推进

8.3.1 为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提供服务和指导

8.3.1.1 有无制定实施方案为刑教人员就业和社会保 会联制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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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3 是否开展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专项活动 。

8.4.2 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

8.4.2.1 有无制定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防范具体工作细则；

8.4.2.2 是否为企业内部治安保卫人员配置专项的经费用以进行定期培训、装备更

新；

8.4.2.3 是否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提高职工的警惕性；

8.4.2.4 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数量。

8.4.3 加大对治安防控体系网络建设经费的保障力度

8.4.3.1 治安防控网建设经费是否依法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8.4.3.2 治安防控基础设施投入经费；

8.4.3.3 追究因财政投入不足造成防控网建设的领导行政责任的人数。

8.4.4 建立严格考核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奖惩措施

8.4.4.1 是否依法制定具体的治安防控考核标准；

8.4.4.2 是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8.4.4.3 人民群众对治安防控建设的满意度。

8.5 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护

8.5.1 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机制的建立

8.5.1.1 是否依法设立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机构；

8.5.1.2 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机制是否建全；

8.5.1.3 是否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应用平台。

8.5.2 外来人员落脚点和活动场所的管理

8.5.2.1 是否依法加强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8.5.2.2 外来人员违法犯罪数量；

8.5.2.3 对外来人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数量；

8.5.2.4 开展对外来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次数。

8.5.3 加强流动人员的服务和宣传工作

8.5.3.1 是否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工具等方式宣传公共服务优惠政策；

8.5.3.2 开展对外来人口进行政策法规、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活动的频次；

8.5.3.3 是否对外来人口中的优秀人物进行宣传表彰；

8.5.3.4 流动人口专门管理与服务人员（专管员）的数量。

8.5.4 各级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履行

8.5.4.1 公安机关查处流窜犯罪案件数量；

8.5.4.2 劳动部门处理劳动争议的数量；

8.5.4.3 工商行政部门对外来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教育活动次数；

8.5.4.4 司法行政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纠纷调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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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法治评估的阶段性成果

1．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

2．法治评估的实践反思与理论建构

3．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

4．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维度及实践走向

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

张德淼* 李朝**

（载《法商研究》2014 年第 4期）

[内容摘要]：中国法治评估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法治评估进路的重要性屡

有提及，却鲜有研究者对此作出辨析与探讨。通过归纳和总结法治评估实践中不

同类型评估进路的特征，将法治评估进路划分为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两种理

想类型。分析和比较两种类型的法治评估进路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范围、

评估功能、评估方法上的不同与差别。结合两种评估进路的特征，对当前中国法

治评估进路上问题作出反思，提出中国法治评估中两种评估进路的构成性联系。

建立规范统一的法治建设评估模式与多元化法治价值评估模式，搭建两种进路的

功能互补关系，建构出符合中国法治实际的评估进路，进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

治评估实践沿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法治评估进路、制度性进路、价值性进路、构成性联系

近年来，法治评估活动在中国各地不断开展，评估内容、方法迈向丰富与多

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中国法治研究新的领域。江平教授在谈及余杭法治

指数时提出，法治评估关系到中国的两种前途，即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人治。李

林教授在《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7（2009）》中也指出法治评估应当成为法治发

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围绕着法治评估，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

法治评估理论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法治定义争议较大，提出应抛弃自相矛盾的

概念而构建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
①
；其二是法治的指标设计，有学者提出通过对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

士研究生。

① Rios- Figuera,Julio,and Jeffrey K.Staton,2008:Unpaking the rule of law:a review of judicial independ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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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评估进路的类型划分

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正式提出“法治指数”概念。2007
年，世界正义工程提出“合法政府、法律公布、程序正当、司法正义的实现”为

原则的法治评估体系。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发布中国法治蓝

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1（2003）》，法治关注重点从开始的“热点问题”个

案解读转变为对行政体制和司法改革实践效果研究的评价，并发展为对“国情调

研”和“地方法治”等明显带有实证色彩的法治衡量与评价。随着“法治评估试

验田”的余杭法治指数 2006年的发轫，法治评估作为中国法治的制度创新和方

法创新模式得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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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司法执行机构免受政治的干预”等内容成为衡量法治水平的标准
①
，

这些评估标准直接与拉兹提出的合法性法律模式中的“司法独立”、“法院易被接

近”等要素达成一致。这与沃克（Geoffrey de Q.Walker）提出的法治的价值性进

路（The values approach）是契合的，按照法治的价值性进路来讲，法治应该服务

于致力一个自由的社会，创造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目标的大众福利
②
。

由此，可以归纳出法治评估的第一条进路即法治评估的价值性进路。采用价

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实践在对不同地区、国家法治作出评估的过程中，其关注点

集中在“法治现实是否符合法治价值的标准”，“法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法治

价值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这点从多数全球法治评估活动确立的进路可以得到证

实。当然，在评估实践还可以发现，法治价值标准的操作化过程中，纵向下级指

标中也包括部分制度、机构设置等列项，这点也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首先，这

些制度性要素也反映了法治价值的形式与工具要素；其次，在价值性进路的法治

评估中，评估关注的重点显然是这些制度成立的动机、目的以及这些制度服务目

标的实现程度而非制度本身的实施。

（二）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

与全球法治评估主要体现出的价值性进路相比较，以中国为代表的地方法治

评估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制度性特征。香港法治评估的研究者明确提出“该项研究

以体制性进路来对法治进行研究，这种对法治的理解着重于看政府是否透过法律

和在法律之下行事”
③
”。制度性特征的评估模式在内地法治评估实践中得到更为

广泛的应用。以余杭为例，研究者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

意见》所提出的“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

系完善”等九组目标作为评估的法治要件
④
。这些目标绝大多数是当前法治制度

建设的规划与要求，而且在层级指标划分中能够更清晰的看出这种规律，例如“政

府依法行政”设置的考评标准主要有“行政机关法律专职人员比例”、“规范性文

件的报备和公布率”、“行政人员有无重大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案件”等，

其因循的脉络是各项法治制度的落实情况而非地方法治现实的状态。另外，在余

杭法治评估的主观问卷，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您觉得余杭区 2004年公

布的《关于贯彻实施<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的意见》落实的如何”、

“如果您向消费者协会举报，消费者协会对案件的处理能否让您满意”等等
⑤
，

① 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局 2009年版，第 321页。

② 沃克（Geoffrey de Q.Walker）提出“人们无法明确法治的定义，但至少可以依照不同的路径或标准(approach)
定义法治”，并归纳出法治的制度路径和价值路径，组成了法治的原则和过程。参见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8,9-11.
③ 体制是 institution的汉译，有特定文化话语背景的要求，而 system很多情形下也可译为体制，其内涵较

为模糊。由此，笔者提出将 institutional理解为“制度性”，与价值性的区别也较为清晰和准确。戴耀廷：《香

港地区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④ 钱弘道：《中国法治指数报告（2007-2011）---余杭的实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8页。

⑤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8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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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观问题也明显偏重评价和考核已有法治制度与机构运行是否合理有效。特

别是余杭法治评估将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作为评估对象，

通过对这些已设机构、组织的履职情况作为评估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体现

评估的制度性特征。

沃克在对法治进行分类时提出法治的制度性进路（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
h），并与法治的价值性进路作出区分。在沃克看来，制度性进路的重点是关注现

实社会中已经确立并运行的各项法治制度或机构
①
，这些现实中运行的制度与机

构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的组成部分。借鉴沃克对法治作出划分的标准，可以提出

法治评估的第二种进路即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不同于

价值性进路，其评估标准来自于法治规范的规划与战略，评估重点是运行法治的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制度和机构是否符合和完成法治规划的基本要求，并通过

业已建立的法律制度的实施情况对法治建设与发展作出衡量与评价。

通过对比两种理想类型的法治评估进路可以发现，法治评估的价值性进路是

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是以法治理论的价值性要素为标准对法治现实进

行的评估，强调评估地区法治价值实现程度及与法治理想的差距。而法治评估的

制度性进路则是从“现实”到“现实”的过程，更强调通过对现行法律制度及其

实施状况对法治建设进行评估。正如戴耀廷教授所言，无论体制性进路还是价值

性进路，对于法治评估本身并无优劣可言
②
。法治的复杂性决定了评估进路的非

唯一性，而基于法治评估需要作出的评估进路理想类型的划分也是实践选择的必

然结果。

二 、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之比较

法治评估是面向特定地区与国家法治状况的评价与考察，而法治评估进路则

决定了这种评价与测算所设定的内容、采取的方法、预期的成效等方方面面，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治评估活动的成败与否。如何妥善适用不同类型的评估

进路需要谨慎而理性的把握。因此，有必要将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两种评估

进路纳入法治评估的框架内进行比较，通过二者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范

围、评估功能以及评估方法等方面异同的剖析与解读，为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能

够更好的理解与选择法治评估进路奠定基础。

（一）法治评估主体

采用制度性进路进行法治评估的评估主体大多为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是由政

①
按照沃克的观点，法治制度性进路既包括现实运行的法治制度与机构，同时也包括这些制度、机构背后的

法治原则与理念，这个定义仍然与其作出的法治价值性进路的定义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而在法治评估进路

的界定中，鉴于概念的理想类型划分之需要，将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之间重叠部分作出处理，使两种进

路更加符合相互关联同时又相互独立的要求。参见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8,10.
②
戴耀廷：《香港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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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目前，各省市、各行业自行组织开展地方法治评估部分是

由各省市相关部门提出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并实施调研的，例如辽宁省提出的《辽

宁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深圳市制定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以及由

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另外还

有部分法治评估是由政府委托高校或科研机构组织开展，例如浙江余杭区委托法

治余杭课题组组织的《法治余杭评估体系》、湖北省委托湖北法治战略研究院开

展的《法治湖北建设指标体系》等。由政府发动的法治评估更强调评估的制度性

要素，原因在于制度性进路多聚焦在评估地区或行业的法治规范实施以及机构运

行状况，能够满足政府对当前法治建设的普遍性问题进行及时了解和掌握的职能

需求，有助于其在阶段性法治规划中作出灵活和有效的调整与改进，甚至在部分

地区被作为衡量政府业绩的隐性标准。但是，由政府发起的法治评估往往因评估

主体与评估对象的混同而被视为缺乏中立性和客观性，容易遭到信度质疑。而采

用价值性进路的评估主体多为独立的科研组织或跨国机构。以世界正义工程为

例，世界正义工程法治评估项目是由维拉司法研究所及阿尔特斯全球联盟主持

的，其目标是衡量不同国家法治发展程度
①
，但目的并非为区域法治建设与改革

提供直接的建议或参考，而是以一套标准化的评价模式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法

治水平作出比较，寻找各评估国家、地区的法治差距。这点在透明国际主持的“清

廉指数与行贿指数”、全球廉政机构主持的“全球廉政指数”中也可得到印证
②
，

二者提出的法治指标均未反映评估地区的法治建设与规划特征，其结论的应用效

益也是受限的。当然，这两种评估进路在法治评估主体上的差异也并非绝对的，

部分地区由于本土性中间组织十分发达，也可能会由其发动旨在改善本区域法治

建设与法治面貌的评估活动，例如香港服务联会支助的香港法治评估研究等。

（二）法治评估内容

采用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其评估内容多为法治制度、机构及运行状况的

评价与测量。例如，在余杭法治评估中，研究者提出“司法公平正义”等九组评

估目标，而与“司法公平正义”相对应的的评估内容主要是“一审案件服判息诉

率”、“法院案件执结率”、“改判、发回案件率”、“审判程序合法公正与公开”等
③
，突出强调司法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司法机构职能的落实情况。当然，任何法治

评估的具体实践不可能仅限于某种进路，在余杭法治评估中也不可避免的涉及到

法治部分价值要素的衡量，但其仍是以考核评价现有制度实施或机构运行为主要

内容的。而采用价值性进路开展的法治评估更关注评估地区的法治现实以及评估

地区法治现实与其提出的法治理想之间的差距，其提出的评估内容主要是对评估

① Mark Agrast, Juan Carlos Botero, and Alejandro Ponce：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1，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11,p.9.
② 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局 2009年版，第 298-306页。

③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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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法治理想标准进行纵向操作化的结果。例如，世界正义工程提出法治理想

的标准之一为“有限的政府权力”，而与之对应的评估内容则设置为“政府权力

受到立法有效规制”、“政府权力受到司法权规制”、“思想和表达自由”以及“国

家遵守国际法”等
①
，其重点在于评估国家或地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法治

价值与理想的基本要求。同样，沿着价值性进路组织的法治评估实践也必然会涉

及到评估地区的制度实施与机构设置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国际法治评估

活动为保证跨国、跨区域评估的有效性而选择较有成熟且具有普世性的法治价值

要素，而不可避免的放弃部分蕴含强烈地方伦理价值的法治要素。如果具体至某

个地区或国家内部，采用价值性进路的评估内容则呈现出较为开放的状态，能够

不断吸收和融合评估地区的地方性法治资源，甚至在内容中增添或重组评估地区

的本土法治价值，使研究者对法治现实有更为深入和细微的认识。

（三）法治评估范围

采用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其评估范围多为法制统一的国家或地区。评估

的边界取决于评估区域的制度性要素是否具有一致性。例如，香港法治指数研究

的范围是整个香港地区，余杭法治实验则以余杭 14 个镇、1个乡和 4个街道限定

评估范围。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有计量性与概观性的要求，在评估地区的法制

规范与机构设置统一的前提下，其评估覆盖范围越大就越能发挥评估的测量与评

价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作为法制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在内陆地区具备大范围

实现制度性法治估的基本条件，可在全国的不同省市抽样并进行地区间、行业间

的横向比较，测量和评价地区间法治建设的不足与问题。而价值性进路既可以实

现较大范围的评估，同时也可在较小范围进行评估。首先，大范围的法治评估；

法治评估选择的法治标准多为普适性和普世性的法治原则，甚至为保证评估在多

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有效，选择性的舍弃部分带有区域特征的法治内容。例如，

世界治理法治指标的评估范围涵盖两百多个国家，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评估

范围也涵盖上百个国家或地区，而这些研究选择的法治价值也均是已达成普遍共

识的法治基本原则。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即评估实际上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完整

和准确的反映评估区域的法治状态。其次，小范围法治评估；围绕着局部或特殊

地区法治现实以及典型案例进行评估，或可体察与发掘地方行为模式或典型事件

背后蕴含地方法治伦理价值与法治资源。例如，张林海等人作出的法治指标应用

的典型个案分析，以平顶山矿难案、李庄案等对公正司法指标作出的衡量与评价
②
。这也是沿着价值性进路进行在纵深领域进行法治评估的一种思路。

（四）法治评估功能

① Mark Agrast, Juan Carlos Botero, and Alejandro Ponce：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1，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11,p.12.
②
张林海主编：《法治的衡量与实现---法治指标体系及应用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58-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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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测量与评价法治建设状况是其主要功能。具体

来说，评估既可从整体上分析与评价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以及普遍问题，又可

从时间维度上反映同一评估地区法治建设的成绩和不足，还可从空间维度上反映

不同评估地区法治建设的差别，甚至能为现行法律体制的发展完善提供指引，改

善法治环境，追求更高水平的法治。例如，余杭法治实验的评估结论为“社会法

治状况呈良好发展态势”与“法治状况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并准确指明余杭

地区应当在完善监督体系、树立司法权威、培育法治意识方面加强工作
①
。与制

度性进路较为精准具体的指向性相比，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更关注评估地区的

法治现实与法治理想之间的差距，其功能体现为反思与建构两个层次。首先，总

结与反思法治现实的功能；评估能够总结评估地区法治现实的基本样态，能够反

思不同国家、地区的法治差异，甚至能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治水平进行排序，

世

http://xbxsf.nwupl.cn/cdsy/xsf6/201208/6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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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该项法治评估仅关注业已成熟和确定的法治价值要素，可以径行适用量化方法

评测法治实现程度。例如国别财富报告、世界正义工程等就是选择部分普遍性的

法治价值组织评估的。但是，如果评估地区的法治价值尚未得到发掘和整合，而

且评估项目旨在衡量和评价评估地区的完整法治样态，那就应当以定性方法的适

用为主，通过采取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个案调查等

多种方法
①
，提取和挖掘潜在的法治价值要素，完整地呈现法治不同面向上地方

伦理价值的生成、发展之动态过程，得出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法治评价与判断。

当然，建构出较为成熟而丰富的法治内涵之后，还可将相对丰富的法治内涵分解

为评估标准，结合法治现实进行进行量化评测，最终实现评估地区法治水平的概

观和全面把握。

三、中国法治评估进路的理论反思

通过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的比较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法治

评估进路在内容选择、方法确立、范围界定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甚至

导致评估的预设功能也各有倾向与侧重。从中国法治评估现状来看，已有的评估

实践基本偏重制度性进路的考察。诸如浙江余杭法治实验，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及

各省广泛推行的地方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大都围绕着法治相关机构职能的落实与

制度建设的规范展开。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以下的疑问亟需作出回应：仅凭

借评估的制度性进路是否能够满足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全部需求？价值性进

路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是否具有适用价值？如何正确处理两种评估进路之间的关

系？通过以上问题的理论解释与回应，对两种进路在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的运用

形成更为科学与合理的认识。

（一）以制度性进路开展法治评估的“利”与“弊”

中国法治评估实践经常聚焦于制度性进路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从现代法治的

发展脉络上看，中国法治的前进道路不是西方传统中宪政的演进，也不是哈耶克

意义上的自由秩序的延展，而是专门机关法治和民本法治两条道路并行不悖的展

开
②
，可以说机关法治构成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特征。但是，带有移植特征

的专门机关法治与中国独有的民本法治迄今尚未实现融合与统一，反而在法治进

程中引发更多的摩擦与冲突。这也是当前中国法治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将移植

而来的现代法律准确和有效的应用于自身法治情境，使这种实质变法的结果不会

发生“南橘北枳”之局面。具体到中国法治建设活动中，就要求法治评估准确的

将法治的制度实施与机构履职状况以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作出快速的信息反馈，

并促使相关部门或机构能够据此作出及时的矫正和改进。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

因其以制度的运行为评估视角而恰能满足中国法治建设与规划的这一即时性要

①
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 3期。

②
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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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并协同克服现行法治运行过程中“限制公权”和“保护

私权”方面较为突出的普遍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法治评估应当保持制

度性进路的选择，使中国法治不偏离预期的规划道路。

采用制度性进路进行法治评估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如果法治评估仅局限于制

度性进路却又可能导致以下几个负面后果：其一，法治评估主体官方化色彩较重，

评估信度偏低。评估应当尽可能保持中立性，而制度性法治评估对政府有较强的

依赖性，特别是评估结论与政府日后决策相关，评估目标设计及政府资料收集方

面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与配合，所以从根本上无法摆脱政府的干预，但是

这种作法客观上也会造成地方政绩工程和虚假数据游戏的嫌疑，致使评估信度无

法得到提高。其二，评估内容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着眼

于现有法治规范及机构设置中问题的发现和改进，尽管提高了评估的即时效益，

但其内容上局限于对已有的各类规范、机构的考察，缺乏预测性和持续性，无法

为中国法治发展设计出科学而合理的长期发展战略。其三，过度强调评估覆盖率，

忽视法治的地方性差异。以制度性进路开展的法治评估，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规范统一的评价标准，实现对不同地区间的评比，否则将无法在国家层面梳理和

查找法治疏漏与问题。但是，中国不同区域的法治现实具有差异性，特别是民族

非民族地区、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特殊的法治伦理价值，这些法治

内涵在制度性法治评估实践中往往忽视，无法捕捉和把握各地法治的细微差别，

也无法因地制宜的作出地方法治改革的建议。其四，评估功能受限。评估既有评

测与总结的功能，同时也具备知识生产的功能
①
。采用制度性进路，法治评估虽

能测量与评价已有的制度规范与机构设置的缺陷，并由此提出有的放矢的整改意

见。但是这种即时作法却客观上阻断了法治本土知识的生产，大量法治现实运行

中存在和保留良好的本土性法治伦理价值并未得到提取和提炼，而这些具有鲜明

地方特征的内容恰恰是构筑中国自身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源泉。其五，研究方

法过于单一。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经常使用定量方法，而定量方法虽能以概观

性和整体性为研究者称道，但是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处理方法也已屡遭诟病，

特别是量化方法自身不具备价值指引功能，甚至得出统计结果后也无法直接由此

判断该结论的价值取向。

（二）以价值性进路开展法治评估的“利”与“弊”

倘若从制度性进路评估的缺陷来看，中国法治评估似乎面临着从制度性进路

到价值性进路的转向。中国面临着来自法律移植的变法模式与本土适用的普法模

式之间的长期冲突，从根本上消解冲突的方法是变法的改造与普法的调整和适

应，法治评估的价值性进路恰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这一作用可从三个方面

作出解释：其一，价值性进路可以挖掘与提炼中国法治本土资源，塑造中国的法

①
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第 7版）》，邱泽奇、王旭辉、刘月等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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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价值。法律如果与本土的传统习惯不协调，就需要更多的强制力才能推行下去
①
，推行的效果也不会理想。当前，城乡法治失衡、区域法治失衡、实体法与程

序法治失衡成为地方法治面临的首要问题
②
，地方法治要求尽可能结合本区实际

的基础上发掘、整合和建构相应的法治资源。按照价值性进路的特点，特别是围

绕地方法治特征开展评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挖掘和提取评估地法治的特殊伦理

价值要素，并通过归纳和总结来增添中国法治价值的实质内容。其二，价值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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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应当是一种同源同构性的关系
①
。

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是法治评估的不同侧面，二者具有同源构成关系。

没有法律制度的设立与运行，法治价值的评估就无从实现；同样，没有法治价值

要素的内在作用，法律制度必然会走向形同虚设，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也就丧

失其基本意义。塔玛纳哈将法治形容为由“薄”到“厚”的发展过程，“薄”法

治的特征是偏重于形式法治的内容，“厚”法治则更强调实质法治的价值
②
。结合

中国法治动态发展的战略而言，现阶段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更突出关注法治制

度的实施与机构的运行，在评估内容多为对“薄”法治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法

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的伦理性法治价值会融入到制度性进路的评估活

动中，最终形成中国的“厚”法治，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也会上升至对法治价

值的普遍关照，最终演变为一种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同样，随着越来越多的

法治资源与价值的积累，中国法治的理念与文化会日趋成熟和完备，价值性进路

的法治评估也会实现对全局性、普遍性法治现实和问题的回应和解答。

从理想状态上来看，法治评估的两条进路虽存在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诸多差

别，但在同类法治内容的评测上，得出的结论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最起

码二者的结果不应当出现背离。中国法治评估实践的重点也不是择其一而用之，

而应当在充分考虑中国法治现实的特征与规律的基础上，规范的、有效的统合法

治评估的两种进路。

四、中国特色法治评估进路的实践探索

法治与科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科学就没有法治，没有科学精神就没有

法治精神
③
。在法治评估实践中，如何妥善的处理两种评估进路的关系更需要科

学的态度。由于当前我国法治水平与现实认知条件的制约，价值性进路法治评估

现阶段的主要功能是发掘本土法治资源，并在结合普世法治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中

国特色的法治价值。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则是符合当前法治建设需求的系统

性、整体性工程，承担起更多的查找法治建设不足与问题的功能，并负责阶段性

法治规划的调整与改进，且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也明确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并纳入社会主义法

治的整体建设中。由此，中国法治评估实践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估进路形成

在功能上互相补充和支撑的评估模式。

①
无论价值性进路还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都是依循法治作出的，二者具有同源性。同构关系指的是对

某个结构成立的命题也会在另一个结构上成立，法治评估两种进路之间相互依存，制度性进路评估的量变会

逐渐演进为价值性进路评估的质变，这也是同构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笔者将法治评估的两种进路理解为

一种同源同构关系。参见李德伟：《同构关系：大数据的数理哲学基础》，《光明日报》2012年 12月 25日。
② [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91-92
页。
③
孔庆平：《改造与适应--中西二元景观中法律的理论之思（1911-1949）》，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版，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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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操作、样本的删除等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导致结果很大的差异”
①
，

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必须建立运行良好的监督与指标、数据开源机制。首先，

加强样本数据的质量监控。制度或机构运行数据可通过对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

福德定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数据进行识别，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数据提供机构进

行数据原始材料的复核，访谈资料则可以通过随机抽取问卷进行回访作出复核。

其次，建立指标、数据公开和开源机制。通过指标、数据的公开公示，既排除评

估主体倾向于特定模型而推导出符合自己意向结论的嫌疑，也可以通过评估指标

评议、数据开源公示以及评估结论的复核评价，提高评估成果的有效性和直接利

用率。

（二）从法治评估的价值性进路出发，建立多元合理的法治价值评估模式

价值性进路更重视法治的目的性或伦理性价值的实现程度，特别是中国已经

从国家法治走向地方多元法治的发展阶段，先前通过“变法”而移植过来的西方

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蕴含的法治本土资源的变迁和发展的适

应情况和转换效果成为评估重点。具体而言：

其一，多元化的评估内容。

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首先，评估项目可以选

择中国法治的不同侧面进行评估。例如，从中国重大法治现实问题出发，通过深

入和持续的访谈与田野调查，挖掘和提炼出由该问题所反映的法治价值个别要

素。其次，评估还可以就现有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状况进行评估。例如人权问题

上，评估可以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评估相关法治价值的实现状况，同时也可将评估

得出的结论与丹麦人权研究所的人权责任指标等国际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并提炼

出中国在人权法治保护上的真正需求。

其二，多样化的评估方法。

按照价值性进路进行法治评估，评估方法上有较为多元化的选择。评估方法

的选取和侧重主要根据评估目标和评估对象的现实状况来决定。在衡量国际先进

法治理念在国内的适用性时，要分两种情况对待：对推广时间较长且在规范层面

已经有普遍性的规定的法治理念，可以考虑使用量化方式进行评估；而对于较为

新颖的法治理念，可选择局部地区、个别群体进行质性评估，来评测该理念在中

国的适用可能性与适用程度。在自身法治价值理念提炼方面，则更偏重以个案、

访谈等定性实证方法深入调取各种经验资料，以便在纵深层面更清晰地把握中国

法治的特殊性，发掘本土性法治资源要素。

其三、多类型的评估主体。

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既可以保持评估的规模性，同时也能够因地制宜的灵

活评估，所以其评估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既可以是政府或国际性中间组织，同

①
陈云松、吴晓刚：《复制性研究---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新趋势》，《评价与管理》2012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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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以由研究机构或公众自由发起。不同评估主体还可以对同一法治内容从不

同角度进行评估，既有助于丰富评估结论的多元解读，也可以通过对已有评估结

论的检验证实或证伪其有效性，提高评估结论的现实应用性。同时，价值性进路

的法治评估主体的开放性也会给普通公众参与法治评估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

法治、关注法治。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普及公众法治认识与提高法治权威性的有

效途径。

（三）从法治评估两种进路的同构性出发，搭建二者功能上的互补模式。

从实践应用而言，尽管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在关注重点和实

现目标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两种进路的同构关系决定二者并非独立运作的，而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评估功能上也能够彼此衔接和相互促进，进而保证法治评估

能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推动。

其一，由制度性进路对价值性进路法治评估进行“指示”与“引导”。

就中国目前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而言，其关键点在于找准法治问题并深入

挖掘，而选择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却可能导致评估者无法准确的找到真正值得关注

的法治问题，往往无从入手。而制度性进路法治评估的目标在于发现法治建设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所发现的问题尽管与法治规划和设计息息相关，但其本

身也具有非常复杂和深刻的社会机理和历史脉络，可以有效指示价值性进路的法

治评估围绕着哪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并从中挖掘和建构出具有根本属性的法

治元素。此外，制度性进路所体现的全局视野可用于引导价值性进路法治评估的

发展方向，使评估对地方法治要素进行采集和整理的同时，能够始终围绕着中国

法治规划的步骤与方向展开。最终保证聚焦于法治特殊价值的评估实践不会由此

忽视中国法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也不会以偏概全的否认或背离中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基本思路。

其二、由价值性进路对制度性进路法治评估进行“扩展”与“验证”。

首先，价值性进路的评估结论可用于扩充和增加制度性进路评估的理论标

准。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关注法治规划下的制度规范，部分有现实价值的法治

内容尚未列入法治规划中，使得评估内容忽视或舍弃已有的部分制度规范指标。

通过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那些价值重大的规范性指标将会再次被纳法治评估

的过程，保证评估在衡量法治建设的成绩与不足中更为全面和完整，从实质意义

上优化评估的实际效果。其次，价值性进路评估可用于检验制度性评估结论的可

行性和合理性。在类似法治问题的评估上，经过验证的价值性进路评估结论应当

与制度性进路评估的判断是相吻合或者在趋向上具有一致性的，通过法治价值性

要素的介入，检验和论证已得出的制度性问题是否真实、科学。如果二者出现冲

突或相悖，在法治改革中则需谨慎使用制度性进路评估产生的结论，以免造成即

时性法治调整和改进的错位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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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法治并非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从法制之法向法治之法的变迁是西方

文明压迫和自我完善的本性之内外双重牵引下展开的
①
。法治中国不是简单对西

方法治文明的复制，而是在不断的法治探索中，为人类法治文明找寻新的可能性,
既是学习西方法治经验的过程，也是在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全球法治文明增添新的

内涵。作为工具的法治评估，理应在尊重与接纳全球化法治文明的同时融入自身

的本土法治资源，以功能同构的思路统筹价值和制度两条评估进路，不断丰富和

完善中国法治实践与法治资源，找寻到中国法治的应有之路。

①
陈卯轩：《20年来法治之法的价值、制度与谱系生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4

期。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9%99%88%e5%8d%af%e8%b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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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评估的实践反思与理论建构

——以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本土化建设为进路

张德淼 李朝
*

（载《法学评论》2016 年第 1 期）

[内容提要] 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法治评估活动得以在

中国兴起。中国法治评估的形成建立在相应的理论、技术、制度和现实基础之上。

国外法治评估模式的引入不断引发法学理论和实务部门的关注与讨论，中国的法

治评估活动方兴未艾。但在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仍然存在制度指向混乱、量化

研究方法功能局限、数据样本独立性和有效监控缺失、区域化法治评估的正当性

质疑等问题。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应当明确法治评估的制度指

向、综合量化与质性方法、建立法治评估的监督复核程序、保持法治评估的开放

性与纠错性。

[关键词] 法治评估 量化方法 法治评估指标 开放性

构筑法治社会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人们对法治倾注了无限

的希冀并为之向往。“从国际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到人道援助的成效考虑，一

国的法治状况都受到相当多的关注，客观和准确地评估一国法治状况就成为一种

现实需要”
①
。以往国内学者对法治的探讨多侧重于理论路径的研究，随着实证

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到法学研究领域以及不同学科交叉影响日益深化，法治建设

状况的量化评估迈出了实践性的步伐。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法

院检察院开展量化绩效考核，地方政府也纷纷以法治评估为契机推进区域治理法

治化。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法治评估
②
进行理论溯源、价值衡量来分析法治评估

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再通过对法治评估实践中几个误区的梳理来探讨当前我国法

治量化评价中的不足和缺陷，并针对我国普遍开展的法治评估模式提出富有建设

性的思考是极富意义的尝试。

一、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形成基础

（一）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

法治评估指通过建立法治指标及其他实证方法对国家、地区抑或是社会的法

治状况进行评价的系统工程。法治评估的关键在于提取与公认的、确定的法治概

念相对应的法治指标。而这在法治理论研究中早已为学者们提出，亚里士多德提

出法治的双重意义
③
可以理解为法治指标的萌芽状态。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法

* 作者单位：张德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朝，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师。本文是“中国

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及操作准

则研究》”[CLS（2015）ZDZX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4期。

② 钱弘道对法治指标和法治指数作出区分，认为指标是对评估内容和要素作出的进一步解释，而指数则是

以量化方式确定的指标权重及其等级。笔者未对其两者的适用作出界分，而是以法治评估涵盖二者，因为法

治指数本身具有明显的量化色彩，而法治评估尽管在现阶段以量化为主要方式，但不排斥其他方法的后续融

入，更具有开放性和吸纳性，所以本文适用的是法治评估一词而非法治指数。同前注 1，钱弘道、戈含锋、

王朝霞、刘大伟文。

③ 其一是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其二是普遍服从的法律是良法。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第 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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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细化趋势也未停止，并形成三项法治划分的共识
①
。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以后，

学者们对法治指标的划分也趋于精细，马克斯·韦伯提出法治秩序的主要标准
②
、

富勒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亦即法治的八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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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法治差异，并引导社会成员对法治建设形成最优行动选择。其次，量化技

术的成熟与进步；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统计分析为核心的实证定量研究

已经成为主流趋势。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量化技术包括指标操作、抽样策略等都

较为成熟，统计应用也从最早的简单百分数等统计量发展到回归和方差分析，再

发展到多元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这些技术准备使得量化研究在法学领域

中的运用成为可能，白建军对死刑阶梯的量化研究已是明证
①
。特别是统计分析

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过客观计量和统计能够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问题，为法治评

估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三）法治评估的制度基础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以法治作为立国之本，法治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而法治评估的制度前提就是各国政府对法治形式的确认，这也是法律评估的体制

性进路得以成行的关键。戴耀廷在研究香港法治指数时认为较之法律评估的价值

性进路而言，体制性进路可使研究更为聚焦
②
，而钱弘道在此基础上提出体制性

进路虽范围较窄，但易于指数的确定
③
，这些研究从实证方法上确认了制度性进

路的可操作性及科学性。法治评估的体制性路径要求评估研究的区域或国家以法

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国际法的国内化还是

国内法的国家化，实际上都导致了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法律制度在更大范围

甚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
④
，而法律制度的通用也保证了世界范围内法治评估的

有效与价值。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广泛地吸收和借

鉴了外国法和国际惯例，这些通用的制度规范在长期的适用调整中不断修改和增

补，逐渐融合中国本土法治现实和法治需求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化特征同时兼具地

方性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2011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则是对业已形成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化、体系化的

确认，而健全成熟的法律制度及其推行实施恰恰构成了法治评估的制度性基础，

保证了以制度性进路开展法治评估的现实可行性。

（四）法治评估的现实基础

中国是全球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员。1999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增补一款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确定了依法治国

的道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分别以“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为对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更

是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法治治国提升

至新的高度。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的职务行为、组织行为、

个体行为也被纳入到法治轨道当中。法治成为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组织和改革

社会的手段
⑤
已经成为共识。虽然这一过程已经历经十几年的时间，对中国法治

建设所处的阶段、状态和普遍性问题，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客观统一的认识。学

者们对中国法治的现状褒贬不一，甚至有人仅基于个案材料对法治建设的成绩持

质疑态度，做出以偏概全的评价。

法治评估模式恰能回应这一悬疑，按照季卫东的归纳，法治指数能够实现对

① 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5期。

② 戴耀廷：《香港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③ 同前注 1，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文。

④ 朱景文：《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页。

⑤ 刘武俊：《在法治框架内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人民日报》2012年 5月 16日第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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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的比较，为改造权力结构提供更清晰的蓝图，以及使法制建

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
①
。法治评估通过量化手段能够从整体上

分析中国法治法治的状况、程度、问题，能够从纵向上反映法治建设的成绩和不

足，从横向上反映不同地区法治建设的类似与差异，促使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

行法治领域的比较与沟通，甚至能为现行法律体制的发展完善提供指引，追求更

高水平的法治，改善法治环境。以至于马怀德提出将“法治 GDP”纳入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体系，因为在中国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大动力，

而“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
②
这也反映了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对落实依法行政，推动法治进程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形成与实践

（一）全球化法治评估指数的出现与引入

尽管国内外诸多学者在理论层面早已就法治的指标化作出了解释和界定，但

从操作层面而言，较早建立系统的法治指标体系当属美国学者伊万，伊万在 1968

年将法律指标与社会指标结合起来，提出 70 个具体指标；1979 年，梅里曼、克

拉克和弗里德曼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法律与发展专项研究中，将法律制度分为

立法、行政、司法等六个方面，并将每个方面分为机构、工作人员、程序和消耗

资源四个方面，形成法律制度的分析结构
③
。截止到 1999 年 10 月，专门编制民

主、法治、治理等相关指数的研究报告与出版物至少有十多种，例如《世界自由

度指数》、《欧洲自由指数》、《国家风险评论》、《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国家风险

指南》、《国家风险服务》、《全球竞争力调查》、《转型国家》等
④
。2005 年世界银

行发布《国别财富报告》，正式提出“法治指数”的概念，以全球 120 个国家和

地区为样本对公民守法意识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进行评判
⑤
。2007 年，

由维拉司法研究所及阿尔特斯全球联盟主持的“世界正义工程”在沿袭西方法治

理念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合法政府、公布法律、正当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为原

则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⑥
。近年来，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国家

以社会系统工程为框架在各个领域推行目标管理模式，法治指标作为一种衡量标

准和研究方法在各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美国政府颁布《政策规定绩效

分析》
⑦
，对政府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考评，诸如此类的实证性的法治指

标体系日益增多。香港法治指数调研标识着法治评估开始引入并应用于中国部分

地区，而随着“法治评估试验田”的余杭法治指数在 2006 年的发轫，法治评估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模式得以兴起。

（二）中国法治评估的研究与实践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特别是 2004 年中国首部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

发展报告 NO.1（2003）》的发布以来，法治建设的关注重点从最开始的“热点问

题”个案解读逐渐发展为对行政体制和司法改革实践研究的关注，再发展为对“国

情调研”和“地方法治”等明显带有量化特色的实证研究的关注，例如《中国法

治发展报告》2011 年、2012 年连续收录了“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中国

① 同前注 5，季卫东书，第 55页、56页。

② 马怀德:《法律实施有赖于“法治 GDP”的建立》，《人民论坛》2011年第 29期。

③ 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3-45页。

④ 转引自占红沣、李蕾：《初论构建中国的民主、法治指数》，《法律科学》2010年第 2期。

⑤ The World Bank: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World Bank Publish,2006,pp.13-14.
⑥ Mark Agrast, Juan Carlos Botero, and Alejandro Ponce：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1，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Publish,2011,p.9.
⑦ 黄良进、肖松：《美国政府绩效评估法治化：历程、特点与启示》，《学术界》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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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发展报告 NO.10（2012）》还收录了“余杭法治指数报告”
①
。法治评估因其

科学性和概观性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认可和适用。

国内学者大多对法治评估持肯定态度。学者们的观点集中于“为什么要进行

法治指标评估”、“如何进行法治指标评估”等方面，有学者从法治基本理论出发，

对法治评估的前提、正当性和功能作出论述
②
，也有学者关注全国性或区域性法

治指标的建构
③
与推行

④
。正如江平评价“余杭法治指数”所言“推动政府工作，

促进学界法治量化研究和创建人民表达民意的渠道”
⑤
，这也是法治评估的支持

者的一个共识。而质疑者多集中于指标设立的条件和功能等问题
⑥
，以及法治评

估的本土化操作问题
⑦
，对当前推行的法治评估是否能够反映中国法治状态，法

治评估方法是否真实有效存有质疑，而非绝对的摒弃法治评估模式。

较之学界的争议与讨论，法治实践领域早已悄然出现了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

法治指标化活动。200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以来，从省级政府到市级政府再到县区级政府纷纷出招，

制定各自的法治评价体系。例如 2010 年湖北省颁布的《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

标体系》，2011 年辽宁省颁布的《辽宁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2012 年广州

省惠州市颁布的《惠州市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甚至政府系统中的某些部门

也纷纷跟风，制定本系统的法治考核指标，例如 2010 年江苏省财政厅颁布的《法

治财政指标体系》，2013 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等等。近些年来，中国法律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为法治评估的

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⑧
，指标立法后评估和司法绩效评估

⑨
等立法、司法领域内

专项评估的广泛开展也为法治评估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以中国内地首个法

治评估系统的实验地余杭为例，余杭设置党委依法行政等九组指标，以客观数据、

考评及民调为方式，并设置内部组、外部组和专家组对调查结果进行评议
⑩
，虽

涉及层面较为狭窄，内容相对简单，但其结合余杭区的法治现状，以体制性进路

作出的操作化指标保证了数据的丰富性和受访主体的多样性，具有积极和进步意

义。

三、中国法治评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①《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关注重点的转变可从每年目录的变化中发现。2003年报告中突出强调个案形式的

“热点问题报告”，而到 2008年、2009年法治改革、法治建设、法治实践成为报告的主体内容。2011年、

2012年更是将实证调研、指标数据资料作为其重要组成，在“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栏目中列入部分

全国性量化数据和区域性量化数据报告，体现了法治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

② 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 1期；包万超：《法治政府的标准及

其评估体系》，《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 2期。

③ 袁曙宏：《构建中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中国法律》2007年第 1期；廖奕：《法治如何评价？——以地

方法治指数为例》，《兰州学刊》2012年第 12期。

④ 钱弘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2008年第 9期；同前注 17，戴耀廷文。

⑤ 璩静、张乐：《量化法治，杭州余杭出炉内地首个法治指数》，《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 6月 15日第 1
版。

⑥ 志灵：《“法治指数”无法衡量所有的法治现状》，《法制资讯》2008年第 4期；陈林林：《法治指数中的

认真与戏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 6期。

⑦ 姚建宗：《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光明日报》2013年 4月 9日第 11版。

⑧ 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二篇“法律实

施”，第 171页-453页；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期。

⑨ 张禹：《立法后评估主体制度刍议》，《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 3期；丁贤、张明君：《立法后评估理论

与实践初论》，《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 1期；刘松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立法后评估的几个问题》，《政

治与法律》2008年第 10期。

⑩ 钱弘道：《2011年度余杭法治指数报告》，《人民司法》2012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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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吉尔兹所言：“法学与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

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
①
。法律自身

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属性，由此决定了法律动态运作的法治活动无法摆脱地方性特

征，而作为法治活动中组成部分的法治评估也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体制结构特

征、法律文化特征和公民意识状态作出，否则就可能会导致法治评估出现“南橘

北枳”的局面。余杭法治指数的研究者也认识到中国本土资源的作用，指出“余

杭法治指数借鉴了香港模式，同时根据地区法治发展的现实进行了创新，考虑地

区经济政治体制及法治发展水平等因素”
②
。那么，以余杭法治指数为代表的法

治评估实践是否契合中国法治的本土情境，已开展的区域法治评估是否建立了富

有操作性和科学性的评估方法，是否真正起到评价、预测以及引领法治发展的科

学效果，是否真正成为“中国法治评估的试验田”。以下几组现实问题仍需回应

与商讨。

（一）法治评估的制度指向混乱问题

与法治的实践需求相呼应,人们对法治的认识历程,可以概括为正名法治、定

义法治和量化法治三个主题环节,它们既共时共存,又陈陈相因
③
。量化法治的重

要特征在于其实践性，而其实践性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定义法治。如果说正名法治

即中国为何推行法治已经达成共识的话，定义法治即什么是法治的问题历经千

年，世界范围的学者们经历了简单到复杂的思考过程而终未形成统一观点。马克

斯•韦伯、富勒等人对法治的抽象界分也多集中于形式法治而非实质法治，蕴含

价值评判功能的实质法治无法达成共识也可能与世界各国、各地的地方性知识的

差异相关，这也直接导致研究者采取体制性进路进行法治评估成为可能引发争议

较小的从优选择。

而就体制性进路而言，因其以制度结构要素作为指标划分的依据，研究的基

点即制度指向尤为重要。但在法治评估方面，实践面向上的制度指向仍存在模糊

和混乱的问题。当前中国法治指标的制度指向中常用的三组概念，即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单独使用时，法治国家可指整个公权力的法治

化；法治政府既可指广义政府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也可指狭义政府行使国

家行政权的法治化；法治社会既可指广义社会的法治化，也可指狭义社会的法治

化。而这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权力的法治化；法治

政府仅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仅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

会公权力的法治化
④
。可见，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区别在法治国家主要指向国

家的基本制度、权力配置等基础性内容，法治政府则主要指向行政机关，而法治

社会还包括整个的非政府层面的、社会上的各类问题，主要有社会事务的管理、

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涉及社会安全、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福利等诸多内容。它

们所关注重心和范围存在细微的差异，而由此延伸分类而出的法治指标也难以在

范围和内容上达成一致。

而在中国各地法治评估实践中，分别以此三组概念为基础形成了林林总总、

形色各异的各类指标体系，甚至已经出现了各自为战或者混合使用的局面。如以

①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

解释》，三联书店 1994年版，第 73页。

② 同前注 1，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文。

③ 张志铭：《"量化法治"的实践之道》，《检察日报》2013年 7月 16日第 3版；另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

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 4期。

④ 姜明安：《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

/n " FÃ #� "ë �·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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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D%97%E6%A9%98%E5%8C%97%E6%9E%B3&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D%97%E6%A9%98%E5%8C%97%E6%9E%B3&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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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为基础的国务院和各省级机关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
①
、行业机构的

“XX 法治指标体系”
②
，以法治国家或地区作为基础的市区级机关的“法治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
③
，以及将三者混同使用的其他区域性法治指标。例如，余杭法

治指数提出的九组指标中与各省市推行的法治政府指标在“依法行政”、“规范市

场”和“监督体系”方面一致，而在其他方面指标却又各有侧重和不同
④
；2010

年湖北省已经颁布实施《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3 年又再次

建立 “法治湖北”指标体系
⑤
。可以看出，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上，

中国各地法治指标的体系结构和内容向度均尚未达成统一与规范的标准。法治指

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建立并运用来对国家或区域的法治状况作出客观而量化的描

述，但在中国内陆这个法制体制统一的范围内，不同地区、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0/01/c_11757966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0/01/c_117579660.htm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7%EB%D4%CF%CE%C4&order=sort_xtime_desc
javascript:LinkSearch('TITLE','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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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更没有公众建议并达成共识的环节。其二，以定性判断为前提导致同类

指标的数据缺乏可比性；指标的设置前提主要指对影响调查目标实现的各种要素

的认定，这些要素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指标设计的内容及不同区域间同类目标

的可比较性。以余杭法治指数为例，研究者将指标设计前提定义为“地区经济政

治体制、法治发展水平等差异”，这种模糊的定性判断使余杭指标的成果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推广成为难题。其三，指标自身不能完全反映法治现实；指标可以将

复杂的信息数量化或图表化，帮助我们理解复杂事物的整体样态。但每一个指标

都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有缺陷的代表，即使最好的指标也只是对背后现实片段的

测量
①
。如果盲目的推崇法治指标而放弃其他方法，将可能导致对指标背后的法

治现实形成错误的认识。事实上，在量化方法诞生的社会学、经济学领域，量化

方法的有限性早已形成共识
②
，尤其是在社会指标的设置和使用上，也往往结合

定性方法，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深入性。

（三）法治评估数据的独立性与监控缺失

法治评估的真实与有效不仅源于指标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否能够真实

的收集资料、获取样本更是法治评估成功与否的关键，甚至决定了评估活动的价

值和意义。目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活动对数据收集的价值与作用有所忽视：其

一，抽样方法的混乱；抽样是一种选择调查对象的程序和方法
③
，抽样调查本身

必须有整套严密思索且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择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
④
。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问卷，只有通过概率抽样方法从整体框中抽取样本，才

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总体的可能性。在人口普查中提取相关数据也是有效

的方法
⑤
，但普查中不可能过多涉及法治指标的内容，抽样仍是无法回避的方法。

以余杭法治指数的调查为例，其设计的主观指标“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是

通过实地民调 500 份以及网络民调 649 份
⑥
完成的，但网络调查本身是典型的非

随机抽样，实地调查的问卷来源是采用分层、多段、整群、简单随机等随机抽样

方法，还是方便抽样、配额抽样和立意抽样也没有作出解释和说明，以此样本数

据是否能够对余杭居民的法治满意度作出推论也存在疑问。其二，样本数据质量

监控问题；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能是量化研究最关注的操作问题，就余杭法治指

数而言，客观数据来源于相关机构的统计数字，其数据的真实性处于无监督状态。

以余杭信访局提供的“信访案件结案率”指标为例
⑦
，2007 年到 2011 年信访结案

率均在 99%以上，此类数字关乎政府机关的政绩，未经调取复核原始材料无法判

断其真实性。而主观数据的复核主要可以采用回访等方式，实地调查的问卷尚可

通过电话回访、实地回访等方式确认，但网络民调却无法复核查真。第三，研究

人员的独立性问题；世界正义工程采用的是第三方介入的方式
⑧
，而在余杭法治

评估中则转变为政府合作模式，政府既是被调查主体，又是与专家学者配合的资

料收集主体，还是保证资料真实性的监督主体
⑨
，尽管这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评

估现实有关，但由此对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是合理的。特别是法治评估的结

① 同前注 45，克里福德·科布、克雷格·里克斯福德文。

② 尹海洁：《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 6期；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

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 1期。

③ 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99页。

④ 卢汉龙：《注意社会调查中的科学程序问题》，《社会》1986年第 6期。

⑤ 同前注 26,p14.
⑥ 同前注 31，钱弘道文。

⑦ 同前注 36，钱弘道文。

⑧ 同前注 26，p15.
⑨ 参见同前注 1，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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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用做评估官员表现的依据，那会促使被评估的官员对法治评估进行干预，令评

估的可行性及公正性受质疑
①
，甚至容易成为投机者和政绩工程的工具，损害我

国现行法治的良性运行和渐进发展。

（四）区域化、行业化法治评估模式的正当性质疑

中国当前的法治评估呈现明显的区域化和部门化特征。而所谓的“县际竞争”

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法治评估，由各地政府主导或参与的法治评估

会不会产生自己做自己裁判的后果，现实中存在这种可能性
②
。从当前的制定和

实施情况来看，我国制定的各类法治指数比较复杂，既包括中央政府层面的《关

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又有各级地方政府制定，

诸如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颁布实施《辽

宁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镇江市法治政

府建设考核评价办法》等；甚至于在不同行业或部门内部也形成行业法治指标，

例如江西省宜春市工商管理局颁布《宜春市工商系统法治工商建设考核指标体

系》、江苏省财政厅颁布《法治财政建设指标体系》等，这一种类繁多内容多样

的法治指标模式在推行中自然而然出现了多元化法治景观。

而这一多元化的法治景观不同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组织或机构采取制

度性进路或价值性进路产生的评估内容差异，而是我国法治指标缺乏在全国范围

内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事实上，无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还是法治社会，法治评

估最具现实性的价值一直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范统一的法治评价标准，能够实

现对各地、各行业之间的互比互评。不能实现区域对比的法治评估，很难在国家

层面上梳理和查找法治进程中的疏漏与问题，也很难承担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成为法治发展的增长点的角色。以余杭法治评估实验为例，研究者设计余杭法治

指标时采用价值判断的方式设定前提条件，可能阻断了不同地区实现横向比较的

可能性，无法在国家层面上作出对中国的法治的整体性评估。在法律制度的国与

国之间移植方面考虑本国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自然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国内

的不同地区，过分强调彼此间的差异则可能会误导本身具有同质性的法治模式，

导致各自法治评估的自我衡量和自我满足，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法治的全局评

价和整体发展。此外，特定区域内法治评估的纵向比较，也往往会出现以法治情

境的变迁为由对法治指标作出改动，这种指标变动也会促使法治评价结果的“合

目的化”和“非客观化”。克里福德·科布和克雷格·里克斯福德提出，“如果你

控制了资源，你就有可能从指标走向结果”
③
，法治指标丧失科学性的同时也极

易出现“操纵的结果”。更严重的是，这种区域性和行业性法治指数甚至可能成

为地方或行业竞争的工具，形成法治割据或法治割裂局面。

其实，早在 199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正式提出“依法

治国”指导方略，法治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接受和认识。随着立法、行政及司法改

革的推进，特别在 2011 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法治领域的

改革和创新也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机关业绩的“软实力”。当前各地兴起的

政府主导型“法治评估热”是法治建设的地方性需求还是地方政府政绩工程掩饰

① 戴耀廷：《法治评估的理论与应用》，《光明日报》2013年 4月 9日第 11版。

② 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县际竞争”具有合约竞争的特点，存在市场的介入和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而郑京

平更是评价了这种区域经济竞争的弊端。笔者认为法治评估不同于经济发展，一旦其成为区域竞争的焦点，

也就丧失了评价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而变成标榜地方政绩的工具，这点不可取。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

制度》，中信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8页-170页；郑京平：《“中国“县际竞争”发展模式的利弊分析”》《中国

国情国力》2010年第 9期。

③ 同前注 45，克里福德·科布、克雷格·里克斯福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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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利益诉求，我们仍需清醒和理性的看待。

四、中国本土法治评估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不可否认，以余杭指数为代表的法治评估工作已经走在实践的前沿，对了解

特定地域的法治状态也起到一定的描述和评价作用。而作为法治评估的“试验

田”，是否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遍推广才是衡量实验成绩和评

价实验效果的标准。本文对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商榷与探讨，绝非否

定该方法明辨和助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功能与作用，而是在结合法治理论的规

律性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特征的前提下，对法治评估的有效适用作出更切实、

深入的探索，以促使法治评估真正关照中国的法治现实，成为衡量和评价、甚至

助推法治的有效工具。

回到定义法治阶段，法治的发育与成长具有渐进性和进化性的自我完成特

征，法治的形式内容，诸如各类法规的制定、机构的设置等较易确立，但法治的

实质要素包括公平、正义、自由等基本原则的形成则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公众意识

的觉醒。所以，在法治评估的建构问题上，我们要摒弃跳跃式的法治憬愿，秉承

理性和谨慎的态度，以渐进的方式不断尝试、修正，以建立健全法治评估指标，

完善法治评估的方法。具体而言：

（一）法治评估应明确自身的制度指向

当前法治指标的确定究竟是以“法治政府”、“法治国家”还是“法治社会”

作为制度指向，各地各行业的做法存在差异，导致了指标内容和范围的大量争议，

例如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是否列入等问题
①
，这些争议可通过明确制度指向予以

消解。在采取何种制度指向作为法治评估基础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三组概念

的适用性作出分析。郭道晖提出法治国家是国家机器的法治化和民主化，法治社

会则是整个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法治国家的同时也要求法治社会的形成
②
。可以看出，法治社会偏重非政府层面和社会民众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具有自

生性、渐进性和规律性，而中国的法治发展时间较短，在现实中是否已经形成法

治社会要求的成熟的公民意识和权利观念仍处于争议和讨论的范畴，而就指标的

有效性而言，脱离或高于中国法治实际的指标难以保证量化数据的区分度，评价

效应不大或不明显。而且，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建立的法治指标内容涵盖面过广，

甚至与现有的部分社会指标
③
出现重叠的问题，也可能会造成评估成本的重复损

耗。而法治政府的提法局限于依法行政问题方面，虽有多年形成的经验材料，但

其覆盖的范围过于狭窄，甚至无法反映出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结构和法律体系的

静态结结构与动态运行之全貌。法治国家强调公权力的配置，简单而言更突出立

法、司法和执法阶段的法治状态。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已经推行多年，在各地各行

业也已经形成更多的经验材料、基础数据和本土作法，例如立法后评估的广泛开

展、部分地方法院早已在本系统内部推行法官绩效量化考评等等，可以说，以法

治国家作为基础进行法治指标体系的建构和适用有了相对成熟的实践基础，同时

也更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由此出发，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公众评价领域按照

层级的划分来设计指标、分解指标，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统一性的法

治指标的理论框架，保证了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各行业的法治指标具有可比性和

① 同前注 36，钱弘道文。

② 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政法论丛》2007年第 5期。

③ 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指标，与法治社会涉及的社会安全、社

会矛盾处理、社会福利等方面有考评内容上的重叠。“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俞可平：《中国社会

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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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性。

（二）法治评估方法应兼顾量化和质性

法治作为抽象的理论概念是否具有量化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已经毋庸置疑，

余杭法治指数的研究者也提出“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量化”
①
的观点，这正是诸多学者怀有的期冀，期望能够通过量化方法实现对中国法治

发展状态的准确认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但是，量化方法使用更应当考虑

到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作用，否则法治评估可能会流于形式。而有效解决量化有限

性，实现法治评估有效性的方法在于兼顾量化与质性方法。首先，应当扩展量化

指标的深度和前展性，将量化延伸至法治指标的前置环节；对法治评估的前提条

件，例如经济、文化、政策、民族等因素应当通过变量的设计和权重的分配作出

调整而实现变量化，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治评估的跨地区比较成为可能。其

次，以重大问题为标靶融入定性研究方法；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在法治评估中

提倡兼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复检研究结果
②
，香港法治评估的研究者也认为同

一套数据可有不同的解读，不能直接推算出一个法治指数
③
。例如，余杭法治评

估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指标中的“案件数”、“司法赔偿案件数”，数量的增减是

否意味着法治水平的升降，还是与之相反，单凭量化指标无法对数据结论作出价

值取向的判定。而质性研究通过采取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

观察、个案调查等多种方法
④
，可助于明确量化数据结论的价值指向。而且，在

定量研究实现对整体的描述与比较的同时，质性研究还可以将视点集中于特定区

域、特定时段、特定人群甚至个案问题，以保证对法治重大问题或事件的深度了

解和剖析，这也是单纯的量化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

（三）法治评估应当建立规范的监督复核程序

在法治评估中，“变量的操作化、样本的删除等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导致结果

很大的差异”
⑤
，法治评估的科学化和常态化更需要良好的监督与复核机制。首

先，样本数据的质量监控方面；针对法治评估的客观数据，研究者根据被调查机

关提供的数据，可以通过对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福德定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数

据进行识别，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数据提供机构进行数据原始材料的复核；而主

观数据则可以通过随机抽取问卷进行回访作出复核。其次，对法治评估活动本身

的复核；研究者作为法治评估的主体，其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活动也应具有

可评估性，这点在美国的定量研究领域已经广为提倡,例如《美国经济学评论》

要求作者必须提供论文相关的数据和程序代码
⑥
。法治评估建立数据公开和开源

机制，可以排除研究者倾向于特定模型而推导出符合自己意向结论的嫌疑，也有

助于避免“数据游戏”的出现。而且，数据公开机制也有助于多元主体介入到法

治评估研究中，促使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也是对评估实践的丰富和充实。

（四）法治评估应当具有开放性和纠错性

法治指标体系具有“嵌入性”
⑦
的特质，其既是评价法治的机制和方法，同

时又嵌入到法治进程当中，构成法治建设的一部分。而法治本身会根据社会情境

① 同前注 1，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文。

② 同前注 26,p.116.
③ 同前注 58，戴耀廷文。

④ 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 3期。

⑤ 陈云松、吴晓刚：《复制性研究——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新趋势》，《评价与管理》2012年第 4期。

⑥ 同前注 68，陈云松、吴晓刚文。

⑦ 波兰尼将提出“嵌入性”用于解释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因深刻而抽象而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法治评估不能脱离法治，不能脱离法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也相互作用。卡尔·波兰尼:《大转

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9页、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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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产生动态和连续的细微变化，如果法治评估长期保持静态，就可能会出

现不适应法治发展需求的后果，也可能会因无法兼顾时间维度差异而产生的新问

题、新情况。事实上，国外法治评估实践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世界正义

工程的法律治理指数自 2008 年提出以来每年都会作出修改和补充
①
。所以，法治

评估应当具有开放性和纠错性，可以适时调整。法治评估内容的调整应当考虑社

会公众的参与，而非仅局限于专家群体。例如，评估设计方案可以参照立法草案

讨论的形式，将指标划分和计量方法的拟定标准通过网络或书籍等形式公诸于

众，民间组织或学者公众均可以就草案集思广益，基于判断或自行调查对法治评

估的疏漏和不适应法治需求的指标内容提出建议，这种做法不仅会促进法治指标

自身的修改与完善，更会间接推动民众法治和权利意识的发育与觉醒。

此外，在调查主体多元化或者调查内容多样化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特定

时间段不同地区的评测指标上还需要保证一致性，否则又会再度出现区域分割性

的法治评估局面，不利于法治评估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至于个别指标的争议或特

定区域的地方性要素，可以在统计分析的时候进行变量的单列说明或通过统计技

术以量化赋分差的方式作出处理，也可以通过质性方法获取特殊个案资料对争议

事项或争议数据信息作出补充和解释。的确，法治指标很难承载法治的实质特征

和价值追求，但量化的手段可以分析测量法治建设的运行现状与发展规律，发现

问题与查找缺漏。保持法治评估体系的开放性和纠错性，从长远来看，可以实现

对中国法治的动态运行作出真实而全面的认知，促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全方位

得以推进与提升。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ssessment activities of the rule of law have rose in china. The formality
of Chinese assessment of rule of law is based on relevant theory, techniques,
institutions and reality. Besides, introduction of types of foreign assessment on rule of
law constantly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heated discussion of Chinese scholars both in
leg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field. Therefore, Chinese assessment activities of the rule
of law have been gradually unfolding. However, such problems still can not be ignored
in Chinese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practice as chaos institutional aims,
limitation on functi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deficiency of independent
and valid monitoring data etc.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localization should confirm institutional aims, appl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stablish supervision and revision procedure
in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keep its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error
correction.

Key words: the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index of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open characteristic

① 前引 2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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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

——从法治概念到评测指标的过程性解释

张德淼
*
李朝

**

（载 CSSCI 来源期刊《理论与改革》2015 年第 2 期）

内容摘要：当前中国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经验的模仿与参

照，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仍处于“断裂状态”。提出建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

关系模型，将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分解为“法治概念”、“法治制度维度”、

“法治测量指标”三个阶段，并依照评估进路对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作出过程性的阐

释。其中，在法治概念阶段，提出法治“操作定义”的类型化及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

在法治制度维度阶段，提出法治制度维度的操作准则与维度范围；在法治测量指标阶段，

提出法治测量指标的设计原则，作出法治测量指标的操作试验以及建立法治测量指标筛

选的数理模型，进而为中国法治评估活动的普遍推行提供理论层面的有力支持。

关键词：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制度性进路、法治制度维度、法治测量指标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进路

时至今日，法治已经是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成为日常民众生活的基本方式，

与之伴随的是“嵌入性”法治评估的广泛开展与推行
①
。自法治评估引入中国以来，浙

江、四川、湖北等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各种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学者们也在参考“世界正

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基础上提出各种法治评估指标与测量办法。例如，钱弘道教授提出

9组评估目标与 96 项考评标准
②
，戴耀廷教授提出了 18 项客观数据与 4项市民主观观感

③
，马怀德教授提出法治政府的 7个标准与 60 项观察点

④
等。

在笔者看来，尽管我国法治指标体系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已有指标体系更大程度

上是借鉴国外已有法治评估的经验与作法的结果，表现出较强的“模仿”、“照搬”与“形

式相似”，并未真正建立自身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模型。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

在总结自身评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将重点放置于从基础概念的配置到科学的法治评

估指标设计全过程。例如，Ginsburg提出应建立可测量的法治概念，使细化后的法治评

估指标既能回应法治特征，并能反馈法治现实问题⑤。再例如，Saisana和 Saltellis提出

法治评估指标应结合实际作出调整，保证指标精确性的同时避免指标的无效与泛化
⑥
。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

是“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中国地方法治实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

及操作准则研究》”[CLS（2015）ZDZX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波兰尼将提出“嵌入性”用于解释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同样可用于解释法治评估与法治的

关系，即法治评估是法治的组成部分，起到助推法治建设的功能。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

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月版，第 49-50页。

②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98-112页。

③ 戴耀廷：《香港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2期。

④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法治政府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完整版，2013
年 12月 30日，未刊。

⑤ Tom Ginsburg (ed.),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2008.
⑥ Michaela Saisana and Andrea Saltelli, Rankings and Ratings: Instructions for Use,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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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的转变对我们制定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是有启示性的。当然，在进入正文之

前，一些关键的基本概念还是作出界定，以便于后文论述中的理解。

本文所指的“法治概念”是法治评估视野中的“法治”定义，这一定义区别于“严

格意义上的法治”
①
，其内涵即包括传统法学提出的“法律下行事”等形式法治价值，

也包括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普适性的法治伦理价值
②
，是一种综合意义上的“法治”。

本文涉及的“法治制度”也是基于评估技术的特征所提出，包括围绕法治运行的所有法

律制度及机构设置，大致等同于吴德星教授所述的“法治规范”范畴
③
。而“法治测量

指标”主要指项目中具体的评价指标及评测问题，间接摒弃以往法治评估研究将“维度”

与“指标”混同的作法。

笔者之所以提出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生成与演讲逻辑，是因为法治评估指标的建构

逻辑实则是法治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解构过程。倘若没有对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模

型作到准确和合理的论证，法治评估就很容易在操作化过程中发生变异，偏离我们预期

的评估目标，甚至得出虚假乃至事与愿违的错误结论。因此，笔者提出，法治评估指标

体系的建设应当建立一套规范而合理的逻辑推演程式。如图一所示，中国法治评估指标

法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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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扩展中经历”法治制度维度”、“法治测量指标”的分解过程，最终建构出一套既符

合法治理论特征，同时也适合地方法治实践的中国特色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二、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法治概念：“真实定义”到“操作定义”的转换

法治评估是建立在传统法学研究基础上采用新型的评估技术与方法对不同国家或

地区法治发展与实现状况进行评价和衡量的系统工程
①
。法治评估得以成行的两个基本

条件是明确的法治概念与有效的法治评估指标，而确定法治概念是制定法治评估指标的

前提与基础
②
，也是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同心圆的起点。

（一）评估视野中“法治”是一种“操作定义”

作为“名称定义”，“法治”一词的正式提出始于戴雪的法治三原则
③
。但从汉普尔

的“真实定义”角度
④
来看，法治定义的解说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律史的全过程。从亚里

士多德提出的“良法”与“善治”
⑤
，到自由主义时期哈林顿提出的法治保护自由、平

等及财产权
⑥
、洛克提出的“依法行政”和“民众守法”

⑦
等，再到之后《德里法治宣言》

对法治特征的概括
⑧
及德沃金提出法治的权利观

⑨
等。诸多解说在丰富法治内涵的同时却

致使该概念使用的无所适从，拉兹就称法治是“一种特定性实证性政治制度的方便之

辞”，卡罗瑟斯也宣称“法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也存在不确定性”
⑩
。

但是，评估项目是一项精密的科学程式，倘若将充满不确定性的“法治定义”嵌入

评估模式中，就会使法治概念处于“混乱”与“无法拆分”的状态，导致法治评估无法

在经验层面推进。因此，法治定义必须由“真实定义”转变为“操作定义”，才能分解

为若干独立而又联系的构成要素。“操作定义”是“将我们无法得到的社会结构、制度

及有关人们行为、思想和特征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们的外在事实代替，并通过后者研

究和评价前者的操作化过程”⑪，法治评估使用的法治概念亦属此列。事实上，通过构

成要素组建法治概念的作法已在学界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富勒提出法律内在道德的八

项标准⑫、菲尼斯提出法治八项要件⑬等，这些已有研究也为建立法治“操作定义”的提

① 参见张德淼、李朝：《法治评估的实践反思与理论建构—以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本土化为进路》，2013
年湖北法理学年会论文集。

② 参见钱弘道：《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页。

③ 戴雪提出法治的三原则，即没有事先的法律规定就不得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

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参见汤姆.宾汉姆：《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3页。

④ 任何定义都包括定义项与被定义项，被定义项也就是真实定义，指的是通常对法治的基本特征或属性的

概括与总结。参见张榕、宋柔：《一种被定义项的识别策略》，《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 1期。
⑤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第 199页。

⑥ 参见[英]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 20页、37页、104页。

⑦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 59页。
⑧
法治的特征概括为“法治原则、制度和程序对于个人抵制专断政府、对于个人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至关重要”。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
iversityPress,1988,pp.6-7.
⑨ 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4期。

⑩ 转引自汤姆.宾汉姆：《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页。

⑪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02页。

⑫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 55-96页。

⑬ 参见[美]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16页。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BC%A0%E6%A6%95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AE%8B%E6%9F%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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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奠定了学理基础。通过法治定义的操作化，“概念就转化为变量形式…能反映现象或

事物在规模、程度、性质、种类上的具体差异”
①
，保证科学与准确的评估法治具有现

实可能性。

（二）建立法治“操作定义”的前置条件

风笑天教授指出：“操作化过程就是沟通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经验事实的一座桥

梁”
②
，但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并非是唯一的。因为法治评估的视角、方法或目的的

不同，就可能衍生出不同类型的法治“操作定义”。但是，任何法治“操作定义”的提

出都必须符合三个前置条件：

其一，法治定义可分解为若干构成要素，且不同构成要素之间可替代的而非绝对固

定的。法治“操作定义”不再是对法治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概括，而是总结和提炼出不同

面向的构成要素。而法治构成要素的可替代性并非指法治的多元解释或不同类型，而是

强调可用不同方式、不同要素来定义法治和解释法治
③
。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中进行评估

时，也可基于其自身的法治形式或地方知识作出个别要素的替换与增添。当然，要素彼

此间的替代也不能因强调评估区域的特殊之处而忽视和背离法治的普遍的、基本的价值

与精神。

其二，法治定义是由若干关键要素构成的框架结构而非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样态。世

界正义工程法治评估项目中指出“这些法治指标无意于提供一种既存法律体系的制度结

构和运行过程的完美描述，而是要提炼一系列关键性要素。而这些系列要素将为法治核

心功能的实现提供评价系统”
④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形式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

异，但任何“法治理想样态”都无法摆脱相对固定与稳定的关键要素，法治“操作定义”

关键在于提炼出与“法治理想样态”相吻合的法治结构性要素。

其三，法治定义在不同时空情境下存在着个体差异与动态变化。作为“操作定义”

的法治更具有现实指向，其内涵在历时历地的演进中也融入不少新的要素。同时，不同

情境中社会动态运行和现实片段也会影响法治操作定义的界定。据此产生的结果是无法

在法治评估领域提出放之四海的唯一标准，而应保证法治操作定义的开放性与接纳性，

并通过与其所依赖的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来获取对法治的相对合理与科学的解读。

（三）法治“操作定义”类型化与中国法治评估进路选择

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操作定义”是典型的类型化的法治定义
⑤
，即在无法提出精

① 袁 ：

2 22 1。②2 122： 22·2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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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而全面的法治定义的前提下，研究者可以依照不同的路径或标准(approach)定义法治

“
①
，这也就构成了法治评估的不同进路。法治评估进路就是研究者在法治定义类型化

过程中选择的操作路径，依循不同的法治评估进路可能会产生不同功能与作用的法治评

估指标体系。也只有厘清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进路类型，才能结合中国法治情境与法治

现实作出恰如其分的进路选择：

1、法治评估进路的两种“理想型”及其比较

通常而言，法治评估进路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即制度性进路（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和价值性进路（The values approach）。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以现实社会中已

经确立并运行的各项法律制度或机构为对象，通过抽象不同制度或机构之间相似或相同

的法治价值或目的进行比较。与制度性进路不同，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主要

关注使得这些制度成立的动机、目的，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并通过法治的价值形态的

集合形式反映和呈现法治特征。从价值性进路来讲，法治应该服务于致力一个自由的社

会，创造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目标的大众福利。法治评估的制度进路还是价

值性进路，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别
④
。但是，具体至不同评估地区，选择何种评估进路

则来自两种进路的比较及与评估地区的契合程度
⑤
：

①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Pr
ess,1988,7.
② 按照韦伯“理想型”的划分，法治定义的操作可形成两种类型的进路模式，即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与

价值性进路。制度性进路的特征是构成法治的要素是制度形式及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而价值性进路则更强调

法治的目的性或伦理性价值。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 4期。

③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Pr
ess,1988,11.
④ 参见戴耀廷：《香港法治指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 6期。

⑤ 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 4期。

法治评

估进路

类型

评估主体 评估对象 评估范围 评估功能 法治评估方法

制度性

进路

政府相关

部门或委

托第三方

法治制度、

机构及运行

状况

法制统一的

国家或地区

测量和评

价法治建

设状况，

为法治建

设提供建

议

定量方法：实验

与准实验、调查

等

价值性 科研组织

或跨国机

法治现实及

其与法治理
既可在国家 总结与反

思法治现
定量方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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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法治评估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的比较示意图

如图二所示，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各有侧重。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

估之优势在于：其一，政府作为评估主体参与法治评估，便于大量与政府相关的数据的

有效收集，并保证数据资料的时效性；其二，评估目标定位于“查错”与“纠错”，能

迅速反馈已制定的法律制度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查找评估地区法治建设的不足

并进行改进。其三，评估可在法制统一的较大范围内开展，能从概观和整体上把握法治

建设过程的状态，为地方法治规划提供经验资讯。较之制度性进路，价值性进路的法治

评估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其一，中间组织或第三方组织评估，可保证法治评估活动的独

立与公正，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其二，评估目标定位于不同评估地区或国家的比较，

有助于评估地区或国家更清楚的认识自身法治的真实水平，甚至明晰与其他法治地区或

国家之间的差距。其三，评估除了比较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差异外，还可以在法治水平较

低的地区或国家挖掘法治资源，凝练该评估地区的法治价值。其四，法治评估方法具有

多样性，既可使用量化统计技术，也可采用访谈、个案、田野等质性方法。而在法治评

估指标体系设计方面，制度性进路与价值性进路的差别主要集中在“评估对象”、“评估

功能”及“评估范围”三个方面，作出评估进路选择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与中国法

治情境相契合的法治评估模式，而非简单否定某种进路而支持另一种进路的武断判定。

2、中国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之选择

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嵌生于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我国的法律，从形式

到实质内容，从概念到精神…不再是与本国历史相连接，从本国社会生活中逐渐生长出

的一套规范体系，而主要是以西方法律为蓝本制定的”
①
。显而易见，“中国的法治发

展道路不是西方传统的自我演进，也并非哈耶克意义上自由秩序的延展”
②
，而是由“国

家上层建筑”自上而下地推进法治规划蓝图的产物。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其一，法治制

度与法治价值的脱节，符合基本国情和民生特征的法治伦理价值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二，

法治现实的整体特征和总的走向尚未得到清晰的把握；其三，法治实践中各类问题频出，

而且无法辨别问题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

选用价值性进路，中国法治评估将会遭遇两难之境：如果设计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虽然可保证了评估的概观与全面，但势必要放弃部分蕴含重要地方伦理价值的法治要

素，由此设立的指标体系也会丧失针对性与精准性，无益于现有法治生活中冲突与矛盾

的及时化解。如果选择局部或微观问题进行纵深评估，则会因当前法治本土资源的不充

① 孔庆平：《改造与适应——中西二元景观中法律的理论之思（1911—1949）》，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版，

第 4页。

② 参见蒋立山：《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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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陷入定性评估范式中，无法提炼出覆盖全面的测量指标，也无法建立合理的完整的

评估指标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

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其目标是为现行法治运行状况进行“把脉”与

“体检”。而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恰能符合这个正当诉求：第一，制度性进路的法治

评估强调法治价值与法治制度之间契合程度。法治的实现过程是“法治理想的规范化过

程以及法治规范的现实化过程“
①
，将内在的法治价值原则转换为外部的法治规范要素，

进而构建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既可以反映评估地区实际的法治价值与原则，也可能反

映理想法治价值与实际法治规范的匹配与吻合程度，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独特的价值与

意义。第二，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兼顾概观与全面，可“为法治现实矛盾提供准确而

客观的资讯”，“为法治全局作出详细的描述，反映法治建设中的普遍性问题”，甚至能

够为下阶段法治规划提供有价值的改进思路与意见。

三、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度维度：操作准则与维度范围

维度是分类的技术术语，法治制度维度主要指法治概念在制度层面的若干具体且可

指明的面向
②
。“制度实质上是有明确界限的运转单位”

③
，法治制度既可理解为与法治

相关的机构或职能，还可理解为专门的程序或秩序
④
等多个方面，所以法治制度维度应

建立符合一种法治理想样态的变量组合。但是，不同于法治价值的普适规律，法治制度

在不同时空中表现出更大的差异甚至是地方性特征
⑤
。为此，笔者提出法治制度维度的

操作规则，并从中国自身的法治制度中发掘与提炼关键性制度要素，这也是法治评估指

标体系逻辑同心圆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一）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制度维度的操作准则

“许多比较抽象的概念往往具有若干不同的方面或维度…指出概念所具有的不同维

度，对于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指标的选择以及对综合的理论思考和分析，都是十分有用

的”
⑥
，这既强调提出法治维度维度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法治制度维度自身的多样

性，而任何法治制度维度的提炼都必须遵从以下三项操作准则：

1、承载和反馈法治价值基准。

法治评估项目应当遵循法治的基本价值与原则，评估地区的法治价值基准是法治制

度维度的理论基础。中国法治的价值基准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法制健全”、

“程序正当”、“民主与形式平等”、“权利保护”、“正义和合道德性”等必选项
⑦
，法治

① 吴德星：《法治的理想形态与实现过程》，《法学研究》1996年第 5期。

② “法治制度维度”的提法来自法治制度层面与评估维度技术层面的结合，是将法治制度作为法治定义分

解基本方式的结果，法治制度也为此成为评估测量的分解因子。

③ 劳伦斯.M.弗里力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中国政法大学 2004年版，第 5页。

④ Jerome Skolnick,”Social Research on Legality:a Peply to Auerbach”,Law and Society.
⑤ 这种差异与地方性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法治制度遵循历时变化的规律；其二，具有地域性和文

化属性的基本特征；其三，制度内容上也较为繁琐和复杂。

⑥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04页。

⑦ 这七项内容系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作出的提炼，是中国法治价值层面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法治评估指

标体系所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与标准。当然，这一价值基准并非是必然正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法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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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维度组成要素也不能背离这些价值基准。同时，法治制度维度也不能逾越法治价值

基准的限制；“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社会早已存在并有序的运行着…甚至在当今的许

多法治社会，大多数冲突和纠纷也并非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
①
，这也揭示出现实生活

中必然存在法治无涉的空白区。“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的“人类发展”、“社

会公平”等维度中，既有与法治相关的内容，又包括其他类型的维度
②
也说明这一点。

超越法治价值而扩展法治评估覆盖面会导致与现有的部分社会指标重叠，造成评估成本

的重复与无故损耗。

2、保证自身的层级规齐与结构完整。

法治制度面向众多，从不同角度可得出不同的组成要素，故法治制度维度应当保证

层级上的规齐：其一，不同制度维度之间是独立与不重叠的；例如，湖北法治建设指标

体系提出的“推进依法执政”与“加强组织领导”两个维度之间就有部分内容的重复，

实则不利于评估科学性的提升。其二，不同法治制度维度必须是同层级面向，切勿将不

同层级的法治面向混为一谈；例如，“四川省法治考核指标体系”提出“地方立法内容

科学、程序规范”、“地方行政执法公正有效”等维度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层级

结构较为一致。第三，法治制度维度还应呈现地方法治样态的全局与整体特征。例如，

余杭法治实验选择的九项维度、四川法治考核指标体系选择五项维度等，都是结合地方

法治建设规划与发展战略基础上，提炼地方法治制度关键节点的尝试，力图使法治制度

维度群更充分的反映法治理想样态的全貌。

3、具有可操作和可测量性。

缺乏操作可行性的法治制度维度是没有价值的，而判断法治制度维度是否具备操作

性与可测量性的关键在于制度维度与测量指标的转换关系：其一，制度维度能否“转换”

为测量指标；制度维度本身不能直接应用统计技术，必须通过测量指标的替代和转换才

能建立数据收集的标准。建立“维度—指标群”之间相对完整与系统的对等关系才能保

证法治评估是可行的。其二，制度维度能否“有效转换”为评测指标；制度维度不仅能

够转换为测量指标，而且这种转换的效用应当受到重视。通过测量指标能在多大程度上

反映和体现制度维度的全面特征也是评估有效的基本要求，否则可能出现“本来要测量

某一维度而实际测量的却是另一维度的现象”。

（三）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制度维度的基本范围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治制度维度应努力达到与中国法治现实的内

在契合，与中国法治建设步伐一致，为中国法治运作提供帮助。而所有目标实现的重点

在于提炼出相对科学与合理的法治制度的基本维度及范围
③
。考虑到法治评估的特殊性，

估的实施而做出的一种概括与总结。

① [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 81页。

② 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指标，与法治社会涉及的社会安全、社

会矛盾处理、社会福利等方面有考评内容上的重叠。“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俞可平：《中国社会

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 2期。

③ 笔者提出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诸多制度维度不仅源自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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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维度的渊源主要包括“中国法治制度建制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已有成果”、“法治中

国建设工程的规划蓝图”以及“国内外法治评估经验与教训”，并在综合统筹中对制度

维度分解操作：

图三：法治制度维度分解简易鱼骨图

如图三所示，笔者将中国法治制度分解为“立法的民主与科学”、“依法行政与法治

政府”等八项维度，这八项维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中维度 1-3 及维度 8是围绕着“立

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领域展开的，而维度 4-7 则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

的实质重点，它们彼此之间也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局中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诸如“法

治湖北建设指标体系”提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维度之类的内

容
①
均可分解为不同的评价面向融入至以上提出的八项维度当中，作为该八项维度的子

维度或指标。

纵观而论，以上提出的法治制度诸维度之下都存在数以百计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相

关机构配置以及这些制度、机构运行实施的数据资讯。从法治操作化角度分析，我们必

须从这八项法治制度维度中选择最为重要和突出的评估重点，作出维度范围上的界定，

才能化繁为简，使接下来的法治测量指标操作化得到有效延续。

法

治

法治制度维度 法治制度维度的基本范围

民主与科学的

立法

1、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2、立法内容科学；3、立法程序规范；

4、立法过程与结果公开。

依法行政与法

治政府

1、政府机构及职能权限法治化；2、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决策

民主科学；3、行政执法科学高效；4、行政监督、问责机制健

全与人员配置合理。

门设置，同时也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法治规范维度的经验作法。法治制度维度的范围是选择制度维度的关键点

作为评估的主要内容，实则限制和缩小法治制度维度的评估内容。当然，法治制度维度范围的确定与研究者

的关注点也密切相关，也是一种仁者见仁的认识，存在多样化的可能性。

① 法治湖北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提出的八项维度之间存在重叠之处，笔者将其中的“组织领导”归入“依法

行政”，将“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分解为“行政”、“司法”、“市场秩序”等方面并分散

融入维度当中。参见《法治湖北建设指标体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年 9月 9日，未刊。

维度:3：司法公平正义维度 7：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维度 1：立法的民主与科学
维度:5：权利依法保障

维度 2：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维度:6：市场经济规范有序
维度:4：法律监督的完备与有效

维度:8：公众法治意识与法治信仰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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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四、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测量指标：原则、例证与筛选

法治制度维度确立之后，法治评估指标体系才演进推衍至逻辑同心圆的最外环，也

是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最后和最关键的阶段，即法治测量指标设计阶段。“不同的操作

结果在反映概念内涵的准确性和涵盖性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唯一的、绝对准确、绝

对完善的操作化指标是不存在的”
①
，法治测量指标仍面临着多样的选择可能性。虽然

我们无法确定唯一准确的测量指标，但是提出测量指标的基本原则，对测量指标的操作

进行模拟实验以及建立测量指标筛选模型，这些都是极富意义的工作。

(一)法治测量指标的基本原则

科学的法治测量指标应符合以下一般性测量原则：其一是测量指标是合理和实用

的。“测量指标的主要角色是…推进资料搜集程序的设计，从而为项目正常发挥绩效提

供有意义的信息”
②
，这就要求法治测量指标必须建立与法治制度维度之间的对应和转

化关系，同时符合法治建设的基本需求，具有现实价值。其二是测量指标是有区分度和

代表性的。“选择测量指标就要选择那些区分出各个个体好坏、高低的差别的指标”
③
，

区分度高和代表性强的测量指标能保证评估者发现不同区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对评估地区法治状况的描述也更为精确。其三，测量指标是能够回答并实现数字化计量

的。“不能回答的问题或许能引起哲学家的极大兴趣，但是对于那些需要获得评估结果

的评估者和决策者而言，显然毫无意义”
④
，法治测量指标必须是能够收集数据讯息的

提问；此外，法治测量指标必须能够实现数据化，即便是定量指标，也必须具备类型分

化与赋分数字处理的条件。

作为评估项目的一种，法治测量指标因其评估对象的特殊性，因此也形成了独特的

测量原则：其一，以制度指标、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兼容方式建立指标组合模式。法治

测量指标可分为制度指标、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三种类型
⑤
，三类指标之间必须保持结

构上的平衡，任何制度与过程指标的测量中都不可缺失结果指标的评价。其二，主客观

法治测量指标相辅相乘，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互相验评。“在法治指数的设计中，

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关系是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⑥
，客观指标提供给评估者的讯息大

都是宏观层面上法治制度的实施与运行状况，主观指标则负责对各项制度及机构的运行

效果进行的微观评价。此外，主客观法治测量指标之间还存在“证真”与“证伪”的关

系，通过相关的主观测量指标，从“实施成效“倒推“运行态势”，证真或证伪客观测

①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07页。

② [美]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第七版）》，邱泽奇、王旭辉、刘月

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9页。

③ 李家林主编：《中小企业绩效考核指标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第 8页。

④ [美]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第七版）》，邱泽奇、王旭辉、刘月

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0页。

⑤ 制度指标主要反映特定或相关制度配置与机构设置的情况，过程指标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政策的实施与

机构的履职与运行情况，而结果指标主要是对制度执行或实施效果的评价，三者构成一套指标组合。

⑥ 蒋立山：《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法学家》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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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的可行性。其三，通过评估地区质性资料的技术处理拓展地方特征的法治测量指

标。与不同评估地区法治密切相关的地方法规、经验作法之间也可能存在内容上的差别。

例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的“一房二卖”问题，有些地方法院依照《物权法》的产权

登记制度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属，而有些地方法院则主要考虑“房屋占有的公开公示”来

判断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性，从而对房屋所有权归属作出认定。在相关的法治制度维度

方面也应当融入此类指标，以准确反映评估地区的法治真实样态。

（二）法治测量指标的模拟实验——以“司法公平正义”维度为例

尽管已明确地提出法治测量指标操作原则，但作为一项缜密而又繁琐的操作化过

程，法治测量指标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仍然是在“试错”与“调整”的实验中得到从优

的选择。笔者以“司法公平正义”维度为例，结合法治测量指标设定的要件与规则来演

示指标的筛选过程：

司法

公平正义

司法程序正当，

实体公正

法程
正

法程
法程法程

法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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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指标，用于衡量不同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中的履职情况、程序适用与实体裁判情况。

而在“程序正当与实体公正的实施与落实”方面，笔者提出“立案数与报案数的比率”、

“超审限案件比率”等六组客观指标与“报案人员对公安局立法的评价”等由不同受众

组成的五组主观评价指标。纵观这十二组法治测量指标中，“司法程序与实体的实施过

程”的六组指标与“司法程序与实体的实施成效”的六组指标之间彼此可以相互检测和

验证，进而综合评价该项维度或面向的法治现实状况及其间存在的问题。

同样，根据法治测量指标设计规则，“司法队伍建设开展有序”可分解为“司法队

伍建设的制度规定”、“司法队伍建设的执行与落实”及“司法队伍建设的成果”三个方

面。其中，“司法队伍建设制度健全”方面可细化为“详实的司法队伍业务培训制度”、

“司法机关文化建设规划合理”、“全面的司法职业伦理教育制度”三组客观指标，“司

法队伍建设的执行与落实”方面可细化为“案件审理同步录像率”、“司法业务培训次数

与周期”、“司法文化建设活动类型与次数”、“司法人员职业伦理培训次数与周期”四组

客观指标，而“司法队伍建设的成果”可分解为“司法人员定期业务考试”、“司法文化

建设成果汇总”两组客观指标与“当事人对司法人员的评价”、“司法人员自我评价”两

组主观指标。

由此，我们发现，不同法治制度维度在法治测量指标的择取上存在选择重点的差异。

一些制度维度偏重“制度指标”与“结果指标”，突出法制的建制与运行的成效，而

另一些制度维度更突出“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以反映法定程序的遵守与结果的

实现程度。而这种侧重之别的关键也是根据不同制度维度的特征及发展状况作出的。同

时，我们还发现，主客观指标的组合模式，可以使原本缺乏价值评价功能的客观评价添

附了价值评价的色彩，例如，在评价司法审判工作时既考核案件审理数量、上诉等客观

信息，同时以当事人的评价为该客观数据信息作出佐证，综合评价司法运行的状态，实

则更加全面与真实。

（三）法治测量指标的“客观筛选”——基于实证数据的二次验证

法治测量指标的科学与否，首先是通过研究者根据主观发散思维与指标设计规则主

观筛选法治测量指标，这也是（一）、（二）部分所主要讨论的事项。然而，依赖研究者

的主观经验提炼的测量指标必然会越多越全。但是，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并不意

味着指标越多越好，相反，过多的初选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信息的重叠，彼此相关性较高

而相互干扰，不利于量化评价的科学性。因此，法治测量指标还应当进行客观筛选。客

观筛选又称定量筛选，是指不考虑指标的实际含义，完全通过收集而来的数据来确定和

筛选指标
①
。不同于主观筛选，客观筛选往往是在测量指标已应用，又有继续或反复使

用必要之际，对原指标体系做出的反馈性筛选。

同一法治制度维度之内，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强弱之分。法治测量指标应当

筛选出相关系数较大的指标并作出删减。笔者使用相关系数法建立定量（客观）指标的

作出，是基于以上提出各种要件作出的的尝试性试验。

① 张启銮、王晓洁：《和谐社会评价指标的筛选方法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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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模型，根据反馈数据计算出相同法治制度维度之下的定量法治测量指标之间的线性

相关程度。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r代表相关系数，x代表某项法治测量指标， x 代表数据计算的该法治测量指

标的均值，y代表与 x处于同一法治制度维度下的其他法治测量指标， y 代表其他法治测

量指标的均值，同时还要设定一个临界值 M(0<M<1)。例如，在“司法程序正当与实体公

正“维度之下,通过数据反馈可以得出“刑事立案数 x”与“刑侦破案率 y”两个法治测量

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r。如果 r>M，表示“刑事立案数”与“刑侦破案率”的重复性太高，

则可以考虑删除其中一个法治测量指标。通常我们选取临界值 M=0.85，其目的是使用较

少的法治测量指标反映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中 85%以上的信息，进而简化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的指标承载量。

不同于定量指标的连续性变量特征，定性（主观）法治测量指标收集的是离散型数

据，不能直接使用数字测量，但可运用 Pearson-χ
2
统计量进行测算不同主观法治测量

指标之间的相关度。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χ
2
代表卡方检验值，Ai代表某项法治测量指标的实际观测值（实际频数），

Ti代表该法治测量指标的期望值(理论频数),k 指样本总量
①
。以“公众法治意识与法治

修养”维度为例，公众维权意识指标（x）,公众法治满意度指标(y),由于 x、y 都是离

散的随机变量，x可以是 x1、x2、…xi之一，y亦同理。由数据反馈的公众维权意识、公

众法治满意度（xi、yi）的实际频数（Ai）和预期频数（Ti）的差的平方，与预期频数（Ti）

之比可以计算出χ
2
，错误!即为 x与 y 的相关系数。如果公众维权意识指标项（x）与公

众法治满意度项(y)的相关系数较大，就意味着二者的信息重复程度较高，可择一使用。

五、结语：走向动态的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法治的定义在于法律怎样被制定、实施和理解，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特定的法律文

本上”
②
,法治评估是法治由抽象理论走向具体实践的一种尝试，也是法治的自反性监控

的有效形式，有益于中国法治的自我塑造和完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法治经

历了从理论概念到制度安排再到测量指标的全过程，型构出一条严密的生成与演进逻辑

① Pearson-χ2的应用中，Ai（实际频数）可通过通过观察直接获得数据，而 Ti（理论频数）不能直接得出，

需要通过 k（样本总量）*Pi（具体类别理论概率）得出，再代入公式完成检验。参见[美]戴维.K.希尔德布兰

德、加德曼.R.爱沃森、约翰.H.奥尔德里奇等：《社会统计方法与技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9-12页。

② Kathryn Hendley: Assessing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 ,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14 Cardozo,2006,pp.34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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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纵深推进，法治评估必然进入更深层次的评价空间，其指标体

系的承载内容也会愈加丰富与多元，而其制定所遵循的逻辑结构却是相对稳定和持久

的。也正是这种有效的生成与演进逻辑范式，才保证走向动态的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偏离其预期道路，对中国法治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与健康的推进作

用。

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维度及实践走向

张德淼， 康兰平

（发表于 CSSCI 来源期刊《理论与改革》2014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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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而近年来悄然兴起的“法治指数”的学术理论研究和具体指

标设计，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法治指数”即在理论和实

践结合的层面上客观评价一个国家、地区和社会的法治发展整体状况，监测依法

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指引法治建设发展的未来方向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

“法治指数”的提出，让法治能够有尺可量，成为“可以量化的正义”。当前各

地相继开展的法治指数的实践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有2005年的香港法治指数的

试水、2008年的浙江余杭推出了国内首个法治指数，实现了内地法治评估的重大

突破。随后，北京、深圳、上海、昆明、成都等多个地区也都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和尝试。

可以说，法治指数在当下不仅受到法学学术界的青睐，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实

践层面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勾勒了法治指

数的实然图景，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稳妥发展。应该说对于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

行，目前学界大都持有赞同的态度，如钱弘道认为，法治指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

重要的环节，实现了法治的有尺可量。法治指数通过定性化的标准和标准的定量

化实现了法律制度的符号化，使得法治成为了可以量化的正义，赋予了法治生命

力。[2]蒋立山认为，法治指数衡量的是一国的法治状况以及实现程度，可以为法

治建设提供系统性量化运作模式，符合正处于成长中的中国的具体的国情，有助

于促进法律和社会的和谐互动。[3]但是，也有少数人提出反思和质疑，并非针对

量化法治本身，而是担忧其无法衡量所有的法治现状。如张志铭认为，法治量化

代表了中国法治发展的趋势。法治量化面临着的难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

需要多少指标才能量化。法治量化在当前的阶段不仅仅存在着价值判断的难题，

还存在着现有的技术能否给予支撑。

因此，在当下法治指数的实践轰轰烈烈开展之余，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如

何从理论上反思法治指数背后所蕴含着的辩证性的难题，如何科学设计合理的法

治指标体系，恰恰应该是认真对待法治指数的应有的态度。因而，研究法治指数

的理论基石，对法治及其基本要素进行梳理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地方法治指数的法理逻辑

对于地方法治指数中的“法治”进行法理层面的梳理和考量，它直接关系到

地方法治指数的理念构建和实践的操作，关系到其是否具备说服力和生命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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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为中国未来法治新的增长点的美好愿景。但是法治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共识的

概念，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规定性，因此对于法

治的概念的判准也应该是有一个讨论的基点，笔者将以“中观的法治概念”作为

分析的视角，并在对西方的经典法治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的核心

要素，由此展开对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检视的逻辑起点。

（一）法治的历史渊源

什么是法治？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法治学说这块已经被开垦

耕耘的田地里，法治学说中的那些精辟与深湛的远见卓识将使得我们受益匪浅。

从前人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法治的精义和分歧，概而言之，对

于法治的追根溯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形式法治往往被称之为工具法治，其特

点是重视程序公正，在涉及到法律的来源、制定与适用，强调形式要件的构成；

而实质法治则被称之为价值法治，其特点是追求结果的公正，对于关乎到价值取

向的法律的具体内容，必须受某些实质要件的限制；而综合论述则强调，法律的

形式构成与实质要件两者兼不可偏废。”[4]本文选取美国学者塔玛纳哈在《论法治

—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对于法治理论构想的分析为基本切入视角，结合塔

玛纳哈在此基础上所总结的法治的三个共通主题，展现塔玛纳哈理论中对一般法

理学与社会法实证主义的运用。所希望着重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经由塔玛纳哈的

社会法实证分析，将法治置于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下的理解。如下图所示。[4]

备选的法治构想

比较薄弱 到 比较浓厚

形式版本 1.依法而治—法律

是政府的工具

2.形式合法性—普

遍，面向未来，明

晰，确定

3.民主+合法性—

合意决定法律的

内容

实质版本 4.个人权利—财

产，隐私，自治

5.尊严权和/或正

义

6.社会福利—实质

平等，福利，共同

体的存续

这些备选的理论构想将按照从薄弱到浓厚的顺序阐述。一般地讲来，每一种

后续的构想都吸收了前面构想的主要方面，使得它们呈现出渐进发展的样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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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哈将法治的理论按照构成要件归纳为形式的和实质的两种类型，每一种理论

关于法治观点的精义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从薄弱到浓厚的三种形式。在

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下把握塔玛纳哈的法治的共通主题，是进入塔玛纳哈法治

理论的落脚点。

依照塔玛纳哈的分析，首先是比较薄弱的形式法治理论即“依法而治”的法

治观，也就是一种纯粹工具性和技术性的存在，法律只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工具，

政府必须凭借着法律办事，法治在这个版本上实际上就沦为了“以政府而治”（rule

by the government）的泥淖，法律的存在就变成了不是限制国家恰恰是为了服务

于威权统治。其次，主张形式合法性的法治观也有较为单薄和较为厚实的两种理

论。前者以哈耶克、昂格尔、拉兹为代表，他们各自以相似的术语对于法治的要

素给出了答案，包括法律是可预期的、普遍的、公开的和明确的。后者与前者的

分歧在于法治到底是不是一种道德的善（moral good），富勒就认为法治本身是与

善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要是具备形式特征的法律体系本身就蕴含着公平与正

义。[5]形式合法性的法治观认为由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具备形式要件足

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法治观仍旧没有脱离政治斗争，甚至有可能从属于威

权政体之下，这种法治理论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已经承诺给予公民一定的尊严权，

但在对于法律本身的价值目标是否包含着道德评价和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时，没

有考虑规则的内容和效果的道德意蕴。最后，最为厚实的形式法治理论则把民主

补充到形式合法性之中，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规定了法律内容的决定方法，在

缺乏以更好的标准判断法律本身的良善，那么依照良好程序制定的法律就是良善

之法。法治的要旨，也就是说程序完善、内容符合道德或者是正义的标准的法律，

才能够被称之为是良好的法律所在，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律的理性在于程

序理性，法治的正当性在于以道德论辩，在于通过制度建构，通过程序进行反思，

而这正是实定法的正当性的基础。[5]

关于实质法治理论而言，也存在三种由薄弱到浓厚的类型。首先，最普遍的

实质版本是在法治中纳入了个人权利，个人的权利不仅包括法律上规定的权利，

还包括着道德上的权利。这种权利法治观的代表人物是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是德沃金的权利论的关键，制度的权利实现取决于政府对于公民权利保护的态度

和公民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其次，较为浓厚的版本是德国的法治观念 Rechtsst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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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显示了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张力，这一理念深受基督教的宗教因素、纳

粹的历史经验、康德自由主义以及德国基本法对于确认与保护人的尊严的规定的

影响，人性尊严的保护在法律上的意义被确认为是最高的价值，在制度设计上一

方面尊重个体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另外的一个方面是避免团体主义的过度发展，

导致抹灭个人存在的价值。同时，人性尊严具有不可限制性，不能通过修改宪法

加以变更。其三，最强的实质法治版本除了兼具形式合法性、个人权利和民主，

还补充了一种新的维度，即“社会福利权”。在社会福利观念之中，法治为政府

设立了积极作为的义务，国家的存在就是帮助人民安居乐业，法治的终极理想在

于对社会福利权的承认与立法，以保障人民能够享受到最大的福祉。[6]

塔玛纳哈对形式和实质法治理论的解读，对我们深入思考“法治的内涵的确

定”这个问题大有裨益。如果仅仅主张法治只需要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必然面临

着对形式理论的可能的困境给出有效的回应，增强其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同样，

对于秉承着实质法治理想的主张也需要在质疑和批评中作出有效的回应，以此厘

清模糊不明之处，这样才能使其理论日臻完善。[6]

（二）形式法治理论的实践困境

在塔玛纳哈看来，形式法治论有其实践局限性：可以与不公正甚至是邪恶的

法律制度并存、对于个人分配正义的放弃、在个案中伸张正义难以实现以及民主

程序本身难以遏制恶法的出现等等。形式法治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遭遇困境，集中

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首先，形式合法性的法治对于法律的内容并没有实质要

求，具有空洞性(emptiness)的特点：由于形式合法性仅具备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规

则的体系，与价值无涉，纯粹是技术性或者工具性的存在，对于立法者而言，很

有可能会为了一己私欲而将其变成威权政体统治的幌子，即便是与残酷无情的法

律也有可能与威权政体相容，以致最终造成恶法横行( effectuate evil law ) ，美国

合法地实行奴隶制度即是最好的证明。第二，民主实质上也是空洞的，民主作为

一种决策的程序，它对于法律的内容并没有作任何的规定，民主程序同样具有不

可预测性( unpredict ability): 民主程序作为形式机制的构成要件，强调通过对民意

尊重，藉由程序理性来保证其合理性。而事实上即便标榜通过“多数决原则”来

体现民意的民主程序，同样难以避免邪恶法律的滋生。以 1939 年纳粹德国立法

通过的纽伦堡法案( Nuremberg Laws)为例，便是裹挟着形式合法性与民主程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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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外衣，虽然符合形式法治论的构成要件，但却通过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

民权利，实际是有悖人性尊严的恶法。

由此可见，尽管形式法治主张的是来源和形式，都没有办法在具体的实践层

面上，防止执政者的政治野心的膨胀和执法者的个人私欲的染指。这样一来, 形

式法治理论往往有可能背离其追求的合法性的适当来源和价值中立的初衷，导致

出现少数人的专断或者是多数暴力的人治结果。

（三）对实质法治理论的质疑

既然形式法治理论有着前述所言的无法逾越的实践困境，那这是否意味着，

着重于对法律内容的考量的实质法治理论才是稳妥的法治论述？本文拟首先通

过对实质法治理论的两项质疑进行剖析，也就是说难以证立其存在的正确性（道

德多元主义）以及实质法治观的反民主意蕴。实质法治理论主张，在吸收形式法

治要素的基础上，法治还有其实质要件，进一步补充各种内容的规定，例如如何

保障个人权利、维护人性尊严或实现社会福祉，这样才能实现法治的美好场景。

就此，实质法治观首先面临的重大质疑是，因为多元价值( plural values) 与道德

争议( moral disagreement) 是难以避免的存在, 在理论上无法证立( justify) 有客

观正确的实质法治价值存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什么是正确的个人权利、人性尊

严、社会福祉等实质理念有所共识。除了对道德多元相对主义的质疑以外，对实

质法治理论的另一项质疑认为，实质法治观本质上带有反民主的意蕴，主要体现

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就理念层面的质疑在于个人权利不可避免会导致对民

主施加限制，而就制度层面的反民主质疑则是政治的司法化，将法令是否违反实

质法治要件的问题交由司法机关判断的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 制度, 这样法

律和法律权利的解释被当成了独占的权力，权利并没有被委托给一个可以民主问

责的机构，从而违背权力分立的民主原则。

因此，尽管法治的理想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它决不是关于人

民希望政府能够完成任何的美好的事物，它的主题不在于法律本身是否具备完备

的形式要件，或是制定、解释及修改法律的权限到底掌握在多少人手里。而真正

的要旨或者是共同的主题在于，法律如何能让政府受法律限制、防止个人权利的

泛滥，进而建立真正的理性之治( the rule of reason)。在这个意义下，法治的要素，

不是取决于法律形式外观的量化要求， 而是取决于法律实质内容的质化强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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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准备—综合法治论

从法治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考察，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并非是法治理论的

两极，两者在根本上是本同末离的，只是各有侧重，对于法治概念的解读也有其

相通之处：一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或者是不当扩张而进行的法律的规制或者是

约束；二是以法律来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地实现。我们之所以如此“挂一

漏万”的梳理对法治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法治作为一种现实化的客观运动，从古

至今其内涵已日趋丰富，人们对其所抱的见解在一些基本点上面日趋一致。这说

明，法治是可以解释，可以操作的。

这些对于法治的价值理念的表述，既有对其形式价值层面的分析，也有对于

其实体价值层面的论证。地方法治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延伸，而地方法治指数作

为地方法治建设的有益尝试，对于改善地方法治环境。促进地方法治建设、提高

区域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地方的法治指数是国家法治化的实现基础和

实践的载体，地方的法治实践和探索可以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丰富的样板和模式。

因而，地方法治指数实现的制度设计，需要有效回应法治的基本要素，从而获得

其应有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而从中国当下的语境下来看，我们要把形式法治论

和实质法治论结合起来，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坚持全面的法治论。当然这

种综合论绝不是平分秋色式，而是有所侧重的。具体说来，就是要以实质法治论

为内核兼及形式法治论的综合。对于法治指数的开展在理论层面必须对于法治基

本内涵进行确定，这是制定指数的前提，法治指数是法治内涵体现在评估活动中

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形式法治论者所强调的那一套形式性、程序性制度安排，为

各种社会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思考和处理创造制度条件，往往更容易在价值上取

得普遍的共识，这也是当下法治建设所迫切需求的，而这也是地方法治指数实现

的逻辑起点。对于地方法治指数的构建而言，我们不能机械地把形式法治和实质

法治杂糅在一起，将形式法治看成是实质法治的前置阶段，实质法治是法治发展

的更高形式。实际上，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构建法治指数之初的时候，实质法治的

理念已经包蕴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好的形式，又有好的内容，为法治指数的

实践锦上添花。

三、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建构及应用预测

“法治指数”作为近年来法治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它的提出让法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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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量化的正义”，为地方的法治建设开启了量化评估、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

的先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方法治环境、引导、评价和预测地方法治建

设，不断深入推进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和注重质量要求的结果和需要。通过对法治

指数的具体实践的检视，我们发现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既有操作

层面的原因，也有理论准备的先天不足。基于上述的分析，形成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分析以实践为指向的“量化法治”必须对其构建的理论基石进行溯源，积

极回应适合当下中国语境的法治要素，从而获得其应有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其

次，对于法治指数的研究方法要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注重过程，凸显

发展。最后，要强化法治指数的制约保障，法治指数的建设应当遵循其开放性和

纠错性的性格特征，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有效回应地方法治发展的客观现实，

通过法治指数的检验考量，提高地方法治建设水平。

（一）“量化法治”绕不过“定义法治”

从上文中对于法治理论的梳理中，法治评估首先要求我们聚焦到一个基本的

问题：为了避免陷入“定义法治”的困境，我们才选择了“量化法治”的进路，

而当检视量化法治的实践，我们又发现还是绕不过定义法治的樊篱，理论基础的

成熟是开展法治评估的最根本的条件。因此，以实践法治为直接指向的“量化法

治”研究，其推行还是有赖于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而在当

下中国的语境下，与实质法治理论的美好愿景相比，形式法治理论更符合中国的

法治现状。而从功能论的角度，法治应当包含着两层的含义：限制政府权力和保

障公民权利，这些实质性的要求构成了对量化法治的前提性的理解，量化法治是

当下法治实践中新型的、另辟蹊径的发展路径。

在“量化法治”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内较早的尝试始于 2002 年前后上海等

城市从法治指标角度所进行的“世界城市的法治指标”项目，2005 年香港在世界

范围内率先启动的法治指数项目，其后受到广泛关注的则有 2005 年浙江余杭出

炉的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随后，广东、江苏、北京、湖南等省市也陆续开

展了关于地方法治建设量化评价体系的项目启动和实施。与国内“量化法治”的

努力相呼应，在域外也能看到相似的关于法治指标指数的研究和实践，2000 年前

后由美国律师协会联合国际律师协会、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

组织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计划，提出了用以考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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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治状况的“法治指数”目录。

通过比较发现，余杭、香港和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模型虽然在体系和结

构上有所差别，香港及世界正义工程的偏重于实质的正义，大陆某些城市的法治

量化考核偏重于形式正义。域外法治研究的这一动向，显然对国内的“量化法治”

研究构成了必要性和可行性上的重要支撑，影响巨大。对于当下中国的地方法治

指数的设计和实践而言，毫无疑问必须要考虑其可欲性和可行性，将理想和现实

相互结合。为此，我们将两个概念作为基点：一是法治的共同性，二是法治的差

异性。法治的共同性体现在对于法律目的的理解上。通过对于法治的核心要素的

梳理，对于法治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一是限制政府权力；二是保障公民权利。正

如塞尔茨尼克所言，法治是一个包含着评估和批评法律决定的各种标准的一个复

杂的理想，其基本的要素就是用公民的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法治的

差异性体现在法治的文化的背景和路径选择上。具体到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法治”使得中国的法治道路更加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当前的法治指数

在内在的思维上表现的纯粹的建构主义的逻辑，但是实际上法治的真正的根基在

于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善治和治理，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渐进主义的逻辑，而这正

是促使法治能够经久不衰的关键之所在。尽管当前我国的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

带有浓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这是建构主义的思维的集中体现，但是法治现代化

的核心表现为法治精神的现代化，需要内生发展的渐进性的逻辑思维。因而，作

为衡量和促进法治建设的法治指数的设计要尝试因地制宜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解决的出路在于向社会推进型的法治指数构建的有序迈进，这种指标体系更为强

调关于人权的保障和权力的限制，更能体现自发性和多元性。

（二）地方法治指数的设计要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

随着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对法治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宏观的正当性和内涵论

证到微观的制度建构的转变。在上述的具体语境下，中国的法治研究也要转变传

统的抽象法治思维的定式，综合运用社会研究中的定性、定量的科学方法去关注

当下的法治现实。诚如余杭法治指数的研究者所言“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

是说绝对不能量化”[8]，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法治这一多维性的概念化约为

数字化的标准的过程极其复杂，只有对社会科学中的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综合运用

才能满足其微观考察和实践需求。首先，应当扩展量化指标的深度和前展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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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延伸至法治指标的前置环节；对法治评估的前提条件，例如经济、文化、政

策、民族等因素应当通过变量的设计和权重的分配作出调整而实现变量化，保证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治评估的跨地区比较成为可能。其次，以重大问题为标靶融

入定性研究方法；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在法治评估中提倡兼用定量和定性的方

法来复检研究结果，香港法治评估的研究者也认为同一套数据可有不同的解读，

不能直接推算出一个法治指数。例如，余杭法治评估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指标中的

“案件数”、“司法赔偿案件数”，数量的增减是否意味着法治水平的升降，还是

与之相反，单凭量化指标无法对数据结论作出价值取向的判定。而质性研究则通

过采取同行评议、开放型访谈、个案分析、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通过对于评估

对象的性质进行分析和判断，可助于明确量化数据结论的价值指向，进而形成对

于指数实施效果、体系和过程的基本的评判。而且，定量评估方法强调的是准确、

可靠的数据资料作为评估的依据，实现的是整体的描述与比较，质性研究还可以

聚焦于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特定人群甚至个案问题，以保证对法治重大问题或

事件的深度了解和剖析，这也是单纯的量化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在当下

中国的法治指数的设计中，应当根据需要选择一种主要的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其

他的方法分析的结果综合而作出评估的结论。

（三）法治指数建设要强化制约保障

各地法治指数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法治

指数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在法治指数的设计中，我们既要强化内部制约，也要

注重外部监督。鉴于当前各地的法治指数的推进主体大多是政府主导的评估。政

府操作的评估很容易滋生评估流于形式、跟风式、延续政府政绩评估等弊端，导

致公众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信心和信赖。因此，鉴于当前中国的国情和地方实际，

政府机关内部的激励约束是最为有效、最直接、最迅捷的方式。加强人大、司法、

纪委、组织等系统内部的监督，保持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促进内部系统的良性循

环。另一方面，可以吸取域外法治评估的先进经验，由第三方主持评估，这样参

与评估的主体就不再是清一色的政府工作人员，让参与主体呈现多样化特点，这

样就能够避免单一主体评估的形式化和局限性。实行“第三方评估”的好处在于

评估中植入更多的民意因素，社会公众是法治建设的生力军，也是政策法规的直

接受众，他们对于法治化的效果有着最为真切、最为直接的认知和理解，让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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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法治评估的具体实践中，对于改善和优化法治建设、实现政府法治化、现

代化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治指数应当兼顾开放性和纠错性

法治指数具有“嵌入性” 的性格特征。“嵌入性”是指其从属于依法治国方

略，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从属于法治现代化的框架，是内化于法治建设的一项

重要环节。法治指数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各地在实践中也是在摸索中前进。地方

法治指数的实践局限性表现在：首先，法治指标体系的不统一；各地在指标设计

上千差万别，各有侧重，所得出的结果也是难以进行地区的横向比较，降低了法

治指数的预警和监督作用。其次，指标评估的主观性强。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现

有的各地的法治指数的测评中都会有关于群众满意度的调查；不可否认，这种做

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来说，对于群众的调查具有很大程

度的随意性和不确定，而专家的评审也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最后，研究方法的

固有的缺陷。尽管法治指数采用的是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的综合，但是仍然难以避

免以偏概全。一方面，调研的数据的不可能一一穷尽地方法治的相关的情况，其

精确性、科学性仍然值得存疑；另外一方面，由于现实生活呈现动态化发展，法

治状况相应也会发生波动，往往以螺旋式的方式无终点前进。如果法治指数长期

保持静态，就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法治发展需求的后果。因此，我们应当将“法治

指数” 是一种渐进性式的存在，其本身是可以成为当前推进改革和社会管理的

重要手段。以指数为切入，以问题的及时发现和改进为最大的目的，促使政府和

公民形成合力推动整个社会“善治”发展。

事实上，国外法治评估实践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世界正义工程的法

律治理指数自 2008年提出以来每年都会作出修改和补充。首先，法治指数设计

的内容的调整应当考虑社会公众的参与，而非仅局限于专家群体。西方国家法治

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助力器。就法治指

数的设计而言，可以借鉴立法草案讨论的形式，集思广益，使社会公众参与指数

制定的全过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法治指数。

其次，对于法治指数的构建而言，并非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法治评估

是一个渐进式的实践发展过程。法治指标体系要在理论维度和路径向度的双重参

与下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说服力。只有这样，法治指数才能成为法治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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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尺，才能检视现有法治建设的缺漏，发挥其指引、评价、预测、监督的功

能，促进法治建设开启新阶段。

不可否认的是，法治指数很难承载法治的实质特征和价值追求，但量化的手

段可以分析测量法治建设的运行现状与发展规律，发现问题与查找缺漏。兼顾法

治指数的开放性和纠错性，从长远来看，可以实现对中国法治的动态运行作出真

实而全面的认知，浓墨重彩绘制法治中国新蓝图。

结束语

当前各地相继开展的法治指数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建构地方法治

指数有如下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利于促进区域法治的沟通与对话，取长补短，提

高地方法治建设的水平；二是通过法治指数这一“听诊器”倾听公民对于法治社

会的呼唤，让公民积极参与，实现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善治”的发

展；三是可以客观衡量法治建设的现状、描述权力结构的清晰蓝图，化虚为实，

引导地方法治建设的方向，推动法治建设良性运行。从各地法治指数的实践效果

来看，虽然有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但内在的法治理念

却是高度一致，对法治要素的有效回应是其获得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的理论基

础。反思性的思考地方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维度有助于化虚为实，引导、评价和

预测地方法治建设。

当然量化法治评估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工作，我们既要认真思考法治指

数涉及的理论维度，同时也要关照当下量化法治评估的具体实践，让理想照进现

实。当前法治评估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估进路—体制性进路和价值性进

路。体制性进路的主要特点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强调通过对于现行法律制度

的实施状况来对法治的真实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因而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里去。

而价值性进路则是从法治的核心价值要素出发，法治现实是否符合法治价值的标

准，法治现实能否满足法治价值的基本要求，对法治价值的实现程度进行现实评

估，以厘清法治价值的实现程度及与法治理想的现实差距，这是一种从“理论”

到“现实”的过程。从中国当下的法治评估状况而言，各地的法治评估实践大多

是从制度性进路进行具体设计。以制度性进路开展法治评估有其独特优势，既可

以从时间维度评估地区法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还能从空间维度反映不同地区法

治建设状况的统一与杂多。但是这一进路也有其缺陷，比如如何谨慎地处理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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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定性的关系，如何协调法治的建构主义思维与渐进主义逻辑的冲突， 如何

平衡法治指数设计中的法治内涵的“普遍性”和地方层面的“特殊性”。与之相

对应的价值性进路则是从法治的真实理想出发，以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法治的

现实中提取核心素材来进行法治理想图景的规划。这种进路的不足之处在于评估

的重点在于长远法治理想的规划与设计，对于当下的法治建设实际无疑是“望梅

止渴”，在理想和现实难以架构沟通的桥梁，虚实之间难以把握。

综上，作为量化法治评估实践的两种不同进路，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不

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对于当下中国的地方法治指数实践而言，单一的法治评估进

路难以满足法治的动态发展要求。因而，法治评估的重点并不是择一而从之，而

是从法治建设的思想真实和实践真实出发，建立规范统一的评估模式，有效回应

这两种路径，实现两者的功能互补。一方面，以制度性进路为探测仪，发现当前

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引领价值性进路的法治评估的发展规划和基本走

向，关照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虚与实、普遍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以价值性进路开

展的法治评估通过对法治价值要素的梳理，能够检验和论证现有的制度性进路得

出的评估结论以及评估过程是否真实、科学、有效，倘若两者之间彼此冲突，那

么我们应当理性对待之，以免陷入错位和偏差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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